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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新时代中国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关键空间布局∗

刘 炳 辉　 　 　 熊 万 胜

摘　 要：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来，前 ２０ 年县城在中国城镇化战略中的作用突出，但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城镇化进程中的

特大城市偏好日益明显。 随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县城城镇化的再度强调，这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引起各

方的再度重视与审视。 中国城镇化战略“从偏县城到偏城市再到突出县城”的演变过程，具有内在的演化逻辑与必

然性。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均已发生巨变，县城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关键空间布

局，县城城镇化模式至少需要包含功能协调、区划设置、交通网络、公共设施、权利保障和治理能力六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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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依托特定

的空间载体，正如“长江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

匙，甚至是一把关键的钥匙”①一样，县城也是理解

当代中国城镇化不同阶段模式变迁的关键。 在中国

治国理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脉络中，县城一

直居于重要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战

略推进过程中，县城在前 ２０ 年一直扮演关键角色。
但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城市在城镇化战略中的作用日

益突出。 随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县城城镇化的

再度强调，这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引起了各方

的重新重视与审视，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这种

政策走向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相较于乡村振兴和城

乡融合发展等国家发展战略，县城城镇化更像是一

个战术。 加强县城城镇化建设，对于当前促进经济

内循环、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和作用。 因此，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背景下，何种县城城镇化模式更有利于兼顾乡村振

兴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既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现实议题，也是学界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应用课题。

一、１９４９ 年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呈螺旋式上升的县城定位

　 　 １．县城定位的当代发展演变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最近发布的文件中，对
于县城的定位是：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

间、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

带。②这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表述。 这三个判断大

致对应了改革开放以来县城发展的三个阶段。 现代

中国的县城，先是成为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空间，继而

在城镇化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作用，现在成为城乡融

合发展的关键纽带。 由此，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政府

间关系：县级政府努力发展县域经济以实现县城城

镇化，中央政府也多次力挺县域和县城发展，但是，
县级以上的地方城市政府更倾向于将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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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集中于县级以上的城市地区，县域在资源获得

方面存在明显弱势。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是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基础

上推进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家都坚持发展城市

的生产功能，淡化其消费属性。 如果仅仅从发展工

业的角度来建设城市，那么城市的规模就要根据工

业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来确定，严格控制因消费人口

增加而带来的第三产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因此中

国长期坚持“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和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③这里提到的小城市，
绝大部分都是县城。 从古至今，县城在城镇体系中

都处于重要一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地

区行署管理各县的国家行政体制下，地级市发展的

优先性尚没有完全形成，县城延续了郡县制传统下

的政治经济地位，又在工业化时代得到工业和农业

协调发展的便利，客观上处于重点发展的地位。 因

此，这一时期县城是我国工业化的重要空间。
在结束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改革从农村起

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企业重新发展，这种重

心在下的发展模式产生了重心在下的城镇化模式。
１９８４ 年，费孝通在《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中提出，
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对

这种城镇化实践的最好辩护。 但是，城镇化成为全

国战略并非易事，它需要破除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

分隔体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因此，相比于

一些发达地区的积极推进，中央决策层对于一种不

同于工业化的城镇化战略的提出是谨慎的。 １９９７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

“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

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

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④。 这里

主要讲的是人口转移问题，实际上也是对城镇化必

要性的一种肯定。 １９９８ 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

确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

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⑤

随后，很多地方出现了县城向农民卖城镇户口的现

象，这虽然在当时增加了农民负担，但毕竟是对长期

存在的户籍制度的一个突破。 ２０００ 年，党的十五届

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战略

目标，指出发展小城镇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

径，并在之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

发展的意见》对此进行专门规范。 在这种具有鲜明

自发色彩、重心在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中，县城的优

势在很多方面得到进一步发挥，并成为县域经济和

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引领者。
２００１ 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批准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把城镇化战略提升为与科教

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地位同

等的国家战略，并且提出“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

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

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

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

系”⑥。 然而，一旦国家为城镇化全面松绑，中国的

城镇化在实践发展中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一
种事实上的大城市中心主义就开始形成，县城的优

势也随之下降。
２． ２１ 世纪初期大国大城风潮下的县城守势

随着城市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渐显现，城市经济

活力不断增强，大中城市的经济优势和行政优势日

益显著。 原有的分散式的城镇化模式已不能满足时

代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呼唤城镇化

体系的升级。 ２０００ 年以后，农民进城务工的制度限

制逐渐解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

日趋广泛，在政府推动和农民主动的共同作用下，中
国的城镇化进入高潮。 在地区发展的机会竞争中，
地级市充分利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推广的市管县体

制，利用行政区位势能力压所辖县级城镇，迅速提高

了自身在辖区范围城镇体系中的首位度。 从 １９８２
年到 ２０００ 年，中国非农业人口规模为 ２０ 万—５０ 万

的中等城市数量从 ７０ 个增加到 １３２ 个，增加了近 １
倍。⑦随着地级市相对于县城和县域社会日趋强势，
对于地级市地位的争论一度成为热点。⑧浙江省以

其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异表现为县级发展单元优越性

作了实践证明，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探索省直管县

的体制，尤其在 ２００５ 年以后，很多省（区）都开始试

点。⑨２０１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权强县的发展思路，即“在有

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⑩。 然

而，现实中地级市依然保持较为强势的发展地位。
３．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县城发展新契机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十三

五”规划的编制，中国城镇化发展从重规模开始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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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重质量。 ２０１４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规划贯彻以人

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强调有序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把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升城市

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等作为新型城镇

化的重要任务。 这一阶段，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

城镇化包含了一种大城市倾向，体现为不断要求大

城市放开落户限制（对于特大城市的规模还是有所

限制），强调城市群发展的意义。 但是，一些地方政

府在实际操作中尽力强化注重规模和经济效益的导

向。 这使得新型城镇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变成

了单纯的城市化，于是就有“大国大城”的主张来为

这种变异做论证。在这样的情况下，县城的重要性

相应地降低了，即便在县域经济非常发达的浙江省，
也开始特别强调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在大多

数中部地区和北方地区省份，地级市的优先性本就

十分牢固，县域发展更难获得资源的倾斜。城镇化

模式在从强调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搭配的多样化转

向对大城市偏重的过程中，城市群发展战略可被看

作一种折中思路，以期在城市群里实现以大带小的

共赢发展。 但实际上，城市群战略更像是一种委婉

的大城市战略，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无法与更高级别或更大规模的城市竞争。
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确

实是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个巨大红利，但在推进过程

中，群众意愿与地方政府导向之间常常是有差异的，
比如很高比例的农民希望选择就近城镇化，而流出

地政府则倾向于推行以地级市为中心的大中型城市

的城市发展规划，流入地政府用各种政策吸引人口

特别是人才落户，同时一些特大城市则用各种办法

限制人口落户。 仅 ２０ 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在 ２０１９ 年超过了 ６０％，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末期的 ３０％翻了 １ 倍。如此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也

使整个社会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些城市因规

模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

“老大难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倒逼内部结构调整。 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客观上包含更加注重县域经济发展的任务要

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

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给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优化

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十四五”规划编制过程中，党

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发展思路的重大变化正

在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城镇化战略的深刻

调整。 举国上下都更加重视制造业和农业对民族永

续发展的现实意义，而县域尤其是县城正是这两大

基础行业的结合点。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暴露

了县域以卫生服务体系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体系供给

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较大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提出，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

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

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而且具体讲

到，我国现有 １８８１ 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

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

点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使之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

撑点。县城城镇化发展的意义再度得到极大的

提倡。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７０ 年的城镇化

进程，将县城的重要性提升到如此高度，是前所未见

的。 今天的县域发展和县城城镇化面临的是以往所

没有的内外环境，在中国经济转向双循环的过程中，
县城是大有可为的。

二、六大支柱：新时代县城城镇化模式的关键议题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全国行政区划中县和县级市

数量分别为 １４９４ 个、３８７ 个，合计 １８８１ 个，约为地

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数量（９６７ 个）的 ２ 倍；经济体

量上，２０１９ 年县及县级市 ＧＤＰ 约为 ３８ 万亿元，约占

全国 ＧＤＰ 的 ２ ／ ５，其中县城及县级市城区的 ＧＤＰ 约

占全国 ＧＤＰ 的 １ ／ ４；人口规模上，县城、县级市城区

和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的常住人口分别为 １．５５
亿、０．９ 亿和 ０．３ 亿人左右，合计约 ２．７ 亿人，占全国

城镇常住人口的约 １ ／ ３。从行政区划数量、经济总

量和人口规模上均可以看出，县城城镇化在当下中

国的城镇化体系中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

而，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城镇化模式，却面临着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偏弱的尴尬局面。 新时代推进县城

城镇化需要具体的抓手，或者说构成新时代县城城

镇化的主要内容必须有一些关键议题，本文认为其

至少需要包含以下六大支柱。
第一，功能协调。 要认识到，县城城镇化处于中

国城镇化的大格局里，并没有彻底脱离于整个城镇

化体系，因此必然存在一个协调好大中小城市城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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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县城城镇化关系的前提性问题。 这种协调发

展，本质上是功能错位。 越来越多的乡村逐渐成为

大都市的“郊区”，正是这种功能错位的鲜明体

现。 从中央选择的县城城镇化 １２０ 个试点县来看，
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等前期基础较好

的地方（东部地区 ５８ 个，约占一半），其主要目的也

是基于对周边大都市群的功能疏散和配套。 这种定

位是务实和合理的，不可能一刀切、不分具体情况地

推进所有县城的城镇化。 城镇化还是需要依托工业

化和人口聚集等诸多要素条件的。
县城城镇化当然需要一定的产业基础和经济聚

集，但今天的县城城镇化之所以具有大范围存在和

扩张的可能性，就在于县城不仅具有作为经济发展

空间的可能性，还具有成为生活方式空间的可能性，
即需要重新理解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和“城乡社

会”。在多方面要素的配合下，当前许多群体的生

活方式日渐呈现“城乡两栖性”特征。 工作生活的

“城乡两栖性”使青年人可以选择平日在城市工作，
周末回到县城居住，也使老年人可以选择在县城和

农村之间来回往返生活。 人生不同阶段的“城乡两

栖性”给人们从容安排事业与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条

件，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积

极意义。
第二，区划设置。 有了合适的功能定位之后，县

城城镇化还需要具体的空间载体。 对一些条件基础

较好的乡镇街道而言，进行区划调整势在必行。 这

也是中国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之一，正所谓仁政必

自经界始。 目前，中国镇区常住人口达到 １０ 万以上

的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数量约为 １５８ 个，这类镇

区的常住人口约为 ０．３ 亿人。２０１９ 年，浙江省温州

市龙港镇升级为县级市，是全国首个镇直接升级为

县级市的案例，也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典型样板。
未来，这类特大镇虽然未必都需要像龙港一样直接

升级，但对其区划进行调整变动以更好促进县城城

镇化，显然会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区划调整的背后

牵涉的是行政级别、功能定位、资源配备、要素整合

等多方面的政策考量，一般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第三，交通网络。 考虑到县城城镇化在未来必

然会跟周边大城市和城市群有密切的交流往来，发
达便捷的交通网络是重要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市

域铁路和城际铁路必不可少。 在此方面，珠三角城

市群推进得比较迅猛，长三角城市群也在不断跟进。

以至于有人惊呼，“长三角正在变成一个‘省’，珠三

角正在变成一个‘市’”。当县城与大城市之间能

够实现 １ 小时通勤之后，选择“两栖”式工作生活方

式并主动定居县城的居民会越来越多。
第四，公共设施。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

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

户籍人口城镇化。 实质上户籍背后牵扯的核心要素

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县城城镇化的关键还在

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公共服务能力并不是空穴来

风，需要建立在雄厚的公共设施基础上，故而大力度

提升县城公共设施的水平，就成为真正推进新型城

镇化的关键所在。 这些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围绕医疗

卫生、教育、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社会福利和社区综

合服务等方面。 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
让人们感受到了病毒在大城市传播之“快”所产生

的巨大风险，那么疫情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小

果庄村蔓延，则让人们看到疫情在农村可能会出现

传播较“久”的风险。 农村防疫的风险在于乡镇基

层的医疗卫生条件薄弱，农民遇“小病”往往容易久

拖成大，遇“新病”则容易疏忽大意，酝酿公共卫生

危机。 由此足见，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所带来的治理

风险和挑战已经到了无法忽视或轻视的程度。
第五，权利保障。 强化县城公共设施建设和公

共服务能力是为了强化县城的“吸引力”，但在中国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
农业转移人口的权利问题。 这些权利一方面是在乡

村中的权利，如宅基地继承权和承包地等权益；另一

方面是在城市中的权利，其核心还是以住房、教育和

医疗为代表的公共服务。 妥善处理农业转移人口的

“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相关权利衔接，是保障人民

在城镇化过程中拥有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的重

要基础。 否则，仍旧会有不少农民对县城的“吸引

力”充满疑虑。
第六，治理能力。 随着县城城镇化的推进，县域

治理的内容和矛盾会呈现更加复杂的面貌，原先以

农业和农村为主的治理环境会逐渐出现更多的城镇

色彩。 而城镇与乡村在社会形态、运行规律、空间布

局和技术保障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些都势必

对县域干部和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加
强对县域干部和工作人员治理能力的培训和提升，
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热点。 毕竟，基层社会治

理成效如何，基层干部是决定性因素。
４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过去，基层主要指直接与百姓打交道较多的乡

镇（街道），但随着社会治理任务日趋复杂，越来越

多的个人事务不再由乡镇（街道）这个层级掌握和

解决，群众需要日益频繁地和更高层级的国家政权

直接打交道，这个层级往往是拥有更为全面的公共

服务职能、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解决重

大社会矛盾问题上有较强的资源能力的县、区甚至

市级政府。 随着基层的概念日益扩大和提升，县域

治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

础性作用愈发凸显，县级政府在县域中的综合协调

治理作用和能力亟待加强。

三、县城城镇化：以地方政府自主性

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在充分考虑县城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核心支柱

后，还需要注意县域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城关镇中心

主义倾向。 其具体表现为：一些县级政府一味突出

城关镇政府的立场，通过规划和土地指标分配限制

其他乡镇的发展，将城关镇的人口规模尽可能做大，
抬高城关镇的房价，还可能采取拆并学校、强化学区

房等措施激发农民进城的诉求。 这种城镇化发展并

不会导致城乡融合发展，反而会导致县级城镇对于

乡村的强化控制，即限制所辖地方和乡村的发展权，
甚至大规模拆并村庄，强制农民“上楼”。 这种发展

机制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从地方政府自主性角度来

看，可以说当前一些地级和县级政府的自主性是不

够的，即其在代表地方全域与驻地城市的双重属性

中过于偏向地方政府驻地城市的利益实现，同时对

所辖地方全域的发展谋划着力不足。 这与传统郡县

制下重点关注农业增长的地方政府核心目标或者与

计划经济体制下着力发展工业的地方政府工作任务

要求都是不同的。
地方政府自主性是一个从国家自主性演变而来

的概念，它不同于国家自主性、干部的自主性或者地

方的自主权，它的内涵可以是“地方政府实际权限

的伸缩性以及地方政府选择空间的弹性化”，表现

为地方政府面对社会力量（比如资本），或者面对所

辖的下级政府，或者面对上级政府，或者面对国家政

策法规时的自主行动能力。 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的

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地方全域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

施过程中如果不能保持其相对于社会各阶层的自主

性，并及时摆脱各种具有类似行政影响力的地方社

会群体的不利影响，其政策行为就很难保持自身在

利益上的超越性，甚至很有可能被某些强势利益集

团所“俘获”，抑或过多地受到“政绩冲动症”左右，
最终给发展埋下极大的隐患。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 对此，可以分析出

很多道理，比如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压

力乃至晋升锦标赛是推动地方政府快速发展的重要

因素。这种解释在逻辑上看似清晰，却未必符合实

际情况，尤其对于非发达地区的县域社会而言更是

如此。 以县级政府为主体的地方政府面临的最大压

力主要还是源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政府工作任

务以及在下级单位面前保持行政权威的行政管理需

要，这是一种政府行政体制内生性的压力。 这种压

力促使其不得不采取短平快的发展策略，而城镇化

发展就是最为有效的措施。
正是基于对地方政府实际工作情况的充分认

识，“内向性发展”的研究视角认为不同区域的地方

政府之间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为了和其他地方政

府竞争而发展，其发展的首要目的是要解决本辖区

行政或社会系统内部的问题，特别是实现地方治理

中保稳定、保工资、保运转和保民生等基本目标。

发展地方经济正是实现上述治理目标的必要手段。
因此，即使采取诸如绿色 ＧＤＰ 这样的创新指标来考

核干部，也很难真正降低地方政府的发展压力。 要

推进真正有效的改革，可能还是需要从完善政府体

制机制入手，着重考虑如何降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

本，以及如何提升政府治理和发展中的效率（这种

效率不是通常讲的只关注结果的绩效，而是能够实

现成本与产出综合效益的效能）。
随着新增人口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资源

环境约束增大，粗放型高速经济发展方式已很难适

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乡村是国家和民族

文明的根基，它需要涵养，涵养需要时间。 在这个时

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重大变化的现

实抉择，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抉择。 县城，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地方政治、军事和治理的中

心，近代以来尤其是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其还承担着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历史使

命，具有联结城乡、沟通上下的特殊功能。 随着新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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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转型升级，县城将会成为承载这种转变的

关键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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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闻 　 丽　 　 　 刘 　 晖

摘　 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类型，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关联性。 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

的契合性以及治理的比较优势体现在治理的目标优势、治理的结构优势、治理的民主优势、治理的绩效优势等诸多

方面。 这些治理优势显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超越，并在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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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制度体系内，其政治定位为

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作为一

种独特的政党制度类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

治理现代化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关联，这种制度契合

性和治理的比较优势体现在目标、结构、民主、绩效

等方面，彰显了中国政治文明和治理方案在全球治

理中的有效性。

一、治理的目标优势

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Ｎ．罗西瑙将治

理定义为一系列管理互动过程。①全球治理委员会

将治理定义为协调不同利益和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

进程。 政府的目的是利用权力指导、控制和组织公

民在不同机构关系中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促

进公共利益。②从这些概念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治理

需要目标支持，而目标指向是在公众与个人、政府和

市民之间的持续交流中调整利益关系，寻求公共利

益的最大化。 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方略

中，治理一词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和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带领全国人民制定国家近期

发展目标，规划未来发展方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

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特殊型的政党，诞生于

风雨飘摇的国家危局之中，具备理想型和使命担当

型政党组织的特性，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国家

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政治主导者。 在推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科学规范政党关系，保持政党

关系和谐，凝聚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助力国家治理

目标的实现。 这是西方国家政党制度所无法企

及的。
在西方政体下，选举是竞争型政党政治的核心，

政党为了赢取政权必然重视选举，并将其看作第一

要务。 选举政治和票决民主在走向成熟和稳定状态

的同时，还面临新的局势、新的问题和矛盾甚至严峻

的挑战。 比如，在选举过程中，政客提出的很多政策

主张大多是为了迎合公众的短期需求和局部利益，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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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存在哗众取宠的倾向，选择立竿见影的政策效

果。 而投票的选民更关心或更愿意选择和自己当前

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大部分民众对国家的长期发

展规划不太感兴趣。 为了追求短期见效的利益，候
选人的政治观点和选民的政治倾向已不再是选民投

票的唯一基础。 可能代表绝大多数人长期利益的科

学议程往往不能为所有人所接受。 然而，候选人和

选民的外表、行为甚至相似性已成为赢得选民支持

的重要因素。 选民和政治人物目光短浅的结果是政

治短视和治理短视，这是票决民主的缺陷，也是“短
视政治”的弊端。③政党政客在选举中做出的许诺多

为权宜之计，其目的是讨好选民，借以笼络人心。 因

此，他们不可能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决策。 由政党竞

争产生的政客与选民的双重短视性，必然会对国家

或地区的长远发展构成极大危害。 因此，西方国家

政党所提出的选举纲领和许诺是从属于选举的治标

策略。
相较之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使命型、目

标驱动型、任务型政党制度。④它强调为完成某些历

史任务而把各个政党团结起来合作共事。 中国共产

党是一个追求理想、肩负使命、坚决执行政治任务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治理

国家的过程中，设定的国家治理目标与政党承担的

使命任务不可分割。 新型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更好地为国家治理目标服务，在这

样的政治逻辑中得以形成一个使命型和目标驱动型

政党制度。 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中，中国共产党是

执政党和领导党，指引整个国家的前进方向；各民主

党派是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团结合作，共同

担负起历史使命。 执政党与参政党凝聚社会各方力

量同向发力，在共同目标和共同思想基础上推动国

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这种政党制度模式排除了政

党竞争性选举诱发的周期性动荡，形成平稳运行的

政治定力，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良好的氛围中，有
序有效分阶段地推进国家政策和国家治理目标的实

现。 在国家治理中，执政党与参政党通过一种新的

民主形式———“商量民主”来避免政党间的无谓内

耗，遇事多商量、好商量、会商量，通过协商对待差

异、处理分歧、凝聚共识。 执政党充分听取参政党的

意见建议并共同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国家发展规划

和战略，实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同心协力，在民主

协商的基础上有效融合了国家治理的各方力量，聚
合了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持久合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维护政党稳定，但把维

持政党稳定的目的指向国家更好的发展。 中国共产

党执政以来，连续制定了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目标的

十四个五年规划，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 各民主党派也在政党制度框架内，与中国共产

党倾力合作，聚焦“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和全

国人民一起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智慧。

二、治理的结构优势

就西方政党制度中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而言，各
政党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领导人之间也没有政治

隶属关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

和现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各民主党派接

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处于被领导的参政党地位，双
方在国家政权多层级中合作共事，具有主次之分。
其优势是制度结构的平衡和稳定、制度结构的合法

性和制度结构的高效性。 在这种复合制度结构中，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的目

标，所有政党和各阶层人民的意见和建议都得到充

分体现。 这种通过功能性组织所形成的多党合作、
政治协商不仅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并且有效吸纳

融合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的愿

望，更好地统合多方力量、协调各方利益和保持国家

与民众的持续互动，将治理过程推向良政与善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运行的结构关系中体

现的独特政治逻辑和治理优势，可以从政党与政权、
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的多重关系中来考察。

其一，政党与政权关系方面。 政党与国家政权

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 在中国，主要体现

在政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和其他政治机构及社会活

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具体运作机制体现在：第一，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分别作为执政党和参政

党，直接参加或参与国家政权机构，参与国家大政方

针的管理和决策以及政策和法令的制定与实施；第
二，中国共产党在作出国家治理的重要决策时，会与

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第三，执政党与参政党奉

行互相监督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参政党对执政

党、国家机构及各级官员的民主监督；第四，中国共

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政党制度结构中的关系是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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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领导、团结与合作以及追求共同目标的党际关

系。 民主党派作为政党组织参与国家政权和国家治

理，其作用的发挥表现为积极有效性和多层次展开，
如：通过在各级政府的治理过程中发挥参政议政作

用；通过与执政党的政治协商发挥协商治理的作用；
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平台参与人民民主；
通过人大议案、政协提案、社情民意等方式参与国家

治理、区域治理和社会治理，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
执政党和参政党在国家政权内和推动国家治理方面

进行沟通、平等协商与讨论，聚集各方意见和智慧，
促进相互理解和认同，最后达成政治共识，依照法定

程序和依法治国的步骤形成决策并付诸实施。 由

此，执政党意志和人民意志得到了有机统一，特点和

优势是鲜明的。
其二，政党与政党关系方面。 关于政党间的关

系，外国学者一般将其分为一党专政、两党竞争或多

党竞争。 当然，在多党联盟中也存在着合作关系。
根据政党间的关系，萨托利将政党制度分为竞争性

政党制和非竞争性政党制两类。 但是，中国的新型

政党制度并不符合萨托利所谓的非竞争性政党制度

的特征。 中国的政党关系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性，
主要表现在：一是“平等但不对等”⑤。 执政党和参

政党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在中国政治生活和

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地位是不对等的，是领导与被领

导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各民

主党派是参政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是

“参政但不分权”。 各民主党派通过各种制度、途径

和方式参与国家政权，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权力分

割。 三是“监督但不制衡”。 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

党，依法行使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职能，但民主监督

不是权力制衡，只是对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进行质询、发表意见和建议。 四是 “合作但不同

一”。 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通力合作，共同推进国

家治理，但并非完全同一，“清一色”不是新型政党

制度追求的价值，求同存异，实现一致性和多样性的

辩证统一，恰恰更有利于国家实现良政与善治。 因

此，新型政党制度的政党关系具有与其他政党制度

不同的优势和功能特征。 这种政党关系在中国得到

长期稳定发展，并写入宪法，这也意味着，这项政治

制度成为人民合法愿望的一部分，具有稳定性、均衡

性和合法性的制度特征。 从政党间关系的角度来

看，新型政党制度建立了一种新的合作型或协商型

的政党制度，这种制度完全不同于西方竞争性政党

制度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在社会生活

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竞争性的，而且是合作性

的。 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人的有限理性，人们

往往无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新型政党制度不是西方政党制度在政治

生活中开展竞争的基本框架，而是在广泛的政治生

活中为人们提供合作的基本框架。 所以，中国共产

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协商关系开创和丰富了

世界党际关系模式，有利于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化。
其三，政党与社会关系方面。 政党组织的一个

显著功能就是社会整合，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协调各

种社会关系。 对立竞争的西方政党需要适应不断变

化的情况，协调整个社会的利益，不断扩大其社会基

础。 而在当今时代，这样的理想状态却很难达成和

实现。 阶层或阶级之间长期存在的社会分化导致了

新的政治力量和政党组织的出现，极易致使当前的

政党制度格局出现政治不平衡。 随着社会利益多样

化的发展，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变得更加有秩序和

有组织，出现了许多与政党有关但不同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经常绕过现有政党或政党体系，通过

其他政治途径直接诉求他们的集体利益，对议会、公
众代表甚至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接纳自己的意见和

建议，并捍卫自身的相应利益。 这在某种程度上削

弱了政党在社会整合中的关键作用。 而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为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正常的、
合法的体制渠道，有助于在“公众投入”和“政治产

出”之间形成积极的互动，并增强公民的自主意识

和政治认同。 与此同时，它还为所有社会阶层或群

体提供了自由、平等和竞争性的活动空间，使每个阶

层或群体都有机会实现和充分争取自己的利益，最
大限度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潜力，合理和

最佳地分配社会资源。

三、治理的民主优势

政党政治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国家政权如何行

使及国家民主怎样实现的问题，也即国家权力“由
谁行使”以及“如何行使”的问题。 对于政党政治这

一核心命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给出了富有说服力的回应。 毫无疑问，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从不同维度回应了国家政权行使和国

家治理的民主命题。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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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政党体制中，政党轮流执政被视为现代

民主的精髓，两党轮流执政更是被看作一种非常巧

妙的制度安排。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政党制

度的确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聚集民意

和整合社会的桥梁与纽带，这是竞争型政党制度的

价值意蕴使然。 然而，当前西方政党的做法也反映

了另一种情况，即西方政体中的许多政党在金钱政

治、精英政治的影响下，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民主精髓

和色彩，大多数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政局之外，权力为

少数人所操纵，导致少数人统治加剧，政党政客化，
与选民分离，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代表利益群体的政

党功能。 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是拥有同阶层利益的

追随者，亦会对政党失去信任，对政治失去热情，政
党组织日益松散，人数下降，投票率自然也随之下

降。 这是西方政党政治面临的现实挑战，这些新的

社会状况和新的问题使他们陷入了价值和运作的双

重困境。 例如，对选票的神圣化导致对国家决策的

短视，一味地强调人权反而导致了对公民权利的滥

用。 竞争型民主和对人权的异化扩大了个人、群体

的短期利益，损害了国家的公共利益和长期利益。
众所周知，西方民主竞争型政党制度发展至今，已遭

遇到严峻的民主困境。 比如，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

长期下滑，到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降到了 ５０％。⑦进

入 ２１ 世纪，低投票率的颓势未见明显好转，反而进

一步恶化。 究其缘由，在于美国的政党体制和选举

法对民众投票率造成的压制，两党依靠的社会力量

和争取的利益群体早已将普通民众排斥在外，金权

政治和政党以权谋私则是其中最普遍、最基本的因

素。 从本质上看，美国的选举制度早已偏离民主精

髓，致使选民对政党竞选的冷漠态度日趋增长。 与

西方政党制度陷入民主困境不同的是，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在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过程中，追求人民民

主，不断创新和发展民主形式和民主实践。
其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保障人民民主方面

的优势体现在追求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更好地诠释了政治制度的利益代表功

能。 在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框架中，民主党派依据

自身依靠的群体、党派特色和专业强项，从不同的角

度反映问题并表达不同的观点，这样不仅充分发扬

了民主，反映了民意，而且促使各项决策更加科学。
在目前中国利益格局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为了顺

利推行国家治理政策，执政党必须着眼于追求最大

限度的公共利益，即寻求利益诉求的 “最大公约

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民主制度，其核心在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现社

会主义民主，在复杂多变中找到“最大公约数”。 因

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承认差异、正视差别，主张通

过有效的合作与充分的协商去对待处理各社会群体

和社会阶层之间多元化的利益诉求。 它不仅保护大

部分人的利益，而且考虑到少数人的合理要求，进而

构筑代表和维护不同方面广泛利益的最大同心圆。
其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保障人民民主方面

的优势还体现在追求民主形式的多样化，更好地保

障实质民主的实现。 民主形式的多样化表现为国家

范畴内的政治民主、社会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等民主形式广泛交融发展，它们既相得益彰又相辅

相成。 新型政党制度服务于国家治理价值与目标，
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追求民主内涵的道路上，不
断创新和完善民主形式，使政治民主、社会民主、选
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制度范围内融会贯通。 首先，
在新型政党制度的框架下，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民
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实现民主政治诉求，贯彻民

主集中制原则，践行多党合作要义，为国家的政治民

主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 同时，社会各利益群体已

经通过各自所联系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间接进

入国家的治理渠道，参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

践，参与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管理各方面、各层级的

工作，从而充分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最广泛

和最大限度的结合。 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

创造了新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在

中国的土壤内产生的，是中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开创

了新的民主内涵实现路径。 协商民主的实质在于通

过广泛的讨论和对话，形成广泛共识，寻找共同的最

佳利益。 这种形式的民主是对选举民主不足的补

偿，在选举民主制度所倡导的决策中，多数人的原则

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仅仅是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设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共

存机制，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相结合，实现了制度功能上的有机融合，使合理有效

的协商成为选举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从而在

领导人选、立法和政策制定等方面更加充分地反映

社会各方面成员的真实意愿，让人民群众充分履行

国家主人的权利和义务，构建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社

会主义民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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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理的绩效优势

判断一个政党制度优劣的关键在于看其治理绩

效的好坏。 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在这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履不必同，期于适

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⑧在今天的西方政权中，
许多国家存在多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和不同的政党，
在政治斗争和政党竞争中带来不同程度的各种形式

的纷争和内斗，政党之间经常出现相互攻讦和彼此

否决现象。 这种政党间的内耗现象在美国表现得尤

甚。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卑鄙对卑鄙”的政

党极化镜像时有出现，两党制也由此演变成了“否
决制”。 这种相互掣肘现象在很多时候造成国会分

裂，府院对立，以至于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推动迟

缓，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最终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和

国家的整体利益。 与西方政党制度通过竞争性选举

和选票来获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不同的是，中国新

型政党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通过制度绩效来证

明的。 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是人民的

期盼、国家的大幸。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协商制度的体制运作是对国家行政运作的有

力补充，促进了国家治理目标的高效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携

手巩固了新政权，为推动国家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并为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作

出了应有支持。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民主党

派一直秉承合作初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合力

治国，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贡

献了智慧和真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走过的历

程，充满着曲折和坎坷。 在各种风险和困难面前，中
国这艘巨轮能够破浪前进，新型政党制度表现出斐

然的制度效能。 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占有制度高地的，不
断释放高效的制度效能。 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正聚集新的制度能量，以包容的方式建设一个更

加充满活力的社会，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永久动力。
总之，新中国 ７０ 余年的发展创新和实践运行表明，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不断彰显，治理绩效日益提

高，已成为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

一个重要“政治制度密码”。
据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政治制度

密码”和治理绩效来源于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

进程中发挥着其特有的政治功能和治理效能。 新型

政党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家治理需要，同时也可以

为破解竞争性政党政治顽疾，践行“政党的责任”提
供一种全新的选择。 诚如一些国家智囊团的专家所

言，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保持了高

经济增长率，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并证明了其政党

制度的合法性和优越性。⑨

五、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显现出独特的

比较优势，这种治理优势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全球治理具有一定意义，可以为全球治理提

供中国道路的范式、中国制度的智慧、中国文化的力

量。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创造和

话语创新，也是“四个自信”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对于建构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

其一，治理优势显现新型政党制度模式的优越

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模

式，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而形

成发展起来的，在国家治理中展现了强大的制度优

势，为世界各国探索建立政党制度提供了全新的选

择。 长期以来，西方政党制度类型学对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直存有偏见，或
归于一党独裁制、一党独大制，或归于非竞争型政党

制，或者完全排斥在外，归类时概不论及。 中国学者

在运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政党制度时，也往往牵强

附会，生搬硬套，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逻辑分析和政

治结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显现了中

国制度自信的力量，也为昭示中国的制度逻辑、制度

结构、制度绩效和制度优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世界

舞台，宣告西方制度偏见的破产。 这种新型的政党

制度模式独树一帜，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类型学中

任何一种类别。 其释放的制度效能和治理优势已经

有目共睹，在推动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方

面意义非凡，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其二，治理优势展现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优越

性。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包含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共通的一些目标指

向、政治逻辑、制度结构、价值追求、运行机制等特

征。 实际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展示的目标、结
构、民主、绩效方面的治理优势在其他政治制度中都

有体现。 比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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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自

信、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治国方略，目标明确、结构

合理、人民民主、制度高效的理政实践等，都是中国

政治制度的基本遵循。 这些制度的内在机理展现了

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了解分析新型政党

制度的治理优势，为理解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提供了窗口与路径，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制度

的范式。
其三，治理优势彰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优越

性。 当今世界，西方的普世价值和制度文明已随着

全球化浪潮在世界渲染，但是并未给世界带来和谐

与安宁，许多后发国家的动荡不安都有移植西方文

明水土不服的因子，文明的冲突屡见不鲜。 而西方

国家本身在新时期面临着种种困境和挑战，也使很

多人对信奉的普世价值心存疑虑。 新型政党制度治

理优势中体现的和合、合作、和谐、时中、中庸、协商、
共识、共赢等文化特质来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华几千

年文明，这种文化机理和文明基因深刻影响了制度

设计和制度运行，形成了制度的政治文化根基，彰显

了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优越性。 这是新型政党制度

之所以独特的文明因素，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

明塑造不同的制度品质，中华文明的“大一统” “共
同体”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家国本位” “责任伦

理”等文化传统已深深注入整个制度的机理，使整

个制度的运作体现民族文化气息和色彩。 因此，在
文化多元的世界文明之中，中国不仅展现了强大的

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文明的优越性也开始在世界

文明中日益凸显，这种文明的优越性伴随着制度的

稳固和高效不断释放出强大的生命力，为世人所关

注，在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力量。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型政党制度的成就

与价值不应局限于一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范围之内，
它还蕴含着对普适价值规律的政党制度规则的探

索。 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治理方案、
治理范式，为世界政党政治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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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困境与出路∗

朱 培 源　 　 　 孟 　 白

摘　 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突出表现在县域经济发展迅速，直管县示范

作用不断增强，政府行政效能明显提高等方面。 当前，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省直管县的实权权限配置不公、权限

承接困难、权限被分割及受到省辖市的压制、司法体制不顺、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缺乏明确的退出机制等

诸多困境和问题。 深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包括：通过强县扩权，真正赋予省直管县更多的自主权；
强化顶层设计，大力支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改革法检两院体制，确保司法体制独立顺畅；创新省直管县干部选拔

任用轮岗交流机制；推行省直管县退出机制，将个别县的管辖权回归省辖市；实行“市县分置”，建立省直管县和省

直辖市管理体制。
关键词：省直管县；顶层设计；退出机制；“市县分置”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１３－０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优化行政

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

（市）体制改革。”①全国各地贯彻落实中央全会精

神，加快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步伐。 截至目前，全
国已有 ４ ／ ５ 以上的省份进行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省

直管县体制改革。 然而，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当前，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面临诸多困境和问题，改革的深

入推进遇到不小的阻力。 现实的情况是：某些省份

的“省直管县工委” “省直管办”等职能部门被撤销

或暂停工作，部分直管县的“党务权限”逐步被省辖

市肢解上收，部分省份处于观望状态。 新时代，如何

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市县关系，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理论界和党

务工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

２０１０ 年中央编办确定安徽、河南、河北、江苏、

湖北、黑龙江、云南、宁夏等 ８ 省（区） 的 ３０ 个县

（市）进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 随后，湖北、河
北等 ８ 省份纷纷出台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相关

文件。 １０ 年来，各省直管县的生产总值、工业、投
资、消费、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均高于

省内平均水平，省直管县已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排头兵”和县域经济改革发展的示范区。 总

体来说，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具体而

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资源要素加快集聚，县域经济发展迅速

全面直管后，省直管县纳入了“省辖市＋直管

县”的发展框架，与省辖市享有同等权限。 省直管

县在政策信息获取、优势项目竞争、项目申报直达等

方面相较改革之前明显占优势，一大批项目相继投

产并产生效益。 全面直管初期，省直管县通过发改

委共争取上级投资数百亿元，平均每个县的省级财

政支持较改革前增加了几十亿。 此外，财政口争取

的上级各项资金每年在三十亿元以上， 极大提高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１５ＢＺＺ０４４）。
作者简介：朱培源，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生（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孟白，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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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管县的可用财力。 尤其是民生、基础设施以及

“三农”类项目的大幅增加，为省直管县的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４ 年试点改革时期，３０ 个

试点县的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用地指标、环境容量等

资源要素直接下达，省直管县一批交通、能源、水利、
市政项目列入省级重点项目，富士康、万达、恒大、建
业等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纷纷落户。 得益于资源要

素的快速积聚，原本经济基础相对较差的河南兰考

县、新蔡县，江苏沭阳县，湖北仙桃市等地经济快速

发展，地位显著提升，有的已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力

量。 安徽桐县在试点期间，年均财政收入增幅达到

１５％，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到 ２２．４％，全县进出口总

额增幅达到 １９％，每年新增存贷比均超过 ９０％，新
增存贷款也均位居省辖市前列。②原先较为落后的

兰考县经过全面直管，２０１８ 年的生产总值在河南省

１０４ 个县市中居于第 １１ 位，增速达到 １１．１％。 新蔡

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２０１０ 年直管县试点改革之

前，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在全省县市中排名倒数第

二，在驻马店各县中排名倒数第一。 全面直管后，新
蔡县 ２０１８ 年的经济总量升至驻马店市第一位。

２．发展环境明显改善，示范作用不断增强

全面直管后，省直管县的党务权限与管理权限

进一步扩大，城市吸引力和承载力明显增强，宽松的

发展环境已经形成。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后，各县主

动适应角色转变，积极与省直部门对接，以省直部门

为学习标准。 一方面，直管县定期派出相关人员参

加培训，提升综合水平；另一方面，实行岗上操练，在
实践中提高办事能力。 各县在行政体制、财税金融、
医药卫生、社会管理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同类地

区充当“开路人”的角色。 此外，全国 ３０ 个试点县

在统筹城乡发展和深入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县（市）、全国

双拥模范城（县）、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县（市）等

“六城联创”工作中也起到了模范作用。
３．直管权限不断扩大，行政效能明显提高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行以来，各直管县被赋予

更多的自主权，县级政府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行政

效能有了明显提高。 首先，省直管县体制重在财政

上实行省级和县级的直接分配，克服了市管县体制

可能存在的市级再分一层的弊端。 ２０１９ 年，山东省

政府确定了 ５０ 个县（市）作为省事权综合改革试点

县，实行“市县同权”，省财政直管县。 由此可见，省

直管县体制改革实现了省级与县级政府间的“面对

面”“直通车”，直管县人民获得了改革红利。 其次，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现了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

化”改革，从而使县级政府能够拥有更多的权力对

发生的情况进行迅速反应，也调动了县级政府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政府管理效能。

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当前，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在持续推进的过程中，
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省直管县的实权权限配置不公

由于诸多原因，有的省辖市不愿下放实权权限，
加剧了市县之间的权力博弈，造成县直各局委由于

无法落实省直部门赋予的全部权限而产生对接障碍

问题。 省辖市控权不放成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最

大难点。 根据笔者的统计，省政府赋予直管县经济

社会管理权限在 １０００ 项左右。 实践中，直管县承接

的权限在 ５５０ 至 ８１０ 项左右。 实际上，诸多实权权

限如驾驶证、许可证、资格资质证、统筹缴费、招商项

目审批、公安权限等并未下放给直管县。③省直管县

的重大行政事务、人事管理、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扶贫信访等权限仍由省辖市管理。 省辖市的多数中

央垂直部门如电信、税务、金融等以各种理由拒绝放

权或者“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 人事管理方

面，人社局的公务员登记审批、招录报名、笔试录用、
中级职称申报和评审等权限仍未下放给直管县，公
务员网络培训仍然借助省辖市局委网络培训学院进

行学习，等等。
２．省直管县部分权限承接困难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以来，虽然省辖市下放了一

些权限，但是权限承接困难的问题普遍存在。 例如，
虽然全面直管后直管县掌握工伤鉴定的权限，但是

《工伤保险条例》并没有为这项权限提供法律支撑。
在环境保护监测能力建设方面，直管县存在专业技

术人员和经费缺乏以及用房、设备闲置老化等问题，
在环境监察与环境执法能力建设方面与国家中部地

区二级标准差距明显。 直管县虽然有了独立接收毕

业生报到证的权限，但部分高校在就业报到证派遣

时存在多头派发的问题。 省直管县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待遇标准未与其他直管县接轨统一，医疗、就
业等基金未实行省级统筹，抗风险能力差。 直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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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和中介资质机构不匹配。 部分直管县的研

究与评价报吿的中介资质较低，部分项目的研究与

评价仍需借力省辖市中介机构，造成项目审批滞后。
直管县承接能力不达标。 部分审批权限虽然下放但

直管县却无力承接，造成城建规划、土地测绘、质量

检测等多方面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即使借力开展，
也大都是直管县以外请专业技术人员的形式，既增

加了行政成本，也不利于与省直厅局的工作衔接。
３．省直管县的权限被不断分割

当前，不少省份的省辖市有意弱化省直管县权

限，继续强化省辖市对省直管县的监管。 省辖市不

仅要监管直管县的党务，而且直接干预其政务。 由

于权限受到严重分割，有的直管县倒回 １０ 年前的

“扩权县”和“不直管”时期。 有的省直厅局对推进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积极性也大不如前，部分部门

推诿责任，促使省级政府下放权限到省辖市。 例如，
省扶贫办的扶贫权限、省生态环境厅的环保督察权

限、省应急管理厅的安全生产权限等已下放给省辖

市，省统计局的统计权限也正在酝酿准备还给省辖

市，直管县的权限被不断分割。 随着这一问题的持

续演化，如果信访办、国土资源厅、财政厅等有关厅

局相继效仿，省直管县将面临权力“空壳化”的窘

境。 如此下去，十年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果将付

诸东流。
４．部分省直管县受到省辖市的压制

有的省直管县不仅权限被省辖市上收，而且还

要面临省辖市的各种检查。 事实上，某些县受到省

辖市的束缚和刁难。 比如，有的省辖市要求省直管

县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财权与管理权限上交省辖

市。 有的省辖市对省直管县的回归采取清算方式，
由省辖市纪委、监委组成核查、暗访、督查、巡察组对

直管县有关局委和乡镇进行巡察整改，做“后进”发
言，再根据整改效果决定是否继续深入检查。 省直

管县疲于应对各种维稳、环保、扶贫、安全生产、党建

等检查督查，改革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
５．司法体制不顺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后，直管县法检两院面临着

体制不顺、管理成本加大等难题。 以河南省司法系

统为例。 目前，有的省直管县在司法体制方面存在

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管理混乱。 省直管县设

立的法检两分院未能及时获得批复，仍由省辖市中

院和检察院代管。 这种代而不管的现象造成人事冻

结、管理松散等问题，轮岗交流工作也无法开展。 二

是干扰增多。 全面直管时期，直管县县委县政府等

负责人已高配一级，县内其他行政单位也直接归口

省直部门领导，两院的两项自侦工作受到省辖市和

直管县领导干扰更多。 同时，法检两分院的管理模

式也同以往有所区别，需要重新对接和磨合，这势必

直接影响工作开展。 三是指导培训减少。 直管之

前，省辖市法检两院对省直管县相关业务指导培训

多。 全面直管后，因路程遥远等原因，直管县法检两

院业务工作上的指导培训大幅减少。 四是诉讼成本

增加。 多数直管县离省会城市较远，客观上增加了

涉案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同时，装备报废周期提前，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 五是信息化设施浪费

严重。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后，需将案件管理系统、视
频系统、统计系统、局域网、程控电话、大要案指挥系

统等信息化设施与第一分院和省一中院重新进行对

接，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六是权限受到分割。
直管县法检两院仍由省辖市代管，但省辖市在人事

录用、干部选拔、荣誉评定、案件交办等方面鲜有考

虑直管县的需求，直管县法检两院存在被“边缘化”
的问题。

６．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后，相关省份的省委组织部

门没有出台相应的直管县干部管理办法，干部人事

选拔、任用、轮岗交流工作无章可循。 一方面，省委

将党务工作权限下放到直管县；另一方面，省委组织

部门并未指定主管领导，也未设立省直管县干部工

作的专门管理机构，新成立的省直工委和直管办并

不具备调整和交流干部的权力。 省直管县干部选拔

任用和轮岗交流矛盾突出，干部不能及时调整和交

流，进步空间小，发展通道狭窄，积压严重。 此外，直
管县的部门机构和人员设置不能与省直部门对称，
这对直管工作的开展造成诸多不便。 不仅如此，科
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也无法得到保证。 基层

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和组工干部的培训数量较

直管之前有所减少。

三、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１．强县扩权，真正赋予直管县更多的自主权

下放权限，使省直管县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是省

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当务之急是要将部分

属于省辖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和行政审批权限下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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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省辖市应关心、支持直管县的发展，适当下放权

限，激发直管县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要加大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和强度。 亦可将中央垂直

管理的金融、烟草、税务、保险、通信等部门的部分权

限下放给直管县，扩大直管县对垂直管理部门管理

的参与度。 中央垂直部门应顺应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要求，改变垂直部门固化的单线管理模式，由原来的

垂直管理转变为由直管县党委和政府管理。 原垂直

管理的上级部门应对直管县进行业务指导并建立权

限下放监督机制。 党和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相关法

律法规，以法定形式明确直管县的权利和责任，也使

直管县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于法有据、有法可依。
２．强化顶层设计，大力支持省直管县改革

当前，有些地方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举步维艰，除
了省直管县自身的原因外，也和中央没有出台专门

文件明确支持这项改革有直接的关系。 众所周知，
中央的大政方针具有明显的指挥棒、风向标作用。
因此，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中央的

政策支持。 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由中央牵头研究

制定出台相应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明确省直管县体

制改革的目标、内容、步骤、方法等。 与此同时，进一

步界定省直管县和省辖市的职责权限，理顺二者的

关系。 省委省政府作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直接推

动者和管理者，宜统一省直相关厅局、省辖市党委政

府主要领导的思想，充分发挥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

省直管办的作用，旗帜鲜明地继续支持改革。 省纪

委监委和省委组织部应组成联合巡视组，对上收、分
割直管县权限的行为从严处理，为省直管县各项工

作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当然，各省直管县也需要

积极接受省辖市的领导和监督，并在法律法规框架

内行使权限。
３．改革法检两院体制，确保司法体制独立顺畅

创新法、检两院体制机制，实现司法权限的有效

对接。 省委、省政府应取消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一、二
中院和省高级人民检察院第一、二分院，按照党的十

八大、十九大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意见，即直管县的

中院和检察院分院可以实行跨行政区划异地管辖。
例如，湖北天门市法、检两院的案件可以跨过其省辖

市行政区，划归到就近的异地省辖市（孝感市或荆

门市）中院和检察院分院管辖，这样做不但降低了

司法成本，而且能确保司法独立。 不仅如此，考虑到

群众的诉讼成本，新设立的中院和分院可以多到直

管县法检两院巡回办案，加强巡回审判、审讯等。
４．创新省直管县干部选拔任用轮岗交流机制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

素。”④省直管县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快速发展，关键

在于有没有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省委省政府应慎重考虑省直管县领导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的调配问题。 为此，省委组织部需要优先

考虑直管县与省辖市的干部资源的调配比例，加强

省直部门与直管县干部的交流。 处级干部可以在直

管县、省辖市和省直部门进行任职交流。 科级干部

和股级干部实行竞争上岗轮岗交流，选拔一批优秀

年轻干部到直管县任职锻炼。
５．推行省直管县退出机制，将个别直管县的管

辖权回归省辖市

在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的县出

现不适应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反而不如从前。
例如，河南巩义市实行全面直管后，脱离了省辖市郑

州的管辖，丧失了一些政策“红利”，虽然近年来经

济总量始终排名第一，但增速逐年放缓，排名相对靠

后，发展后劲不足。 当然，改革失利的个案并不能说

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失败。 在实践中，各地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将问题进行分类管理，对于证明不适

合改为直管县的，实行退出机制，退回省辖市管辖。
比如，巩义市如果回归郑州市的管辖，那么郑州市的

辐射带动作用将助推其发展。 因此，应当在保留其

直管县“帽子”的基础上将其回归郑州市，按扩权县

管理。 又如，长垣县改为省直管县后，不能适应河南

省“郑新洛”国家发展战略。 故而，河南省委省政府

应将其退回新乡市管辖。 总之，要按照一事一议、因
地制宜的原则构建退出机制，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更加完善。
６．实行“市县分置”，建立省直管县和省直辖市

管理体制

深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渐次虚化

省辖市对县的管理，质言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过程

中，省直管县和省辖市都由省政府管辖。 在条件成

熟后，可以逐步撤销省辖市，实现宪法确定的省、县、
乡三级行政体制，简化行政层级和公权力运转周期。
过去，由于交通闭塞、信息技术滞后等原因，省与县

之间存在信息沟通的非对称性，增设省辖市有其必

要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传播日益

快捷和多样化，国家治理有了新的平台，起着桥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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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省辖市的功能明显弱化，省辖市作为省和县之

间的一个中间层级已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成为一

种程序拖累。 省直管县取代省辖市后，政府应加快

电子政务建设，实现省政府与直管县之间的互联互

通。 直管县可以利用权限优势，打造行政审批、项目

申报、群众意见反馈等政务于一体的信息化政务服

务平台，直接服务基层群众。 同时，搭建省县直通网

上办公平台，实现大数据共享、政务过程网上监督，
等等。

当前，各省（区、市）可以探索实行“市县分置”
和“市县同权”改革。 所谓“市县分置”，是指剥离省

辖市对县的管辖，市一级政府集中力量搞好本市建

设。 实行“市县分置”改革后，市政府简化了职能，
也释放更多资源为本市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从而

促进城市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发展。 县、乡政府则

能够直接与农民打交道，集中精力建立和完善促进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 同时，中央和省也

可以针对市县发展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继续

支持直管县农村地区的发展。 所谓“市县同权”，是
指县改由省全面直接管理，与省辖市的权责一致。
“市县分置”和“市县同权”都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把直管县打造成为真正的、独立于省

辖市之外的一级政府，从根本上解决五档行政层级

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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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型构分析∗

孟 　 睿　 　 　 俞 良 早

摘　 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型构特征，它在空间结构上包括思想域区、社会域区和价值

域区；在意义结构上表现为以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软实力为主要内容的文化

追求；在表达结构上包含“双效”合一、“双创”融合、“双百”与“二为”共生、内外“双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文化型构带有政治文化的一般特征，也因自身的特定时空而被赋予个性内容。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型构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１８－０６

　 　 政治文化是社会思想的核心象征和价值主导，
包括外在面貌与内在品质及其结合方式，是国家的

政治精神和制度要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文化追求政治目标的清晰性和价值分层的合理

性，在时代标度和型构方式上具有独特的表征，包含

着政治文化的治理和实践思路，二者在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上是相通和递进的。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域区结构

从域区结构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文化包括思想域区、社会域区和价值域区。 三者相

互联系，构成了主辅分明的空间结构。
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思想

域区

思想域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的第一个意义截面，是政治生活中“高、大、上”的方

面，意在突出政治认同，巩固执政根基。 意识形态语

境中的政治文化汇集着多种形式的利益取向，它在

形而上的界面上体现为主导性价值选择和系统性意

义构像。 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

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

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

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文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
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决定着社会发展

的方向和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关注广

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思想

性、方向性、政治性是其最基本的品质。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思想域区还表现为思想文化阵地

的存在及运行方式，“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性两种不

同维度的意义夹击下，坚持社会意义截面意识形态

域区存在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并且从文化政策方面

确保对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是对现实文化生活结

构的科学把握与妥善应对”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域区中，主流意识形态

与非主流意识形态是并存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

会随着实践变化而优化，非主流意识形态也会处在

变化之中。 这些方面造成的政治内容就像一个市

场，各种思想都在其中叫卖和竞争，形成一个以主流

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思想空间， 影响着政治话语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思说行’的融合创新研究”（１９ＢＫＳ１４３）。
作者简介：孟睿，女，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俞良早，男，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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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公共

域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也体现在公

共生活之中，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普、多、常”的方

面。 这个空间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内容是由日

常生活所承载的大众行为，与社会价值观的运行有

着密切的关联。 社会域区中，现代政治制度、现代国

家体制和现代社会生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文化关注的基本内容。 从政治文化的社会寄托

看，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文化生活承载着统治阶级意

识形态的主要政治意蕴，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流行

文化与意识形态传播和寄形方式已经难以割舍。 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公共性属于社会

层面上的政治发展和管理内容，如选举文化、参政文

化、协商文化、身份文化等，都是在总体政治目标一

致基础上的理念和行为，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体现政

治责任和政治权利的重要形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文化主体的人民性特征，凸显出政治取

向的广泛性、价值选择的群众性、文化实践的针对

性。 大众文化在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文化的精神气象方面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尽管它

在公共文化场域中也会显示出差异性特征，但在总

体上要求与主流文化导向一致并积极融入政治生活

中。 拿休闲文化来说，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始终是休

闲文化的主导准则，不论是广场舞、扭秧歌，还是民

歌表演、流行歌曲，都要求远离低级趣味。 流行文化

和时尚文化不能完全忽视社会的主流价值的许可限

度，保持价值底线是文化主体的基本遵循，在追逐文

化愉悦的同时不越“雷池”，是当下健康文化的基本

要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也

有一个“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来

共享”的问题，它的依靠对象、服务对象的设定不是

随心所欲的选择，而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服务宗旨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决定的。 这个域区

中，政治文化还有一个任务，即地带的转化问题。 红

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绝不能丢了；
黑色地带是负面的东西，一定要管控，绝不能任其发

展；灰色地带的存在具有双重特性，一定要做好转化

和引导工作，绝不能放任自流。 公共领域是文化矛

盾的集中区域，无视它的存在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态

度，夸大它的影响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公共域区的文

化生活不能是有魂无体或者有体无魂的，应该通过

日常生活规范和思想约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文化的要求。
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价值

域区

价值域区包含个体或群体行为的政治机制取

向，是政治生活中“小、杂、繁”的方面。 尽管文化的

民间性历史要比其社会的意识形态性更久远，但在

社会的政治背景中，价值域区所包含的意义必须受

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 在表现形式上，一方面，杂
乱无序、意义流散和思想混杂使得民间文化处于自

由放任状态；另一方面，社会的政治文化又不能无视

这一现象，需要通过政治制度重整这些文化形式，这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价值域区存

在和运行的重要机理。 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具有较强的自稳、自衍和自洽功能，对中国现

代社会具有意义创始和思想建基作用。 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所包含的价值区域在尊重和

发掘个体的文化权利和文化创造潜能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它把民间文化行为的淳朴纳入政治文化治理

之中，使之保持敦厚的样态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稳

定器、缓冲器和助力器的作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价值域区中包既含着带有普遍性

的政治愿望，又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想行为

的特殊要求。 它不是完全颠覆社会价值的客观存在

形式，也不忽视价值域区中存在的良好的价值目标，
而是通过意义重排和意义更新使价值域区中的事物

变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要求。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价值域区还包含着对

个体文化权利的规定和张扬，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权

利、表达权利都在保护之列，个人的文化权利要与集

体文化权利相适应，牺牲公共文化权利来片面适应

个人文化权利，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的精神要义。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意义结构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坚持

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

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是我国国

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③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意义系统，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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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价值观、革命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
采取恰当的审视眼光并力图客观地界定它们的关

系，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内在要

求，而且由此形成的意义结构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现现代化的明确表

达。 这个意义结构中，自主精神、自信理念、自力更

生、自我创新是基本要素，政治引领和思想引领是方

向保证，满足群众多样性的政治文化需求是主要

目标。
１．文化自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

化的支柱

优秀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自信、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自信都有明确的意义寄托。 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后提

出：“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

据。”④革命文化自信是意识形态域区内的直接内

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

产党革命文化的指导思想，它把革命的主体定位在

广大人民群众身上，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来表

达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意识形态的革命功能最能

体现相应阶级的身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作为广大群众的政治追求和愿望，也在社会生活中

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的政治文化优势和文化自信是

经常性的内容。 文化自信是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功能

的重要前提，体现了对无产阶级的精神认同，革命价

值观及其继承下来的政治文化，是充满激情的政治

动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标识着时代精神和改

革开放精神的主要意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精神生

产理论的基本要义。
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文化的中轴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的稳定器，是反映全

国人民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最大价值公约数，在
国家生活中起着凝心聚力的导向作用。 “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

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

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要解

决的时代问题相结合。”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

层面的要求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

三个域区大致是对应的，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

层面的价值定位，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需要为基础的。 国家层面上的价值选择突出社会

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方面；社会层面上的价值选择

突出当代中国社会占主体地位的内容，体现了追赶

时代潮流的改革创新精神；个人层面上的价值观倡

导积极向上的文化精神，维系民间文化精神的厚重

性和淳朴性。 从形式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话语表述是一个内化与外化相辅相成的过程，外在

的物事和内在的精神形成合体。 从内容上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认识

和判断，过去的文化血脉不能中断，现代的文化内容

不能忽视，它们都必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视域中进行整合排序。 从目标上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并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在统一的范畴，是与

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相辅相成的内容。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起着

中轴作用，它如同意义系统中的机械部件，缺少了这

一部分，整个政治文化系统就会处于不良运行之中。
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目标

这个目标可以细化为一些重要的具体工作，比
如，“四个全面”规定的任务，“五位一体”的建设目

标，“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规划，等等，都是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关注的事项。 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追

求：“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

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

了有力保障。”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也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文化需求，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是其重要赋值形式。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⑦

４．文化软实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文化的能量蕴蓄和力量寄托

按照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的观点，文化是

一种具有二像性的力量，文化留存或文化记忆与政

治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有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也是一种软实力，它所蕴含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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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深沉而又厚积的，它的力点位置和支撑维度是

多重的，我们可以从三重意义上作出判断：一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软实力的时代特色和

政治特色，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软实力实践路径及可能性，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 它

的实际效能与社会文化矛盾的解决程度有关，没有

思想定力就没有文化软实力，没有思想定力就没有

文化表达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又

是一种价值认同，认同状态决定着文化软实力的大

小，没有认同或缺少认同是难以形成文化合力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还是一套符号体

系，通过符号表达的象征意义，不仅使群众在符号寓

意中感受文化的影响力，也推动群众在实践中创生

新的符号体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是一套话语体系，话语方向是社会主义的，话语动员

和话语宣传都有利于提升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
５．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文化的主体关怀

政治活动的主体是人，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在
社会发展中表现出明确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政治活动的方式、价值和目标都被打上能动的活动

印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人民性

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其一，在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

体现的人民性，这是一个不断创造和积累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有了新形

态，在传承中国优秀政治文化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

政治思想作为广大群众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写在

旗帜上。 从革命时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

主体关怀。 其二，在政治文化主体构成的优化中体

现的人民性，这是一个不断充实和加强的过程。 政

治文化主体的概念和范围、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不
仅包括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也
包括了拥护祖国统一和拥护中华民族团结复兴的广

大群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把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都集中到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

富强的宏伟目标上，体现了主体基础的广泛性和群

众性。 其三，在政治文化内容创新中体现的人民性，
这是一个不断深入和拓展的过程。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其创造和

发展的动力也蕴含在人民群众之中。 群众路线是政

治文化的基础性内容。 它规定了我国政治文化的基

本特征，包含着丰富的群众文化观、群众主体观和群

众价值观；规定着中国政治文化软实力的表达形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集党性、人民性、
政治性于一体，“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

民性就是坚持党性，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

脱离党性的人民性”⑧。 上述五个方面的体现应该

是一个谐变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的基本架构，它的运行要遵循常态化的机理和机制。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表达结构

“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

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⑨从这一段内容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表述和叙说上

也是有层次的，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它的表达要

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要求；在社会发展层面上，它的表达要适应人民群众

对经济利益和精神产品的要求；在日常生活层面上，
它要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多样化的健康发展

形式。
表达层次之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效

合一”。 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关注的重要方面。 文

化产业注重经济效益，文化事业注重社会效益，在一

些地方和一些时候，文化事业因其不赚钱、见效慢而

被一些部门轻视或忽视。 文化发展的方向性和文化

市场的自主性构成一个矛盾体系，一方面要求文化

发展中意识形态底线不能突破，另一方面要使恶性

竞争的文化生产回归有序状态。 如果没有对文化产

业的宏观控制和综合监控，它的发展就可能偏离政

治主导而造成社会价值观的意义流散，遏制这种意

义流散和重新聚拢价值内涵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凸显

文化事业的精神要义。 忽视文化市场中的道德建设

和社会效益，会造成社会的政治文化畸变或处于疲

于奔命的“救火”状态，造成政治文化的约束力和规

制力下降。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

‘发于外’，切实把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好。 要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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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体制管理，加快构建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

机制，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迅速发展，
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⑩文

化产业不应该是空壳化的，其价值寄托存在于文化

产品之中，文化生产包括“化物之心” 和 “化物之

行”，把文化之物普及化，把政治思想社会化，乃是

其常见功能，心与物交融中的经济愿望和社会意向，
是文化产业关注的要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

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的体制机制。”这是对“双效合一”的明确要求。
要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深化新时代的文化体制改革，
为文化产业的有效有序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制度保

障，形成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引

领的文化发展体制。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

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它在现代社会

中表现为政治思想灌注与物质生活提高的一致性，
体现了“精神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一致性。

表达层次之二：“双百”和“二为”的有机统一。
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有效贯彻在实践中。 “百花齐放”是推动文

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有利于活跃文化内容；“百家

争鸣”是显示文化民主的重要形式，有利于活跃文

化氛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赋予

“百花齐放”更多的现实意义和要求，在多元开放的

环境中，争夺阵地、争夺话语权的问题异常突出，思
想的“槐市”上各种意识都想占据一方并兜售自己

的观点，打着“百花齐放”旗号培植不良莠草的现象

屡见不鲜，这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表达提出了严峻的现实挑战。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思想的指导下，“百花齐放”是有前提

的，是“鲜花”可以尽情地“绽放”，是“莠草”必须无

情地拔除；“百家争鸣”也是有边界的，不能无原则

地鸣放，学术讨论的问题不能冲击党的政治权威和

政治领导，学术话语不能违背宣传纪律和主流意识

形态。 “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断铸就中华文化辉煌。”这在新时代是有深刻意

蕴的。 我们讲文化上的“百花齐放”不是无原则地

“乱放”，它必须是有边界的。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

法论，运用有规有范的形式，通过有声有色的表述，

守住思想理论宣传阵地、优秀人才培育基地、精神文

明建设高地。 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凝神聚气，以高

度的文化自信弘扬文化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表现。
没有“二为”方向，就缺少政治意蕴；没有“双百”实
践，就缺少文化活力。 “双百”和“二为”在政治上的

统一性表现为，不以政治要求凝固思想文化的活性，
不以表达自由冲击政治的稳固性，政治引领是第一

位的，自由表达是为政治方向服务的。
表达层次之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双创合一”。 习近平在谈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时

要求：“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

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也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遵循，其中至少有两

层意思值得注意。 一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政治文化是不能

照搬和因袭的。 “礼仪”文化、“纲常”文化、“忠孝文

化”、“修齐”文化、“治平”文化、“家国”文化中包含

的价值内涵是多样的，其中的优秀内容是当下政治

文化的重要借鉴内容。 但是，古代君权思想投射到

价值层面上定格的专制文化，又是当下政治文化需

要摒弃的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

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今天，我们提倡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
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对传统文化的

“双创”要符合辩证法，充分把握哪些是需要继承

的，哪些是需要抛弃的，还要探索给“古风”赋予“新
意”的方法，探索使“旧枝”发出“新芽”的方法，探索

使“旧说”变成“新语”的方法。 并不是所有的传统

文化内容都在继承和发扬之列，这需要筛选、整理和

淘洗，从精神气象、价值考量、育人方向、道德气象等

方面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化和创新是一

体的，转化什么、如何转化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

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创新什么、如何创新是当代中国

政治文化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是对已有政治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文化是在革命的洗礼、困难的考验和执政的实践中

形成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文化也有一个自我革命和自觉更新的过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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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

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实现

传统政治文化“双创”的基本要求。 通过自我净化

纯洁理论形式，通过自我完善优化政治制度，通过自

我革新获得生机和活力，通过自我提高改善政治形

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健康发展

的保障。 “双创合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
实事求是的品质，对传统文化的历史承续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辩证取向，对传统文化创新转化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取向，这两个方面

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
表达层次之四：对内表达和对外表达的“内外

双赢”合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

表达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渠道，内外“双赢”的工作成

效是关注的要点。 对内传播的主要方式是灌输和宣

传，体现传播真实意图是基本前提，鼓励多样形式是

基本要求，赢得人心、赢得认同是最终目标；对外传

播的主要方式是交流和沟通，包括党际关系中的政

党文化沟通、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文化交流，最终目标

是赢得共识、赢得尊重。 实现内外“双赢”的过程

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面临着一些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释任务。 应在话语系统的

建构逻辑和叙事策略、符号意蕴上作出新规划，在话

语体系的依存维度、价值标度、基本向度、实践效度

上作出判识，在话语体系的表达力、渗透力、影响力、
引领力方面体现创新发展。 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内外“双赢”，不是与不同价值观

无原则地握手言和，也不是与不同的政治文化无边

界地融合共生，它的原则性和立场性始终是第一位

的。 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定格有一个长期过

程，其中有可供人类社会共享的文明成果，也有与社

会主义价值观相反相对的内容；中华民族长期积淀

形成的价值观包含着人类文明中公认的智慧成果，
也存在一些随着时代变化而落伍的内容。 对此，我
们的态度是：人类的优秀价值观是全世界的共同财

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推出一个新的普世

价值观，而是在寻找人类在价值观上的最大公约数，
这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具有求同存异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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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党的政治建设场域中的八个不等式∗

丁 新 改

摘　 要：伴随着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有的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一些误区。 新时代，在党

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问题上，党员干部必须明白，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不等于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得到

根本解决，旗帜鲜明讲政治不等于主张“政治极端化”，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等于空谈政治，“政治同

经济相比不得不占首要位置”不等于要以政治代替经济，全面从严治党不等于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等于弱化、遮蔽乃至忽视党的其他建设，党的政治建设不等于国家政治建设，抓住“关键少

数”不等于不管“绝大多数”。
关键词：党的政治建设；不等式；讲政治；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２４－０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针对党内存在的“政治意识不强、政治立场不稳、
政治能力不足、政治行为不端”①等突出的政治问题

展开靶向治疗，消除了严重的政治隐患，推动党的政

治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 然而在党内，少数党

员干部对党的政治建设这一重大命题存在认识模

糊、理解偏差。 倘若这些思想上的谬误得不到及时

纠正，势必会影响到党的政治建设的成效。 故而，很
有必要对这些错误认识进行剖析，廓清党员干部的

思想迷雾。

一、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党内

存在的政治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针对当前党的政治建设取得的成绩，有的党员

干部认为可以缓缓气，告一段落；有的党员干部“唯
ＧＤＰ 论”，认为现如今不应该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上耗费太多精力，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应该把更

多的注意力放在谋发展上。 故而，在政治建设工作

的开展中，思想上有所放松，行动上有所懈怠。 这显

然是不对的。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既要肯定业已取得的成绩，

又要直面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政治隐患，注重靶

向治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通过加强党性教育、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

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等措施推动党的政治建设

实现高质量发展，党内政治风气逐渐好转，政治生态

明显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良好

的执政环境。 然而在肯定成绩的时候，我们“必须

清醒看到，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
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②。 因此，要“切实

有效解决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③，
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心态。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 来不得半点松

懈，必须久久为功、持之不懈。 这内在地包含四个原

因。 其一， 它是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列宁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研究”（１７ＡＫＳ００２）。
作者简介：丁新改，女，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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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指出：“保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能指望

泛泛抓一抓或者集中火力打几个战役就能彻底解决

问题。”④其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项复杂庞大
的政治工程。 它由众多的子工程构成，把这项工程

建设好、建设强，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拿优化政治

生态建设工程来说，作为总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们必须把它“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浚其源、涵
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⑤。 因
为政治生态如同自然生态一样，需要细心呵护、全面

监控，及时清理政治细菌、病毒，否则一旦受到严重

污染，治理、修复乃至重构的代价极其昂贵。 其三，
政治“两面人”的存在。 党内政治上的“两面人”具
有极强的“伪装性”，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里

不一，本质较难以辨识。 故而，政治“两面人”现象

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根除。 其四，制度建构逻辑使然。
习近平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把建章立制贯

穿全过程各方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形成系统完

备、有效管用的政治规范体系，真正实现党的政治建

设有章可循、有据可依。”⑥而制度观念的树立和制
度的建构、执行以及根据制度执行结果的反馈来不

断调适和完善制度，也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伟大的事业必须由坚强的党来领导。 坚强的党

首先政治上要足够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的高质量

推动党的整体建设质量的提高，进而为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当前，
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要牢牢把握好两点。
其一，加强理论学习。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及《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与党的政治建设密切

相关的重要文件，强化全体党员干部对党的政治建

设之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他们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其二，建立

健全党的政治建设成效评价机制，突出强调人民群

众作为最高评价主体在评价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党

的政治建设成效如何，人民群众最具有发言权。 为

此，要始终秉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根本原

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建设方向，使人民

群众能够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成效中获得真真切

切的实惠。

二、旗帜鲜明讲政治≠主张“政治极端化”

当前，党内外仍有一些人对讲政治的政治要求

存在本能的排斥、抵触，把“旗帜鲜明讲政治”等同

于主张“政治极端化”，认为新形势下强调旗帜鲜明

讲政治就是要回到“文革”时期，把任何问题都提到

政治高度，并以此作为评判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其
结果只会导致泛政治化。 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影响

下，有的党组织以及领导干部对落实讲政治的政治

任务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对组织内一些违反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的党员干部听之任之，缺乏及时教育、
严格处罚。 这种错误的认识如若得不到及时纠治，
势必会阻碍党的政治建设工作的贯彻落实。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

和内在要求，与“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实行政治挂帅有着本质区别。 故而，不能因为过去

出现的政治极端化倾向就要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
讲政治，甚至主张“去政治化”。 对于共产党来说，
“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⑦，“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

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⑧。 正如习近平所说：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

点和优势。 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就是一句空话。 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

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

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

党吗？”⑨这句话内在地蕴含双重规定。 其一，任何

时候都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是政治性、原则性、根
本性的问题；其二，对“文革”时期出现的“政治挂

帅、搞‘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的深刻反思，不是为了

否定政治、虚无政治，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政治的本

质性规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并把这种“反思”转化为推进新时代

党的政治建设的力量。
为了帮助部分党员干部走出把“旗帜鲜明讲政

治”等同于主张“政治极端化”这一认识误区，势必

要使他们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旗帜鲜明讲政治”
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以强化他们对这一政治要

求的深刻理解和政治认同，增强其讲政治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进而能够切实做到“在思想政治上讲政

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

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⑩。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

一种原本规定、关系规定、过程规定以及目标规定。
其一，作为原本规定，从本源、本真出发，政治性是政

党的根本属性，是其存续发展的基础。 如果政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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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丧失了，就会失去成为政党的核心要件，也就

不能称其为政党了。 其二，作为关系规定，党是否讲

政治、能否讲好政治既关乎党的自身建设质量的好

坏，也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成败。 这内在地体

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政治建设与党的建设之间

的内在逻辑来看，一方面，“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

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

谈起”；另一方面，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

向和效果，如果党的政治建设出了问题，势必会影响

到党的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从党的自我革命

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来看，旗帜鲜明讲政治

作为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的内在要求和根本途

径，为党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发展提供

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习近平指出：“什么时候全党

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

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和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

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争，各种错

误思想就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

失。”其三，作为过程规定，政治的内涵具有鲜明的

时代性、问题导向性，内在地规定不同时期讲政治的

具体要求会有所不同，必须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化、党的中心任务及时做出调整，否则，谁要是用旧

观点来理解政治是“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的。
如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党忽视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客观事实，党
的中心任务应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这一迫切要

求，而仍然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旧思维来理解

政治，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给党和国家事

业带来深重的灾难。 其四，作为目标规定，尽管不同

时期所讲的“政治”内涵有所不同，但它的目标追

求、价值归宿始终是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

三、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空谈政治

政治具有极端复杂性，人们通常难以把握其实

质。 党员干部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历练，才能

熟练掌握它。 这内在地要求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必

须加强政治实践、强化政治锻炼以提高自己的政治

能力，使自己能够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 目前，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对这一政治要求存在

理解偏差，忽视我们所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人民的政治这一客观现实，把“善于从政治上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同于空谈政治，使党内政治生

活沦为政治“清谈馆”。
讲政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落实到具体的工

作中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这既是党员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政治素

养，也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先进性的内在

要求。 这与空谈政治，玩弄“政治权术”、搞政治阴

谋有着本质区别。 早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

集制的报告》中，针对党内外有些人把提高政治能

力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理解为“略施小计，有时甚至看作和欺骗差不多”

的错误观点，列宁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他指出：
“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责。 必须

纠正他们的错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
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

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

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

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
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

题”。 因为，“明确的政治觉悟和明确的阶级组合

则是高于一切的”。
新形势下培育党员干部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四点。 其一，要深

化全党上下对“旗帜鲜明讲政治”本质的把握，明确

我们所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人民的政治，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有

着本质区别，不能将西方政党空谈政治，玩弄“政治

权术”“政治阴谋”那一套运用到我们党内；其二，要
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教

育，提高他们学习政治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坚

定政治信仰筑牢政治灵魂；其三，要“不断提高领导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政治方向、把握政治大势、
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

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其四，要坚定政治

立场、把准政治方向，时刻关心政治，密切注意社会

思想政治动态。

四、“政治同经济相比不得不占首要

位置”≠要以政治代替经济

　 　 当前，党内少数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对“政治

同经济相比不得不占首要位置”这一马克思主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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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观点存在认识偏差，他们秉持较之经济发展，政治

建设更为重要的理念，认为当前提出“旗帜鲜明讲

政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就是要以政治代替经

济。 很显然，这种错误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

离，人为地割裂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其
结果只会本末倒置，使党陷入空头政治的窠臼。 倘

若这一错误认识得不到及时澄清，必将对党的政治

建设带来不利的影响，也势必影响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正确认识和把握“政治同经济相比不得不占首

要位置”的科学内涵是这一观点在实践中能够得到

有效贯彻的逻辑前提。 当前，正确认识、把握并学会

运用这一观点，必须牢牢把握好三点。 其一，强调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得不占首要位置”并不意味着

政治比经济更重要。 因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

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

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也就是说，推动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要以“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

的错误”作为前提性条件和根本性政治保障。 其

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如果

“生命线”出了问题，经济工作势必难以为继。 其

三，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 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

了政治的基本特征，内在地蕴含三层含义。 首先，政
治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决定的；其
次，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服务于经济，“政治任务对

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最后，人们要把握

政治的基本特征，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本身，对其的

深刻认识要依赖于对社会经济运动过程的认识。
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

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论调。 一是“取代论”。
明确“讲政治，绝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更没有任何

意思要去以政治代替经济，恰恰相反，而是为了创造

更加充分的政治条件和提供更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确保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把经济建设更好更快地搞

上去”。 二是“脱离论”。 人为地割裂经济与政治

的关系，把两者孤立甚至对立起来。 这一问题在国

有企业党建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集中体现在将

“抓党建”与“抓业务”分离开来，没有充分将党的建

设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理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 据此，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要“坚持服务生产

经营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

的工作和战斗力”。
受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增

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人民生活受到

较大影响。 当前，我们更应该牢牢坚持“把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聚精会神搞建设，实
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五、全面从严治党≠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

题。 一段时期以来，有的领导干部仍然认为，全面从

严治党主要是针对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展开靶向治

疗，党员干部只要不贪污腐败，其他政治问题可缓一

缓、放一放。 在这一错误认识引导下，有的党组织党

内政治生活流于形式，娱乐化、随意化、庸俗化问题

突出，党员干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现象时

有发生。 久而久之，党组织政治功能就会弱化。 很

显然，若任由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全面从严治党

的成效，阻碍党的建设质量的提高。
党内政治问题与腐败问题相互交织、耦合，全面

从严治党不仅要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更要重

点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的政治问题。 中央办公厅负

责人在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答

记者问中强调：“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习近平总

书记从一开始就把解决党内各种问题高度概括到党

的政治建设上来，把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现

象归纳为‘七个有之’，鲜明提出‘五个必须’、‘五个

决不允许’，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值得注意的

是，之所以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是有其深远道

理所在的，它内在地包含三个现实原因。 其一，腐败

问题是表象，根子是政治上出了问题。 党员干部之

所以甘于被“围猎”，走上贪污腐化的道路，根源在

于理想信念滑坡，党性缺失，丧失政治原则和政治底

线。 其二，全面从严治党主要包括抓思想从严、管党

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而
这些措施实质上是抓政治从严在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

领域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 其三，从全面从严治

党和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关系来看，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和现实考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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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治本之策。 故

而，全面从严治党必然涉及政治问题，必然要着力解

决党内存在的突出政治问题。
当前，“我们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

党的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党群关系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首先从政治上把全面从严治

党抓紧抓好”。 为此，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好三

点。 其一，要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使其能够

“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的全过程”，以筑

牢政治灵魂；其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增强党

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以营

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其三，要不断强化政治纪律的权

威性，提高政治纪律的执行力，对任何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的党员干部必须严惩不贷；其四，要加强

政治巡视和政治监督，以实行最严监督和最严问责。

六、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弱化、遮蔽

乃至忽视党的其他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

建设总布局之中，明确提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 对此，个别党员干部误以为新形势下要

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就是要弱化、遮蔽乃

至忽视党的其他建设。 体现在行动上，就是对党的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有所懈怠。
很显然，这一错误认识割裂了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

其他建设的内在关系。 为此，有必要科学阐释这一

论断的逻辑依据，廓清党员干部思想上的迷雾。
“党的十九大把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是有深远考虑的，
也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从哲学维度来

看，事物的性质主要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

向和效果。 它内在地蕴含双重规定。 其一，政治建

设统领党的其他建设。 政治建设是打头、管总的，起
着纲举目张的作用。 其二，党的其他建设服从服务

于党的政治建设。 从理论维度来看，尽管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未明确提出要“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但他们在领导无产阶级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十分重视突出政治的地

位，如马克思提出，“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
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

为独立政党当作首要条件”。 这里的“阶级政治”

就是指无产阶级政党政治。 列宁在《关于以实物税

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反复强调：“提高群众的

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从历史维度来

看，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管党治党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基础上所作的战略

安排。 也就是说，当前明确“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是有历史依据的，它实际上是对“没有正确的政治

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

非常重要的地位”、“政治是大局”等几代中国共

产党人有关党的政治建设观点的逻辑延伸。 从实践

维度来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

到，“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偏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

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
针对如何突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根本性地位的

同时，又能很好地处理党的政治建设与其他建设之

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问题，习近平强调：“要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于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
反腐败斗争始终，以政治上的加强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引领带动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

高。”这段话内在地蕴含两层含义。 其一，旗帜鲜

明地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是要弱化、遮
蔽乃至忽视党的其他建设，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

治建设对党的其他建设的统领作用，以党的政治建

设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党的整体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其二，党的各项建设处在一个统一体中，都是统一体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每一组成部分不仅独自发挥

着各自的功能与作用，更在辩证统一体中发挥着整

体功能与效果。 故而，一方面，在保持党的各项建设

相对独立性的同时，还要准确把握党的各项建设之

间的逻辑关系，以防止各项建设之间功能和作用的

相互稀释、消解甚至抵消，进而阻碍党的整体建设功

能的发挥、效能的释放；另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党的

各项建设的优势强项与薄弱环节，促进各项建设之

间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以更好地发挥思想建党、组
织固党、作风塑党、纪律兴党、制度治党、政治强党的

功能作用，进而推动党的整体建设质量的提高。

七、党的政治建设≠国家政治建设

有的党员干部对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

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把握不清，有的直接把两者等

同起来，认为它们可以相互替代。 在实际工作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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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错误的认识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其一，遮蔽党的

政治领导地位，在党内外极易造成“去领导化” “去
政治化”的不良倾向；其二，容易导致党政不分，以
党代政，造成政治资源浪费、政治效率低下、政党权

威式微；其三，极易导致国家政治生活的混乱，从而

不利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政

治环境，进而阻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因此，必须

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

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澄清这种思想上的谬误，为
政党自身建设效能能够溢出党的建设场域进入国家

建设范畴扫清思想障碍，以政党政治建设来建构国

家政治建设。
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

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要牢牢把握好四点。 其一，党
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分别从属于不同的政治

范畴。 两者的建设主体、客体、主要内容、组织架构、
运行机制等各不相同。 一方面，作为党的根本性建

设的党的政治建设，是从属于党的建设范畴的，它的

建设主体是全体党员，且以党内规章制度为运行准

则，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另一方面，作为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成要件的国家政治建设，是
从属于国家建设范畴的，它具有建设主体多元化典

型特征，以“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

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工

具使命。 其二，中国共产党“一身二任”的角色定位

内在地将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联系起来：
作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承担着领导全国人民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重任；作为执政者，提高

治国理政的水平，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

代化水平的提高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一个紧迫

而又突出的重大问题。 其三，政党政治是现代化建

设的必然趋势和典型特征，现代化建设将政党政治

与现代化国家建设勾连起来：一方面，“政党政治及

其实现是现代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现实性要素构成，
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进步的质量和发展方向，进而

决定了政党政治实践必然成为现代化体系构建与运

行不可逾越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建设

内在地包含现代化国家政治建设，而国家政治建设

能力不足会倒逼政党能力建设，要求政党能力建设

成效溢出自身建设场域，进入国家政治建设领域，以
促进国家政治建设能力的提高。 其四，两者在行动

逻辑上、本质上、目标指向上、价值上具有一致性，都

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形势下，要通过政党政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助推国家政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要以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政

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为逻辑前

提，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以政党意识形

态建设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重中之重，
以政党政治能力建设建构国家能力建设为关键举

措，以党内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推动从政环境的海

晏河清、朗朗乾坤，进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的目标导向。

八、抓住“关键少数”≠不管“绝大多数”

在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有人错误

地认为只需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确保

他们政治信仰坚定、政治初心不改、政治言行合规、
政治能力过强就行了，不需要涉及每一个党员。 这

种想法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关键少数”作为整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

它不能代替整体。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正确厘清抓“关键少数”

与管“绝大多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两者之

间并无逻辑冲突，而且具有内在关联性、良好互动

性、逻辑自洽性。 首先，“关键少数”对“绝大多数”
具有示范作用。 “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领

导干部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坚力量，其在政治建

设中的角色地位、责任担当内在地对其政治素养、政
治品质、政治能力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正如习近

平所说：“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

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

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其次，管
“绝大多数”对于进一步抓好“关键少数”具有辅助

作用。 因为“绝大多数”的政治参与意识越强、有序

参与党的政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越高，对“关
键少数”的政治监督意识也会越强，进而对“关键少

数”的政治言行也会起到重要的约束和规范作用，
也就越有利于促进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

一言以蔽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坚持抓

‘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结合”。 换言之，
９２

党的政治建设场域中的八个不等式



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只抓“关键少数”，不管“绝大

多数”的错误行为，又要反对不分重点眉毛胡子一

把抓的做法；既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正向示范

作用，带动“全体党员一起动手”推动政治建设的高

质量发展，又要加强对“绝大多数”的政治教育、政
治引导，充分激发他们参与党的政治建设的积极性、
主动性，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这一政治要求落实到具

体的工作中，以促进党的政治建设效能的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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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中国应对∗

郭 　 宏　 　 　 伦 　 蕊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生产秩序造成严重冲击。 疫情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

体系的基础，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全球产业链布局，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弹性。 疫情期

间，西方国家加速调整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向化转变日趋明显。 疫情叠加经济、技术、政策多

重因素的影响，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 短链化、区域化、增加值高度集中、治理模式变革，成为未来全球产业链

重构的重要趋势，将对我国发展的核心利益带来严峻挑战。 对此，我国需要转变发展战略，对产业发展、利用外资、
对外投资、国际合作等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Ｆ７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３１－０８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生产造成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动摇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不断

深化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基础。 疫情期间，西
方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更加强调国家

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国家政策内向化

转变日趋明显。 跨国公司提高供应链弹性的动力以

及各国应对疫情的长期政策反应将加速全球产业链

重构的趋势。 未来一段时期，受疫情叠加经济、技
术、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球产业链在长度、地
理分布和治理模式等方面将发生剧烈变化，对我国

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带来重大影响。 应对这种

大变局，需要准确认识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
时调整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范式。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生产秩序造成严重冲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全球产业间分工逐步转向产

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最终演变为不断深化的

产业链分工，极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新冠肺炎

疫情的暴发，动摇了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基础。 在疫

情冲击下，生产和供应链的断裂，充分暴露了这一分

工体系的脆弱性。 疫情期间各国产业链复工复产复

销的节奏相异，破坏了整个及时交货系统，产业链龙

头企业难以担负起协调不同生产工序和生产区段的

任务，产业链协作机制趋于崩溃，全球范围内的最优

化生产配置成为空谈。
从时间维度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可划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初到 ３ 月上

旬。 疫情在中国暴发，鉴于我国以中间品为主的贸

易结构，这一阶段国内企业的停工和物流受阻，不仅

使企业自身面临供应链“生态位”被替代的风险，还
通过出口供应链影响他国，引发全球供应链的局部

断链风险，使此阶段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中

国自身的经济体量。 第二阶段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至

全球疫情得到基本控制。 疫情的全球蔓延，使美欧

日韩的一些跨国公司停摆，海外供应链出现梗阻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２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新时期我省打造利用外资新优势研究”（１８２４００４１００３３）；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河南自贸试验区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研究”（２０２０ＢＪＪ００６）。
作者简介：郭宏，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伦蕊，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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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回落，表现为滞销与断供的双重风险，全球产业

链的问题从供给端转向供需两端。 目前，全球疫情

蔓延不仅没有缓解迹象，而且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
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众多国家、行业受到大面积冲

击，全球产业链的断链风险持续升级。 第三阶段是

后疫情时代。 疫情平息后，跨国公司出于供应链安

全考虑，避免在一国生产过度集中化的风险，将增加

或替换其供应商和采购商，调整全球投资布局，从而

导致供应链结构和关系的深层次变革，对全球产业

链带来深远影响。
新冠疫情通过连续三个阶段的发酵，将诱发连

锁性的“次生灾害”，对全球产业链协作产生多维

度、全方位的影响。 由于全球产业链涉及大量中间

品的多次跨境流动，当前疫情既冲击全球产业链的

供给侧，也涉及中间品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波

及终端消费和产业链投资，最终进一步制约供给侧，
引发连锁震荡。 在供给层面，由于疫情在工业大国

迅速蔓延，疫情严重国家的产能缺口冲击全球生产

体系，导致其他国家获得必需工业投入品的难度更

大、成本更高，直接阻断了正常的生产活动。 在需求

层面，疫情带来的各国经济严重衰退，全球需求市场

急剧萎缩，成为全球产业链面临的重要挑战。 根据

世贸组织的估算，２０２０ 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 １３％—
３２％。①在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导致中间品贸易大幅

缩减的同时，由宏观经济衰退引发的延迟购买使最

终品贸易也趋于下降。 在投资层面，疫情蔓延助推

避险情绪，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增加了企业运

营和财务管理的难度，也使企业搁置甚至放弃投资

意向，减缓其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进度。 根据联合国

贸发会预测，２０２０ 年全球直接投资降幅高达 ４０％，
首次降至万亿美元以下， ２０２１ 年将进一步下降

５％—１０％。②

不同产业链在疫情中所受的冲击，与其复杂程

度和上下游关系密切相关。 短期内复杂产业链所受

冲击比简单产业链更为严重。 这是因为复杂全球价

值链（ＧＶＣ）涉及贸易中间品的多次跨境，在疫情中

显得更加脆弱。 ２０１７ 年复杂 ＧＶＣ 占全球 ＧＤＰ 的比

重约为 ５．５％，所涉及部门主要包括电子通信、交通

运输设备、精密仪器等，预期这些部门所受冲击最为

严重，利润降幅也最大。③

从国家层面看，各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程度和

位置不同，疫情的影响机制和冲击程度各有不同。

作为全球制造中心，中国的供应链安全和产业链地

位都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汽车、能源、机械、化工、
医药、航空、航天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冲击较大。 疫

情已经导致我国纺织服装、造纸与印刷品、化学与医

药、金属及其制品业的工业原料出口滞销，以及电子

设备、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的元部件

出口滞销。 汽车制造、机械设备、发动机、化工、医药

和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业则面临进口元部件断供问

题。 疫情也导致中国部分行业面临外资撤资、供应

链外迁风险，部分产业回流美欧发达国家趋势加强，
部分生产环节加速向南亚、东南亚、南美等发展中国

家转移。 尽管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太可能将生产线全

部移出中国，但留在国内的生产线可能主要供给国

内和亚太市场。 在这种情形下，我国将面临由世界

工厂演变成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工厂，甚至是仅仅面

向中国市场的本地化工厂的风险。 这势必会动摇中

国的国际制造中心地位，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

的重要性。
从长期来看，与以往自然灾害对商业模式的暂

时干扰不同，此次疫情将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其全球

价值链，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自身产

品供应安全，进行多元化布局以分散风险。 这将导

致全球产业链在长度、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等方面

的剧烈变化。

二、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１．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策环境的

演变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驱动全

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不断弱化，抑制全球产业链开

放的因素却逐步强化。 “有条件保护论”成为抑制

全球产业链开放的重要理论依据。 据此理论，全球

化并不总是提高发达国家福利，一旦后发国家通过

技术学习和赶超，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生产率，全球产

业链分工就会损害发达国家的福利。④发达国家必

须加速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确保自身的生产率

优势，同时还要尽可能抑制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
基于这种理论思潮和对全球分工体系脆弱性的

认识，全球范围内国家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抬

头，贸易争端加剧，国际合作从多边转向双边和区

域。 发展中国家开始担忧过早“去工业化”，发达国

家则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建其制造业基础，巩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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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进技术领域的战略地位。 国家安全、产业链安

全问题在发达国家引起格外关注，疫情前美国、英
国、日本等国就出现了发展国家生产能力、加强产业

链自主性的思想。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极力推动

制造业回流美国。 ２０１９ 年，美国国防后勤局（ＤＬＡ）
发布《供应链安全战略》，提出维护和保障供应链安

全性，构建有弹性、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系统。 德国

政府发布《国家工业战略 ２０３０》，德法两国共同发布

《面向 ２１ 世纪欧洲工业政策宣言》，不约而同地将

供应链安全和生产本地化作为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

内容。⑤在投资政策方面，欧美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

虑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资的限制，尤其是在战略产业

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
２．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改变了西

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动摇了一些国家支持

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和政治基础。 疫情使西方国家认

识到全球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和确保产业链安全的紧

迫性，重新权衡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更
加强调国家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 疫

情期间，西方国家采取了多种严格的贸易和运输限

制措施。 美、德、法、日等西方主要国家更是通过支

持本国企业回迁、收紧外资安全审查、加强本国战略

产业保护等政策，力图提升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特
别是战略产品和服务的国家或区域供应能力，实现

对经济的自给自足和自主可控，经济政策出现了显

著的内向化转变趋势。 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内容主

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应对疫情的贸易限制措施。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３８ 个国家或地区对除医疗物资外的货物贸易

采取了相关措施，７４ 个国家或地区对医疗物资贸易

采取了相关措施，主要限制或禁止医疗和防疫物资

的出口以及农产品、动物类制品、食品的出口。 这些

出口限制措施既包括临时禁止出口禁令，要求当地

用品生产商只向或者至少优先向国内买家供货，对
当地生产产品出口规定明确的百分比限制，也包括

出口授权计划这种不太透明的出口限制措施。 鉴于

疫情的继续加剧，不能排除出口限制措施数量的进

一步增加，以及现有临时出口禁令时间的延长。
二是以补贴、税收优惠或立法形式引导企业回

迁。 美国特朗普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案》和《国防

生产法案》，要求将关键产业链全部搬回美国。 为

“构建强韧的经济结构”，日本政府宣布实施一项

２４３５ 亿日元的供应链改革计划，支持日本企业把产

能搬回国内，或向东盟国家分散。 法国总统马克龙

声称，危机后法国将寻求把医疗及其他制造业回迁

法国和欧洲，重建“法国主权与欧洲主权”。
三是支持本土企业扩大产能。 美国运用《国防

生产法案》，强制推动医疗产品的国内生产和供应。
近期美联储实施的无限流动性和无限量化宽松政

策，以 ２ 万亿美元刺激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提升美资

企业在本土的投资意愿。 根据美加墨新贸易协定

（ＵＳＭＣＡ），美加墨三国意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
把汽车零部件在三国国内的生产比例提高到 ７５％。

四是实施更加严格的外资审核标准。 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投资政策上，采取更加严

厉的限制和保护措施，特别是加强了基于国家安全

考虑的外资并购审查，部分国家采取了针对中资企

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其目的是预防外资对卫生服

务、生物技术等与卫生危机管理直接相关行业的低

价并购，以及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考虑，禁止外

资对本国更广泛的“战略”行业资产的并购，防止关

键性的技术被外国所掌控。
五是实施技术封锁。 为确保本国企业在全球产

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一些发达国家采用了技术封锁

措施。 美国一方面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发布

１４ 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另一方面通过 “长臂管

辖”，不断将特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列

入实体管制清单，切断对华技术供应链。 疫情期间，
美国商务部仍在部署修订更为严苛的长臂管辖原

则，对华技术封锁措施进一步升级。
六是推进全球产业链的“俱乐部模式”。 以美

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由“全
球模式”转变为“俱乐部模式”。 近期，美国联合澳

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越南等国，推动

建立被称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的“可信赖伙伴”
联盟，涵盖贸易、投资、能源、基建、数字经济等领域，
其战略目的就是改变现在的全球产业链构成，从政

治、制度、意识形态上重构国际合作格局，重新建立

美国主导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

和金融新体制，促使其产业链去中国化。
这些政策举措在本质上是一种逆全球化行为，

是以“国家安全” “产业链安全”为借口对贸易投资

保护主义进行辩护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国家干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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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色彩。 从目前情况看，西方国家

经济政策的内向转变不单单是短期内应对供应链安

全的临时性手段，更是一种基于长期安全利益的战

略考量。 如果这些政策被其他国家仿效，进而在全

球蔓延，势必加剧保护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倒退趋

势，触发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推进全球产业链短

链化、本土化、区域化的趋势，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

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削减其价值获取的机会，阻
断其获取先进技术的路径，发展中国家基于垂直专

业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产业升级将面临严峻

挑战。

三、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

１．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的国际生产发展

态势

３０ 年来，以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国
际生产呈现明显不同的发展态势：危机前的 ２０ 年快

速增长，危机后则陷入停滞。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后，技术进步使生产过程精细划分、构建复杂跨境

供应链成为可能，全球贸易投资政策自由化、出口导

向型增长政策、要素成本差异和贸易成本下降，促进

了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间，全球

ＦＤＩ 存量增长了 １０ 倍，全球贸易额增长了 ５ 倍，其
中绝大多数是公司内贸易和供应链内部贸易。 伴随

跨国公司从寻求自然资源和国际市场向利用劳动力

成本和生产率的战略转变，国际生产已从相对简单

的跨境结构演变成为更为复杂的国际生产网络。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后，国

际生产增长势头明显停滞。 实物生产性资产的跨境

投资流量停止增长，贸易增长放缓，全球价值链贸易

下降。 全球 ＦＤＩ 的年均增长率从 １９９０ 年代的

１５．３％和 ２０００ 年代的 ８．０％，降到 ２０１０ 年代的０．８％。
国际贸易在以超过 ＧＤＰ 两倍的速度增长了数十年

后，在 ２０１０ 年代明显放慢。 跨国公司几十年来的全

球扩张趋势在 ２０１０ 年代戛然而止。 １９９０ 年代，全
球跨国公司 １００ 强的跨国化指数增长了 ５ 个百分

点，２０００ 年代继续增长 １０ 个百分点，２０１０ 年代则陷

入停滞。⑥

导致近 １０ 年国际生产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一
是 ＦＤＩ 投资收益率逐步下降。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
ＦＤＩ 投资收益率达到峰值 ９． ６％，此后进入下跌通

道，到 ２０１９ 年已跌去三成。 投资收益率的快速下降

使发展中国家对于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趋弱。 二是生

产自动化降低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追寻低成本

劳动力优势的动力。 劳动力成本套利一直是塑造现

代国际生产模式和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力量之一，生
产自动化极大消减了劳动力成本套利的吸引力。⑦

三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轻资产化和非股权模式。
新一代产业革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跨国公司的

海外业务越来越轻资产化，对实物资产的投资越来

越少，通过数字渠道、非股权模式而非国际直接投资

进入全球市场的活动日益增加。 四是国家干预主义

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回归，导致跨境投资活动受限。
２．影响全球价值链演变的关键因素

伴随着国际生产的停滞，这一时期的全球产业

链也处于深刻演变过程之中。 从理论上讲，众多影

响机制决定了全球产业链的演变。 跨国公司对生产

模块化和规模经济的寻求可能导致价值链更长，较
高的贸易成本和创新强度会缩短价值链长度。 劳动

力成本套利机会大、产品定制程度高使得增加值地

理分布更为广泛，供需集中度、贸易和运输成本高则

会导致地理分布更为集中。 交易成本、知识产权则

对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选择产生重要影

响。 详见表 １（见下页）。
近 １０ 年来，新工业革命、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和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成为驱动全球产业链发生重大变

革的三大趋势性影响因素。 这些趋势有时会相互加

强，有时会朝相反的方向推动全球产业链的演进，造
成不同行业和地区演进形态的巨大差异。 例如，机
器人、物联网、３Ｄ 打印、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通过

压扁、挤压或弯曲国际生产的“微笑曲线”，对全球

价值链的长度、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施加重要影

响。⑧经济民族主义则缩减了国际直接投资、商品贸

易、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规模。 具体来看，产业政策上

的国家干预主义支持全球价值链中知识和技术的集

中和集聚，整合模块化价值链，抵消劳动力成本套利

机会。 提高贸易壁垒、加强外资审查和限制对外投

资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阻碍了价值链分工细

化和地理扩散。 从多边向区域和双边政策框架的转

变，使区域内贸易成本降低，强化了本土化和区域价

值链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问题影响着跨国公司的行

为和治理选择，规制政策、消费者偏好和声誉风险正

在改变跨国公司的行为，推动供应链缩短和对供应

链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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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影响全球价值链长度、地理分布和

治理模式的关键因素⑨

决定因素 影响
关系

Ｌ ＧＤ ＧＣ

套利机会（劳
动力成本、监
管、税收）

劳动力成本差异是效率寻求型投
资和国际生产网络布局的根源；
监管、税收等套利机会也使得国
际网络更加复杂

＋ ＋

供应、需求的
集中度，专门
知识与技术

价值链的上、下游及知识密集型
部分的地理分布，取决于需求地
点、关键供应来源、技术和人才

－

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主要影响价值链的长度
以及增加值的地理分布。 在多次
跨境产品或部件的成本中，包含
关税和行政程序成本在内的贸易
成本占据着较高份额

－ －

运输成本
运输成本影响着公司的采购和选
址决策，进而影响价值链的物理
长度和地理分布

－ －

交易成本

体现在传递信息、产品规格、质量
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交易成
本，决定了主导企业寻求外包的
程度和价值链中的步骤数量

－ ＋

生产过程的
模块化

生产可被分解的程度是离散型任
务碎片化的驱动因素和先决条
件，并决定着价值链的长度

＋ ＋

专业化分工
的收益

专业化收益是价值链分散化的关
键驱动因素。 专业化收益与任务
层面的规模经济密切相关

＋

规模经济

价值链任务层面的规模经济带来
专业化收益，并导致更大程度的
分散化；整合生产过程中的规模
经济则对价值链长度产生相反的
效果

＋ ／ － －

创新和知识
产权密度

高密度的知识产权会导致更严密
的控制、价值链内向化、生产本土
化。 在产品或工艺规范易于被编
码和传输的情况下，通过非股权
进入模式的控制可能优于 ＦＤＩ

－ － ＋

产品差异化
或定制化的
程度

定制的需要往往导致增加值的分
散化，即更分散的空间地理分布

－ ＋ ＋ ／ －

　 　 注：“关系” 列显示的是各种决定因素与价值链长度

（Ｌ）、地理分布（ＧＤ）、治理与控制（ＧＣ）之间的正相关或负

相关关系。 其中，决定因素与 ＧＣ 之间的关系可被解释为通

过非股权进入模式或内向化（即基于所有权的治理）实现更

多的控制。

３．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成为推进全球产

业链转型的催化剂。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已经严重影

响了许多行业的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 跨

国公司提高供应链弹性的动力以及各国应对疫情的

长期政策反应将加速全球产业链转型的趋势。 疫情

叠加经济、技术和政策环境的影响，使未来 １０ 年全

球产业链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尽管转型的程度和

范围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已显现出一些重要的发

展趋势。
一是短链化。 疫情前，生产模块化、专业化和规

模经济共同导致了价值链的多层次发展，推动着价

值链长度的不断延展。 疫情凸显了依靠任何一个国

家提供投入或最终产品的危险，驱使全球产业链加

速走向短链化。 为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提升和

保护战略产业能力，许多国家将着手推动价值链本

土化。 跨国公司加快供应链和生产过程重组，追求

简化生产过程以及使用在岸或近岸作业，而非传统

的分包和离岸外包。 跨国公司通过高度集成的内部

化运营在近距离生产，并将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外市

场。 ＦＤＩ 从全球效率寻求型投资向区域市场寻求型

投资的转变，从分散的垂直专业化投资向更广泛的

工业基地和集群的投资转变，推动着产业链短链化

的大发展。 不同行业转向短链化的原因各不相同。
在纺织、服装和食品等行业，生产工艺相对简单，生
产工序容易大规模复制，导致生产短链化。 在电子

和汽车等高技术价值链密集型产业，受西方国家产

能回迁政策的压力，跨国公司对更短、更可持续的价

值链以及更多样化、更灵活的生产系统的追求，可能

导致短链化。 在制药行业，为了更靠近消费市场、更
便于实施个性化定制，以获取重要的特定市场优势，
从而采取集中协调的分布式、短链化制造模式。

二是区域化。 区域化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跨国

公司从全球价值链退出，转向在地区层面复制价值

链；另一种是跨国公司在近岸建立业务结构，促进区

域性国际生产增长。 疫情前，产业链区域化在东亚

和北美地区就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 未来 １０ 年，在
区域经济合作、区域自主性要求以及国家提升产业

能力的政策环境推动下，产业链区域化现象将非常

普遍，尤其在传统全球价值链密集型产业、区域加工

业和初级产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汽车产业在某种程

度上已经开始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区域价值链。 食

品、饮料和化工这些与本地原材料的上游联系和区

域细分市场下游联系紧密的区域加工业，出于接近

采购与消费市场和本地化生产溢价的考虑，将进一

步巩固其区域价值链。 在能源部门和农业，为减少

对区外市场的依赖性，对本地和区域市场的采购将

呈现加速趋势。 发展中国家对廉价消费品市场需求

的增长推动着电子产品和纺织品行业的区域价值链

发展。 从技术上讲，包括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

在内的数字化发展，有利于区域价值链的集中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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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在区域内复制全产业链提供了可能。 区域化促

进了地区内部的专业化和产业多元化发展，打破了

对发达市场、资本和技术的依赖，从而刺激了区域发

展进程，为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和价值链升级提供

了机会。 因此，产业链区域化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独

特的意义。
三是增加值地理分布趋于集中。 疫情后，不同

产业的国际生产地理布局可能会发生不同方向的变

化。 对低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受限于经济和技术

的可行性，跨国公司从劳动力成本差异中获利的动

机依然强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发展其复杂

的国际分工网络。 数字技术的运用，使服务业尤其

是高附加值服务成为由劳动力成本套利驱动的离岸

外包的新前沿。⑩因此，以上这些产业的国际生产布

局可能进一步分散。 对战略资源产业，出于减少对

石油生产国战略依赖的考虑，跨国公司在未来将更

多地投资于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以及为电动汽车

市场服务的技术和基础设施。 这些投资方向对地理

区位的要求降低，将导致这些产业的地理分布从高

度集中趋于分散。 虽然国际生产在一些产业呈现分

散化趋势，但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短链化、区域化

将驱使增加值地理分布更趋集中，尤其在高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最为突出。 鉴于能够提供医疗设

备等基础性商品，或者具有经济或技术上的战略重

要性，高技术产业将遭受更多的产业回迁政策干预。
自动化、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成为产能向发达国家

回迁的技术触发因素。 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的普

及，使得增加值在早期研发活动和后期营销活动中

进一步集中。 数字平台在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和服务

业的使用，也会导致增值活动在地理上更加集中，大
部分的价值链增值活动将集中在少数地点的大型跨

国公司之中，许多在低成本地点完成的劳动密集型

任务将获得相对更少的增加值。 国际生产的分散化

意味着为更多的国家和供应商提供了参与产业链的

机会，但增加值集中化趋势将使发展中国家和企业

的价值获取更为困难。
四是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演变。 在微观层面，即

全球价值链治理选择方面，受行业特定因素的影响，
跨国公司协调和控制其国际生产网络的方式有着重

大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低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链的

平台化治理和高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链的内向化

治理。 在低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行业，外包而非 ＦＤＩ 的

国际生产模式将继续强化，借助数字化平台对分散

的供应商进行集中协调变得十分重要。 供应链治理

平台化有利于减少治理和交易成本，增强集中式的

协调和控制，提升国际生产网络的效率，从而成为低

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治理新趋势。 在高

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行业，离岸外包和分包减少，在岸

或近岸作业增加，价值链治理将越来越内向化，尤其

是知识密集型活动的内部化倾向将更为显著。 总体

上，在未来时期，更多的轻资产、重关系、重知识型企

业将掌控着高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行业的链主位置，核
心技术的研发活动越来越内部化，使发展中国家的

企业更加难以实现基于垂直专业化的价值链地位攀

升。 在宏观层面，体现为从多边合作转向区域和双

边合作治理模式。 未来将以更多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双边合作取代多边合作机制。 受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单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

局，世贸组织几近停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遭到严重

破坏。 未来一段时期，一些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如
北美、欧盟、中国—东盟、美洲、非洲各类自由贸易区

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在构建区域内联系与对

话机制、推动区域或双边多领域合作、建立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我国的应对措施

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重大。 改革

开放以来，通过投资和贸易，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

链，是全球产业链网络的枢纽与核心。 深度参与全

球产业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链升

级。 未来一段时期，以短链化、区域化、增加值集中

化和治理模式变革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产业链重构趋

势，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带来重大影

响。 传统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将丧失竞争优势，全
球价值链参与、价值获取、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发展、
产业链升级变得更加困难。 当然，全球产业链重构

也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链高端跃升带

来一些发展机遇。 要迎接挑战并抓住机遇，关键在

于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范式。 当前，我国亟须重新

平衡对外开放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加快从出口导

向的全球产业链战略转向国内产业链和区域产业链

战略。 对内积极调整产业布局，着力打造内需导向

的国内产业链体系；对外调整嵌入全球产业链的战

略路径，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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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成为政策调整的着力点。
１．打造区域产业集群

加快推进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

国家战略实施，着力打造一批上下游高度协同、技术

上紧密联系、流程上集约高效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提
升区域经济创新能力，增强产业国际合作和竞争的

新优势。 以产业链核心企业为龙头，优化产业配套

环境和条件，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

小企业协同发展。 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

互助、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协调等机制，推动形成更

有效的区际协调战略。 进一步加强沿海与东北、中
西部地区的区际互动和经济循环，鼓励产业向中西

部梯度转移，消除区际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环节

壁垒，畅通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循

环，推动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统筹发展，
使内循环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２．加快推进产业链升级

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尽快

跨越“低端锁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竞争

力。 鼓励科技创新，形成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力争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的重大技术难题。 加

大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等环节的投

入，瞄准产业链短板和高端环节开展研发，以创新驱

动产业链升级，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不断增

强产业链控制与主导能力。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 把握第四次产业革命机遇，
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大力促进产业

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加速人工智能、５Ｇ 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与

高科技、高端产业融合互动，促进数字化与智能化转

型，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链，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
３．构建产业链安全防控体系

从国家战略角度建立产业链安全体系，强化工

业能力，防止过早“去工业化”，构筑自主可控、安全

高效的全产业链，有效提升我国产业链安全性。 加

强产业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

要产业、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
将短期应对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与中长期降低产业

链对外依赖程度相结合，打破西方技术封锁，提升高

端制造的供给能力。 明确产业链安全战略的重点领

域，根据产业链竞争力程度划定重点产业监测范围。

构建国家产业链安全重点企业培育、救援机制与产

业链安全防控体系，对重点产业进行产业链 “体

检”，梳理出“短板”基础技术和关键装备，加快实现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成立产业链安全风险管理

部门，搭建合作机制，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政
府部门间，乃至企业、政府与高校、研究机构等主体

之间的协同合作。 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

有更强创新力、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４．调整利用外资模式

既促外资增量，也稳外资存量。 坚定不移地推

动开放战略，健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外

商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打造更具吸引

力的营商环境，提升国际投资的吸引力，预防外资撤

资和投资转移风险。 调整利用外资发展模式，切实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把外资政策的重点转向“引资

补链”“引资扩链”和“引资强链”上来。 改变招商引

资方式，从关注效率导向型投资转向区域市场寻求

型投资，从关注分散的垂直价值链的投资转向更广

泛的工业基础和集群的投资，从基于成本的竞争转

向基于供应链灵活性和弹性的竞争，从优先考虑大

型投资项目转向为小型分布式制造投资腾出更多空

间。 大力提升软硬数字基础设施质量，将数字化的

软硬件基础设施、配套的生产性服务、良好的工业基

础和超大规模市场作为招商引资的推介亮点，吸引

基于平台的轻资产型投资以及数字经济领域的

投资。
５．实施新一轮“走出去”战略

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把抗击疫情与

新基建相结合，挖掘海外新的投资机会、合作领域和

商业模式。 积极推行“跟进型”对外投资，密切追踪

跨国公司的战略走向，主动加强与其配套和外包关

系，以资本为纽带强化全球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
鼓励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或企业主动到海外进行投

资布局，通过并购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项目或联

合开发、共同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途径，占领海外高

端市场，逐步嵌入由欧美企业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
鼓励和引导企业联合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搭建央企

与民营企业合作渠道，提升“走出去”的规模和水

平。 高度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针对中资企业

投资的限制措施，敦促相关国家调整歧视性政策，保
护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资产安全和海外利益。

７３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中国应对



６．加强产业链区域合作

推进产业链生态主体间的国际合作，把加强与

周边国家、南方国家合作作为国际产业合作的重中

之重。 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与日、韩、
东盟等周边国家构建区域产业合作框架，促进区域

产业集群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强化区域内数字、
物理和机制联通，加大联合研发设计、核心技术创

新、市场营销开拓、零部件升级、高级别品牌培育，共
建共享新兴消费市场，培育区域大市场。 充分发挥

“一带一路”产业合作国际大平台作用，提升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层次，大力发展数字

丝绸之路，加大产业合作、技术交流、规则制定、人才

流动等方面的合作力度。 加强中非之间在钢铁、有
色金属、建材、高铁、电力、化工、轻工纺织等行业的

产能合作。 加快推进中国与拉美的自由贸易协议升

级和自贸区建设，拓展中拉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加强与欧洲国家合作，拓宽我国获取关键技术与高

技术产品的途径。
７．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

坚持开放主义和多边主义，建设更加公正合理

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

动重启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积极促进国际投资协

定（ＩＩＡ）改革，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 积

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构建面向全

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持续深化与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东盟等域内

外组织建立多种形式的联系与对话机制，搭建国家

之间的价值共创机制、跨国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

和风险分担机制，营造更加开放、自由和公正的国际

经济环境，打破美国意在重新建立的由其主导的、将
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和金融体系，遏
制单边主义和经济霸凌主义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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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对大变局下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的思考

丁 声 俊

摘　 要：２０２０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巨变，中国逆行稳进，而西方遭遇重创。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相互交织、融合交汇，以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历史方位，
中国必须以战略眼光谋划、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 与此相适应，必须采取重大战略举措，建立健全国内粮食产

需基本平衡体系，把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置于国内粮食大循环的战略基点上。 同时，要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提升

现代市场流通业，健全现代物流系统，以畅通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的大动脉。
关键词：大变局；粮食安全；“双循环”新格局；产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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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远、宏观视角下，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两个大

局”中，而且“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融合

交汇，构成了事关中国向何处去的、更具总体性的大

局势和发展总走向。 突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

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巨变。 疫情肆虐导致西方世界社

会经济普遍衰退，而中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举国一

心、万众同心，正确应对，逆行稳进，已取得了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成为 ２０２０ 年世界主要

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 然而，新冠肺炎疫

情的肆虐，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中美贸易

摩擦等，阻碍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链，甚至造成

“断链”，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不确定性。 当

前，中国仍面临着“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严峻形

势。 作为拥有 １４ 亿人口的大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是治国理政头等大事，必须统筹谋划，把握未来发展

的新趋势、坚守大方向、开启新思路、创造新机会，增
强新动力，统筹构建粮食安全发展新格局。

一、东西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呈现不同局面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东西方国家采取了不同的

两种观念、两种对策，导致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对
比鲜明的局面。

（一）“疫情”肆虐，西方经济陷入衰退

在新冠肺炎的严重肆虐下，世界经济遭受重创。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价值

链等带来了大破坏，给世界经济社会政治带来了大

冲击、大震荡和大灾难。 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及

发展中经济体都无一例外地陷入同步性衰退。 据世

界银行预测，全球占 ９３％的经济体萎缩，总计有 １９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下滑，降幅将达 ３．６％上

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全球经济 ２０２０ 年将

下滑 ６％，欧元区将萎缩 ９．１％；美国将减低 ７．３％，在
最坏的情况下将下降 ８．５％；日本经济将萎缩 ６％，在
最坏的情况下将下降 ７．３％。 德国多家经济研究所

公布的联合预测结果显示，２０２０ 年全年德国经济将

下滑约 ６％。 迄今，经济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新冠肺

炎疫情造成了西方有史以来在没有战争影响下的最

严重的损失，远超过二战造成的经济大衰退。①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肆虐，导致西方大企业集

中化趋势加剧，其控制力迅速增强，而大量中小企业

首当其冲， 处境堪忧。 如果中小企业长时间的经营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丁声俊，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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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没有大幅度改善，就会因债台高筑而不得不破

产。 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接踵而至的破产浪

潮必将越来越高，从而迫使大量员工失业，众多人口

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 面对疫情一波接一波地蔓

延，以及与此相关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变，许多国家开

始采取措施。 例如，在 ２０２０ 年，许多国家就采取了

限制国际贸易、禁止粮食等农产品出口的措施。 加

上美国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致使商品、服务、人
员和资本的跨境流动都受到各种限制和阻碍，造成

全球化逆行，更造成西方许多国家经济恢复的困难

与人民生活的艰难。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至今仍然深陷新一波疫

情，局势仍十分险恶，他们不仅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混

乱，而且采取的措施也充满矛盾，由此带来的严重恶

果是，新冠病毒感染者依然有增无减，丧生人数与日

俱增；社会失业者越来越多，靠救济糊口者也创新

高，民众愤怒示威游行，反抗声浪此起彼伏。
（二）逆势稳进，中国创造奇迹

与西方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次比一次更

加险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抗疫成果显著，顺利

度过了 ２０２０ 年，取得了辉煌的战略成果。 ２０２０ 年

初，中国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突然袭来传播速度

最快、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面

对疫情，举国上下同心，沉着应战。 从抗疫开始，国
家就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不惜一切救治生命，用 １ 个多月时间遏制住疫情蔓

延的势头，又 ３ 个月之后便进入“外控输入、内控反

弹”的抗击疫情常态化阶段。 我国稳健推进“两手

抓”“两手硬”的政策措施，把严格防控疫情和积极

发展社会经济事业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实施“六稳”
实现了“六保”，全国社会经济基本面保持稳定。

一是化险为夷，砥砺稳进，通过“疫情大考”。
全国城镇就业率稳增，失业率稳降，劳动力市场活跃

度稳升。 “三稳”促进了稳健复工，推动国内各项经

济指标逐步由负转正，创造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

万亿元大关的奇迹，超过欧盟 ２７ 个成员国的总和，
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国

外专家赞誉：中国是世界大国中经济实现正增长的

“领头羊”。②二是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取得“十七

连丰”。 ２０２０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１３３９０ 亿斤，连续

６ 年超过 １．３ 万亿斤。③全国 ８２６ 个贫困县全部脱

贫，建卡贫困户全部脱离了“穷坑”，在世界扶贫减

贫的史册上谱写了壮丽辉煌的篇章。 三是物流市场

规模扩大，促进了流通业兴旺繁荣。 据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数据，２０２０ 年 １—１０ 月，中国社会物流

总额达到 ２２９．３ 万亿元，在新冠疫情严重阻碍国内

外经济发展影响的背景下仍保持 ２．５％的同比增速，
增速比 １—９ 月提高 ０．５ 个百分点。④这意味着全国

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流通业的兴旺、活跃与繁荣。

二、构建我国粮食“双循环”新格局势在必行

随着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国内外环境发生深

刻变化，既带来难得的新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新挑

战。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给世界带来严重风

险，这迫使一般资本的逻辑、市场的逻辑，不得不在

一定时期让位于政治的逻辑。 加之贸易保护和单边

主义，以及各类摩擦、冲突和贸易战的加剧，使经济

全球化逆行，大国之间博弈也日益剧烈，造成更大的

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给我国农业粮食产业带来冲击

和风险。 其应对的根本之法，就是构建我国粮食

“双循环”新格局。
（一）构建粮食“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内涵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

改变，于变局中开创新局，首次提出构建“双循环”
新格局的方略。 ２０２０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⑤

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对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进行

深入阐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产业

链、供应链和物流链遭受冲击，产业链受损，物流链

受阻，供应链受害，甚至“断链”等，致使原有的运行

秩序、竞争与合作逻辑，都发生了或正发生着深刻的

变化。 一是货物供应链断裂，“倒逼”各国深度调整

或重构供应链；二是市场垄断加剧，遏制经济发展活

力；三是疫情下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趋于 “内向

化”，致使多在户外活动的服务业包括餐饮业、旅游

业、娱乐业等趋于萧条；四是挥舞霸权大棒的国家，
必然更肆无忌惮地大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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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观察和研究上述四大变化，明显可见，疫情

下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新挑战异常错综复杂，使
经济赖以发展的秩序失去了作用，同时加剧了经济

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且带有中长期性。 基于

此，构建我国粮食“双循环”新格局势在必行，这是

一项涉及粮食生产、供应、流通和消费等社会生产的

各个环节，推动农业粮食产业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

新方略。 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绝不是权宜之

计，而是一项重大的保障粮食安全的新方略，还是应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
（二）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需要实施的战

略举措

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既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必须多措并举，坚持

实施粮食安全新战略和“双轮驱动”战略，处理好若

干重大关系，全力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
１．坚持实施粮食安全新战略

全面坚持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是构建粮食

“双循环”新格局的根本之策。 我国 ２０１３ 年确立和

实施的“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
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与当前构建粮

食“双循环”新格局是一脉相承、内涵相通的。
首先，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关于保障粮食安全乃至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决策

和部署。 “新战略”特别强调，粮食安全必须立足国

内，必须确保粮食自给，特别是口粮绝对安全，中国

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且主要装自己产

的粮食。 这一指导方针的实质和核心在于保障国家

粮食的主动权，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基础。
其次，更多强调顶层设计。 即要从全局和中长

期高度理解和谋划国家粮食安全，尤其要适应我国

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以及城镇化率

不断提高的需要。 按照我国城镇化发展目标，未来

将有数亿农民变为市民。 同时我国不仅人口规模逐

步扩大，而且中产阶级群体比重显著扩大，追求更美

好的生活，粮食需求总量将持续增长。 从中长期视

角出发，我国粮食将呈紧平衡态势。
最后，我国长期坚持实行立足国内资源、自力更

生为主的粮食基本方针，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进行调

整和改革。 粮食安全新战略更进一步强调了三点：
强调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强调数量质量并重，更加要求农业粮食高

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粮食等农产品质量效益；强调粮

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统筹兼顾，更加注重转变农业粮

食发展方式，发展节水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促
进永续发展。

综合上述，粮食安全新战略的要义就是，构建完

整的国内粮食产需协调、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实现平

衡发展的格局。 或者如前所述，中国人的饭碗要端

在自己手上，而且主要装自己的粮食。 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闭关锁国、拒绝对外开放。 恰恰相反，要更大

地打开国门，把适度进口明确为一个组成部分。 这

与实现国内国外粮食大流通相配合，是完全一致的。
２．坚持实施“双轮驱动”战略

所谓“双轮驱动”战略，就是以科技创新和体制

机制创新为动力，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 从粮

食产业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是适应国

际激烈竞争的大势所迫，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需求的民生所系，还是保障粮食安全乃至国家

整体安全的形势所需。 当然，构建粮食“双循环”新
格局，必须放在自主创新、增强新动能和核心竞争力

的基点上。
首先，要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五大转变。 一是促

进农业粮食发展方式转变。 从以粮食规模扩张为主

导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质量

数量并重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 二是促进农业粮

食结构转变。 包括粮食品种结构、种植结构和分布

结构，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武器打好种子“翻身仗”，
培育繁殖出农业粮食生产的“芯片”，同时要重视对

小杂粮及木本粮油产业的开发研究。 三是促进要素

资源配置方式转变。 从以传统要素投入主导型发

展，向以创新要素投入主导型发展转变，依靠科技进

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四是促进流通模式转变。 借

助数字信息技术推广普及“互联网＋”平台，实现产

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等“三链”统筹配置，协调发

展。 五是促进创新主体转变。 从粮食产业经济部门

以专业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专业科技人员与

企业、民间科研机构的“大众”相结合的创业和创新

转变。
其次，要依靠体制机制创新创造优良环境。 即

建立健全要素优化配置和流动的优良生态系统：一
是创造各种不同类型新主体之间协同互动、要素顺

畅流动、高效优化配置的大环境条件；二是构建开放

高效的创新网络，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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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排和环境保障，以促进“双创”活动；三是构建

资源统筹配置机制，进一步探索创新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制度，处理好市场与政府

的关系；四是探索创新农业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新

思路，围绕广大民众关心的养身养生养老事业，为民

众提供优质粮食及制品，使百姓能享有科学的健康

生活；五是建立和完善激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和保护

创新的法律制度。 要继续深化改革、改善营商环境、
调整和创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激发创新活力。

最后，要实施“两轮驱动”实现发展动能、路径

和目标的转变。 就达到粮食产业经济的战略目标而

言，必须有力抓住“两个头”，有效推进“两个藏”，即
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深入推进“藏粮

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 同时，必须辩证处理“两
端”的关系，以农业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需求侧”升级为引导，推动粮食产业创新发

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实现“三个转变”：在发展

动能上，实现由以政策支持和要素支撑为主向以创

新驱动为主转变；在发展路径上，实现由各产业链分

散经营向“产购储加销”一体化转变；在发展目标

上，实现由注重规模扩张向进一步集约集聚、降本增

效、改善服务转变，加快推动农业粮食产业迈向中高

端水平，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
３．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

从我国粮食产业经济的实际出发，构建粮食

“双循环”新格局，必须处理好以下若干重要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内与国外的关系；农业粮食产

业与非农非粮产业的关系；粮食生产与粮食流通消

费的关系；“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之间的关系；粮食

增产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三块粮食版图之间的关系；
振兴粮食产业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目前与

中长期粮食安全的关系等。

三、建立健全国内稳定的粮食产需平衡体系

无疑，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 然而，
越是形势大好，越要清醒认准粮食形势。 尤其是在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不稳定的后疫情时期，
建立健全国内稳定的粮食产需平衡体系至关重要。
粮食产需平衡体系既包括粮食产销区域间的稳定平

衡体系，又包括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品种间的稳定平

衡体系。 这两种平衡体系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是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的基础条件。

（一）我国粮食产需平衡状况

１．全国粮食产销地区分布结构现状

目前，全国大陆 ３１ 个省（区、市），根据其粮食

产需情况，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块版图：第一版图是余

粮调出省、区，这一版图数量趋于减少，目前只剩有

６ 个，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柱石和基础，或者说是

“圧舱石”。 第二版图是粮食调入省、市，目前有 ７
个。 这个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市场发达、交通发

达，以及商品粮需求量较大的地区，多年来输入粮食

的数量趋于增加，因而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

地区。 第三版图是其余的 １０ 多个省、区，属于粮食

基本平衡区域。 该地区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薄弱，粮
食自给水平趋于降低，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的较大

潜力。
深入观察分析以上三块粮食版图，可以清楚地

看到，在其背后隐藏着粮食资源配置方面的短板。
从粮食地区分布看，粮食越来越向北方集中，即“南
粮北移”。 南方地区雨水丰、积温高、土质肥，但一

些农区粮食生产萎缩；而雨水少、积温低、土质薄的

北方地区，保障全国粮食安全的责任越来越重。 又

因为多种原因，不少地方出现耕地撂荒现象，造成了

稀缺资源的浪费。 对于这种自然资源配置不对称及

其浪费现象，若不尽快加以治理，不仅会给国家粮食

安全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构建粮食“双循环”
新格局。 从宏观视角看，这是农业粮食“供给侧”结
构改革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怎样科学、合理、
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２．全国粮食产销品种结构现状

从粮食需求视角看，品种结构不平衡也是一大

短板。 就粮食品种而言，玉米由 ４ 年前的供大于求

转变为目前的供不应求，２０２０ 年以来玉米市场价格

明显上涨。 大豆缺口量巨大，进口量高达八九千万

吨。 主要用作口粮的稻谷和小麦，总产量稍大于需

求量，但优质品种不足。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品种

繁多的杂粮迄今还未被置于应有的地位。 像马铃

薯、红薯、木薯等“三薯”作物，谷子、荞麦、燕麦、大
麦等小品种谷物，绿豆、芸豆、红豆等豆类作物，以及

茶子油、橄榄油、核桃油、板栗、红枣、柿子等木本粮

油植物等资源，都有待开发利用。
（二）有针对性地对三类粮食区域进行现代化

治理

为建立健全国内粮食产需平衡体系，在更高质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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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对上述三类粮食区域进行现代化治理。 具体目标

为：通过适当宏观调控措施，稳妥转变“南粮北移”
的趋势；通过加大扶持力度，扩大余粮调出区的供给

能力；通过发挥粮食调入区域的多种优势，扩大区域

的粮食产能，减少粮食调入量；通过科技创新增产更

多、更优的农产品，有效提升区域内粮食自给水平。
１．大力实施具有共性的改革发展措施

我国三种不同的粮食类型地区，虽然经济发展

水平不齐，资源状况存量各异，但都面临着同样的时

代任务，必须采取具有共性的改革和发展措施。 主

要包括：继续深化完善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保护

好利用好“天下粮田”；培育造就一批现代职业农

民，解决好“谁人种田”问题；健全完善国家粮食储

备体系，管好建设好粮食安全“圧舱石”的“天下粮

仓”；发展新型农业合作制，扩大适度规模经营，促
进“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效连接；探索“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的农业粮食产业化、融合化发展路径；
落实粮食安全省长、书记责任制和考核制，提高粮食

安全监管能力；深化以“供给侧”为主线、满足“需求

侧”升级的“两端”发力的结构性改革；借助信息化、
电子化技术推广“网络＋”平台的现代流通模式等。

这里，对“藏粮于地”战略稍作阐述。 所谓“藏
粮于地”，并不是不生产粮食，而是通过养护提高土

壤肥沃度，提高土地的产出率，提升优质粮食产能。
为落实这一重大战略，必须深化改革和创新土地制

度。 当前，要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耕地的一系列

法律法规，最严格节约耕地和最严格保护耕地。 具

体说，要守住 １８ 亿亩耕地总量和 １５．６ 亿亩永久基

本农田数量不能减少。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必须与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生态两条“红线”协同开

展。 同时，在规范土地流转中，要坚决守住土地公有

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失

等三条底线。⑥总之，不仅必须坚守住耕地的“数量

红线”，还要坚守住耕地的“质量红线”。
２．对三类粮食区域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

针对上述三个农情和粮情各有特点、各不相同

的地区，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促使各个地区深化

改革、创新发展、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为建立健全国

内粮食产需稳定平衡体系作出贡献。
首先，对于余粮调出区，要加大扶持力度，扩大

供给能力。 多少年来，这些省份奉献担当，为国家粮

食安全立下大功，但至今仍然比较贫穷，财政困难的

境况仍未根本改变。 鉴于此，国家要制定和实施多

种有力的扶持措施，加大对资金投入、信贷融资、科
技创新、加工技术改进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促进产业

链、供应链、物流链和创新链等协调发展，并以多种

形式有效激励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两个积极

性”，稳定、持续扩大粮食优质产能、提高粮食供给

调出能力。 这意味着，要提升余粮调出区国家级粮

食核心产区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高度发达的国

家现代化农业粮食基地，更大地发挥国家粮食安全

“圧舱石”的作用。
其次，对于缺粮调入区，要提高农粮地位，促进

产业协调发展。 这个地区具有经济实力强、科技创

新能力高、财政比较宽裕的优势，但农业粮食的地位

因为比较效益低而降低，粮食生产逐步萎缩，自给率

随之逐步下降。 这个地区要处理好农业粮食与非农

产业的关系，把农业粮食产业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
统筹各业协同发展。 运用和发挥本区域的多种优

势，致力科技创新、科技兴粮，提高农业粮食生产力

和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本区域的粮食产能，减少粮食

调入量，力争基本解决本区域内原籍人口的基本口

粮需求。 此外，开拓都市现代农业，积极发展现代化

园艺业和规模化养殖业，增加优质副食品供应能力。
最后，对于粮食平衡区，要开发丰富资源，提升

自给水平。 这一区域宜农宜粮宜林，宜发展多种经

营的资源丰富，但是山区多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

制约发展，许多资源还在沉睡中。 国家要积极采取

支持政策措施，补足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特别

要大力加强农业粮食生产、市场流通、仓储物流、农
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粮食核心产

区范围，提高农业粮食资源利用率和生产率，把资源

优势变为经济优势。 在注重提高大宗粮食产能的同

时，还要发挥本地区杂粮、薯类、豆类以及木本粮油

的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增产更多样、更丰富、更
优质的农产品。 这不仅能有效提升区域内粮食的自

给水平，而且有可能输出一定量粮食。
３．建立健全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品种间的稳定平

衡体系

同构建国内粮食区域间的稳定平衡体系一样，
构建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品种间的稳定平衡体系，也
是确保“粮安天下”和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的

基本条件。 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是人民群众的必需生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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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品，更是稳定市场价格的拳头商品，要把建立国内

三大谷物产需基本平衡置于优先和重点位置。
第一，从种植面积和总产量衡量，玉米、稻谷和

小麦依次居全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位。 ２０２０ 年，全
国粮食总产量为 １３３９０ 亿斤。 其中，稻谷产量 ４２３７
亿斤，比上年增加 ４５ 亿斤，增长 １． １％；小麦产量

２６８５ 亿斤，比上年增加 １３ 亿斤，增长 ０．５％；玉米产

量 ５２１３ 亿斤，比上年减少 ２ 亿斤。⑦第二，从在民生

和社会经济中的用途看，稻谷和小麦主要用作居民

的主食口粮，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和重心，必须保

持绝对安全。 目前我国稻谷和小麦的自给率保持在

１００％上下。 玉米则主要用作畜牧业饲料和新工业

原料，也必须保障国内产需基本平衡。 目前玉米自

给率保持在 ９５％上下。 第三，作为居民日用生活品

的食用植物油，要通过广辟资源，包括增产大豆、油
菜籽、花生乃至木本油料，扩大食用油总产能和油

源，提升食油供给能力。 这里特别强调，为开发利用

资源、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优质、营养、保健食物日

益增长的需要，要着力开发茶籽油、橄榄油、核桃油、
牡丹籽和文冠果油等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产品，提
升这一特色产业的竞争力、知名度、美誉度，使之获

得更广泛的认可。

四、畅通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的战略大动脉

创新发展现代市场流通和现代物流产业，不仅

是畅通国内粮食大循环，而且是畅通国内国外“双
循环”的大动脉。

（一）清除阻碍市场流通的各种“路障”
现代市场流通业和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产业。 农业生产是基础，发挥决定性作用，现代市

场流通业和现代物流业是关键。 因为这个大产业是

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

前，一要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限制。 主要

包括打破地方保护，消除各类行政藩篱和非公平竞

争的限制，清除阻碍统一大市场流通的各种 “路

障”。 二要普及推广新业态、新模式。 要鼓励商贸

流通企业采用电子商务等新兴市场交易方式，实施

“互联网＋流通” 模式。 三要支持商贸企业“走出

去”。 鼓励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
开展境外营销和建立仓储物流网络。 四是创新流通

市场监管制度。 建立全程追溯体系，推行产品质量

承诺制度。 五是加大支持小微企业的力度。 包括减

免税收、融资优惠等，为其创业创新减负，促使小微

企业赢得发展的新未来。
（二）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流通的威力

我国市场体量超大。 当今，我国已成为全球公

认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消费市场已

跃居全球第二位。 ２０１９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首次突破 ４０ 万亿元人民币，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４２％
以上。⑧与此相应，我国新建市场主体数量、质量同

步提升，市场体量不断扩大。 在新动能“快强新优”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下，我国消费品市场迅

速扩大。 目前全国的市场主体超过 １．０ 亿户，达到

标志性新高点，更有蕴藏巨大消费潜力的 １４ 亿多人

口，其中购买力更高的中等收入人口有 ４ 亿多，还有

１．７ 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

才。⑨同时，在国内市场体量扩大的同时，“互联网

＋”平台与实体经济日益相互融合，新业态普及推

广，诸如智能零售、产能共享等新业态都呈快速发展

态势。 我国超大规模的内需消费市场，蕴藏着巨大

的经济发展潜力与活力、动能与韧性、持续性和成长

性。 要通过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扩大农产品

对外贸易，稳定农业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链，
促进其在后疫情时代保持行稳致远的发展态势。

（三）打通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的战略通道

构建以国内粮食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格局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建立

健全现代服务体系，特别是要建立高效、便捷、完备

的现代粮食物流系统。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必须

以“链接”和“联通”为纽带，一个关键就是“通”，包
括市场联通、货物畅通。 不管是国内粮食大循环，还
是国际粮食大循环，都是实物意义上的流动和流通，
是无法替代的。 基于此，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

局，不仅需要健全和加强开放、稳定、安全、持续发展

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且需要打造四通八达的现代

物流系统，现代粮食物流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和“双
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必要环节和有机构成内容。

１．创新理念

这是打造现代粮食物流系统的前提。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中国的粮食物流产业不断向前发展，像
粮食现代化码头、集散枢纽，以及“四散”技术等都

取得许多成果。 但是，粮食物流设施多处于分散、孤
立、互不连接的状态，还远谈不上形成了物流链。 因

此，必须转变和创新理念，树立“物流系统”的概念。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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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由
所需位移的物资、包装设备、装卸搬运机械、运输工

具、仓储设施、人员和通信联系等各种相互制约的动

态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简言之，
即把各个物流节点和元素，按照一定的规律连接为

一个整体。 例如，通过现代物流技术，把公路、铁路、
水路乃至航空运输“无缝”链接为有机系统。

２．健全系统

这是打造现代粮食物流系统的关键。 现代粮食

物流系统具有社会化、集约化、系统性等特点。 具备

这些特点的现代物流系统，大都是由企业承担完成

的大物流职能，堪称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的大通道

和大动脉。 它提供第三方社会化服务，即采购配送

物流和产品销售物流服务。 由于涉及多部门、多环

节，所以必须具有系统性特征。 在社会化服务的条

件下，商业、仓储、港口、码头、公路、铁路、航空以及

会展等各种孤立的物流节点，相互连接起来，货物就

顺着已开掘好的渠道，在运输工具的承载下流向目

的地。 如此，货物按照一定的程序，环环紧扣，形成

一个完整的社会化物流系统。
３．发挥功能

提高智慧物流的集成化、智能化技术创新能力，
发挥更大的智慧物流系统功能。 一是降低物流成

本，提高企业利润；二是加速物流产业的发展，成为

物流业的信息技术支撑；三是为企业生产、采购和销

售系统的智能融合打下基础；四是使消费者节约成

本，放心购物；五是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有助于

政治体制改革。 智慧物流可全方位、全程监管，使监

管更彻底更透明；六是运用现代信息和传感技术，以
及运用物联网进行信息交换与通信，实现对货物仓

储、配送等流程的有效控制，有效提升自动化、可视

化、可控化、智能化、系统化、网络化和电子化水平；
七是建立智慧物流园，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在建立

健全物流网中，配置建立智慧物流园。 借助它的共

享系统、共享办公、共享设备、共享车辆、共享人才，
成为智慧物流网络的枢纽，实现产业共享化、产业智

慧化、跨界融合化。 具有这样重要功能的智慧物流

系统，无疑是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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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策略研究∗

刘 灵 辉　 　 　 向 雨 瑄

摘　 要：无地农民是地权稳定乃至地权固化后形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特殊群体，解决无地农民权益保障

问题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应从户内和户外两个层面构建起无地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体系，
在户内土地权益保障方面，主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两大策略；在户外

土地权益保障方面，主要是通过将集体经济组织可调整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按照科学的数量标准和规范的先后次序

规则发包给无地农民。 为确保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当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内继承，细化土地承包经营户内成员共同共有，同时，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可调整再分配土地资源的管理制度。
关键词：长久不变；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户内继承；共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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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土地所有权和使用

权高度集中，土地归由集体经济组织完全掌控调配、
集体成员共同生产劳动、利益在成员间按劳动投入

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分配，故而，在这一时期基本不

存在无地农民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轫

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上实现

了分田到户、在权利上实现了“两权”分离，这一“自
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

发展。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土地承包期只

有短短的 ２—３ 年，为了更好地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激励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１９８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内农地使用权年限延长为

１５ 年。 但由于农民收入渠道少，为了应对不同农户

人口数量增减变化不均衡所带来的无地少地农户对

土地公平分配的愿望和诉求，“三年一小调，五年一

大调”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普遍采取、农民高度认可

的土地配置规则和秩序。 因此，在第一轮土地承包

期内无地农民通过定期的、不定期的土地调整能够

及时分配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承包地。 １９９３ 年，《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中发〔１９９３〕１１ 号）首次提出“在原定

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并提

倡在土地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的办法。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土地承包关系越

来越稳定，２００２ 年 ８ 月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
确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物权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

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三十年”，随后，这一中央政策精神被纳入《农
村土地承包法》（２０１８ 年修正），不仅保障了农民地

权的长久稳定性，给农民吃下了土地权利 “定心

丸”，而且使农民的土地“权利束”更加“丰富”和

“圆满”。①然而，地权固化可能使无地农民的无地

局面持续到第三轮土地承包期（较集中在２０２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背景下无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２０ＢＧＬ２２８）。
作者简介：刘灵辉，男，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成都　 ６１１７３１）。

向雨瑄，女，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成都　 ６１１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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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７ 年），甚至终生没有机会分到土地。 土地是农

民的命根子，如若忽视无地农民渴望公平分配承包

地的诉求，将使他们失去种地收入以及国家的农业

补贴，丧失土地提供的“最后一条保障线”。 因此，
如果不把无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加以慎重考虑并妥

善解决其无地问题，不仅影响无地农民的可持续生

计，而且影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
甚至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学术界围绕无地农民权益保障开展了大量研

究，并从不同视角给出诸多应对之策。 在法律和制

度方面，高飞提议利用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使无地

农民平等分享土地权益②，杨青贵、王祎建议建立照

顾弱势者的集体土地权益公平配置的法律保障机

制③。 在社会保障方面，韩长赋认为，需建立向无地

农民倾斜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④。 在经济补偿方

面，李振堂等提议实行农村土地虚拟股份制，由村集

体给予无地农民经济补偿⑤，何绍辉支持以“补偿换

就业”“补偿换保障”⑥。 在增强能力和创新发展方

面，罗必良指出，应引导无地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
强化可持续就业能力培训机制⑦。 在土地调整方

面，张润清等认为可收回已迁出人员土地和开发荒

地来分配给无地人口⑧，郎秀云也赞同在落实“长久

不变”前调整一次土地承包关系⑨，吴胜利指出农地

调整有积极意义且需回应无地农民的现实诉求⑩。
在培育农地市场和促进土地流转方面，商春荣、叶兰

调查发现，租地是无地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一种

途径，凡兰兴也从保障无地农民利益角度指出应

培育农地市场，完善流转制度，规范流转行为。
综上所述，学术界围绕无地农民的权益保障问

题提出了土地调整、土地流转、经济补偿、社会保障、
增强就业能力、提供就业机会等诸多策略。 然而，土
地调整策略可能与现行法律政策相背离，土地流转

策略可能使无地农民陷入“与其拿钱租地种地，不
如花钱买粮吃饭”的不公平且尴尬境地，其他策略

则没有牢牢抓住农民“无地”这一关键核心问题，毕
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依法享有承包集体土地的资

格和权利。 因此，本文未雨绸缪，探索从户内和户外

两个层面构建起无地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体系，在
理论上具有必要性，在实践层面具有紧迫性。

二、无地农民的类型及无地成因

在为无地农民探寻土地权益保障策略之前，需

要核查清楚无地农民的主要构成主体及其未获得承

包地的具体成因，然后，进一步地确定其是否享有权

益保障资格和土地分配资格，以便于精准施策，有次

序、按规则地解决无地农民土地问题。 无地农民是

指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没有分得承包地的主

体，其中，错过第二轮土地发包（全国从 １９９３ 年开始

到 １９９９ 年结束）的新出生人口是无地农民的主力。
根据中国历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和城镇化率推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农村新出生人口约为 １．６７ 亿。 除了

新出生人口之外，嫁入媳、入赘婿、主动放弃承包资

格的农民等群体都是无地农民的重要构成主体（详
见表 １）。 据预测，预计到第二轮 ３０ 年土地承包期

届满时，中国无地农民将达到 ２．６ 亿左右。

表 １　 无地农民的构成主体以及无地成因

无地农民的
构成主体

无地局面的形成原因

新出生人口
在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发包后，新出生人
口成为事实上的无地农民

外嫁女、嫁入媳、
入赘婿

因婚姻关系将户口迁到另一集体经济
组织，但未分得承包地的农民

主动放弃承包资
格的农民

为避交农业税费、外出务工等缘由，自
愿放弃土地承包资格的农民

退役军人、劳教刑
满释放人员

在土地发包时，因当兵、服刑等缘由被
注销、迁出常住户口的农民

消极经营承包地
的农民

因连年抛荒、闲置耕地，集体经济组织
收回承包地给他人使用

农村大学生
因高考升学迁入城市求学、就业和生
活，所分承包地被集体收回

计划外超生人口
一些集体经济组织限制甚至禁止计划
外超生人口参与土地承包

空挂户口的农民
少数农民把户口落在集体经济组织但
承诺不享有承包土地资格

　 　 不同类型无地农民之所以“无地”大致也分为

如下几种情形：第一，自始无地。 这类无地农民自出

生后就没有从集体经济组织分得过承包地，例如，第
二轮土地发包后新出生人员。 第二，曾经有地。 这

类无地农民从集体经济组织分得过承包地但是现在

无地可种，例如，农村妇女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从娘

家集体经济组织分得有承包地，但是在嫁入婆家后

就错过了集体土地发包而无地可种。 第三，有地不

要。 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集体经济组织打算分配

承包地给享有承包资格的农民，但是极少部分农民

因规避税费缴纳、方便在外务工经商等原因，主动放

弃承包资格。 第四，有地被收。 部分农民因外出务

工经商等缘故，经年累月不耕种、经营土地，导致土

地抛荒闲置，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其承包地，或者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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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升学后，其户口、就业、生活、住房、下一代

等方面都逐步非农化，集体经济组织以丧失成员资

格为由收回之前分配给他们的承包地。 第五，受限

无地。 在集体发包土地时，部分农民因成员资格受

到质疑或者不予认可而未分得承包地，例如，一些地

方规定计划外超生人口不能分得土地。 第六，承诺

无地。 部分农民因在异地经商、务工、投靠亲友等缘

故，将户口空挂在经常居住的村庄，但是他们本人在

落户时承诺并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承

诺不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以及其他集体收益

分享。

三、无地农民通过户内保障土地权益的实现策略

在漫长的 ３０ 年土地承包期内，每户的承包地数

量是保持相对稳定的，较少有增加的情形，且存在因

土地征收、自然灾害、退耕还林还草等原因出现减少

的可能性。 与之同时，户内的人口数量是动态变化

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户难免会分化成三种类型：
人多地少、人少地多、人地维持均衡。 如若人多地少

的农户占比较大，他们就会朝思暮想，欲把人少地多

家庭的承包地匀出来一些归自己使用，以达到户与

户之间人地数量关系相对均衡，这也就是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初期土地调整普遍存在并被认可的民意

逻辑。 然而，土地调整已经被法律政策严格限制，加
之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地位确立，土地确权颁证已

经完成，第二轮土地发包到每个农户的承包地似乎

已经成为各自的“锅里肉”，不容他人觊觎。 因此，
无地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应该优先并主要从农户内

部找空间、自行想办法统筹解决，主要解决办法有两

个：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第二，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

１．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的优势

依据现行法律政策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发

包的对象是一户户农民家庭，而不是一个个独立的

农民个人，是农户代表着全体家庭成员参与了土地

承包，同时，这些土地并不是永远分配给了届时户内

存在的成员，而是农户内部动态变化着的成员，故
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户内部是一种共同共有的

关系，而非家庭内部少数人口的各自按份“私有”。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能够

使绝大多数农户内部不再存在无地农民。 在第二轮

土地承包期内，当家庭内部出现人多地少时，初始参

与土地承包的家庭成员不会再去无休止地陷入新增

人口没有从集体经济组织“捞到”好处分得土地的

逻辑思维怪圈，而是转变思维去思考：这是由于家庭

人丁兴旺所造成对已分配土地的一种“自然稀释”，
是家庭内部正常的人地关系变化。 当然，如果在第

二轮土地发包时，由于主动放弃承包资格等原因，整
个农户都没有参与土地承包而沦为无地农户，这样

即使采取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也不

能解决无地农民问题，但总归这种无地农户是极为

少数的。
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能够

使外嫁女的土地问题迎刃而解。 目前政府部门关于

外嫁女的土地合法权益保护问题暂时没有万全之

策，要么继续保留外嫁女在娘家的承包地，要么在婆

家给外嫁女分配承包地，这使得外嫁女土地权益保

护问题陷入一个制度“迷宫”之中。 如若外嫁女继

续在娘家争取土地权利，这违背“嫁出去的女儿，泼
出去的水”的农村传统观念；如若在婆家给外嫁女

分配承包地，这需要外嫁女在娘家没有分得承包地

或者有承包地但已经被收回，同时，在婆家集体经济

组织有土地给外嫁女分配。 外嫁女在婆家分得承包

地的前提条件是在娘家分得的承包地被先行收回，
这无疑人为地制造了婆家和娘家的利益冲突。 如果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那么，外嫁女已

经从娘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共同共有关系中脱离，
承包地由娘家户内剩余成员共同共有，外嫁女从嫁

入夫家的那一刻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转移至婆

家集体经济组织且家庭成员关系隶属于婆家，与
夫家的家庭成员一起共同享有婆家承包地的各项权

利。 如果外嫁女在婚姻关系期间出现离婚的，除了

现金等财产权益分割外，还应该将婆家相应份额的

承包地分割给外嫁女及其获得抚养权的子女，以保

障其离婚后有地可种。
２．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需要注意

的问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制度的构建

需要着重考虑主体（共同共有人的范围界定）、内容

（共同共有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客体（共
同共有人所享有的承包地范围）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共同共有人的范围界定。 共同共有人身

份的获得问题，涉及嫁入媳、入赘婿、收养的儿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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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不是能够自然获得共同共有人的资格？ 本

文认为，对于嫁入媳、入赘婿是否是共同共有人这一

问题，应该先看婚姻关系是不是合法有效，再看户口

关系是不是迁入婚后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之中成为参

与家庭共同劳动的真正一员，而非通过“假结婚”的
方式骗取集体利益，企图实现集体福利“两头占”。
如果两项条件都满足，那么，就应当认定为属于合法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人。 对于合法

收养的儿童，自通过收养评估且收养关系成立之日

算起，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人资

格。 另外，农户内部个别家庭成员的户籍、身份、工
作性质等变化，不能影响其共同共有人身份。 土地

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人身份丧失之事由主

要包括：自然死亡或宣告死亡、书面自愿放弃、家庭

承包地全部被征收、变更国籍等。
第二，共同共有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个农户内的所有家庭成员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关

系，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承包地对他们而言应该是

共同的生活依靠而非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专有物

品。 因此，家庭内部全部成员都不分份额地平等享

有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在行使对

承包地的抵押、转让、入股、互换、退出等重要决策

时，应当征得全体家庭成员的一致同意，而非搞户主

说了算的“一言堂”。 另外，当家庭分得承包地承载

有义务和负担时，例如，集体经济组织为了公益事业

依托土地进行的集资等，应该由全体共同共有人不

分份额地共同承担。
第三，共同共有人所享有的承包地范围。 土地

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所指向的对象应该是

农户所拥有的享有物权的全部承包地，而不包括通

过土地经营权流转获得的只享有一定使用年限的承

包地，这主要包括：家庭自有承包地，即家庭通过集

体经济组织土地发包而获得的承包地；通过转让获

得的承包地，由于土地转让意味着转让方与集体经

济组织的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的消灭，土地受让方就

是新的承包地承受者，接替原承包方享有物权性质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土地互换获得的承包地，承
包地互换类似于“以物易物”，互换双方都对交换后

的承包地享有物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丧失原

有承包地的一切权利；通过承接进城农民土地退出

而获得的承包地，土地退出是一次性完全让渡其所

拥有部分或全部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彻

底的农地权利转移行为。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

１．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的概念与特殊性

农户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在现行法律政策下并不

能作为遗产来进行继承，只有林地、承包收益才依法

属于可以继承的财产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承

包经营权继承在现实中就没有发生或者不存在。 与

之相反，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框架

下，某个农户因死亡减少了人口，但是集体经济组织

却不能收回已逝人口的承包地，也就意味着这份承

包地继续留在户内由在世的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

营，这实际上已经间接认可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户

内发生继承的事实。 故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

承是农民土地权利日益强化、地权日趋稳定的大背

景下所形成和默认的制度安排，直接由户内继承人

对被继承人土地进行共同继承，实际上正是对中国

传统“变账不变地”的继承实践的制度化。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与《民法典》上的法

定继承、遗嘱继承存在较大区别。 在继承的客体方

面，普通意义上继承的客体包括公民死亡时留下的

个人合法财产，包括物、财产权利与债务，然而，土地

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的客体非常具体和明确，就是

户内死亡成员所享有的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或者其拥有的承包地份额，以及与承包地相关的

债权和债务。 在继承人范围方面，法定继承有着明

确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遗嘱继承的

继承人确定则完全遵照被继承人的意思自治。 然

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是严格限定在户内成

员的一种财产传承，也即，被继承人的土地份额自然

而然地“沉淀”在户内，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人

员或者户外人员，是不能通过户内继承这一方式参

与死亡人员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 同时，户内继

承也没有明确的继承人先后顺序规则，是全部的户

内成员共同继承死亡人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２．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保障无地农民

权益的方式

户内新增人口未来应主要通过户内继承的方式

获得承包地，“户内继承”是无地家庭成员的承包

权由“期待权”变为“既得权”的重要实现方式。 同

时，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使得家庭与集体

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关系能够持久绵延下去获得了

现实依据，进而成为实现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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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纽带，那么，要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保障

无地农民土地权益，应该着重考虑如下方面：
第一，户内无地成员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优先

继承权。 在农村土地总量难以增加且不发生土地调

整的情况下，在拥有承包地的家庭成员死亡后，户内

拥有承包权而无经营权的农民享有优先继承权，
即被继承人的土地份额应该优先归无地成员继承。
例如，嫁入媳、入赘婿、错过土地承包的新出生人口

等，将死亡人口的土地份额记录在该无地成员的名

下并在权利证书中予以呈现，而不是让无地家庭成

员与有地家庭成员共同继承死亡人口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 通过赋予无地成员优先继承权，能够实现他

们的承包地份额来之有据、取之有道。
第二，户内继承人的选定应以具有农业户籍且

从事农业生产的无地家庭成员为主。 在漫长的第二

轮土地承包期内，一个农户家庭内部新增的无地人

口可能不止一个，嫁入媳及其新出生子女都属于无

地人口，然而，家庭成员去世后留下来的承包地一般

只有一份。 因此，在选择继承人时，应该着重考虑农

业户籍、以农业生产收入为主要来源且实际从事农

业生产的无地成员。 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部分无

地人口可能会通过参军、升学等将户口迁入城镇，故
而，这部分无地成员即使没有分到承包地，也应当丧

失户内继承土地的资格，或者户内继承时排在无地

人口之后，将承包地留给更需要的无地家庭成员。
第三，户内无地成员多元化的遗产处理模式。

当拥有承包地的家庭成员死亡时，如果户内有多个

依靠土地为生的继承人，应优选共同继承的模式，因
为分割容易造成土地细碎化，不利于耕种与规模经

营。 同时，可以考虑将继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

市场流转出去赚取流转收益，由各继承人再分配流

转收益。 当上述两种方案行不通时，可以采取分割

土地的方式或者折价补偿的方式，如若户内多个继

承人相互之间关系比较淡薄，又不愿意共同继承土

地承包经营权时，在确保分割土地不会导致细碎化、
影响土地效益的前提下可以均分土地，各继承人分

别获得相对等量的承包地。 当然，也可以采取折价

补偿的方式，将农地权利移交给有土地诉求、具备农

耕能力的继承人，由获得承包地的继承人向其他继

承人给付相应数额的经济补偿。

四、无地农民通过户外保障土地权益的实现策略

在土地调整受到法律政策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的

情况下，如何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资源组织调

配功能，保障具有承包资格的无地农民的土地合法

权益，是亟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然而，难点在于，集
体经济组织依法可用于调整再分配的土地有哪些？
集体经济组织应该以什么样的次序去依次满足无地

农民的土地诉求？ 每位无地农民可以分得的土地数

量标准又该如何确定？ 如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

决，会使通过户外解决无地农民土地问题变得更加

混乱、更加复杂。
（一）依法查清集体经济组织可调整再分配的

土地资源状况

１．集体机动地

集体机动地是农村土地发包方本着“大稳定，
小调整”的原则预留出的用于解决承包期内人地失

衡问题的土地。 故而，集体经济组织应当首先查清

本集体机动地的现状，包括机动地的数量、质量、空
间分布以及利用情况等。 若集体机动地已流转给农

民或者企业法人，或者集体机动地被当地农民开发

并占有使用，集体经济组织应本着尊重历史但又要

面对存在众多无地农民的严峻现实，妥善处理集体

机动地之上存在的遗留问题，等待集体机动地流转

合同期限届满时不再续签合同，或者考虑到占用机

动地的农民的资金和劳力投入，给予他们一定的土

地使用年限，等到期后收回机动地，发包给无地农

民。
２．通过土地开垦等新增耕地

在一些农村地区，除了可直接耕种的土地之外，
还可能存在部分有待开发再利用的耕地后备资源，
主要为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类的“四荒地”，以及

荒草地、少许特殊废弃地等。 因此，集体经济组织在

摸清可开垦的耕地后备资源后，应积极申请将其纳

入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计划，然后，
将开发整理出来的成片新增耕地由集体统一进行再

分配，无偿发包给无地农民使用。
３．消亡户土地

在农户内部最后一位家庭成员死亡时，就意味

着该农户因成员全部死亡而销户，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内继承机制因无继承人而失去了启动的必要性，
加之，目前国家法律政策没有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法定继承、遗嘱继承，故而，消亡户土地的最终去

向只能是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掌控和再分配，可以

用于调整再分配给无地农民。 然而，消亡户的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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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能简单地全部转移给某一个无地农民，而是应

该根据实际消亡户的家庭承包人数、承包地的数量，
依据排队候缺的规则分配给相应的待地人口，并分

别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４．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土地

农民承包土地和交回土地都应遵循自愿的原

则，这是农民承包权的外在表现。 在农民不愿意继

续耕种土地的情况下，即可以将承包地交还给集体

经济组织。 当然，在农民自愿交回承包地后，集体经

济组织就有权将该承包地纳入可调整再分配的土地

范围并承包给无地农民，以实现有地农民自愿交地

与无地农民承接土地的有序衔接。
５．农民有偿退出的土地

土地退出是农民彻底让渡农地权利的一种市场

化行为，退地农民接受土地退出对价补偿，将土地退

出给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自愿交回土地不同，农
民退出土地就意味着自愿放弃再次承包土地的资

格，而农民交回土地只是将本轮土地承包期剩余期

限内的承包地交回，并不丧失其未来继续承包土地

的资格。 农民退出土地实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次

性“买卖”，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退地补偿机制，农
民没有理由也没有积极性去退出土地。 因此，需基

于市场机制构建起进城落户农民灵活顺畅的土地退

出与无地农民公平有序的土地承接的新秩序。
（二）确定科学合理的分地数量标准和分地次

序规则

集体经济组织应综合考虑享有权益保障资格的

无地农民总量、可调整再分配土地数量等因素，科学

制定“分地”的数量标准。
１．确定享有权益保障资格的无地农民总量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无地农民在个人的户

口性质、职业类型、社会保障等方面产生了显著性分

化。 同时，由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尚无

人大立法所确立的标准，各地采取户籍标准、事实标

准、“户籍＋”式复合标准、综合标准等来判断某一成

员是否享有集体成员资格。 因此，需要集体经济组

织在政府指导下，通过民主化的决策程序，确定享有

土地权益保障资格的无地农民，以实现可调整再分

配的土地资源在目标人群中精准发包。 本文认为，
下列无地农民虽然未分得承包地，但是已经丧失通

过集体分得承包地的资格：自然死亡或者依法宣告

死亡、转变国籍并出国定居、以书面形式自愿放弃成

员资格等人员。
２．科学确定无地农民可分配承包地的数量标准

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有过土地调整、土地调

整次数、土地调整幅度、实施最后一次土地调整的时

间以及是否发生过土地征收、土地征收的次数、被征

地面积、失地农民数量等方面情况是存在巨大差异

的。 故此，首先，如果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本集

体经济组织的地权保持高度稳定且未发生过土地征

收，那么享有权益保障资格的无地农民分得承包地

的面积应该参照第二轮土地发包时人均承包地面

积。 其次，如果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本集体经济

组织土地调整次数频繁、幅度较大，或者土地征收后

采取了重新分配剩余土地的操作模式，那么享有权

益保障资格的无地农民应根据集体经济组织现行人

均耕地面积来确定“分地”的数量标准。
３．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土地分配先后次序规则

按照既定的“分地”数量标准，在集体经济组织

可调整再分配的土地供不应求时，需要根据农户的

净增人口数量、人均承包地面积、非农人口数量、家
庭收入等因素，基于时点公平原则，确定“分地”的

先后次序。 本文认为，应该构建起“分地”先后次序

的评价规则指标体系，由集体经济组织按程序分轻

重缓急发包给享有权益保障资格的无地农民（详见

表 ２）。
表 ２　 无地农民轮候排地次序指标体系

排序指标 指标含义

人口
指标

家庭 净 增 农 业 人 口 数
（人）

家庭净增农业人口数量
越多，越应该靠前排

家庭转户进城从事非农
业人口数（人）

家庭转户进城从事非农
职业的人越多，越应该靠
后排

土地
指标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少，
越应该靠前排

经济
指标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元） 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越应
该靠后排

　 　 如果存在以上 ４ 个指标情况相同的农户，则应

结合其他指标来判断其土地需求程度以便最终作出

合理决策，如家庭成员是否患有重大疾病、家庭抚养

未成年子女数等。

五、保障无地农民土地权益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

继承，适时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

现阶段，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已经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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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活中普遍发生但没有法律政策依据的情况下，
应首先通过立法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户内部的

可继承性，并明确继承人的确定方式、继承的启动时

点、继承的具体方式、遗产份额划分等重要内容，规
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的全流程，确保家庭无

地人口通过户内继承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期待

性和合法性。 这样做有利于在出现农户家庭成员全

部死亡等特殊情况下将其承包地及时收回并重新配

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其他农户的无地成员，或者

至少避免承包地被不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的农民、城镇居民等以继承方式所获得，防止产生集

体土地被非成员控制和出现资产外部流失的可能，
实现物权属性的农地权利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封

闭式流动，以确保承包地继续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发挥社会保障和就业功能，起到“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效果。
然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不同于民法意义上

的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户内继承存在着局限性。
例如，户内继承对继承人的选定过于严苛，由于分户

等原因，被继承人的子女等法定继承人，存在着同在

一个户内、部分在一个户内、全部不在一个户内等情

形，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将这类户外继承

人排除在外，是有些不近情理且不合乎农村习俗的。
故而，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视作承包方的一项重要财

产权利，纳入《民法典》所指遗产的范畴，进而放开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是大势所

趋、势在必行，进城农民、城市市民等主体通过土地

承包经营权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获得承包地，进而

构建起他们与农村土地之间内在联系，这有利于他

们返乡投身农业生产，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明确户内家庭成员与承包地之间的法律

关系，细化土地承包经营户内成员共同共有

在每轮土地发包时，每人的土地份额是相当清

晰的，集体经济组织“人人有份”的分地模式使得家

庭内部成员与承包地之间似乎是一种按份共有的关

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与承包地之间按份

共有关系的成立，毕竟单个家庭成员是不能请求分

割土地且自由处分自己的土地份额的。 加之家庭内

部人口随着时间推移所产生的增减变化，户内成员

与承包地份额之间均等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变得

无踪可寻，承包地作为整个农户的生产资料和资本

的属性得以凸显，故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

同共有是更为现实的法律关系界定。 正如《农村土

地承包法》 （２０１８ 修正）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就是全部

家庭成员共同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最好的法律表

达。 然而，现行法律政策基本没有进一步深入到整

个农户、户内成员与承包地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条

款，致使这一涉及数亿农民的重要民事法律关系处

于顺其自然的民间自我规范、自我调整状态。
因此，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

（２０１８ 年修正）等法律法规，明确农户、户内成员与

承包地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

成员共同共有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具体包

括：共同共有人资格的取得与丧失的法律事由、共同

共有人动态变化以及家庭新增成员加入原有土地承

包经营权共同共有关系的法理和处理规则、能够作

为户内成员共同共有的承包地范围以及承包地的取

得与丧失途径、农户对承包地享有的权利以及行使

方式、单个农户成员对承包地享有的权利以及实现

方式、承包地所生债权债务的处理、承包地管理责任

人的选择与管理费用负担等。
（三）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可调整再分配土地资

源的管理制度

集体经济组织已发包给农户的土地处于《农村

土地承包法》（２０１８ 年修正）、《土地管理法》等法律

政策所规范的领域。 然而，集体机动地、农民自愿交

回的土地、消亡户的土地以及通过开垦等新增耕地

虽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掌握和控制之中，却缺乏相应

的政策制度加以规范，这极容易导致村干部采取利

己主义动机而隐瞒可调整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数量，
或者将这部分土地用于个人牟利，或者优先发包给

自己的近亲属和家庭成员，而非用于保障无地农民

合法权益。 因此，需要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可调整再

分配土地资源的管理制度。
首先，要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从法律上将

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彻底区分开来，明确村委会

的权利义务，使村委会成为从事乡村管理的基层群

众自治组织，消除村委会“三位一体”局面。 坚持农

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原则不动摇，重塑起实体

性集体经济组织。 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自主自

愿的基础上选择经济合作社或股份经济合作社等组

织形式，并建立起相应的治理机构，即经济合作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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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董事会。 以理事会或董

事会作为集体经济组织辖区范围内土地和其他集体

资产、资源的所有权代表主体。 其次，可调整再分配

土地资源的公示制度。 效仿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

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可调整再分配土地资源应

该分门别类地建立台账，对总量信息、利用现状信息

以及发包给无地农民的动态信息等予以及时公开，
使全体集体经济成员对可调整再分配土地心中有

数。 再次，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对可调整再分配土地

资源的各项权能。 在可调整再分配土地资源尚未发

包给无地农民时，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对这部分土地

的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置权，所产生的收益归

集体经济组织支配。 最后，设立可调整再分配土地

资源发包委员会。 以村干部、当地农民为主体组建

调整再分配土地资源发包委员会，围绕可调整再分

配土地资源的再发包，完成制订计划、建立标准、组
织再发包以及处理矛盾纠纷等一系列工作。 另外，
土地再分配委员会应广泛吸收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

代表加入，遵循民主原则，由全体委员会成员共同商

量、讨论决定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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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用现代化的法治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徐 祥 民

摘　 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不断向前延展，形成“三步走”的阶段性攀升。 其中第一步，建立人民政权，已经走

完；第二步，填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建成经济发达的中国，已经胜利在望；第三步，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
“三步走”各自需要不同的装备。 全面依法治国是顺利走完第三步的必要装备。 因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必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法治为依托，只能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现代化法治的助推。
关键词：法治思想；伟大复兴；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０．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５４－０６

　 　 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使命的奋斗之路由三大步组成。 这条奋斗之

路，起于在“黑暗中”的“摸索”。①经过“摸索”和艰

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一个胜

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每一个历史性胜利之后都把

奋斗目标向前移。 正是奋斗目标的不断前移给百年

奋斗历史留下了阶段性变化，把民族复兴之路铺成

了不断向上攀升的三大步，也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

阶段，终结被侵略被压迫的历史，建立人民政权；第
二阶段，填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建成经济发达

的国家；第三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走过的和正在奋力攀登的民

族复兴之路，第一步已经走完，第二步也已胜利在

望②，第三步的前脚刚刚迈出。 走好第三步，需要具

备不同于前两步的装备———现代化的法治。

一、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装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三大步各自需要不同

的武装。 终结自鸦片战争以来被侵略被压迫历史的

基本武装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对

此，习近平总书记作过总结。③建成经济发达的国家

的基本武装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对于这一点，
党的十四大专门作过概括。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必须具备的武装是 “法

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作出的选择是“全面

依法治国”。
１９９７ 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在社会

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是一项重大

的战略设计，一项为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
九大等历次大会所持续实施的国家战略。 党的十五

大报告还用专门一章作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部署。⑤从党的十五大开

始，我国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

路；⑥也是从这次大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踏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党的十六大报告为 ２０２０ 年建成更高水平的小

康社会设计的具体指标之一是法治繁荣———“社会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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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⑦。 党的十七大为迎接

更大胜利作出的政治部署包括，“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

建设取得新成效”⑧。 党的十八大把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的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所取

得的成就概括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判断：把贫穷

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这次大会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出的重要要求

之一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

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行依法治国，这两

个伟大方略同时制定、一起推进。 在两者关系中，前
者是目标，后者是手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

一方略制定以来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以下重大判断，
支持对两者关系作此理解。

第一个判断，“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

家的基本方略”⑩。 这是党的十六大作出的判断。
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宏伟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全

面振兴；依法治国既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

本方略，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方略。
根据党的十六大作出的这个判断，为了实现中华民

族全面振兴，就应当实施依法治国。 从这个判断出

发，选择依法治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装备，是恰当的。
第二个判断，“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基本要求”。 这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判断。 民

主政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血肉联系决定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一定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础上的复

兴，一定是借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动力才能

实现的复兴。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实行依法治

国。 党的十七大正是作了这样的选择，“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

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

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

第三个判断，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 这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判断。 法治这种方

式对于在一般环境下治国理政是有效的，对于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治国理政也是有效

的，并且是必须的。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现行宪法施

行 ３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全国，“保证宪

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如果宪

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

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保证宪法实

施是法治的要求。 贯彻这段讲话精神，为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切实实行法治。 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
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

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对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是：“我们

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为我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但
挑战更需要认真对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

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这些是对世界的挑

战，也是对我国，对走在民族复兴征途上的中国的挑

战。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两

个“前所未有”，即“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 “风险挑

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来自对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

的艰难险阻的深刻认识。 民族复兴，需要化解来自

国内的尖锐矛盾，必须战胜来自国外的干扰破坏。
一句话，为了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通过怎样的伟大斗争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呢？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从开展

伟大斗争到实现伟大梦想，主线是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基础上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以下简称国家治理现代化），简略的表达就

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这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判断，是被实践着的战略决

断。 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离开这个政治前提和制度基

础，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做的一切努力，必须以这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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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出发点，在这个政治前提下、
制度基础上展开。 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决定》明
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

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

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

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反复挑选的

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建

立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

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

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

健全”。今天的制度是经过千锤百炼才形成的，中
国人民的福祉要在这个制度基础上实现，中国的未

来要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要在这个基础上得圆。
然而，仅有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还不会自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战胜艰难险

阻，应对各种挑战。 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是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是《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在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就是宣布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已经进入攻坚

阶段。
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总结，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

直十分重视制度完善，“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 党的十八大作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项部署概

括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将其写进全面深化改

革总目标。 此后，党中央在这个重大命题的指引

下实施了一个又一个旨在完善制度、释放社会主义

制度巨大能量的重大举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决

定》在“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中规定了“促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标；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在“十三五”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取得

重大进展，各方面制度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十九

大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实现。十

九大之后，党中央更加紧锣密鼓抓制度完善工作。
习近平同志对此作了总结：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在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迈出了新的重大

步伐”；十九届三中全会把“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摆在我们党面前的

一项重大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完成加快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重大任务采取了重大措

施———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

的决定》，打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攻坚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 ２０３５ 年

远景目标中政治目标的展望是“两个基本”，即“基
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建

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

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

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

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

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段话，
尤其是其中的“主轴”“更加突出的位置”等定位，充
分表达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决

定性意义，也表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打赢这场关键

战役的决心。 这场攻坚战要造就的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助推器———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国家治

理现代化实现之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朝霞将铺

满中华大地。

三、通过法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怎样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保障呢？ 本文的答案

是，努力实现法治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定是以

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重要制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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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和基本治理手段的现代化。 这个答案来源于对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解读，来自对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一系列部署的梳理。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中第一次明

确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该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且为推动实

现这个总目标提出了“六个紧紧围绕”。 其中，第
二个是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 这个“紧紧围绕”提出的政治建设以法治

建设为内容。 与此相近，以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等为核心的第六个“紧紧围绕”要求实施的改革包

含依法执政的法治要求。 以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

系、宏观调控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发展为内容的第一个“紧紧围绕”，以保障和

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为

内容的第四个“紧紧围绕”等，虽然没有出现明确的

“法治”“依法”等措辞，但相关改革的推进离不开法

律这种手段和法治这种治理方式。 《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 １６ 章，其中

第 ２—１５ 章构成第二板块，是“分论”。 “分论”的 １４
章“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

队 ６ 个方面，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

重大举措”。 在这 ６ 个方面的部署中，“加强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政治方面的

部署占了 ３ 章（第 ８—１０ 章），经济、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任务、措施中也都有用法律加

以规范或者用法治的方式实施治理的表述。 据此，
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结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

的全面深化改革以法治建设为重要内容，所设定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实现以法治的进一步

加强为必要条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总目

标包含两个层面的目标：一个层面，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法

治建设目标。 另一个层面，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这是通过法治建设促成的目标。 全面依法治国总目

标在政治层面上，还有法治不能容纳的内容，那就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 把这两个层面的目标与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建设法治体系是总抓手的判断联系在一

起，法治体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手段与目

的的关系就更加清晰。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决

定》所设计的通过法治建设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绝不仅仅表现为对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概括表

达，还贯彻到其各项具体决定之中。 比如，贯彻到对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的认识中。 《关于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决定》开篇就明确宣布：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该决定第一章对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之必要性的说明中提出，我国以往的法治

建设尽管成就很大，但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

标相比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换个说

法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解决法治建设中那些不

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以满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需要，为实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提供助力。
还是在这一章，该决定断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

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

革命。”从这个判断中可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

国家治理领域的事务。 将此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

联系起来考虑，作为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

革命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定是有助于实现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工程，是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决定性影响的系统工程。 再如，
该决定采取的推进依法治国措施都直接指向国家治

理、社会治理、执政党治理，而这些治理都属于国家

治理范畴。 “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第 ２ 章第

１ 节）、“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第 ３ 章第 ２ 节）、“推
进严格司法”（第 ４ 章第 ３ 节）是国家治理，“推进多

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第 ５ 章第 ２ 节）、“建设高素

质法治专门队伍”（第 ６ 章第 １ 节）、“推进基层治理

法治化”（第 ７ 章第 ４ 节）等，也都属于国家治理或

国家治理下的社会治理。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出现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明确的内容中。 这说明，
它们同属于一个思想体系。 至于这两项思想主张之

间的关系，该报告也提供了解题的信息。 该报告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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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３５ 年拟定的奋斗目标包含以下内容：
“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

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

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

现。”这是属于政治建设的目标。 其中，“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属于政治建设目

标中的法治建设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基本实现”则属于政治建设方面的总括性目

标。 这两项目标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作如下辨析：法
治建设目标是支持总括性目标的子项目，就像“人
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属于政

治建设方面的总括性目标的子项目。 按照这个判

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是
具有最后性的目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基本建成”则是支持最后目标的手段性目标。 将

此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到 ２０３５ 年的目标和到本世

纪中叶的目标结合起来看，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

代化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就更加明晰。 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本世纪中叶目标中，可分解的政治建设目

标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 ２０３５ 年目标中，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是“基本实现”。作为 ２０３５
年目标中“建成”的对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保障”的对象“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

利”，都没有出现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目标中。 这点变化与目标的推进是同步的：
到本世纪中叶，国家治理现代化既然已经“实现”，
法治建设等手段性目标就应达成。

从习近平同志的文章《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中，也可以看

出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手段性

目标与目的性目标的关系。 按照这篇文章中的有关

表述，不管是加强立法，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章中分

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完

善和发展；这些制度层面的建设措施，以及就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理论研究，包
括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
语体系，都是要铺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成功之路，而这条成功之路通往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

会议上，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得到更

加清晰的表达，其中一句话是，“只有全面依法治国

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

性”。 这里，“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
调性”应该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具有的特性，这
些特性的维系要靠全面依法治国来保障。 另一句话

是，“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

托”。 国家治理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于它的“依
托”是否现代化，或者说是否合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要求。
如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习近平同志的有关文章、重
要讲话中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期望称为法治现代化，
那么，可以对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

系作出概括，即通过法治的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的

现代化。

四、用法治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的结束语是：“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这句话中，
“为”后面有两个动宾结构的短语，即“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两个短语可以简

化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经此简化后，前一个短语所表达的内容是为后

一个短语所表达的内容服务的，即国家治理现代化

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将此与前述关于法治建

设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判断连接起来，就会出

现存在递进关系的三个短语，即实现法治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它

们之间的关系大致是：通过加强法治现代化建设，促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将此进一步浓缩，就是：用法治

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带给中华儿女无上荣

耀的中华文明，或许白璧微瑕。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

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通
过实现以法治现代化为前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
弥补历史上民主法制传统不足的缺憾。 “伟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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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的中国是法治中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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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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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保 证 规 则 的 变 化∗

崔 建 远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对于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签订的保证合同，视情况分别适用

职务代理、狭义的无权代理或表见代理的规定；对于因欺诈、胁迫等手段而成立的保证合同，改无效旧制为可撤销

模式；对于越权保证效力的认定，采取结合第 ５０４ 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１ 款、第 ２ 款的规定的

路径及方法；对于共同保证人相互之间的关系，规定连带负责和享有追偿权；不但承认国际贸易中的独立保证，而
且有条件地认可国内贸易中的独立保函；有条件地承认当事人约定的保证期间，放弃了 ２ 年的保证期间，在保证期

间与诉讼时效的衔接方面放弃了诉讼时效中断和中止的规则，只设置了起算规则；在主债合同变化与保证责任之

间的关系方面，大幅度地吸纳了司法解释的规定。 关于适用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一概否认保证合同约

定的违约金，失之偏颇，应予修正；在无法识别是债务加入还是保证的前提下适用关于保证的规定，有一定道理。
关键词：保证；从属性；独立性；保证期间；追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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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以下简称

《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

称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关于保证的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设计的保证规

则具有特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以下称法释

〔２０２０〕２８ 号）对《民法典》所设保证规则的细化和

法律漏洞的填补更彰显了这一点。 对这些变化进行

梳理和评论，为法律适用和理论完善提供参考性意

见，系本文的任务，同时就教于大家。

一、保证人的资格与保证合同的效力

第一，由保证的特性和立法政策决定，有些主体

不得充任保证人。 例如，《担保法》第 ８ 条规定：“国
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

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法

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对此予以承继（第 ３ 条前段）。 《民

法典》将之固定下来（第 ６８３ 条第 １ 款）。 既然《民
法典》与此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在这方面的理念和

规定相一致，本文就不再多言。
第二，《担保法》第 ９ 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

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

证人。”法释〔２０００〕 ４４ 号在这方面没有反应。 《民
法典》对此一方面大部承继，另一方面有所变化。
其第 ６８３ 条第 ２ 款规定：“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

人、非法人组织不得为保证人。”此处的“不得”表明

该条款应属禁止性规定，联系《民法典》第 １５３ 条第

１ 款正文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充任保证

人的保证合同无效。
法释〔２０２０〕 ２８ 号追随《民法典》，但同时承认

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

提供的担保有效的两种情形：（１）在购入或以融资

租赁方式承租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养老服务设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担保制度新发展及其法律规制研究”（１９ＡＦＸ０１３）。
作者简介：崔建远，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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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其他公益设施时，出卖人、出租人为担保价款或

租金实现而在该公益设施上保留所有权；（２）以教

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养老服务设施和其他公益设

施以外的不动产、动产或财产权利设定担保物权

（第 ６ 条第 １ 款）。 同时强调，“登记为营利法人的

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提供担保，当事

人以其不具有担保资格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 ６ 条第 ２ 款）。

所谓《民法典》第 ６８３ 条第 ２ 款相较于《担保

法》第 ９ 条的规定有所变化，体现于明确了非法人

组织充任保证人的保证合同无效。 《担保法》实施

时期，非法人组织不是独立于自然人、法人的第三种

民事主体，该法不正面规定非法人组织充任保证人

的保证合同无效，符合逻辑。 与此有别，《民法典》
已经确立非法人组织为第三种民事主体，赋予其完

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依逻辑得认可其为保证

人，却未认可其保证人的资格，令人费解。 推测立法

考量，可能是顾虑非法人组织的责任财产有限，难保

代偿能力。 不过，依笔者所见，区分情形而有不同的

结论，更为可取：在个案中，非法人组织有能力代主

债务人清偿的，不否认非法人组织充任保证人的保

证合同的效力；非法人组织无力代主债务人清偿的，
才不认可非法人组织充任保证人的保证合同的

效力。
在此，有必要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

室释义《民法典》第 ６８３ 条第 ２ 款时，把非法人组织

替换为法人的分支机构，进而以法人的分支机构充

任保证人的保证合同无效，代换了非法人组织充任

保证人的保证合同无效。①这是误解。 因为法人的

分支机构不是非法人组织，主要表现为：（１）非法人

组织自成一统，“顶天立地”，拥有自己的权力机关

和执行机关，其上无更高的团体及其管理层；而法人

的分支机构之上有法人。 （２）非法人组织有自己的

财产（《民法典》第 １０４ 条）；而法人的分支机构无自

己的财产，其所辖财产归属于法人。 （３）非法人组

织须经登记，甚至经有关行政机关批准（《民法典》
第 １０３ 条）；而法人的分支机构有的经过登记，有的

无须登记。 （４）非法人组织存在破产问题，而法人

的分支机构不存在破产问题，除非法人破产。 （５）
非法人组织对外实施法律行为，独立进行，不适用代

理规则，除非其特意委托他人代为实施；而法人的分

支机构对外实施法律行为，只是以其所归属的法人

的代理人名义表示意思或接受意思表示，必须适用

代理制度（《民法典》第 ７４ 条第 ２ 款、第 １７０ 条）。
第三，统观《担保法》第 １０ 条及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１７ 条、第 １８ 条的规定，可知其基本精神为企业

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以自己名义充任保证人

所订立的保证合同无效；但经法人书面授权，以法人

的代理人的身份在授权范围内订立保证合同的，合
同有效；法人的书面授权范围不明的，法人的分支机

构应当对保证合同约定的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保

证责任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债权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

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不知道保证

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的损失按照

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些规定没有出现于《民法典》设置的保证合

同一章，是否意味着《民法典》否定了它们？ 对此，
不可简单化地理解。 与《担保法》制定和颁行时期

的理念及态度有别，近些年来，建筑公司的项目部以

自己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例比比皆是，
裁判实务均不以此为由否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法

律效力，只不过使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最终由建筑

公司承受。 依此逻辑，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以

自己名义充任保证人的，保证合同也不因此无效，保
证责任最终落在法人身上即可。 不过，如果绝对地

如此行事，就无异于把《民法典》第 １７０ 条第 １ 款规

定的职务代理、第 １７１ 条规定的狭义的无权代理和

第 １７２ 条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构成、分工和法律效果

弃置一旁，这欠缺正当性。 此其一。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为有偿、双务合同，建设工程位于发包人控制之

地，施工的过程和质量均受发包人监督检查，就是

说，发包人的权益有一定的保障；承包人施工符合约

定的和法定的标准时，发包人依约支付工程款，承包

人的权益也可以说有一定的保障。 既然如此，从鼓

励交易原则出发承认建筑公司的项目部以自己的名

义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问题不大，也符合

建设工程承包行业的惯例。 与此有别，保证合同为

单务合同，保证人对债权人只有代偿债务之责，而不

享有取得对价之权，如果认可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

部门擅自以其名义订立的保证合同有效，最终由法

人实际承受保证责任，则对于法人过于苛刻、十分不

合理。 如此说来，为了保障无辜的法人的合法权益，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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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贯彻《民法典》关于职务代理、狭义的无权代理

和表见代理的规定及其规范意旨，可仅仅承认拥有

代理权的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以法人名义订

立的保证合同的效力，不承认无代理权的法人的分

支机构、职能部门订立的保证合同的效力。 此其二。
同时，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毕竟不是独立的民

事主体，并非法人认可的缔约主体，在不构成职务代

理的情况下，债权人仍与其订立保证合同，具有过

错，由此承受一定的负面结果，符合伦理，也是公

平的。

二、保证合同因欺诈、胁迫等手段而

成立时的法律效力

　 　 对于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合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持绝

对无效的立场（第 ５８ 条第 １ 款第 ３ 项、第 ２ 款），
《担保法》在字面上未言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

的保证合同无效，所用措辞是于此场合保证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第 ３０ 条第 ２ 项），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遵

从之（第 ４０ 条）。 众所周知，如果保证合同有效，保
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违背法理；只有保证合同不复

存在，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方合逻辑。 如此，可
以说，《担保法》在实质上采取因欺诈、胁迫等手段

而成立的保证合同无效的模式。
与上述法律及其司法解释的理念及观点不同，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
开始，中国法对于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合同

采取可变更、可撤销的模式。 这可能是由于《合同

法》分则中欠缺保证合同的缘故，《合同法》没有明

文规定因欺诈、胁迫等手段而成立的保证合同是无

效还是有效，这给法律解释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是适

用新法优先于旧法规则，还是适用特别法优先于普

通法规则？ 对此，可能见仁见智，实务中运用的是特

别法优先于普通法规则。
《民法典》在总则编规定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

订立的合同可被撤销，在合同编的保证合同一章未

设保证合同因欺诈、胁迫等手段而成立发生何种法

律效果的规范。 在这种背景下，遵循分则有规定时

优先适用、分则无规定时适用总则的法律解释和适

用规则，有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保证合同可

被撤销的结论。
《民法典》奉行因欺诈、胁迫等手段而成立的保

证合同可以撤销而非绝对无效的模式，优点更多：
（１）欺诈、胁迫他人违心地缔结保证合同、负担保证

债务，的确违反诚信、公平等民法基本原则，但其结

果影响当事人各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基本上不涉及

公序良俗。 在不涉及公序良俗的情况下责令合同无

效，有些矫枉过正。 以撤销制度解决采取欺诈、胁迫

等手段订立保证合同的不公正问题，把撤销保证合

同与否的权利交给保证人，更为机动、灵活和符合实

际。 并且，视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轻梯度而依次配置

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生效履行等制度，层次

清楚，是非分明。 （２）在复杂的交易安排的场合，保
证人虽因受欺诈、胁迫等原因订立了保证合同，但
“忍气吞声”，不使此类保证合同无效，可换来另外

的法律关系带给自己更大的利益（如取得独占性的

经营业务、延期偿还借款的本息、维护各方协作经营

的纽带等）的保证人愿意实际履行保证合同。 这种

结果只有在法律采取可撤销的对策方案时才可变成

现实，倘若法律奉行绝对无效的模式，则无法企及。
（３）如果采取因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保证合同

无效的模式，有时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其原因在于，在不少情况下，保证合同存在欺诈、胁
迫等原因，只要当事人不披露、不主张保证合同无

效，外人难以知晓，在民事诉讼法奉行不告不理原则

的背景下，裁判机关在欠缺原告及其诉状的情况下

更难径直认定保证合同无效。 法律规定无效的保证

合同却被实际履行，这容易使人觉得法律规定形同

儿戏。

三、越权保证的法律效果

对于越权保证， 《担保法》 未设规范， 法释

〔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４ 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

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

合同无效。 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

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该规定被人们批评为过于绝对，有以公司内部

关系影响公司与第三人之间交易的效力之嫌。
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第 １６ 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

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

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

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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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第 １ 款），“公司为公司

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

者股东大会决议”（第 ２ 款）。
解读《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１ 款、第 ２ 款和《民法

典》第 ５０４ 条的规定，可有如下观点：（１）董事会决

议、股东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固然属于公司治理的

内部文件，按照合同的相对性，不具有径直约束其他

人的法律效力，但经由《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１ 款、第
２ 款的规定，交易相对人便负有审核公司设立担保

是否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大会决议

的义务，欠缺此类决议仍设立担保的，交易相对人便

有重大过失，即非善意，换言之，同意以公司财产设

立担保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成

为判断交易相对人有无重大过失的标准。 （２）如果

未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的股

东、董事、实际控制人以公司财产为自己或他人提供

担保，或者违反公司章程关于以公司财产提供担保

限额的规定，就构成越权担保，于此场合应当适用

《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关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

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规

定。 就是说，上述担保设立时，作为担保人的公司未

向担保权人（债权人）出示关于同意以公司财产向

债权人设立担保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或股东

大会决议的，担保权人（债权人）至少违反了应当知

道的注意义务，构成非善意，于此场合，公司有权援

用《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的规定，主张自己不受该担保

行为约束，不承担该担保责任；在以公司财产设立担

保之人向担保权人（债权人）出示上述决议之一的

情况下，即使决议不真实，只要担保权人（债权人）
以通常方式无法识别决议的真伪，也构成担保权人

（债权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越权担保，那么，公
司无权否认该担保行为及其责任，即担保有效的后

果由公司承受。 （３）这种思路及方案，通盘考量了

交易安全和善意、恶意、过错等多项因素，相对合理，
得到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

称法〔２０１９〕 ２５４ 号） 的承认（第 １７—１９ 条），法释

〔２０２０〕２８ 号亦然（第 ６ 条）。②

上述意见为多数说，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多

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大多力倡之，许多法官也持此

立场。 法〔２０１９〕２５４ 号采纳了上述意见，于第 １７ 条

规定：“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

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

法》第 １６ 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
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

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

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 法定代表

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 ５０ 条关于法定代表

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

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
之，合同无效。”

值得赞扬的是，法〔２０１９〕２５４ 号在坚持以上原

则的前提下，又于第 １９ 条设置例外：在下述情况下，
即使欠缺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
也不因此否定保证合同的效力：（１）保证人是以为

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或是开展保

函业务的金融机构；（２）保证人为其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而“不得不”向债权人作保；
（３）保证人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

作关系；（４）保证合同已由单独或共同持有公司 ２ ／ ３
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这相当于出示了股

东会决议。
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承继了法〔２０１９〕 ２５４ 号的立

场及观点，把《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１ 款、第 ２ 款与

《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联系起来适用（第 ７ 条第 １ 款），
以解决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问题。 同时，法释

〔２０２０〕２８ 号接受法〔２０１９〕２５４ 号第 １９ 条所设置的

例外，只是在措辞上有些变化，如变法〔２０１９〕２５４ 号

第 １９ 条第 ２ 项规定的“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为“公司

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 （第 ８ 条

第 １ 款）。 此外，法释〔２０２０〕 ２８ 号新增如下规则：
（１）上市公司作为保证人时，只要公开披露担保事

项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相对人据此信息

而与该上市公司订立保证合同，人民法院就承认该

合同有效（第 ９ 条第 １ 款）。 （２）上市公司作为保证

人时，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

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

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上市公司有权主张担保合同

对其不发生效力，有权拒绝承担担保责任或赔偿责

任（第 ９ 条第 ２ 款）。 （３）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其股

东提供担保，公司以不符合《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２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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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规定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第 １０ 条前段）。
所有这些例外，均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兼

顾了多种理念、利益，确属上策，宜与《民法典》设计

的保证制度合为一体。

四、共同保证的效力

关于共同保证的效力，《担保法》第 １２ 条前段

和中段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

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

任。 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
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有学者

认为，这种连带系保证人之间的连带，而非保证人与

主债务人之间的连带，故谓之“保证连带”，以与“连
带责任保证”有所区别；既然这种保证中保证人不

与主债务人负连带责任，那么其保证债务除具有从

属性外，还具有补充性，因此，各保证人对于债权人

均有先诉抗辩权。 这种观点在以一般保证为典型方

式的立法上有理有据，但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

实施时期未必完全如此。 因为《担保法》把一般保

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均视为常态，甚至规定“当事人

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

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 １９ 条）。 该法第 １２ 条

关于共同保证的规定并未排除连带责任保证的适

用。 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规定，在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

一债务同时或分别提供保证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

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

（第 １９ 条第 １ 款）；在连带责任保证的场合，若有数

个保证人担保同一债权，其保证债务就无补充性，各
保证人对于债权人亦无先诉抗辩权，债权人既可以

向债务人主张，也可以请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

部保证责任（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即债务人和各个共

同保证人之间存在连带责任；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

人以其相互之间约定各自承担的份额对抗债权人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 １９ 条第 ２ 款）。
时至今日，走向发生逆转。 尽管《民法典》 第

６９９ 条设计的共同保证规则与《担保法》第 １２ 条设

置的基本相同，但因《民法典》第 ６８６ 条第 ２ 款明确

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与
《担保法》第 １９ 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

责任”正好相反，故上述“保证连带”与“连带责任保

证”相区别的观点便与《民法典》的设计相契合，应
被接受。

《担保法》第 １２ 条后段规定：“已经承担保证责

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

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法释

〔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２０ 条第 ２ 款稍作修正：“连带共同保

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

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
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这些规定在《民法典》上不

见踪迹，是否意味着它们已被《民法典》废弃？ 回答

应是否定的，因为《民法典》第 ６９９ 条特别是其后段

的行文含有共同保证人之间负有连带债务之意，既
然是连带债务就应适用《民法典》第 ５１９ 条第 ２ 款

正文关于“实际承担债务超过自己份额的连带债务

人，有权就超出部分在其他连带债务人未履行的份

额范围内向其追偿”的规定。 就是说，在《民法典》
上，共同保证人之间存在追偿权。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共同保证人约定其对债权

人承担连带债务的场合，他们相互之间存在追偿权，
符合法理，但无此约定时仍存在追偿权，此根据何

在？ 原来，《民法典》第 ５１８ 条第 ２ 款规定，连带债

务的成立除了当事人的约定这种法律事实，还有法

律的直接规定这种缘由，由此决定了，即使共同保证

人之间未约定对债权人连带负责，也因《民法典》第
６９９ 条后段的规定而成立连带保证债务，从而衍生

出追偿权。
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把上述精神进一步放大，不但

共同保证人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而且在混合共同

担保人在同一合同书上签字、盖章或按指印的场合，
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有权就不能向债务人追偿

的部分请求其他担保人分担相应的比例（第 １３ 条

第 ２ 款）。 就结果而论，该规定旨在赋予混合共同

担保人相互之间享有追偿权；就构成要件而论，该规

定遵循混合共同担保人之间存在连带债务的意思表

示后才有追偿权的理念，尽管存在拟制的成分———
只要混合共同担保人在同一合同书上签字、盖章或

按指印，就认定其有连带负责之意。 这与法释

〔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不分混合共同担保人之

间有无连带负责的意思表示，一概承认担保人相互

之间存在追偿权，具有原则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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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保证及其效力

《担保法》及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都奉行严格的担

保从属于被担保主债的原则，不承认独立保证的法

律效力。 不过，国际贸易中运用的诸如“不可撤销

的保函”“见索即付的保函” “见单即付的保函”等，
独立于主债关系，不因主债的不成立、无效、被撤销

等而归于消灭，保证人不享有、无权行使债务人对债

权人所拥有的抗辩权，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

以及债权人和债务人修改主合同不构成保证人不负

保证责任的原因，因而被称为独立保证。③在较长的

时期内，最高人民法院区分国内的、国际的两种情

形，承认独立保证在对外担保和外国银行、机构对国

内机构担保上的效力，对于国内企业、银行之间的独

立保证采取否定的态度，不承认当事人对独立保证

的约定的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屡次以判决的形

式，否定了独立保证在国内贸易中运用的有效性。④

但生活之树常青，法律终究要反映社会需求。 最高

人民法院放弃脱离社会关系的旧制，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１６８８ 次会议通

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称法释〔２０１６〕 ２４ 号）。 其中

第 ３ 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保函性

质为独立保函的，除去保函未载明据以付款的单据

和最高金额的，法律承认其效力：（１）保函载明见索

即付；（２）保函载明适用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

一规则》等独立保函交易示范规则；（３）根据保函文

本内容，开立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及

保函申请法律关系，其仅承担相符交单的付款责任。
法〔２０１９〕２５４ 号于第 ５４ 条宣明承继之，并且提出：
“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之外的当事人开立的独

立保函，以及当事人有关排除担保从属性的约定，根
据‘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原理，在否定其独立担保

效力的同时，应当将其认定为从属性担保。”这诚为

开明、进步的司法解释，可喜可贺！
《民法典》及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均未设独立保证

的条文，可否解读为它们否定了独立保证？ 答案应

是否定的。 理由如下：（１） 《民法典》在担保物权分

编之一般规定的框架下，于第 ３８８ 条第 １ 款正文确

立担保的从属性原则之后，随即便有“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该但书表明《民法典》允许其他法

律排除担保的从属性，确立独立的担保。 例如，《民

法典》第 ４２０ 条规范的最高额抵押权及其合同存在

不适用该条第 １ 款后段正文的情形。 最高额抵押权

所担保的是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最高

额抵押权并不是从属于其中某个债权的担保物权；
从法律行为的层面看，就是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不从

属于最高额内发生的每一个产生被担保债权的合

同，如果某个债权因产生它的合同无效而不复存在，
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最高额抵押权并不因此归于消

灭。⑤（２）独立保证的存在和运行系客观事实，尤其

在中国提倡和捍卫贸易全球化、国际贸易中普遍存

在独立保证的大背景下，理性的对策方案应是发挥

《民法典》第 ３８８ 条第 １ 款所设但书的作用，不宜限

于最高额抵押权一例，而应在单行法中承认独立保

证，以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 （３）较为普遍地承认

独立保证的法释〔２０１６〕２４ 号并未因《民法典》的实

施而被废止。 单从外形观察，司法解释的确不是典

型意义上的法律，若机械地理解《民法典》第 ３８８ 条

第 １ 款但书所用法律之语，则法释〔２０１６〕２４ 号不会

位列其中；但从法律系反映并服务于社会生活关系

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出发，
在典型意义上的法律尚未规定独立保证的背景下，
不如宽泛地理解《民法典》第 ３８８ 条第 １ 款但书所

谓法律，把法释〔２０１６〕２４ 号划入其中。 （４）综合考

量上述几项因素，可取的理念及观点宜为：承认独立

保证的有效性，同时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

六、约定担保责任范围的效力

关于担保责任的范围是否限于主债务的数额之

内，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的立场是，“保证人自行履行保

证责任时，其实际清偿额大于主债权范围的，保证人

只能在主债权范围内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第 ４３
条）。 法〔２０１９〕２５４ 号在承继该基本精神的基础上，
更加明确、深化和彻底，“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

围不应当大于主债务，是担保从属性的必然要求。
当事人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范围大于主债务的，如针

对担保责任约定专门的违约责任、担保责任的数额

高于主债务、担保责任约定的利息高于主债务利息、
担保责任的履行期先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等等，均
应当认定大于主债务部分的约定无效，从而使担保

责任缩减至主债务的范围” （第 ５５ 条）。 如同接力

赛，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３ 条规定，“当事人对担保责

任的承担约定专门的违约责任，或者约定的担保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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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范围超出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担保人主

张仅在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 １ 款），“担保人承担的责任

超出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担保人向债务人

追偿，债务人主张仅在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

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担保人请求债权人返

还超出部分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第 ２ 款）。
评论以上规定妥当与否时，有必要综合考量以

下因素：（１）担保制度旨在保障债权人对于主债务

人的债权切实实现，不具有放大该债权范围的规范

意旨，无使债权人获得“不当得利”之意。 在这层意

思上，债权人不应因担保的设立而取得超出该债权

正常实现时所获清偿的数额。 （２）担保人所负债

务，系为主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事务所承受的负

担，而非为自己事务所必须为之的给付。 由此决定，
担保人的负担范围和强度不应超出主债务人的债务

范围和强度。 （３）担保人实际承担担保责任之后，
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从主债务人的角度看，是自己

责任原则的一种迂回体现，同时决定了担保人追偿

的范围应限于主债务人自己清偿时的负担总额。
（４）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形成担保关系，在该关系

之内债的相对性起着重要的作用，自己责任原则也

不退出舞台，债权人对其不当行为向担保人负责，担
保人对其不当行为向债权人负责。 （５）债权人、主
债务人和担保人虽然牵连紧密，相互之间确有影响，
但仍然无法也不应该完全挣脱债的相对性的锁链，
不得混淆不同的法律关系。

如果重视以上五点考虑因素，那么，法〔２０１９〕
２５４ 号第 ５５ 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范围

大于主债务的”，如针对“担保责任的数额高于主债

务、担保责任约定的利息高于主债务利息、担保责任

的履行期先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等，“均应当认定

大于主债务部分的约定无效”的规定，符合法理，值
得赞同。 但是，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３ 条的规定，应
予反思，这是没有厘清法律关系、错用担保从属性的

表现。 稍微展开来说：其一，为确保担保责任的切实

履行，对不履行担保责任的行为约定的违约责任条

款，诸如违约金条款、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条

款，它们不是直接从属于被担保债权合同的，而是从

属于担保合同的。 抽象地说，后一个从属性不必然

与前一个从属性挂钩，究竟挂钩不挂钩，需要结合其

他因素，综合考虑，然后下结论。 具体到此处，担保

人不履行担保债务构成独立于主债务人违约的一个

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给债权人造成独立于主债务

人违约所致损失的另外的损失，担保人对其不当行

为应当独自承担不利后果。 该不利后果包括支付违

约金、赔偿损失等形态。 就此说来，针对担保人不承

担担保责任而约定违约责任，符合逻辑。 其二，法释

〔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３ 条第 １ 款对担保合同约定的超出

债务人应负责任范围的担保责任，不认可其法律效

力，未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不认可法律效力，接近于

法定无效。 违约责任条款作为合同条款的一种，其
有效、生效、无强制执行力、无效，宜由《民法典》等

法律、行政法规来设计，司法解释可否抛开法律、行
政法规而创设此类制度，需要深思。 至于法定无效，
即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人所负违约责任的条款无

效，在法律未规定特别的无效原因的背景下，其无效

应与其他合同条款无效在确定标准上同等对待。 在

该违约责任条款不存在《民法典》第 １４６ 条第 １ 款、
第 １５３ 条、第 １５４ 条等条款规定的无效原因的情况

下，司法解释不得径直规定《民法典》未设计的无效

原因。 总之，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３ 条第 １ 款的规定

存在瑕疵。 其三，正因为“其一”的法理，担保人在

向债权人承担超出债务人应负责任范围的违约责任

之后，就超出部分无权向主债务人追偿。 这是担保

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非对主债务人的行为承担

担保责任的救济措施。 一句话，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３ 条第 ２ 款的规定具有正当性，可资赞同。⑥

七、保证与债务加入之甄别

《民法通则》 《合同法》依其文义和立法计划均

未设计债务加入，《担保法》及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的

制定和实施也无暇顾及债务加入。 但在实务中人们

会自觉、不自觉地约定债务加入，特别是有些约定形

似债务加入或连带责任保证。 由此产生了难题：对
实务中的有关约定，究竟是适用连带责任保证的规

定，还是按照债务加入处理？ 各级人民法院都在力

图解决这一难题。 例如，法〔２０１９〕２５４ 号第 ２３ 条规

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

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
该约定的效力问题，参照本纪要关于公司为他人提

供担保的有关规则处理。”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１２ 条

规定“法定代表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的规

定以公司名义加入债务的，人民法院在认定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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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时，可以参照本解释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

保的有关规则处理”，第 ３６ 条第 ２ 款规定“第三人

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

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为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债务加入”。 可

从三个方面认识和评价这些倾向于把债务加入的约

定按照担保规则处理的司法解释。
首先，债务加入与保证虽有相同的一面，如均为

增加了担保债权实现的责任财产的数量，更有不同

之点：（１）债务加入没有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

债的关系之外新增一种法律关系，仍旧是一层法律

关系，只不过在债务人一侧新增了成员。 与此不同，
保证担保的场合必然存在被担保的主债关系和保证

关系这样两层法律关系。 （２）保证债务乃于债务人

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代债务人履行或承担赔偿责任

的债务，系从属债务。 而债务加入系债务加入者负

担主债务，债权人对债务加入者及原债务人直接发

生债的关系，相互之间没有主从关系。⑦（３）如果债

权人与债务加入者无特别约定，则原债务人与债务

加入者对债权人连带负责，债务加入者不享有先诉

抗辩权。 与此有别，一般保证的场合存在先诉抗辩

权。 （４）债务加入适用债务履行期、债的关系的存

续期和诉讼时效的约定、规定，与保证期间无关。 与

此差异甚大，无论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都
受制于保证期间。 若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未请求保

证人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则保证责任消失，不会涉及

诉讼时效制度；只有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请求保证

人实际承担保证责任，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民
法典》第 ６９４ 条）。 不难发现，这些区别事关各个当

事人的权益，既涉及实体法又关联程序法，是实质性

的，不可混淆。 因此，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３６ 条第 ２
款明确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中具有加入

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以
债务加入论，是可取的，值得赞同。

其次，辨析债务加入和保证时所关注的因素可

以再扩展些。 例如，约定第三人（债务加入者，下
同）在履行顺序上后于原债务人的，约定第三人所

负债务在特定期间届满时消失的，都作为保证对待；
约定排除第三人对原债务人追偿权的，以债务加入

论处。 另外，原债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如某画家为债

权人绘画肖像，张三加入该债的关系之中；某名师辅

导某中学生数学，李四加入该债的关系内。 在此类

关系中不宜按照债务加入对待，因为张三、李四难以

实际履行原债务；适用保证规则更为妥当，因为可令

张三、李四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最后，有些实务中的约定，无论是从约定的字面

意思还是观察其他情形，都的确难辨其约定的是债

务加入抑或保证。 对于此类约定，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

规定按照担保规则处理（第 ３６ 条第 ３ 款），有其合

理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参照一般保证规则还是

参照连带责任保证规则？ 对此，见仁见智，未见共

识。 如果站在更优惠于债权人的立场，则结论应是

参照连带责任保证规则；如果站在更优惠于第三人

的立场，则答案应是参照一般保证规则，使第三人有

机会行使先诉抗辩权。 究竟采取何种立场，在法律

及司法解释未设明确的、具体的规则的背景下，关注

个案的案情后再定，比较明智。 例如，第三人“糊里

糊涂”或极不情愿地同意向债权人清偿，就不应加

重其负担，参照一般保证规则容易达到这个目的。
如果第三人同意向债权人清偿“掺杂”有自己的利

益，则参照连带责任保证规则，符合利益衡量的结

果。 如果不是处理个案，而是设计普遍适用的法律

规则，那么，笔者赞同更优惠于第三人，即参照一般

保证规则。⑧

八、以新贷还旧贷与担保（含保证）存续与否

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时常采取以新贷

还旧贷的方式平衡账目，这牵涉到既存的担保是否

为新贷的担保。 对此，法〔２０１９〕２５４ 号奉行的立场

是：（１）事人之间有约定的，依其约定。 （２）当事人

之间无约定的，将新贷用于归还旧贷，旧贷因清偿而

消灭，为旧贷设立的担保物权也随之消灭。 贷款人

以旧贷上的担保物权尚未进行涂销登记为由，主张

对新贷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 ５７
条）。 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没有完全承继上述规定，受
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３９ 条的影响颇大，区分新贷与

旧贷的担保人是否同一而有不同的规则：新贷与旧

贷系同一担保人，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新贷与旧贷系不同担保人，
或者旧贷无担保而新贷有担保，债权人请求新贷的

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

人有证据证明担保人提供担保时对以新贷偿还旧贷

的事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除外 （第 １６ 条第 １
款）。 物的担保人在登记尚未注销的情形下愿意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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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为新贷提供担保，但在订立新的贷款合同之前又

以该担保财产为其他债权人设定担保物权，其他债

权人主张其担保物权顺位优先于新贷债权人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第 １６ 条第 ２ 款）。

在笔者看来，法〔２０１９〕２５４ 号第 ５７ 条的规定符

合意思自治原则、担保权为从权利的基本属性，逻辑

严谨，利益衡量妥当，值得赞同。 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

第 １６ 条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需要澄清甚至应予反

思：（１）所谓新贷与旧贷系同一担保人，应指担保人

已经同意充任新贷的担保人的情形，或是担保人与

债权人达成担保新贷的合意，或是担保人已经单方

表示担保新贷，或是旧贷合同载有在以新贷还旧贷

的场合担保人仍为新贷提供担保。 否则，不得谓新

贷与旧贷系同一担保人。 （２）在此前提下，即担保

人确实是新贷的担保人时，担保人以其对以新贷偿

还旧贷的事实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为由主张不承担

担保责任的，不应得到支持。 如果不存在担保人仍

为新贷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则担保人以其对以新

贷偿还旧贷的事实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为由主张不

承担担保责任的，应当得到支持。 （３）问题的关键

在于，担保人仍为新贷的担保人，取决于设立担保的

合同或担保人的单独行为已经有效成立（有时加上

登记，有时加上交付），不取决于担保人对以新贷偿

还旧贷的事实知道还是不知道，不取决于担保人对

以新贷偿还旧贷的事实应当知道还是不应当知道。
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１６ 条第 １ 款引入担保人知道、
应当知道的因素来认定担保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
除了增添困惑，似无积极价值。 （４）旧贷附有物的

担保（包括担保的意思表示加上相应的登记）移至

新贷的意思表示和相应的登记已经具备，或者既有

的担保登记在外观上显示出新贷附有该担保，或者

就新贷虽无担保的意思表示但既有的担保登记在外

观上显示出新贷附有该担保，只有在这些情况下，法
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１６ 条第 ２ 款所谓担保人“在订立

新的贷款合同前又以该担保财产为其他债权人设定

担保物权，其他债权人主张其担保物权顺位优先于

新贷债权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才可成立。 （５）
如果担保登记在外观上显示出旧贷附有担保，新贷

没有担保，担保人在订立新的贷款合同前又以该担

保财产为其他债权人设定担保物权，其他债权人主

张其担保物权顺位优先于新贷债权人的，应当适用

或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第 １ 项关于“抵押权

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的规定，新贷的债权人无力对抗其他债权人关于担

保物权顺位的主张。 就是说， 在这点上， 法释

〔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１６ 条第 ２ 款违反《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

的规定，违反《民法典》第 ２１４ 条所示不动产物权的

变动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物权法原

则。 （６）在担保人和贷款债权人之间，旧贷附有的

担保是否移至新贷，取决于有无此种意思表示：若
有，即使新贷的担保登记没有办理，新贷债权人也可

以请求担保人办理；若无，即使新贷的担保登记已经

办理，只要担保人不承认为新贷担保，其也有权请求

注销担保登记。 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１６ 条忽略了这

些规则及理论，应予反思。 （７）据说，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３９ 条和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１６ 条的设计出发

点是：从担保登记的外观上往往识别不出被担保债

权是旧贷还是新贷，无须变更登记即认定新贷附有

担保（旧贷附有的担保移至此债上）可节约成本；特
别是，若强求新贷的担保必须重新办理登记，就会出

现担保人乘旧贷担保登记注销之际以该担保财产为

其他债权人办理担保登记，使新贷债权人的担保权

顺位在后，遭受损失。 为避免这种局面出现，特设法

释〔２０００〕 ４４ 号第 ３９ 条和法释〔２０２０〕 ２８ 号第 １６
条。 其实，新贷债权人令担保人出具不为其他债权

人设立顺位在先的担保权的承诺书，并将之提供给

登记机构，附在登记簿的相应簿页，或者采取其他措

施，也能达到目的。 这样，既维护物权法的基本制度

及原理，又合理保护新贷债权人的权益，何乐而不

为？ 就是说， 法释 〔 ２０００〕 ４４ 号第 ３９ 条和法释

〔２０２０〕２８ 号第 １６ 条未采上策。

九、保证期间规则及其相关规则

保证期间在保证制度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引起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关注为自然之事，只是不同

时期的规则不同。 下文对此予以梳理和评论。
１．保证期间的长短

《担保法》对于保证期间的长短，不分一般保证

和连带责任保证，采取的规则是：当事人有约定时，
依其约定；无约定时，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 ６ 个月（第 ２５ 条第 １ 款、第 ２６ 条第 １ 款）。
《担保法》未设当事人约定不明时如何确定保证期

间的规范。
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在不区分一般保证和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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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证而确定保证期间、当事人对保证期间有约定

时依其约定这两点上与《担保法》一致，但在其他方

面设有独特的规则，其中有的是填补《担保法》的漏

洞。 举其要者如下：（１）区分当事人未约定和约定

不明。 当事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自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６ 个月；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

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的，视为没有约定，适用 ６ 个月

保证期间的规则（第 ３２ 条第 １ 款）。 （２）当事人对

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 ２ 年；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

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适
用 ２ 年保证期间的规则（第 ３２ 条第 ２ 款）。 这实际

上修改了《担保法》。 之所以增设 ２ 年的保证期间，
是因为当事人不约定保证期间，表明债权人对其债

权的实现与保障漠不关心，无受优惠保护的必要，故
给其 ６ 个月的期间使其可以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已经“宽宏大量”；而保证合同载有保证人承担

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
表明债权人关注其债权的实现与保障，设法使自己

有足够的时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尽量避免

因保证期间届满而无权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法律对于如此勤勉尽责的债权人应当给予优惠保

护，故给其 ２ 年的期间，使其可以请求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 （３）当事人对主债务履行期没有约定或约

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

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第 ３３ 条），为 ６ 个月。
（４）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

明，但保证人清偿债务的期限明确的，保证期间为清

偿期限届满之日起 ６ 个月；保证人清偿债务的期限

不明确的，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保证终止之日或债权

人收到保证人终止保证合同的书面通知到达之日起

６ 个月（第 ３７ 条）。
《民法典》对于上述规则有吸纳也有放弃，主要

表现在四个方面：（１）允许当事人约定保证期间，但
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

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第 ６９２ 条第 ２
款前段但书）。 （２）当事人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

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 ６ 个月（第 ６９２ 条第 ２ 款后段），一般保证、连带

责任保证都是如此。 （３）放弃了 ２ 年的保证期间规

则。 （４）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

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民法典》第 ５１１ 条第 ４ 项

关于债权人催告确定履行期的规定，主债务的履行

期为宽限期届满之日。 保证期间自该日即宽限期届

满之日起计算（第 ６９２ 条第 ３ 款），为 ６ 个月（第 ６９２
条第 ２ 款后段）。

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没有重述《民法典》的上述规

定，意味着接受、维护之。 对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

于第 ３０ 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有约定

的，依其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应当根据债

权确定时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是否已经届满来确定

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１）最高额担保的全部债

权均已届期的，保证期间为债权确定之日起 ６ 个月；
（２）最高额担保的多笔债权尚未届期的，保证期间

为最后届期的一笔债权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６ 个

月；（３）仅一笔债权尚未届期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债

权届期之日起 ６ 个月。 这明显优越于法释〔２０００〕
４４ 号第 ３７ 条的规定。

２．保证期间的法律性质

《担保法》 没有言明保证期间的性质，法释

〔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３１ 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

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民法典》对此

予以固定（第 ６９２ 条第 １ 款）。 如何认识这些规定？
笔者曾从保证期间允许当事人约定、消灭债权及其

有关的从权利和从义务、与诉讼时效相衔接、起算点

特殊四个方面论证了保证期间非属除斥期间，而为

失权期间。⑨

３．保证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

债权人未于保证期间内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的，保证责任消失，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几

部法律及司法解释在这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债权人

请求的形式方面不尽相同。 在一般保证的场合，
《担保法》要求债权人采取对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

申请仲裁的方式（第 ２５ 条第 ２ 款）；在连带责任保

证的场合，《担保法》没有强求债权人对保证人采取

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方式 （第 ２６ 条第 ２ 款）。
《民法典》 承继了这些规则 （第 ６９３ 条）。 法释

〔２０２０〕２８ 号一方面特别强调，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

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仅对

保证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

起诉（第 ２６ 条第 １ 款）；另一方面又变通规定，一般

保证的债权人取得对债务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

证债权文书后，在保证期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保证人以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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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为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第 ２７ 条）。

４．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衔接

关于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衔接，若为一般保

证，《担保法》规定“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

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 （第 ２５
条第 ２ 款后段）；若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法》未予

表态。
《担保法》第 ２５ 条第 ２ 款后段的规定存在瑕

疵，如诉讼时效期间尚未起算，何谈中断？ 法释

〔２０００〕４４ 号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试图修正之，设置

第 ３４ 条第 １ 款予以补救：“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

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

同的诉讼时效。”但是，这又引出新的缺陷，如不符

合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规则，与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１２５ 条后段的规定不一致，走到了另外的方向，与法

释〔２０００〕 ４４ 号第 ３６ 条第 １ 款前段的规定相抵

触。⑩

《民法典》为避免上述问题，改弦易辙，于第 ６９４
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

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保证人拒绝承

担保证责任的权利消灭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债务

的诉讼时效”（第 １ 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

保证期间届满前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

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

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第 ２ 款）。
所谓“保证人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消灭之

日”，就是保证人抗辩不实际承担保证责任的事由

消失之日，也就是保证人有义务实际承担保证责任

之日。 有义务承担意味着，只要承担期（履行期）没
有届满，只要保证人没有明示拒绝承担或以其行为

表明届时不实际承担，就不构成违约，即未侵害债权

人的债权。 依《民法典》第 １８８ 条第 ２ 款前段关于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

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此时尚不

应起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 只有到了保证人

有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却不承担保证责任即违约之

时，或曰侵害债权人的债权之时，才满足《民法典》
第 １８８ 条第 ２ 款前段规定的起算诉讼时效期间的要

件。 可见《民法典》第 ６９４ 条第 １ 款关于“从保证人

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消灭之日起，开始计算保

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规定，不符合《民法典》设计

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基本要求且无需要特殊对待

的理由，存在瑕疵。
所谓“从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

起，开始计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意思是债权人

积极行使其权利时便起算诉讼时效期间。 这背离了

诉讼时效制度旨在使躺在权利上睡眠者承受不利后

果，反射地保护积极行使权利之人，从而促使权利人

积极行使其权利的初衷。 可见，《民法典》第 ６９４ 条

第 ２ 款的规定与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相抵触，应予

以修正。 合理的设计应当是，“从保证人拒绝实际

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债务的诉讼

时效”。

十、主债合同的变化与保证责任

１．主债合同变更与保证责任

《担保法》第 ２４ 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

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

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合

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感觉这

过于单调，忽略细节，有的权衡不当，于是综合考量

有关因素，设计出如下规则：（１）主债合同的履行期

变更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

定的或法律规定的期间（第 ３０ 条第 ２ 款）。 （２）除
“（１）”而外，主债合同变更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

减轻债务人的债务，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

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保证人对加

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第 ３０ 条第 １ 款）。 （３）
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动主合同内容，但并未实际

履行的，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第 ３０ 条第 ３
款）。

《民法典》第 ６９５ 条第 １ 款吸纳了法释〔２０００〕
４４ 号第 ３０ 条第 １ 款、第 ２ 款的精神，合情合理，值
得赞同；但第 ６９５ 条第 ２ 款关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变

更主债权债务合同的履行期限，未经保证人书面同

意的，保证期间不受影响”的规定却考量不周。 合

理的设计宜区分情形，从不损害保证人权益的利益

衡量出发，得出如下结论：（１）保证期间不受影响的

情形包括，保证期间的长短，保证期间不发生中止、
中断和延长的属性，保证合同已经明确约定保证期

间（包括起算点）等。 （２）保证期间要受影响的情形

是，在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期间或约定不明确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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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如果主债的履行期后延，则在主债务人的责任

财产状况恶化时，保证人实际承担保证责任的可能

性增大。 于此场合，笔者认为，应依主债的原履行期

为确定保证期间的起算点。 如果主债的履行期提

前，意味着保证人实际承担保证责任的起算点提前，
从而牺牲了保证人的期限利益。

２．主债权转让与保证责任

《担保法》第 ２２ 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

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

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合同另有约定

的，按照约定。”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２８ 条前段重申

《担保法》第 ２２ 条前段的规定，将该条后段细化为

“但是保证人与债权人事先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

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禁止债权转让的，保证人不再承

担保证责任”。 《民法典》在这方面作出重大修改，
于第 ６９６ 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全部或者部分债权，
未通知保证人的，该转让对保证人不发生效力”（第
１ 款），“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禁止债权转让，债权人

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转让债权的，保证人对受让人

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第 ２ 款）。
有必要提醒，适用《民法典》第 ６９６ 条的规定，

不应忘记其第 ５４７ 条第 １ 款关于“债权人转让债权

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是该从权利

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的规定。
３．主债务转让与保证责任

《担保法》第 ２３ 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许

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
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

任。”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２９ 条重申该条规定，同时

增设“但是，保证人仍应当对未转让部分的债务承

担保证责任”。 《民法典》第 ６９７ 条第 １ 款采纳该条

规定，同时增设第 ２ 款“第三人加入债务的，保证人

的保证责任不受影响”。
４．主债合同解除与保证责任

主债合同解除，不应适用《民法典》第 ５５９ 条正

文关于“债权债务终止时，债权的从权利同时消灭”
的规则，免去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而应适用该条“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但

书。 所谓“法律另有规定”，即《民法典》第 ５６６ 条第

３ 款关于“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

的民事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

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

十一、保证人的追偿权

保证人的追偿权，又称保证人的求偿权，是指保

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主债务人请求偿还的

权利。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对债权人与保证人之

间的关系来说，形式上属于清偿自己的债务，但对主

债务人和保证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实质上仍然属于

清偿他人（主债务人）的债务。 于是，自然有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民法典》第

７００ 条）的必要。
保证人的追偿权的成立，需要具备以下要件：

（１）必须是保证人已经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 包

括保证人代债务人向债权人为主债关系中给付义务

的清偿，或向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向债权人为

代物清偿或以物抵债，或抵销，或提存。保证人的

追偿，必须限于自己有所给付，致使有偿地消灭主债

务人对债权人的责任。 假如保证人自己毫无给付，
仅因其尽力使主债务消灭，如说服债权人，使债权人

免除主债务人的债务，则其不得向主债务人追偿。

（２）必须使主债务人对债权人因保证而免责。 如果

主债务人的免责不是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行为

引起的，保证人就没有追偿权。 再者，在保证人的给

付额高于主债务人的免责额时，如以价值超过主债

务数额之物抵债或代物清偿时，保证人只能就免责

额追偿；在保证人的给付额低于主债务人的免责额

时，保证人只能就给付额追偿。（３）必须是保证人

没有赠与的意思。 这是保证人的追偿权的消极要

件，保证人在行使追偿权时不必就此举证。
如果保证人系基于主债务人的委托而产生，那

么保证人和主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委托合同关

系，应适用《民法典》第 ９１９—９３６ 条关于委托合同

的规定处理。 如果保证人和主债务人之间为无因管

理关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社会常

理及主债务人的正确意见，那么保证人就此支付的

本金、利息和必要费用可请求主债务人偿还，如有损

害还可请求赔偿（《民法典》第 ９７９ 条第 １ 款）。
在此有必要指出，有专家学者认为，在混合共同

担保的情况下，《民法典》第 ７００ 条承认了实际承担

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其他物的担保人追偿。 在

笔者看来，这不符合《民法典》第 ７００ 条的文义和规

范意旨，忽略了被担保债权因保证责任的实际承担

而归于消灭时其他担保债务也归于消灭的基本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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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误将代位权混为追偿权，是不成立的。 对此，笔
者将另撰文章讨论，此处不赘述。

十二、余论

《民法典》一改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

约定不明时以连带责任保证论处、按照一般保证确

定（第 ６８６ 条第 ２ 款），与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接轨；
债务人放弃抗辩的，保证人仍有权向债权人主张抗

辩（第 ７０１ 条后段）；保证人可以在债务人对债权人

享有抵销权或者撤销权的相应范围内拒绝承担保证

责任（第 ７０２ 条）。 这些规定的积极意义是将来思

考的题目，本文不再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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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白 小 平　 　 　 靳 彤 彤

摘　 要：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以 ２０１８ 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２０１８ 年为社会保险费

征缴阶段，可细分为“国家—单位”劳动保险费、三方缴费的社会保险费、多元参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阶段；２０１８ 年

至今为“费改税”转型阶段。 在新形势下，构建以税为主、税费结合的渐进式征缴机制是当前所需。 其中社会统筹

以“税”的形式征缴，对欠税行为可采用追缴的行政手段，保障基金充足；个人账户以“费”的形式缴费，对缴费主体

以柔性的方式普遍征缴，对欠费行为宜采用补缴的民事方式维护资金安全，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从实施机制上

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社会保险提供支撑。
关键词：社会保险；保费征缴机制；费改税；追缴与补缴

中图分类号：Ｆ８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７３－０７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保险经历了从计划

经济时期国家保险的探索，到市场经济时期社会保

险的转型，再到全面深化社会保险改革的过程。 在

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险从无到有，从小范围到覆盖城

乡、统筹全体职工和城乡居民，社会保险项目不断增

加，保险水平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指数也不断提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要建成

以人民为中心、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

适度、可持续的新型社会保险体系，需要科学的社会

保险费征缴机制的支撑，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
从而持续推进平等社会合作与社会公平正义建设。

一、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回顾：社会保险费阶段

自新中国成立至 ２０１８ 年，我国社会保险经历了

劳动保险、社会保险到全面建设社会保险的阶段，社
会保险费征缴机制也经历了“国家—单位”劳动保

险费、三方缴费的社会保险费到多元参与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阶段，农村社会保险建设也有了极大改观。
在这一阶段，社会保险以费的形式进行资金筹集，形
成各项社会保险基金。

１．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探索：“国家—单位”劳

动保险费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现代社会保险制度

的探索。 基于当时城乡有别、农业社会为主的社会

结构，为首先确保职工的社会福利，政务院于 １９５１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于

１９５３ 年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政务院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正的决定》
等文件，标志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公费

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建立。 该阶段社

会保险的特点呈现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为主的“国家—单位”劳动保

险模式，保费征缴机制的特点为国家保险，农村居民

则以土地和家庭自我保障为基本形式。
本阶段养老保险费征缴机制可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费形式，养老

保险费由财政支付，由财政部和人事部管理；二是以

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为主的单位缴费机制，由工会负

责劳动保险费的统筹实施，具有“国家—单位”保障

特 点。到１９５６年，劳动保险实施范围扩大到１３个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白小平，男，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靳彤彤，女，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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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部门，但重心偏向于国营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具有不平衡性。①

医疗保险费征缴机制由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

种形式组成。 公费医疗面向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以及大专院校学生，劳保医疗则面向国营企

业和县级以上大型集体企业的正式职工。 公费医疗

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承担，劳保医疗个人不需要

缴费，由企业和劳动保险基金组织按一定比例提取

福利费承担，各级卫生部门按照单位人数比例进行

管理和统收统支。②

在其他保险方面，工伤保险主要适用于国营企

业职工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覆盖群体有

限，存在依不同身份享受不同待遇的问题。 工伤保

险费由企业和劳动保险基金组织共同负责缴费，由
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征收。 失业保险方面多为临时

性救济措施，１９５１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

例》并没有相关条款的规定。 在此阶段，农村社会

保障主要体现为“五保”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２．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改革：三方缴费的社会

保险费阶段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国家—单位”劳动保险已

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险要求，社会保险

面临重大改革。 １９８６ 年《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

暂行规定》和 １９９１ 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等文件的颁布，标志着以城镇

为主、兼顾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形成。 在此阶段，
政府关注的重点是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主体在社

会保险系统中缴费负担的平衡问题，三方缴费机制

的确立成为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的突出特点。
此阶段的养老保险费征缴机制由三种形式组

成：一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现三方统筹。 １９８６
年，《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确定了养

老保险社会化的大方向，实行由职工与企业共同缴

费、政府适当补助的三方缴费机制。 １９９７ 年，《国务

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

定》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即基本养

老保险费实行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由企业

和职工共同负责缴费的部分积累制，辅助以国家财

政补贴。③二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延续国家保障形

式。 三是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自愿缴费机制形成，并
由过去的农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老农保”）向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转变。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１９９１ 年民政部确

定了“老农保”方案，将个人缴纳与集体补助的养老

金计入个人养老账户，确立了个人缴纳、集体补助、
国家扶持相结合的原则。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提出实行

“新农保”政策，通过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的结合，
建立由个人缴纳、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
农保”制度。 与“老农保”不同的是，国家财政对“新
农保”给予了巨大支持。

医疗保险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个人账户和社会

统筹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１９９３ 年，劳动部

发布《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意见的通

知》，提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全覆盖，探索国家、用
人单位、职工三方合理负担的缴费机制。 １９９８ 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的决定》，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筹

方式，覆盖范围包括所有的城镇单位，终结了公费医

疗和劳保医疗。④ ２０００ 年，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医疗

保险改革如期完成。 二是个人、集体、政府共同负责

的新型农村医疗保险。 ２００３ 年，我国开始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的探索，建立了

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

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２００４ 年，《关于进一步做好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颁布，标志

着全国“新农合”制度的建成。
在其他保险方面，工伤保险适用于我国所有企

业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其项目覆盖范围有所扩

大，待遇也有所提高。 １９９４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和 ２００３ 年《工伤保险条例》颁布，确立了我国

工伤保险的经济补偿、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三大职

能，构建起完整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 工伤保险由

用人单位按时缴纳，职工个人不缴纳，缴纳数额为本

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乘单位缴费费率之积，缴费费率

按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 在这一阶段，失
业保险制度开始确立并逐渐社会化。 １９８６ 年国务

院颁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形成了

失业保险制度雏形，待业保险基金来源由企业缴纳

全部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 １％、银行利息和地方财

政补贴三部分构成。 １９９９ 年国务院颁布《失业保险

条例》，用失业保险代替待业保险，覆盖范围也由以

前的国营企业扩至所有的城镇企业，失业保险金由

用人单位和职工缴纳的费用及其利息、财政补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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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金组成。
３．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完善：多元参与的社会

保险费阶段

２０１０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是我国社会保险法治建设的重大实践，标志着我国

社会保险迈向法制化轨道。 我国《社会保险法》规

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

保险等诸多具体的社会保险项目，坚持广覆盖、保基

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方针，进一步规范了

用人单位和参保人的社会保险权利与义务，保障了

广大人民的根本权益，形成了单位、企业、个人、社会

组织、国家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
尤其是参保人员由“职工”向“个人”的转变，使我国

社会保险的社会化与统筹一体化趋势加快。
这一阶段养老保险费征缴机制由三种形式组

成：一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现了更为全面的社会

统筹，包括对灵活就业者的养老保险统筹。 我国

《社会保险法》既明确了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并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也明确了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

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费并分别记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 二

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开始实施社会统筹模式，并逐

步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系统并轨。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

发布《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的决定》，启动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采
取机关与事业单位同步进行、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

适用不同的改革方案，实施统账结合模式，缴费由用

人单位、个人和政府补贴三部分组成。⑤三是将“新
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统一为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在全国范围内实

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２０１４ 年《城乡养老保险制度

衔接暂行办法》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

保”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进行统一管理。
医疗保险改革的重点是探索更高水平的全民医

保体系。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之

外，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两项制度合并

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医疗

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无雇工的个体

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

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加，
由个人缴费。 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由个人缴费

和政府补贴两部分组成，其中政府补贴覆盖范围包

括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低收入家庭 ６０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成年人等。

在其他保险方面，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内容变

化不大，主要是确定了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逐步实

现省级统筹的目标。

二、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转型：
社会保险费改“税”阶段

　 　 为进一步加强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
柱性和保障性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需要，维护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结合国税地税

征管体制改革，２０１８ 年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

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

部门统一征收。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实施“先合

并国税地税机构再接收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

职责”计划。 由此，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开始

转型。
１．以费为主的保费征缴机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征缴主体不统一影响征管效率。 早在

１９９９ 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就已做出社会保险费“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

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的规定，形成了社保部门与税

务部门的二元主体征缴机制。 依此规定，社会保险

费征收存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缴、税务部门代征、
税务部门征缴、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税务部门混合

征缴四种模式。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缴和税务部

门代征在社保登记、核定、记录、确认、稽核、清欠等

环节均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二者的区别只在

于由谁负责征缴；混合征缴存在部门间征缴范围划

定不清的问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缴意味着社保

行政管理部门自己征收、自己支付、自己监管，加之

征缴手段有限，保障措施柔性有余而刚性不足，降低

了征管效率。
第二，法治化不充分影响征缴机制的科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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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社会保险法治建设尚不健全，是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短板。 一方面，受我国城乡

二元结构、地区差异和基础资源调配不平衡的影响，
现有的社会保险项目多元细分且参保缴费的强制与

自愿在设计上多有不同，制约着我国社会保险统筹

一体化建设的进程。 另一方面，社会保险在先试先

行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险规范碎

片化现象严重，不利于征缴机制的科学建设。 如我

国《社会保险法》未涉及如何缴费问题，增加了执法

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将征缴主

体的选择权交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
使得各地方、各部门在具体工作中职责不明晰，影响

其职能的有效发挥。
第三，以费为主不利于社会保险基金安全和统

筹层次的提高。 《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 ２０１９》数据

显示，我国企业社保基数合规比率为 ２９．９％，统一按

最低基数下限参保的企业比例为 ２８．４％，有超过三

分之二的企业存在申报员工缴费基数与实际人数不

符的情况，社保基金征缴情况不容乐观。 加之由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征缴保费，集社会保险费收、支、管
于一身，缺乏有效监督。 同时，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历

来存在统筹层次低的问题，除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

筹外，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的统筹依然停留在市县

层面，极大限制了社保基金在全国范围或较大范围

内的统筹调剂。 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缴的地方性

特点不利于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提高，进而难以实

现社会保险资金在较大范围内的互助共济。
２．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费改“税”优势

第一，有利于统一征缴主体，提高征缴效率。
２０１８ 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结束了税务

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二元主体征缴时代，改由

税务部门负责征缴社会保险费，这有利于解决征收

主体不统一、征缴程序混乱的问题。 并且税务部门

还可利用自身专业化、信息化的优势，有效解决信息

不对称问题，在打击偷逃、漏报、欠缴行为方面有所

作为。 如 ２０１７ 年的一项调研发现，目前社会保险实

际征缴率不到 ７０％，如果改由税务机关全责征缴，
将会使征缴率提高 １０％—２０％。⑦

第二，推动社会保险费征缴法治化。 当前，税务

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的依据是我国《社会保险法》
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而不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

法》尚未规定税务部门对非税收入的征管内容。 社

会保险费改由税务部门征缴后，这一方面可借鉴我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管程序来丰富征缴手

段，另一方面可通过制定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管

理法》来实现社会保险费的依法征缴，在分清征缴

人与纳税人、缴费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明确缴费人

在征缴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保护缴费人合法权益。
第三，促进缴费入口统一，扩大资金来源，缓解

资金压力。 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征缴，其征缴的

强制性与固定性特征和征缴业务的专业化、信息化

优势，可以确保社会保险资金入口统一、来源稳定。
社保资金入口统一意味着除单位依法缴纳、职工由

单位代扣代缴外，参保个人（即全体居民）也一并依

法被纳入征缴关系，这既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

型社会保险改革打下基础，也扩大了社会保险资金

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十年的数据，我国目前社

会保险资金结余较多，总体上收大于支。 而《中国

养老金精算报告 ２０１９—２０５０》的数据显示，未来 ３０
年我国社会保险资金将会面临巨大压力，如 ２０１９ 年

我国缴费赡养率为 ４７． ０％，到 ２０５０ 年将会达到

９６．３％，缴费者的压力增加一倍，社会保险基金结余

赤字将越来越大，到 ２０５０ 年结余将为－１１．２８ 万亿

元，纵然有政府财政补贴，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实现社会保险的费改税有望缓解此问题。
第四，有助于实现社会保险资金的全国统筹并

应对复杂情况。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统筹具有分散

化特点。 尽管有些省份宣称已经实现了社会保险省

级统筹，但实际完成程度有限。 社会保险统筹层次

低意味着社会保险资金的安全性和抗风险性低、互
助性不强，这不利于社会保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改由税务部门征缴社会保险费，可以从参保信息登

记、收入与财产核定两个方面入手，实现全国社保信

息的统一管理，征缴资金也可及时解缴于省级以上

相关资金托管机构，形成社保资金在较大范围内的

调剂基础。 同时，面对零工经济从业者、灵活就业者

和重大突发事件等复杂情况，统一缴费入口、持续提

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显得更加必要，从而实现风险

共担和统筹资金在较大范围内的合理调配。

三、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展望：以税为主、
税费结合的征缴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保险参与人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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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单位、企业（或农村集体）—职工（或农村居

民）—国家、企业或国家机关—个人（职工、灵活就

业者、城乡居民）—社会组织（包括事业单位）—国

家的多元化全面覆盖发展过程，缴费机制也经历了

社会保险由“费”到“税”的发展。 然而，目前来看，
由“费”改“税”只是将社会保险费由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征缴转变为由税务部门负责，纳入非税收入征

管，并没有将费改为实体税或是作为税收收入，或者

说管理型社会保险缴费机制并未发生改变。 按理说

这不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公布后，部分税务部

门开始进行欠费清查和清缴活动，一时间使一些企

业尤其是一些中小微利企业陷入困境，有些企业做

好了减员、降酬、改变用工形式、注销公司的准备。
为此，中央及时叫停了清欠活动。 这不仅暴露出用

人单位或个人长期未依规缴费的问题，也说明了我

国当前还不宜直接实行社会保险税或者说纯粹以税

的方式去征缴全部社会保险费用，而需要以一种渐

进式的征缴机制为社会保险费全面入税做好准

备。⑧新形势下，结合我国社会保险项目统筹模式、
缴费关系性质和主体参与情况，构建以税为主、税费

结合的渐进式征缴机制是当下所需，该机制是指对

社会统筹以税的形式征缴，征缴对象为用人单位和

各类用工组织及平台，个人账户以费的形式缴费，征
缴对象为职工和全体居民。

１．以税为主、税费结合的征缴机制产生背景

第一，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社会保险

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计划经济影响，我国实行

劳动保险，这种保险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全民性

社会保险，而是与职业相适应的保险。 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社会保险虽然实现了劳动保险向社会保险

的转变，覆盖范围也扩大及全体社会成员，但其整体

设计仍局限于以劳动关系、人事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保险项目构建，不利于新型社会保险机制建设，在一

定意义上已成为构建新型社会保险的障碍。 如当前

新兴的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如何对待？
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如何应对“一仆多主”的用工

现象？ 重大突发事件中劳动者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

险权益如何实现并得到保障？ 等等。 这些问题均使

建立在传统劳动人事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保险机制发

生了动摇。 我国现有的管理型社会保险机制和缴费

服务应与时俱进，向全民统一的服务型缴费机制发

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全面实施全民参

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也就是说，构建全面统一开放、全民参保共建、全民

缴费共治、全民共享社保权益的普遍性社会保险系

统已成为今后我国新型社会保险建设的趋势，而由

税务部门征缴社会保险费（尤其在缴费入口的社会

化和统一化方面）是新型社会保险机制建设的重要

内容。
第二，适应我国社会保险统账结合模式、缴费关

系性质与主体参与情况不同的需要。 我国社会保险

项目类型不一，参保人缴费关系性质不同，个人参保

的强制性与自愿性迥异，资金统筹模式也不尽相同，
情况较为复杂。 这使得税务部门征缴社会保险费成

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难题。 如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由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灵活就业者的养老保险、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等构成，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具有强制

性，保费由用人单位依规缴纳，对职工缴费实行代扣

代缴，辅助以必要的财政补贴，灵活就业者的养老保

险由个人自愿缴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由个人自愿

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构成，基本医疗保险也是

如此。 从参保人缴费关系性质来看，单位缴费大部

分进入社会统筹，属于参保人共同共有，缴费刚性

强，有公共债务特点；个人缴费有代扣代缴和自愿缴

费之分，个人缴费部分进入个人账户或社会统筹

（如失业保险），属于参保人个人所有（如受限制的

个人账户），且受缴费积累年限条件限制，缴费刚性

不足，有私人债务社会化特点。 工伤保险和失业保

险缴费形式相对简单，但也存在如何覆盖新兴的零

工经济从业者或灵活就业者的现实困难。 同时，各
项目账户资金入口不一、缴费方式“软硬”有别，单
位与个人缴费关系的法律性质不尽相同，纯粹以刚

性的税的征缴方式难以应付复杂状况，应该分项分

类区别对待。
第三，统一非税收入征管的需要。 近年来，国际

形势风云变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所放缓，社会保

险历史欠费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一刀切的费改

税也会引发诸多矛盾。 当前，我国税务机关在征缴

社会保险费上形成三种模式：一是经办机构核定税

务部门统一征管模式，即由社保、医保经办机构核定

由税务部门统一征缴，而不做参保人情况区分，如上

海、深圳、新疆、山西等地；二是税与费区分征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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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对单位、企业缴费采取税务征收模式，对灵活

就业人员采取自行申报向税务部门缴费形式，如山

东；三是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模式，该模式使税

务部门集社保核定与征缴功能于一身，如湖南。 我

们比较认同第二种征缴模式，它虽然还不够准确、全
面，但注意到了参保人缴费关系性质的差异。 如前

所述，由于我国社会保险项目类型不一，参保人缴费

关系的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社会化性质不同，仅区

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形式还不够全面，事实上城

镇职工、城乡居民与零工经济从业者或灵活就业者

在缴费性质上是一样的，可依据参保人缴费关系的

基础来形成以税为主、税费结合的征缴机制。
第四，以税为主、税费结合的征缴机制符合税与

费的特点。 以税为主、税费结合的征缴机制中的税

与费均由税务部门征缴，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逐渐

将社会保险费并入实体税。 一般来看，世界范围内

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有税与费两种方式。 征税以取

得财政收入为目的，通过对纳税人的征税，统筹资金

使用，属于预算收入，它以年度收支平衡为目标，但
很难形成社会保险资金的积累。 缴费以对待给付为

前提，为提供公共服务而向受益者征缴，属于预算外

收入，但存在不同地区资金闲散浪费和资金短缺不

足的问题。 同时，社会保险以是否进行积累为标准，
可以划分为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
现收现付制以横向平衡、量入为出为原则，通过一定

时间内的缴费来满足本期受益人的开支；完全积累

制以远期纵向平衡为原则，通过建立个人账户使缴

费人在工作期间积累资金来满足自己的社保需要；
部分积累制是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的结合，既
满足了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又可以进行代内资金

积累。 可以说，现收现付模式下征税形式较为普遍，
完全积累制下采用收费方式比较适合，部分积累制

下税费结合更为适宜。⑨

２．以税为主、税费结合的征缴机制设计

依上所述，以税为主、税费结合的渐进式征缴机

制应考虑三个要素：一是社会保险项目的统账模式

与征缴对象，即社会统筹以税的形式征缴，现收现付

留有一定积累，征缴对象为用人单位和各类用工组

织及平台，确保基金稳定安全；个人账户以费的形式

缴费（非税收入），形成完全积累，征缴对象为职工

个人或全体居民。 二是参保人缴费关系性质，即社

会统筹账户资金来源于所有用人单位和各类用工组

织及平台的缴税，不具有对待给付性，因而不适合采

用费的形式；个人账户资金（完全积累）来源于职工

个人或居民的缴费，受个体缴费能力、积累年限（如
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满 １５ 年）以及保险项目的强制

与自愿等多种因素影响，适宜采用费的形式，且这部

分资金具有对待给付性。 三是缴税与费的征缴保障

措施，即根据参保人缴费关系性质（社会统筹的公

共债务性和个人账户的私人债务社会化），分项分

类科学设计税与费的征缴与保障手段，对欠税行为

可采用追缴的行政手段保障资金充足，对欠费行为

宜采用补缴的民事方式维护资金安全，对个人缴费

主体柔性对待，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保险入口的社会

化与统一化，提高其缴费的积极性。 当前我国社会

保险缴费普遍存在对个人缴费实施的措施刚性有余

而柔性不足的情况，这不符合个人账户的私人债务

社会化特点。 同时，我国立法应结合实际情况，尽快

修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或颁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法》，这是社会保险费

以税为主、税费结合的征缴方式得以实施的法律保

障。 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法》应统一征缴主

体，划分税费范围，将税的部分逐渐并入相关直接

税，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或单位社会保险税；
应分项分类科学设计征缴程序和征缴规则，完善税、
费征缴和保障措施以及法律责任，加强社会保险资

金分账管理，实现我国社会保险资金征缴机制的科

学化、规范化。
第一，确定税务部门征缴范围和纳税、缴费项

目。 根据社会保险项目与账户资金性质的不同，合
理确定税与费的征缴方式。 一般来看，社会统筹账

户供款主体为用人单位、各类用工组织及平台，其涉

及的社会保险项目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基于缴费的刚

性特征，应以税的形式缴纳；职工或居民参加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或失业保险，缴费形式“软
硬”不一，且有一定的积累年限兜底，宜采用费的方

式缴纳，一般计入个人账户；对居民个人不征税，依
旧采用费的形式。 另外，用人单位已在养老、医疗保

险等方面实行统账结合或强制征缴的刚性模式，与
新的征缴方式容易磨合，而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和居

民因经济收入不稳定且受社保积累期限的限制，刚
性征税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负担。 因此，为应对灵

活用工及其他特殊情况，可暂不纳税，以缴费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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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普遍征缴社会保险金。
第二，逐步将用人单位负担的社会保险费部分

纳入直接税。 目前世界上有 １４０ 多个国家实行社会

保险税或社会保障税。⑩以美国为例，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美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面临严峻的失业挑

战，加之养老冲突不断，财政缺口日益加大，于是美

国在 １９３５ 年通过《社会保障法案》，正式实行社会

保障税，以税收为后盾，稳定社会保障资金来源。

这为我国解决养老问题和减轻财政压力提供了借

鉴。 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保险税前期阶段的纳税人

为各类单位及平台，以满足社会统筹账户供款需要，
并辅之以财政转移支付。 对个人账户采用费这种非

税收入的征缴形式，着力解决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

的“混账”问题、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在条件成熟时

再考虑个人社会保险税的开征。
第三，税费征缴保障措施与柔性服务。 社会统

筹账户资金以税的形式征缴，具有强制性特点，其征

缴机制为征收、追缴性质，应依靠行政手段包括必要

的惩罚措施来加强对社会保险资金的监督与保障。
当然，这并不排斥对中小微利企业采取的相关税收

优惠措施，以缓解其缴费压力。 个人账户资金以非

税收入形式征缴，除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

外，大多为自愿性社会保险项目，故而征缴机制为缴

费、补缴性质，属于社会保险合同债（私人债务社会

化）的继续履行范畴。 费的方式可将灵活性与自愿

性结合起来，鼓励以积累方式实现积极缴费，因此这

部分资金不宜采取强制性措施，而宜采用民事合同

的原理和规则加以调整，目的在于增强其服务性。

如对于个人账户资金缴纳确有困难的，可暂缓缴费

或给予一定的宽限期，只要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即可，
年末可对未缴费月度进行补缴，缴费基数在当年当

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 个人缴费

确有困难的，还可以与社会救助衔接。 总之，上述措

施的目的不在于惩戒而是以持续履行社会保险合同

缴费义务为要义。 这样即便是由税务部门征缴个人

社会保险费，也应依参保人缴费关系性质，分项分类

科学设计征缴程序和征缴规则，体现柔性服务，不断

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最终实现相对统一的全民性个

人缴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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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社 会 工 作 发 展 的 社 会 逻 辑∗

———一个科学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刘 　 振

摘　 要：社会工作引入中国已有百年之久，其间经历了数次跌宕起伏。 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工作的百年

变迁，可以把制度、行动者、社会需要视为三种影响因素，建构出一个“需要—结构”的社会工作发展分析框架，亦即

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到结构性（制度和行动者）因素的直接影响，而社会需要是社会工作

发展的内在动因。 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正是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下得以展开。 当社会需要和社会结构相

吻合时，社会工作会得到快速、持续的发展；当二者相互抵触时，社会工作则处于茫然与消退的状态。
关键词：社会工作；科学社会学；需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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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社会工作已在我国跨越了一个世纪

的历史长河。 这期间社会工作为民国时期的社会建

设和抗战救援提供了支持，遭遇了 １９５２ 年学科调整

后 ３６ 年的“断裂”，经历了 １９８７ 年“马甸会议”后的

复兴与重建，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迎来了全面

快速发展的“春天”。①如今社会工作已经成为推进

我国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共享发展的重要

力量。 可以说，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百年的跌宕起

伏，其成败兴衰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

么，是什么影响着社会工作的百年变迁，使其几经沉

浮的同时又获得了今日的发展？ 本文将社会工作视

为一门科学，尝试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探究

其百年变迁背后的影响机制，以期对当下的社会工

作发展有所启示。

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一个科学社会学的争议

当代科学社会学起始于一种与“科学—社会”
相关联的认识论前提，即任何一门科学都沉浸于

“社会”的海洋之中，其生产、发展乃至衰亡都与“社
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在科学社会学不同的

流派看来，社会性因素对于科学的影响方式有所不

同。 质言之，科学与社会的“关联纽带”各有差异。
１．默顿学派：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科学

１９３８ 年，默顿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

学、技术与社会》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诞生。
在这本书中，默顿关注现代科学在英国产生的社会

背景和文化土壤，试图把科学视为一种与文化、经济

和军事等同的社会体制②。 在默顿看来，英国科学

的迅速崛起与它成长的特定文化背景———清教主义

（新教伦理）有着某种因果关系③：以禁欲和理性为

基础的清教主义促成了现代科学在英国的产生；经
济、军事和技术上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开

展，此即著名的“默顿命题”。 这项关于 １７ 世纪英

格兰科学和其他社会制度相互依存关系的经验研究

明确指出，科学活动交替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因

不同社会而有所不同，取决于该社会的科学状况以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史研究”（２０ＹＪＣ８４００２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

市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创新及整合行动体系构建研究”（１７ＣＳＨ０５１）。
作者简介：刘振，男，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社会工作学博士（天津　 ３００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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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该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军事一类的体制制度

状况。④沿此思路，科学社会学逐渐形成了一种将科

学视为静态制度结构、研究科学与周围社会结构之

间互动关系的“默顿学派”。
２．科学知识社会学（ＳＳＫ）：知识行动者建构的

科学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科学社会学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大批社会学家转

为关注科学的知识内容，科学知识社会学得以产生。
最初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爱丁堡

学派和一些受欧洲大陆研究传统影响的学者，如布

鲁诺·拉图尔（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卡林诺尔 －塞蒂娜

（Ｋａｒｉｎ． Ｋｎｏｒｒ－Ｃｅｔｉｎａ）等。 在他们看来，默顿学派忽

略了科学知识本身，错过了很多重要且有趣的内容，
因而只是一种“属于科学家的社会学”，抑或是一种

“为科学家服务的社会学”，英国学者惠特利（Ｒｉｃｈ⁃
ａｒｄ Ｗｈｉｔｌｅｙ）将其称为“黑箱理论”⑤。 科学知识社

会学要做的努力就是把科学的知识内容合法地纳入

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分析科学知识产生的具体过程。
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知识的主导性因素是人类

力量而非自然力量，在其视域下，一切科学知识都是

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或者至少具有社会建构性特征。
这样，知识就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成为相关社

会群体互动、协商的结果，作为知识行动者的科学家

要做的不是发现科学知识，而是制造科学知识。
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需要推动下的科学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是科学发

展最根本的动力。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
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

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

功于生产。”⑥起初，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就是由生产

决定的，科学要适应生产的需要，并且在生产过程中

产生，从而为其服务。 对此，恩格斯曾在《致瓦尔

特·博尔吉乌斯》中有过精辟的论述：“技术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得多的

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 社会一旦有技术

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

向前进。”⑦不难看出，在近代社会中，科学得以产生

并迅速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既不是科学家探寻自

然奥秘、追求科学真理的主观动机，也不仅是自然科

学自身的内在因素，而是基于生产实践的需要，是社

会生产对科学不断提出的新需要。 虽然马克思、恩

格斯没有排除主体因素对科学活动的推动、社会制

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各种科学之间的相互作

用，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

是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由上观之，关于科学发展的动因，科学社会学主

要有三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科学视为一种

社会制度，认为科学受到社会中其他相关制度的影

响（默顿学派）；第二种观点是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

建构，认为科学是行动者建构的产物（科学知识社

会学）；第三种观点认为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和“社会

需要”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笔者认为，
科学自诞生起就具有社会性根源，遵循着一种“社
会”逻辑，制度、行动者和需要等社会性因素均以不

同的形式影响着科学的发展，而上述三种因素正是

本文分析社会工作发展的三个重要维度。

二、制度、行动者与需要：社会工作

发展中的三重影响

　 　 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发展、变迁都不是历史的

偶然，势必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科学性”是社

会工作不可或缺的要素，成为科学也是社会工作自

诞生起就存在的诉求，因而运用科学社会学对作为

一门科学的社会工作进行分析有其必要性与合理

性。 本文尝试整合科学社会学的三种观点，把制度、
行动者和社会需要都视为科学发展的社会性影响因

素，在厘清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社会工作的

百年沉浮，探寻其中的影响机制。
１．制度影响：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政策推动

社会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亦是一种静态的制度

结构，故而其引入、取消、恢复、发展均与周围的制度

安排密切相关。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中国社会工作

的百年发展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的顶层设计

既决定着社会工作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也决定着社

会工作的具体形态。 因此，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

被学界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⑧。
民国早期，社会工作已由传教士引入中国。

１９１２ 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创办了北京

社会实进会，社会工作实务在中国起步。 １９１７ 年，
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创建了著名的“沪东公社”，社会

工作专业教育在中国发端。 １９２５ 年，燕京大学社会

学系更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增设社会服务短

修科，社会工作在中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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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的社会工作主要由教会大学组织开展，影响

力有限，很难全面推广，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国家政策

的支持。 民国政府社会部成立后，这种状况很快得

到改变。 《社会服务实施纲要》《社会工作人员训练

办法》《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纲要》 《特种考试社会工

作人员考试规则》等一系列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政策

文件相继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社会工作合法

性地位，社会工作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框架。⑨短短

几年之中，学术期刊、行业协会、职业规则、实务机构

等一个专业所必备的要素一应俱全，社会工作进入

一个快速的发展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实施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
单位制消解了社会工作生存和发展的政策土壤，使
社会工作没有了施展的空间。⑩

改革开放后，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样基于行政化

的政策推动。 由于制度结构的改变，社会工作教育

在 １９８７ 年著名的“马甸会议”召开后得以恢复。 最

初仅是有限的几所高校开展了社会工作教育，且当

时的社会工作教育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紧紧围绕

着民政工作展开的。 对此，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恢

复的初衷只是作为一种“培训制度”服务于民政工

作的。虽然 １９９９ 年高校扩招后社会工作教育规模

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工作发

展依然是缓步慢行，实践领域仍属空白，被称为社会

工作教育的“单兵突进”。 直至 ２００６ 年党的十六

届六中全会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

切需要”后，其发展状态才得以改变。 此后，随着中

央顶层设计、各部委协同配合政策以及地方实施性

政策的密集出台，社会工作在教育、研究、实务等各

个方面均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和快速发展。 ２０１３ 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社会工作更是大有

改观，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逐渐发

展，实践属性和社会转向愈益明显。 加之“政府购

买服务”公共财政机制的确立，更多社会主体承担

起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从政策和环境上为社会工作

发展提供了支持与保障。 可见，制度的改变让我国

社会工作教育得到恢复，国家支持性政策的出台使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迎来了一个真正的“春天”。
２．行动者的建构：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多元形塑

作为一门科学，我国社会工作在民国时期和当

代经历了两次“西学东渐”的历程，走过了两次“教

育先行”之路。 这期间社会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无疑与一代

代社会工作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 作为具体的行动

者，社会工作学者自身的身份、经历、立场等都影响

着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从而直接影响到社会工

作发展，此即社会工作的“建构逻辑”。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主导力量更换了三个群

体，从传教士到留学生，再到政府官员。 民国早期社

会工作引入的主力是西方传教士。 西方传教士在中

国创办了教会大学，并以社会工作为手段在中国传

教，这对社会工作思想、理念及方法的传播与发展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 “回收教育权运动”后，留学生

这一特殊群体成为社会工作的中坚力量，他们凭借

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特有的文化底蕴以及宽阔的

国际视野逐渐取代了传教士，开启社会工作“本土

化”之路。社会部设立后，民国政府官员开始介入

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行政化”色彩逐渐呈现，
当时已有学者发文批评民国社会工作协会，认为

“团体（社会工作协会）虽成立未久，却因袭了中国

整个官僚政治的衣钵，重蹈其他团体覆辙”。 可

见，由于行动者身份、经历以及立场的不同，他们对

社会工作的理解不同，发展社会工作的动机不同，开
展社会工作的方法亦不同。 如此一来，民国时期三

个历史阶段中社会工作分别呈现“西方化” “本土

化”“行政化”等三副不同的面孔。
改革开放后，社会工作逐渐恢复，行动者的身

份、经历以及立场同样影响着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

解，也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建构。 社会工作恢复之初，
在教育先行的发展模式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主要

由中国本土学者、香港学者以及民政部的“学者型

官员”这三种群体共同推动。 因身份、经历及立场

的不同，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 譬

如，卢谋华教授坚持“民政工作就是中国特色的社

会工作”的观点，明确指出“民政工作是应用社会学

中社会工作的主要部分，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学的

主要实践基础”，进而提出自觉将社会工作理论运

用到民政领域的论断。 当时香港学者的观点则与此

不同，他们认为应该注重社会工作的实践性，运用社

会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当时的中国本土学

者则强调：“在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国际通则面前，应
基于中国的文化环境与时代背景，做出自己的选

择。”由此可见，这三种观点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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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如此张力之下，我国社会工作走过了 ３０ 余年

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当代样态，后续

社会工作发展中的行政化、西方化等多种问题均可

溯源于此。
３．需要动因：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问题倒逼”
一门科学只有与社会的需要相吻合才能被社会

接受，才能得到人民大众以及党和政府的认可。 作

为一门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

的发展逻辑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社会问题的回

应。 可以说，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

的内在动力。 质言之，社会工作的发展正是基于一

种“问题倒逼”。
社会工作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西方社会早期

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促使社会

救助趋于专业化提升，因而社会工作得以产生。 在

民国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的引入既是工业化、城市化

所致，也与列强“坚船利炮”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密不

可分。 当时，战争、灾荒以及大量贫穷人口的存在导

致社会风险增加、社会震荡出现以及一系列社会问

题的滋生蔓延。 对此，我国传统的助人方式已经无

力回应，国家与社会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 正

是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推动着社会工作的产生

与发展，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引入以及后续一系列

支持性社会政策的出台皆源于此。
同样，社会工作的恢复亦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

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后，随
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问题

日益增多，给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创造了需要的动

因和必要的历史条件。 进入 ２１ 世纪后，我国经济迅

速增强，但长久以来积累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也

日益显现，如此情势最终引起社会层面的改革，使国

家更加关注社会的发展。 基于此，社会工作逐渐走

向实务领域，开始社会性转向。 当时，社会工作既是

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

和谐的润滑剂，可以有效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
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社会工作得到政府的

认可和支持，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总之，我国社会工作的引入、恢复及发展与国家

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也是政府官员、学
者、社会精英等实践主体长期磨合、不懈努力的产

物，其背后的社会需要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引导着社会工作的发

展与改变。

三、科学的“社会”逻辑：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科学具有多重品格，是一种具有特殊规范体系

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
又是一种人类探求世界客观规律的社会性认识活

动。 作为一种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亦同时具

有制度、专业和实践三个层次的意义。首先，社会

工作是一种制度设置，属于一种社会福利的发送体

系，其发展受到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 其次，社会工

作是一门专业，具有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其发展受

到研究者与教育者的形塑。 最后，社会工作是一种

助人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是社会工作发

展的重要推力。 概言之，制度、行动者和社会需要是

社会工作发展的三种影响因素。 那么，三者之间是

何关系？ 如何共同作用于社会工作的发展？ 本文基

于制度、行动者和社会需要三种影响因素，建构出了

一个“需要—结构”的社会工作发展分析框架，亦即

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１．结构二重性：社会工作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需要—结构”框架中，所谓的“结构”即不断

地卷入到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

结构具有二重性，制度与行动者是结构中的两个关

键性变量，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工作

的现实形态。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系统，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

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正式制度抑或非正式

制度的支持，尤其是当社会工作还没有跃升到社会

价值体系之中，还没有获得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地

位之时，更是如此。 因为那时社会工作中的许多重

要选题不是来自自身的逻辑需要，更多的是依靠社

会的安排。 此外，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需

要行动者的建构。 科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中生成

和发展起来的，创造科学、推动科学发展的行动者是

社会中的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会受到社会和经

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传统文化的左右，从而使他

们无法超越其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情境。 因此，社会

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亦受到行动者的形塑，行动者

总是同其所处的社会体系相互作用，使自身的社会

属性转译到社会工作发展之中，从而导致社会工作

呈现出不同的外在形态，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 这

里需要指出的是，行动者与制度安排也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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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科学的发展形态。 实际

上，社会工作正是在不断回应变动着的社会现实这

一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制度结构和行动者虽然

会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但这二者更多地体现在对

社会工作的现实样态和发展速度产生直接影响。 故

而，笔者称之为社会工作发展的直接动力。
２．社会需要：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

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学的经典命题。 其中，所谓的“需要”主要

是指生产的需要和经济的需要，所谓的“科学”主要

是指自然科学。 同样，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其产生、发展乃至消亡也

与“需要”息息相关，只是这里所谓的“需要”另有所

指，各有不同。
社会工作是一门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性社会科

学，主要是“社会性”地提供专业服务，帮助个体、群
体解决困扰，回应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因此，推
动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主要是一种解决社会问

题的“社会需要”。 社会服务领域个体需要的不断

提升为社会工作专业化提供了动力源泉，而解决社

会问题的社会需要成为社会工作发展的合法性基

础。 当下，我国社会发展中对专业化、个性化社会服

务的需求量仍然较少，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要求尚

存不足。故而，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内在动

因尚有欠缺。
总体而言，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制度安排、思想文

化、意识形态以及行为者的建构等只是在表面上改

变社会工作的具体形态并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速

度，而决定社会工作发展方向及规定着社会工作发

展方式的内在动因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需要。
３．需要—结构：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如上文所述，“结构”逻辑是奠定科学发展的物

质基础，对加快科学的发展步伐起着直接的推动作

用，而“需要”逻辑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不断为

科学发展注入合法性动力，引导着科学不断前行。
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到结构性（制度

和行动者）因素的直接影响，而社会需要则是社会

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 社会需要不可能直接作用于

社会工作的发展，也不可能决定社会工作发展的具

体策略，但社会需要可以通过结构（制度和行动者）
这一中介变量对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影响。 具体而

言，社会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社会需

要—制度和行动者—科学（社会工作）”的影响机制

（见图 １）。

图 １　 社会工作发展影响机制图

由图 １ 可见，社会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

需要给予了社会工作生成和发展的现实空间，这是

社会工作发展的必要条件。 此外，社会工作的发展

势必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社会工作的百年

发展历程正是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下得以展开，
也正是二者的交互作用造就了社会工作的诸多形

态，二者合力推动了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 当社会

需要和社会结构相吻合时，社会工作会得到快速、持
续的发展；当二者相互抵触时，社会工作则处于茫然

与消退的状态。 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社会环境

下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问题、不同的社会矛盾、不同的

社会福利要求。 或言之，每一种“结构”下对社会工

作的“需要”有所不同。 因此，社会工作没有一个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其亦面临着一个“处境

化”的问题，即每一个城市中的社会工作概念，每
一个领域中的社会工作概念以及城乡之间的社会工

作概念都有所差异。 我们应跳出“专业社工是最有

资格从事社会服务”的迷思，秉持开放包容的“大社

工”理念，形成一种与社会需要相对应的社会工作

结构，建立不同的社会工作制度，由不同的社会主体

来承担不同的社会工作服务。

四、结语

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之下，社会工作已在我国

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 纵观百年历程，中国社会工

作经历了数次跌宕起伏，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横
览全国各地，中国社会工作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具
有不同的理想类型。 这可归结为制度、行动者、社会

需要等社会性因素之间的互动，也即是中国社会工

作发展受到“需要—结构”的影响，遵循着一种“社
会”逻辑。

诚然，科学的发展势必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但科学自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它具有

一种以普遍主义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一种以“同行

承认”为实质的奖励制度、一种以“精英统治”为特

点的社会分层、一种以“无形学院”为中心的学术交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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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方式、一种以研究成果质量为基础的科学评价系

统，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科学这样一个自我支

配、彼此独立、不受外部理论控制的完善系统。 因

此，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独立的规范结构和内在的

发展规律，即科学的自主性。 科学的自主性是科学

在适度依赖社会和接受社会控制条件下所应享受的

自由，决定着科学的生存抑或毁灭。当下，我国社

会工作处于一种依附式发展状态，其自主性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遮蔽。 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

科学的社会工作遵循着一种“社会”逻辑，同时也绝

不能忽略其“自主性”的存在，应做到一种“社会”逻
辑中的“自主”。 关于社会工作的“社会”逻辑，本文

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而社会工作如何实现科学的

“自主”亦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限于篇幅，笔者

将另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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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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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环境社会工作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环境社会工作自身学科发展的内在必然。 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

重要分支，环境社会工作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针为指导，以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法为支撑，以生态环境保

护为工作核心，致力于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社会工作秉承社会工作的传统，旨在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因环境

损害而产生的健康问题、心理问题和贫困问题以及调解环境损害引发的社会冲突；通过培育大众环境意识、引导民

众绿色环保行为，推动生态自觉；通过推动环境社会组织发展、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参与政府环境治理，服务政

府环保政策的决策和实施。
关键词：环境社会工作；社会问题；环境认知；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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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伴随全球经济快速增

长，环境问题逐渐由局部性发展为全球性，世界环境

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能源危机不断加剧。 伦敦烟雾

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及

近年的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等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带

给人类的灾难是难以估计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广受

社会大众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
为了应对持续产生的环境问题，许多学科不断

做出新的回应。 在社会科学领域，法学、经济学、政
治学、社会学等都已在环境领域发展了相应的分支

学科，建立了相应的学科范式。 就社会学而言，自
１９７８ 年美国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发表《环境社会

学：一个新的范式》①正式倡导环境社会学以来，欧
美、日韩的环境社会学取得了长足进步。 自 ２１ 世纪

以来，特别是在最近十余年时间里，中国环境社会学

同样实现了快速发展。 具体而言，关于环境问题产

生的社会影响研究，日本学者饭岛伸子提出“受害

结构论”②，舩桥晴俊等人提出“受益圈、受苦圈”理
论③，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
书中警示性地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 在环境问

题的社会成因方面，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史奈伯格等

人提出了“生产跑步机”（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理论④，美国科学史家林恩·怀特则从文化层面探

讨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⑤。 中国学者从中国社

会自身特点出发，尝试以社会转型⑥、“政经一体化

开发机制”⑦、“次生焦虑”⑧等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社

会的环境问题。 针对环境问题的治理问题，摩尔等

人提出通过“生态现代化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⑨以解决环境问题，鸟越皓之等人倡导生活

环境主义⑩，陈阿江则发现农业共生模式对常规农

业生产中出现的外部性问题能够起到 “无治而

治”的效果。
较之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环境社会工作的发展

相对滞后， 但近些年也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 关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６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耿车模式’的绿色转型研究”（１９ＳＨＡ００２）。
作者简介：陈阿江，男，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社会学系教授（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张婷婷，女，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刘怡君，女，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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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境社会工作的讨论，西方学者主要围绕两个方

面展开。 一是关于环境社会工作的理论建设方面，
梅尔·格雷（Ｍｅｌ Ｇｒａｙ）等人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标

准，反思社会工作伦理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
率先使用环境社会工作（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的概念并提出环境社会工作的六项原则。莉娜·
多米内利（Ｌｅｎａ Ｄｏｍｉｎｅｌｌｉ）引入绿色社会工作（ｇｒ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的概念来探讨环境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内

在关系，并认为社会工作有必要将人类、社会文化、
经济和自然环境整合到一个框架内，以促进环境保

护和人类福祉提升的目标实现。卡蒂·纳利（Ｋａｔｉ
Ｎäｒｈｉ）和艾拉莱娜·马蒂斯（Ａｉｌａ－Ｌｅｅｎａ Ｍａｔｔｈｉｅｓ）
则通过发展生态批判的方法来建构生态社会工作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的概念。二是在环境社会

工作的实践探索方面，约翰·科茨（ Ｊｏｈｎ Ｃｏａｔｅｓ）和
梅尔·格雷（Ｍｅｌ Ｇｒａｙ）对环境社会工作参与现代环

境运动的概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其中，
梅尔·格雷提供了五种典型的环境社会工作实践案

例，如环保组织的花园社区项目、为受干旱影响的家

庭提供服务等。 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在尝试建构环

境社会工作的学科框架。 屈振辉最早使用环保社会

工作的概念讨论有关环境社会工作的一些基础性理

论问题，陈星星和徐选国借用绿色社会工作概念

倡导传统社会工作的范式转型，罗桥则对已有的

环境社会工作概念和价值观进行了综合分析。 总

体而言，国内外环境社会工作都处于一个重要的发

展机遇期，如何根据环境问题的现实情况来进一步

规划和发展环境社会工作这门学科，仍有待学界更

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考虑到目前环境社会工作领域存在的环境社会

工作、绿色社会工作、环保社会工作等概念的含义基

本相同，只是称谓有别，本文统一用环境社会工作的

概念来表述其他类似称谓。 环境社会工作主要利用

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与方法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

决。 具体而言，环境社会工作主要通过应用社会工

作的理念、理论、方法和技术为环境受害群体提供服

务，引导、改变大众的环境行为，倡导生态自觉，推动

组织的绿色环境行为。 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分

支学科，环境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工作在根

本上是一致的，并具有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

量和组成部分的社会应用价值。 本文试从学科发展

的角度进一步厘清环境社会工作的基本范畴，在中

观层面明确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研究范围，进而为

构建中国特色环境社会工作体系提供理论框架。

二、环境社会工作以帮助受环境损害

影响的弱势群体为己任

　 　 关注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正，是社会工作

的一项主要任务。 相应地，环境社会工作也以受环

境损害影响的弱势群体为基本服务对象，积极发挥

自身对环境问题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治疗和补

救功能。 根据环境损害的特点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和

影响，本文认为环境社会工作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为

弱势群体开展服务。
１．为因环境损害导致健康受损的弱势人群提供

服务

环境污染直接影响个体的生理健康，降低其生

活质量。 如广为人知的八大公害事件、切尔诺贝利

核泄漏事件等环境灾难给当地人带来诸多问题。 从

以往环境污染事件的处理情况可以发现，遭遇环境

损害的人群主要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缺乏必要的医

疗救助和社会福利资源。 部分因环境污染致健康损

害人群因信息闭塞或资金限制等原因，缺乏获得医

疗、社会福利等资源的有效渠道。 二是追讨健康赔

偿的难度较大。 因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

晰等原因，事故责任方与受害民众在健康损失的认

定与赔偿金额等问题上往往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加
之事故责任方借故拖延推诿，时常引发事故责任方

与受害民众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针对因环境损害导致健康受损的人群所面临的

上述两大难题，环境社会工作应发挥专业优势为健

康受损的弱势群体开展服务，帮助受害群体获得必

要的医疗资源。 鉴于受害群体因经济能力、信息获

取能力不足而不能及时获得必要的医疗帮助，环境

社会工作者应通过开展社会福利资源的评估、链接

和整合等服务，帮助受害者获得必要的医疗救助和

福利待遇。 根据环境灾害的救援发展阶段，环境社

会工作者可根据不同阶段受害群体的医疗需求评估

标准，协助相关部门对其提供相应的医疗资源服务。
在应急救援阶段，重在参与临时医疗救助服务，帮助

受灾群众及时应对紧急健康风险；在过渡安置阶段，
重在提供专项医疗救助基金申请服务，帮助受害群

众做好长期应对环境灾害影响的准备；在灾后重建

阶段，重在提供预防性医疗干预服务，帮助受害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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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健康受损可能产生的滞后性健康问题。
除此之外，帮助因环境损害导致健康受损的弱

势人群解决健康赔偿纠纷是环境社会工作者的一项

重要工作内容。 因环境损害导致健康受损的事实认

定及其程度计量比较困难，故确定环境损害与健康

损害之间的事实关联常常有赖于政府和专业人士的

重视和界定。 鉴于因环境损害导致健康受损的弱势

人群法律素养有限、社会关系网络单一、仅靠自身力

量难以追讨健康赔偿，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作为弱势

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及时向相关部门及研究机构反

映损害事实，提供可操作性经验和方案帮助其合法

合规地维护基本权益。
２．为受环境损害影响人群提供心理干预服务

环境污染等环境损害的发生还会引起受损害群

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已有研究发现，严重

的环境损害作为危机性压力事件会导致受害群体出

现焦虑、抑郁、狂躁、创伤性应激障碍甚至自杀等情

况。 对此，环境社会工作需为受害群体提供及时有

效的心理干预服务，协助此类受害群体尽快适应新

的环境，回归正常生活。
针对环境损害给受害群体带来的心理问题，环

境社会工作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服务。 一是及时

发现并评估受环境损害影响群体的心理问题与精神

诉求。 与心理学不同，社会工作提倡非病理性的优

势视角，从关注受损害群体的现实需要着手，更容易

与受害群体建立信任关系并走进他们的心理世界。
这有助于环境社会工作者及时发现受环境损害群体

真实的心理问题。 在此基础上，环境社会工作者可

以运用访谈、问卷和量表等评估工具评估受环境损

害群体的心理状态，为后续服务提供依据。 二是通

过多元化的干预方法解决受环境损害影响群体出现

的一般性心理问题。 目前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此类实

践案例是汶川大地震后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举

办的抗震希望学校社工志愿服务项目。 在该项目

中，社会工作者以震后心理需求评估为基础，综合运

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以及其他活动方法

开展多元化的心理干预服务。三是发展转介服务

或组建跨专业合作团队，借助不同专业的力量处理

受环境损害影响群体的心理创伤和心理危机。 四是

加强受环境损害影响群体及其家属心理问题的预防

服务体系建设。 由于环境损害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具

有联动效应和累积效应，加上心理问题的隐藏性和

潜伏性，所以环境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关注受环境

损害影响群体，也需要重视其家属心理问题的预防

服务。
３．为因环境灾害致贫人群提供服务

在环境损害发生后，因劳动能力不足和劳动场

所缺失等原因，部分受害人群面临贫困风险。 环境

社会工作者可发挥专业能力，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

结合，将提供直接的物质救助与实现受助人员自助

的就业帮助相结合，为因环境灾害致贫人群提供各

种综合性服务。 在应急期，环境社会工作者主要为

因环境灾害致贫人群提供直接的、临时性的救援和

帮助。 对于因灾致贫人群，环境社会工作者可帮助

他们联系民政救助体系和相关社会组织，使其能够

获得临时性的基本生活物资以及以物质救助为主的

扶贫项目资助。
为因环境灾害致贫人群提供就业服务是环境社

会工作的另一项较为长期的任务，也是帮助弱势群

体走出困境的关键。 环境社会工作者可发挥资源链

接优势，为相关人群提供多种脱贫路径。 具体包括：
链接企业资源，提供就业信息；链接政府资源，协助

推动产业扶贫；链接社会资源，促进有关扶贫的专业

社会组织与因环境灾害致贫人群实现对接，积极参

与各类扶贫行动。 实践中，环境社会工作者参与帮

助因环境灾害而致贫人群和社区成立经济互助组

织，培育社区共同脱贫的内生力量等活动，取得了一

定成效。

４．积极参与调解环境事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

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有时会引发社会冲突，并
威胁社会稳定。 相关研究从社会运动、政治过程等

视角揭示专业社会工作者对预防和化解环境冲突的

作用，并支持社会组织和环境社会工作者作为第

三方参与对环境冲突方的矛盾调解。
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的

利益表达。 鉴于权力及资源存在分配不均衡的现

实，在环境冲突事件中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常常被压

制，其利益诉求难以得到适时表达。 相较于社会资

源丰富的企业，普通民众显然处于弱势。 当话语权

受限且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时，普通民众容易产生相

对剥夺感，进而引发环境冲突事件。 环境社会工作

者可以帮助普通民众梳理诉求、整合观点、树立自

信，使其能够有效地表达利益诉求。
另外，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利益相关群体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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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与协调工作。 在环境冲突事件中，环境社会工

作者通过建立协同调解平台，运用专业调解技术

（如同理心、澄清、对焦等），可以促进环境冲突相关

群体实现有效的对话、谈判和沟通，促进冲突化解和

共识达成。 而且，环境社会组织以及环境社会工作

者的第三方身份有助于其参与政府、企业与群众之

间的沟通和协调，促进多方利益实现平衡以及环境

冲突事件的最终解决。

三、环境社会工作以培育“生态自觉”为价值导向

环境社会工作不仅要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环境问

题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且以从根本上预防环

境问题发生为宗旨。 要解决环境问题，从本质上讲

就要以培育社会全员的“生态自觉”为基本导向，使
社会成员不断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改变不良环

境行为。 本文以认知理论中“认知—行动论”的基

本假设，框定环境社会工作者引导、改变人的环境行

为的主要服务内容。
１．培育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近年来环境

保护议题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但由于环

境议题涉及较复杂的专业知识，如臭氧层破坏、河流

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环境议题，因此，现
实情况往往是人们的环境意识滞后于社会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而且，在有关环境议题的实践

研究中，常常可以发现人们环境意识与自身环境行

为相悖的情形。 比如，对于随手扔垃圾，被调查者一

般都会承认这是不恰当的，不利于环境保护，但回到

现实生活中还是会以方便等理由继续以前的行为方

式。 鉴于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
如何对待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重要价值命

题。 因此，倡导“生态自觉”，推动居民自觉自愿地

履行环境保护的职责和义务，是环境社会工作的重

要工作导向。
依据认知理论的干预原理，环境社会工作者对

人们环境行为的干预应从改变个体认知的角度出

发，通过学习、示范、宣传等不同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来培育大众的环境意识，发展环境友好型行为。 对

于群体而言，可以优先干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就

方式方法而言，可以强调“体验”和“引导”的工作技

巧，即环境社会工作者以专业的方式带领人们分享

环保知识，引导服务对象亲身参与环保行动。 此外，

实践中还应调动地方社区的积极性，结合地方优势，
运用社区既有人力、物力资源与特色经验发展在地

行动。

２．引导民众的绿色环保行为

根据行为学原理，奖励和惩罚是改变人们行为

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 就探索制定环境友好行为的

激励机制而言，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作为环境激励方

案的设计参与者和执行者，通过调研确定激励最优

的力度区间，形成激励方案，指导相应的执行部门开

展活动。 奖励内容要依据不同行动主体的需求、偏
好和实际状况而有所侧重，体现多元化的价值激励

（包含经济利益、社会荣誉等）；制定激励方案不能

单纯根据“经济理性人”的假定，而应从居民实际情

况出发，从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等多个维度加以权

衡。 就探索建立环境破坏行为的惩罚机制而言，环
境社会工作者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明确惩罚最

具效力的强度范围，设计有效的实施方案，通过建

议、倡导等方式，推动政府以及社区等组织探索建立

符合其权力职责的惩罚机制，以规范个人的环境行

为。 环境社会工作者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征求

居民、社区、政府、企业等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后，积
极搭建交流商谈平台，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并建立制

度。 基于共识的环境规范机制，不仅可以保证规范

手段的可执行性和有效性，也可以确保环境监管机

制长效运行。

四、环境社会工作以推动各类组织绿色发展为路径

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环境社

会工作既要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体环境行为，也要重

视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各类组织的环境行为。 社会

组织、企业和基层政府是社会工作者经常面对的三

类重要组织，也是环境社会工作在中、宏观层面开展

实践研究的三条主要路径。
１．推动环境社会组织发展

近年来，我国环境社会组织数量逐渐增加，并积

极投身于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 但是，由于我国环

境社会组织起步晚，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发

展短板，例如环境社会组织在登记、注册以及资源供

给等方面受到限制，社会组织自身缺乏活力且对政

府行政体制的依附性比较强。 基于上述原因，有必

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推动我国环境社会组织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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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规范环境社会组织的框架体系。 我国环境

社会组织面临着与其他社会组织相似的发展问题，
即需要规范现有的组织框架体系，从法律制度、组织

能力建设、人才架构等方面着手加强社会组织的组

织建设。 具体包括：尽快完善和落实有关环境社会

组织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政策，并积极推动将法律

规范转化为法律事实；在坚持政府支持和指导的基

础上，着重培养环境社会组织的筹资能力、服务能

力、管理能力和研究能力；积极推动环境社会组织与

地方院校合作机制的构建和完善，重视培养环境社

会工作方向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并加强对已有环

保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鼓励其参加社会工作

者资格考试，逐步形成环境社会工作领域的助理级、
中级和高级人才梯队，努力保障与我国环保事业发

展相匹配的专业环境社会工作的人才数量和质量。
二是建立多组织间的协同机制，促进学科与学

科、组织与组织、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沟通。 鉴于

环境社会组织的特殊性，需要加强跨专业合作机制

建设，尤其需要重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机

制建设；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转介

机制，以更好地开发、整合社会资源和志愿者服务资

源。 同时，环境社会组织还需要与地方政府保持有

效沟通渠道和合作方式，服务政府有关环境问题的

政策决策和治理行动，促进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２．努力影响企业环境行为

“经济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企业往往会追求利

益最大化，也倾向于将污染处置成本转嫁到企业外

部。 但随着环境保护法规逐步完善，环境保护执法

力度不断强化，一些地区将环境因素纳入地方行政

体制考核，对于企业而言，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也

随之逐渐转为内部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企业开始

考虑长远的发展目标，并妥善考虑环境因素，被迫或

主动地关注环境保护问题。 这为环境社会工作影响

企业环境行为提供了可能。 当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

具有较高的契合度时，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以走进企

业，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开展与企业的合作，
促进企业经营理念的改变、企业员工和周边社区居

民生活福祉的提高以及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减少。
具体而言，目前主要有两种影响方式。

一是通过正面宣传教育，提高企业的环境关切

度。 首先，企业的决策管理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一
般而言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其次，企业与其

所在的社区有紧密的联系，二者相互影响，共同成

就。 当企业生产对所在社区造成环境负面效应时，
就会受到一定的社区压力，这会让企业考虑其环境

行为的社会影响。 最后，为树立企业形象和提高产

品市场知名度，部分企业致力于向绿色企业及公益

性企业靠拢。 在这样的契机下，环境社会工作者需

要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核心内容，通过进入企业开展

环境宣传教育和公益项目等方式，培养企业及其管

理层对人和环境的价值关注，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

保护的双赢效应。
二是充分利用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压力，

说服企业修正环境行为。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政

策愈发完善，环境治理力度也不断加大，甚至出现了

环保事件“一票否决”的情况，这给企业运行带来了

较大压力。 实践证明，较之被动改善环境行为，污染

企业在政府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自发地进行产业升

级、转化更有利于企业存续与发展。 因此，环境社会

工作者应加强与政府环境部门的合作，深入企业宣

传、解读环境政策，鼓励企业加强生产无害化处理，
进行产业升级，这对于保障企业、政府、民众乃至整

个社会的共同利益都是十分有利的。
３．积极参与政府环境治理

环境社会工作者应不断提升自身服务和参与政

府政策决策和环境治理的能力和素养，将环境社会

工作专业知识运用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 无论

是社会组织中的环境社会工作者，还是在政府、事业

单位中从事环境保护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都应

成为推动政府环保行为的重要实践者与推动者。 具

体而言，环境社会工作对政府环境治理的能动性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社会工作有助于促进政府在环保领域

科学决策。 政府决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对信

息的处理以及决策者的行政技能、沟通技能和协同

整合技能等都有较高要求。 然而，现实中由于信息

鸿沟的存在、政府透明性不足、快速反应的需要、政
治方面的考虑，一些地方性政策往往很难做到完全

以证据为基础，因此造成决策与实际情况的偏差。
环境保护问题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决策时更

需要信息的多样性和措施的专业性，因此，环境社会

工作可积极服务于和参与政府在环境领域的治理，
推进循证决策。 从信息到证据的转换不能完全依靠

政府行政人员，还需要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研究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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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介入，运用科学、专业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相关信

息进行系统搜集、梳理和甄选。 基于科学研究的证

据可以大大提高决策质量，提高政府服务的有效性，
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使政府所选择的环境决策干预

产生最佳效果。 例如，某市在具有很大“社会试验”
特点的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前期曾因决策的证据

基础不足而造成较大的无效公共支出。 在该市垃圾

分类方案初始规划阶段，决策者过于依赖技术手段，
导致垃圾分类推行方案很难在基层展开和操作。 由

于垃圾分类关键性指标缺失、考核体系失效等问题

频现，所以前期工作举步维艰。 于是，政府有关部门

聘请环境社会工作者探寻问题症结。 环境社会工作

者在检索相关项目文献证据基础上，深入社区，与基

层工作人员、普通居民等行动主体进行充分沟通，了
解具体情境，探讨问题解决的可行办法，并根据社区

实践反馈，修正垃圾分类激励方案，取得了较好的垃

圾分类工作成效。
二是环境社会工作有助于推动政府环境政策的

有效实施。 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往往与沟通机制的

有效性密切关联，现实中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环

境政策实施存在偏差的例子不在少数。 中国各地情

况复杂多样，环境政策有时与地方实际情况可能存

在一定的偏差，如果再缺乏有效的自下而上的表达

机制和沟通渠道，可能会使政策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在落实中被消解。 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传统社

会工作的方法优势和环境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促
进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确保政策的

上传下达，提高政策执行力。 如某地要依据淡水湖

生态保护区功能进行环境治理，为此要取缔沿湖大

型养殖场，对此，部分养殖户基于自身经济考虑产生

抵触情绪，不配合治理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环境

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与村民建立

良好的沟通关系，讲解养殖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

动关系，努力争取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做好政策实施

过程中的“润滑剂”。
而且，环境社会工作的普及可以促进民众意见

真实、全面地向上反馈。 政策执行并非单一的自上

而下的落实过程，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对于提升政

策执行力不可或缺。 良好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有

助于政策执行方式的调试和完善，增强政策实施效

果。 同时，完善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有利于汇集

民众智慧，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工作。

五、结语

在环境议题日显重要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如

何融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已是一个紧迫的话题。
本文通过对环境社会工作发展的梳理发现，无论从

社会工作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言，还是从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需要来看，加快推进环境社会工

作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从社会工作学科发展来看，社会工作应在重大

环境议题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凸显自身的作用。
当前，涉及环境议题的环境社会科学，如环境经济

学、环境政治学、环境社会学等，都已得到一定程度

的发展。 尤其是与社会工作密切关联的环境社会学

最近十余年在我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很多高校开

设了环境社会学课程，设置了环境社会学硕士生、博
士生培养方向，学科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民众环境

认知与行为改变等都起到较好的正向促进作用。 相

比之下，环境社会工作只是零星地开展一些实务工

作，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关切还比较有限。
环境社会工作的发展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环

境社会工作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 环境社会工

作的发展有助于更新传统社会工作的理念，拓展社

会工作的研究领域。 通过将生态环境作为实践的核

心领域，环境社会工作将进一步完善传统社会工作

的理论、实践和价值导向，进而推动社会工作学科的

发展。 基于国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大
量有关环境的实务工作有待环境社会工作者去完

成。 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环境影响人群，特别是其

中的弱势人群，需要环境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和帮

助。 借助于环境社会工作者的动员、干预，提高民众

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动能力，是环境社会工作的重

要方向。 环保类社会组织既是一支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力量，也是环境社会工作实践开展的重要

载体；与此同时，借助于环保类社会组织的专业特点

和平台，还可以推动企业和政府的环境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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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以河南省为例

孟 　 娜　 　 　 周 　 立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

农业大省与生态大省，河南省近年来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构建绿色产业链体系的探索与

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仍存在生态环境脆弱、推进力度有待加强、法治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需要在强化新发

展理念、加大建设力度、强化制度与法治保障等方面加强对策研究，以更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
关键词：河南省；生态；高质量建设；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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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生态文明

建设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突

破，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推进地区经济社会

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义

生态文明建设是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
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以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为基

础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方式。①保护和建设美好

生态环境，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全过程融合，是传统发展

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对于新时代推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１．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

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是有

机统一、相辅相成的。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绿色

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受污染与恶化的生态环境必将

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如严重的农业面源污

染对农产品内在品质提升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严
重阻碍居民绿色消费水平和农产品产业效益的提

高。 绿色发展呼唤绿色产业革命，“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是引领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

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战略取向。 唯有以生态环境

高质量建设构建绿色产业链体系，才能加速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快速崛起，推进产业、产品

向高质量、高品质和高效化跃升。
２．生态文明建设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

关键所在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自然价值、环境民生福祉、生
态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建设

绿色生态宜居的居住环境已成为时代要求和社会发

展趋势。 当今，无论是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还是城

乡居民的消费需求，都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美好生态

环境的生活图景给予极大的向往与期待。 新时代，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０６
作者简介：孟娜，女，河南经贸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教师（郑州　 ４５００１８）。

周立，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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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主

要方面就包括人民对绿水青山等美好生态环境的需

要与生态环境质量不高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这一矛

盾，就需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３．生态文明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支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也
是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重要支撑。 乡村振兴是包括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及组织振

兴的全面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

有之义，是统筹城乡建设的重要途径。 从生态建设

的视角看，要全面振兴乡村，就要全方位地推进村

庄、田园、河道、公路等按生态化、绿色化要求一体化

布局，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大力开展以

生态标准为导向的乡村精品建设项目，提升乡村人

居环境，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外部支撑。
４．生态文明建设是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黄河流域生态建设，事关中西部发展大局，事关

人民群众福祉。 ２０１９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

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任务，将其确定为重大国家

战略。 河南省沿黄区域是全省经济核心区域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生态环境的脆弱区，区域内干旱、洪
水等自然灾害较多，土壤沙漠化、盐碱化等面积大，
水污染较为严重，水资源短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艰巨。 为改善和提升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需要大力推进生态保

护与生态建设工作，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

互融共进关系，加快黄河流域经济向生态化、绿色化

转型，形成生态建设高质量与经济发展高质量相得

益彰的良好局面。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河南实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生态环境、推
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近年

来，河南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生态优先、生态与经济互促共赢的发展理

念，以实施抓重点、强优势、补短板等举措为突破，大
力推进生态强省建设，使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出坚

实步伐，取得显著效果。
森林资源建设方面，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快城

乡道路林带建设，基本形成了森林组团、生态廊道、
村庄与道路绿化相结合的城乡森林绿地系统；加强

自然保护区建设、天然林保护及生态公益林管护，强
化以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综合治理、野生动植物和

古树名木保护为重点的森林资源保护体系，有力促

进了林业的增长和森林资源的拓展，形成区域性森

林的河南样板。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河南省森林面积已达

到 ４０３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到 ２．０７ 亿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２４．１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

城市绿化方面，河南省以弘扬生态文化，增进绿

色惠民，倡导绿色生活，践行绿色人居、绿色旅游和

绿色教育为目标，对城镇街道、公共场所、内部道路

和宅旁隙地等区域合理搭配绿色植物，实施绿化美

化。 实施土地绿化提速工程，加快公园绿化提升改

造步伐，不断加大市区花卉苗木、草坪、绿化类树种

的栽培与覆盖面积，大幅度增加公园绿地面积，打造

以中心城区为主，乡镇建成区为补充的绿色生态人

居环境。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河南省公园面积达 １５７８７ 公

顷，城市绿地面积达 １０７１１２ 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 ４０％，形成了以绿色为主格调的生态环境。③

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方面，河南省

各地从多方面采取有力举措加以推进，并在实践中

探索出了一些有益的做法。 郑州市近年来深挖生态

资源优势，以特色经济林为带动，统筹推进林下经

济、森林康养、林果加工和乡村旅游发展，开展森林

旅游，发展特色经济林、花卉苗木、林下经济和林产

品加工等林业产业，实现了生态与产业的有效融合。
新乡市开展了“一村万树”行动，已完成 ３７ 个绿化

示范村的建设，改善了乡村生态状况，加快了乡村振

兴步伐。 扶沟县推动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建立产业

循环发展体系，按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秸秆饲

料化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有机肥还田”
为主线的循环模式，大力发展绿色蔬菜种植，年产无

公害蔬菜 ３７０ 万吨，产值 ４６．８ 亿元，被誉为“中原菜

都”，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④

在总结生态建设成效的同时，也需正视生态文

明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从目前来看，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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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任务，环境质量

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建设生态

强省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究其原因，主要是多年

来积累的大气污染、绿化的历史欠账等问题还没有

得到很好解决，生态环境依然脆弱。 据有关数据统

计，河南省的林业生态主要指标在全国仍然靠后，森
林面积在全国处于第 ２２ 位，人均森林面积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１ ／ ５，人均森林蓄积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１ ／ ７，
尚有 １０８６．７４ 万亩无林地亟待造林绿化，南水北调

中线水源区石漠化土地亟待治理。⑤河南省空气污

染浓度仍然较高，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比全国 ＰＭ２．５ 年

均浓度高 ２２ 微克 ／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低于全国

平均值，低幅达 ２２．７％。⑥

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与对策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

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 为此，需要不断完善生态

建设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积极探索经济、生态与民

生互促共赢的绿色发展模式，实现整体协调发展和

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
１．强化绿色发展新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

先进的发展理念为引领。 因此，要全面领会与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增强全民绿色环保意识，构建全

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格局。 具体而言，一要切

实强化生态与绿色发展思维，在推进经济快速发展

的进程中坚决摒弃牺牲生态环境换一时一地经济增

长的做法。 二要进一步加强绿色低碳产品的应用和

推广，提高绿色低碳产品的生产比例和市场份额，开
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倡导绿色出行，推动全社会形

成绿色消费的自觉性。 三要以推动生产、生活、生态

协调发展为出发点，以资源保护、节约和高效利用为

着力点，以水清、岸绿、景美为目标加强生态治理力

度，重视科技创新在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中的作用，
全面深入挖掘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的潜力，为高质量

绿色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２．多维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依据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对生态环境建设进行

多层面、全方位的整治与提升。 一要重点加强生态

修复与建设，加快推进森林生态体系建设，大力保护

河湖等生态系统。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

护修复，以大规模国土绿化为重点，推进以退耕还林

（草）为代表的各项国土绿化工程，大力营造山区生

态林、农田防护林，开展路旁、渠旁、村旁、宅旁“四
旁”绿化，推动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园林

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化，抓好矿区

植被恢复、库区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营造，形成

多层面、全方位的生态建设格局。 二要加快生态城

市建设，绿化净化城区环境，持续加强 ＰＭ２．５ 与臭

氧协调控制、大气污染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大力改

善空气质量；进一步推进工业清洁生产，推进重点领

域节能降耗，提高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能力，推进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优先支持具有比较优势、对绿色发展

有重要贡献的大企业加快发展，打造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 三要大力发展节水、节肥、节药、
节地农业，减控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积极发展生态循

环农业，推进畜禽粪污、秸秆、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等

资源化利用；同时，采取经济、行政、法治手段综合施

策，坚决将农业面源污染降下来。 四要以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发挥地方特色和区域生态优

势，把水系建设和生态涵养、人居环境优化结合起

来，打造以生态环境美化为主格调的乡村小镇、田园

综合体、美丽小镇、美丽乡村，保护传统村落，共同建

设生态宜居的居住环境。
３．高水平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建设

针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特点，以“防洪保安全、
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

化”为目标，推进黄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此，要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方针，统筹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治理，筑牢沿黄生态屏

障。 具体而言，一要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加强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源头管控，突出

重金属、大宗固废、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源污染防治，
持续提升沿黄土壤环境质量。 二要持续推进退耕还

林（草）、太行山绿化、黄河故道沙化土地治理等国

土绿化工程。 大力营造山区生态林、农田防护林，加
快生态廊道网络建设，确保区域国土绿化全覆盖。
三要以沿黄复合型生态廊道建设为牵引，以国土绿

化、水土保持、矿山整治为重点，实施黄河区域生态

廊道、湿地公园、水土流失治理等工程，提升黄河流

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实施防洪减灾、河道综合治理、
滩区提升治理工程，牢牢守住水灾害防御底线。 四

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坚持量水而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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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为重，坚持开源节流、优化挖潜并举，开展农业节

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乡节水降损等行动；制订

黄河流域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高耗水、高污染、
高风险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４．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机制创新

创新生态建设与治理的体制机制，强化制度建

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在推进生态建设的

过程中，需要把制度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真正

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为

此，一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存

在的短板问题和薄弱环节，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

方面的要素投入，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保障。 二

要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深化燃

煤污染、工业污染、挥发性有机物、移动源污染等综

合治理，切实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加强耕地质量检

测评价，持续提高耕地地力，强化耕地污染防治和源

头管控，不断完善天然林及公益林管护政策，加强有

害生物防控和森林防火，探索实施污染防治奖惩办

法。 三要全面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法治化、
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深
入推进排污权、用能权、水权等合理交易，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方式。 四要健全和完善区域内横向生

态补偿机制和生态破坏赔偿机制，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制度，完善生态建设绩效评价考评和责任追

究制度；同时，加强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提升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５．发挥严密法治的保障作用

加强生态治理法治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必要条件。 为此，一要围绕源头预防、过程控制、破
坏赔偿、责任追究，强化制度执行，严密法治屏障，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强化对矿山、耕
地、森林和湿地的保护，管控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利

用上线，加强森林经营和节约集约利用，严厉打击毁

坏土地资源、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查

处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二要

以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为契机，更好地发挥

人大、政协及新闻媒体的督察监督作用；进一步完善

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好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切实发挥

法治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

远的保障作用，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和刑事

司法衔接机制，依法严惩重罚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以最严密的法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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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检察权伦理：结构、意义与理式∗

李 建 华　 　 　 屈 　 煜

摘　 要：诉权作为内核要义使得检察权的指涉具有了实质内容和较为清晰的语义概念。 检察权是公权力在法律实

践中的根本体现，在诉讼申请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审判权为中心、与被告诉权相对立、以侦查权为辅助的主体间关系

结构，这是检察权最基本的伦理结构样式。 强调对检察权进行伦理审视，有益于正确行使检察权，因为主体平等是

检察权的伦理基点，救济失衡是检察权的伦理价值，理性妥协是检察权的伦理逻辑。 检察权的具象呈现出无司法

不检察、无立场不检察的职能之合，更因司法优位、三权分立和联邦主义的权力结构模式不同反映出模式之异及与

之相应的不同伦理特征，检察权的这种耦合与差异本身就是其内存运行的伦理理式。
关键词：检察权；审判权；法律救济；伦理透视；伦理理式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９７－１０

　 　 检察权源于法治，法治为其泵送生生不息的澎

湃动力；检察权依于法制，法制为其培实完整充沛的

鲜活肌体；检察权卓立于司法实践，司法实践为其提

供大显身手的宽广舞台。 因此，检察权与法律密不

可分，根植和系属法学领域。 但是，检察权的意义是

否仅此为限，检察权的研究是否只能止步于法学域？
倘若检察权本身的伦理性质不能得到有效论证，那
么检察权的伦理视角就流于外在而变得虚无，检察

权伦理研究也就丧失了其立论基础从而缺乏可行

性。 把握检察权的伦理性质，必须从检察权的概念

外观入手，立足于伦理的人际关系实质，分析检察权

是否涉及人际关系，探讨和规范“人际行为事实如

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①，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检察

权运行的内在伦理理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实践价值。

一、检察权的伦理结构

检察是个法律用语，考察检察权自应回溯法律

的源头，在法规范的文本中找寻其身影。 而在法律

体系中，宪法又具有最高的效力等级。 溯源究本，宪
法不失要中之要。 然而，纵观世界上典型代表性的

宪法文本，其中提及检察这一概念的并不多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其涉及“检察”的十八处

条文堪为范例。 在这十八处条文中，明宗要义的款

文包括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

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一百三十六条“人民

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一百四十条“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

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

行法律”，但显然均未明确检察权的含义。 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其他下位的法

律法规，更加欠缺定义检察权的权威正当。
照理说，法文本的失语应该为法学理论界定义

检察权留出了宽泛空间，从而适合于 １９ 世纪以来法

学研究方法论的风潮———毕竟倡导“明确与简洁的

概念秩序”的概念法学主张通过概念的逻辑演绎使

每一个法律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答案。但奇怪的是，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１６ＺＤＡ１０３）。
作者简介：李建华，男，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屈煜，男，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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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检察权的定义似乎缺乏应有的研究热度，国外

的学者鲜有发声，国内应者也是寥寥。 张智辉先生

笼统地说“所谓检察权，就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

职权”②，这种同语反复的循环定义在将不同国情下

检察权形态囊括其中的同时，缺乏理论界定应有的

深度和实质内涵。 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朱孝

清指出，“检察”的英文源词是“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意即告发、检举、指控、公共起诉，但清末修律大臣沈

家本等人在制度引入时没有拘束于英文词义，而是

以有检视察验、检举制止之意的“检察”一词进行了

引申式的汉译，既揭示出西方检察制度所蕴含的

“监督”之内涵，又创造性地使之与我国封建社会御

史制度“纠察百官、监督狱讼”传承相合，赋予检察

以“代表国家与社会公益所进行的一种以公诉为主

要职能、以监督为属性、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为目的

的国家活动”的真义。③这是通过描点“检察”之睛

画绘“检察权”之龙精虎韵。 武汉大学法学院周叶

中教授等人则给检察权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认

为“现代国家检察权是指按照宪法法律的规定，为
追诉犯罪，保证国家法律正确统一实施，而赋予专门

机关或专门人员的诉权及其相关的国家权力”④。
在这些概念中，诉讼内核的广泛认同揭显了较为清

晰的检察权面容，而“相关”“次要”之类用语的语焉

不详则使得检察权的外延轮廓如同雾影迷淡玄虚。
这种迷淡玄虚或许可归咎为纯粹概念法学窠臼

的牵累，也正因此，以更切合实践的功能主义解释来

重述检察权方值得期待，这实际上是引入了检察权

界定的权能结构这一角度。 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郝

银钟是较早对检察权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公诉

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和检察官的基本职责”，其
中“并不包含任何法律监督的因素”，设立一种由检

察官主持进行的法律监督机制，不单会完全打破诉

讼程序自身的平衡性，使权力分立制衡机制成为虚

无，容易滋生司法专断和司法腐败，使所有的民主诉

讼原则有可能完全失去本来的意义而成为一种达到

某种非法目的的摆设，而且这种具有高度集中统一

倾向的一体化权力运作机制，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失

去制约的专断性权力，明显带有极其浓厚的人治社

会的色彩，在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诸权合一体制并

没有太大的区别；郝博士主张要正视法律监督具有

的单向性、绝对性的特征，不能将之与诉讼行为相混

淆，更不能听任检察控诉借由法律监督居于审判方

的上位扭曲诉讼结构应有的程序公正，检察权只有

控诉权能而无法律监督之义。⑤巩寒冰博士则从“检
察机关的设置，天然的就不是为追诉犯罪的效率考

虑的”，而是“为促使案件从侦查机关的追诉向审判

机关的裁判过渡中，滤去国家暴力机器的实质的以

及潜在的威胁”这一认知出发，主张检察权具备法

律监督和诉讼的双层权能结构，但是“‘监督’是一

种综合性的宽泛性的政治定位，‘监督’以及‘监督

机关’更类似于一种职能和地位上的宪法确认，而
非具体权力的赋予”，检察也“并不具有服务于‘监
督’的特别权力形式”，“诉讼权能是检察权的基石

性权能”，“监督权能则需以诉权为载体”。⑥重庆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也主张检察权应分为诉讼

权能和诉讼监督权能两大类，强调诉权权能是核心，
“其他所有的权能都围绕这一核心权能展开，要么

服务于诉权，要么作为诉权的辅助”。 虽然他秉承

“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新理念，将诉讼监督

进一步具化为刑事诉讼监督、民事诉讼监督、行政诉

讼监督、公益保护监督和司法运行监督五项权能，由
此形成“１＋５”的权能结构模型，但诉权起到的是“统
领性”的作用，五大监督不能脱离起诉、上诉、抗诉

这些具体司法办案活动搞监督，诸如“提出纠正意

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方式”的作用也不过是对诉权

行使的“保障和补充”。⑦尽管有关检察权的权能分

析存在涵盖范围的宽窄之争，但论者对于诉权在检

察权权能构成中的存在均不持异议，甚至于其核心

地位能够达成共识。 因此，可以说诉权是检察权的

主要权能内容。
检察权尽管存在存废之争、性质之辩，甚至在外

延涵盖上的分歧也难以弥合，但诉权作为其内核要

义还是得以明确了，检察权的指涉以此具有了实质

内容，这是检察权形成较为清晰的语义概念的切实

保证，从而为对检察权展开伦理讨论提供了基本稳

定的语用范畴和较为扎实的逻辑基点。
“诉，告也”，有“斥非声”之意。⑧它对应于溯源

古罗马时代的“ ａｃｔｉｏ”一词，体现出找个说理的地

方、寻求朴素的公平正义之用意，指涉有权在审判员

面前追诉取得人们所应得的东西的含义。⑨诉的出

现，意味着人类与利益共享而鲜有争执的原始均衡

及之下由自己捍卫自己的纠纷化解模式渐行渐远，
将无序的个人强力救济作为普遍性社会现象从人类

文明史中淡隐驱离，确立了国家垄断纠纷解决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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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的有效遏止方式。 诉通常依附权利而生，
就是在实体法上的主观权处于争执状态时向国家主

张以求启动法律程序、由国家强力和权威使之切实

兑现的公力救济模式，形式是“诉苦”，本质是请求。
请求赋予了“诉苦”以行为正当性，它带有启动与延

续法律程序的后果，将社会权威通过理性的模式化

联系引入进来、确立起来，为公众裁决提供强制力的

授权，从而保障实体权利得以实现，扮演着补救实体

权利的角色。 归根结底，诉是国家基于纠纷解决权

和强制力的垄断，超越共同体的一元论价值体系，为
理性觉醒的个体通过具有实质性程序和实体意义的

申请授权赋予自主评判、自由追求的权利。 诉因之

权利属性成其为诉权。
检察权的诉权权能不是一般权利意义上的，而

是随着犯罪本质从单纯对私人的侵害到同时损害私

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认知深化，对犯罪的诉权由个

人向公权力转移，逐渐嬗变为权力，成为公权力追诉

犯罪的权力，即所谓公诉权。⑩有人充分肯定“公诉

权在形式上表现为诉权发展的高级形态”，虽则其

初表现及主要形式为刑事公诉权，但不能餍足于此，
而应正视在民事、行政、市场经济根基及人类生存环

境等领域关涉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大量出

现，公共利益亟待公权保护的迫切现实需求，秉持公

益原则，突破既有的刑事诉讼领域的禁锢，以公诉权

在民事、行政领域的拓展实现其面向现代的转型，同
时也指出这一完善并未改变检察权“是请求法院对

案件进行审判并作出裁判的权力”之内容实质。

诉权的内核要义为检察权建构了完备的人员组

成结构。 在周永坤先生看来，诉权涉及诉权权利主

体、诉权义务主体、诉权对象这三方面的关系，其中，
诉权权利主体指的是诉权的享有者，也即有能力提

出诉讼的所有社会主体；诉权义务主体指的是因诉

权行使而启动诉讼程序、组织诉讼的人，主要是承担

裁决义务的法院；诉权对象则是诉权所指向的被动

参与诉讼的个人和法人之类的虚拟主体。检察权

的诉权本质决定了它也涉及这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

系，其中，检察权以之申请的权力内容是诉权权利主

体，拥有利益声索的权利，亦有服从裁决的义务；法
院接受申请是诉权义务主体，其拥有的审判权以启

动并主持诉讼程序为权力内容，并有保障诉讼参与

方程序权利、作出裁决的职权职责；被告是申请针对

的对象，它在接受审判权指令参与诉讼、服从裁决的

同时也有主张自身利益、对抗利益声索的权利。 概

而言之，在行使检察权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涉

及的这三者都是诉讼活动中积极能动、权利义务配

比大体平衡的主体而不是单纯受宰制的客体，平等

主体也即“人”际关系的成立赋予了检察权结构的

伦理意蕴。
李心鉴博士站在检察权的初源出处和主要领

域———刑事诉讼的维度观察诉讼组成元素的搭配、
排列以及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名之曰诉讼构造。
他认为诉讼构造体现的是“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

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结合我国司法实践通过侦

查、起诉、审判的刑事诉讼程序划分，将侦查人员、检
察人员、审判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都阶段性地纳

入结构之中，实际上确立了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

及以辩护权为主要代表的其他诉讼参与权利的主体

角色。 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这一概念中，检察权是全

程参与者并在此间前两个程序中起到了裁判者的作

用，因此整个刑事诉讼过程都是围绕检察权展开的

权利义务关系，都是以检察权为一方的主体间“人”
际关系，同样具有伦理意蕴。

由此可见，检察权以之请求权的本质涉及检察

权力主体与多方的人际关系，检察权具有伦理本性。
分析检察权的伦理关系，以分析关系构成为首要任

务，就是要确定伦理关系都涉及哪些主体以及各个

主体在整体关系的地位作用，也就是关系整体的构

成方式，这就是结构。 在检察权伦理关系中，部分与

整体之间内在的联系就是检察权的伦理结构，它由

以下各部分完整地构成。
第一，检察权之申请对向行使审判权的法院。

申请告闻法院。 法院根据申请启动诉讼程序，指挥、
引导和调整程序双方对材料、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调

查验证，在兼听的基础上对材料、事实、情节作出客

观公正的判断认定，最终形成具有实体内容的评价

判决。 “审判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也可

以说是整个诉讼的中心，它解决的是实体材料的验

证问题和实体责任的裁决问题，虽然验证需要程序

各方的共同参与，裁决需要程序双方的博弈，但作为

裁判者的法院无疑负有更为主要的权责，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审判权是诉讼的中心的中心。 因此，在检

察权的伦理结构中，审判权是具有中心地位的主体。
第二，检察权之申请求责被告。 申请是针对被

告的利益主张。 被告因申请之诉与检察权处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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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地位，是申请之动因、司法之所任———纠纷牵

扯到的一方。 纠纷的实质是权利的对立与冲突，
这一方面意味着被告不是受宰制的客体，而具有法

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以利害损益之

别在被告与作为申请方的检察权之间划设了泾渭分

明的天然区界。 当然，在李心鉴博士看来，检察权与

被告的截然对立是在审判程序才有的现象，在刑事

诉讼的侦查、起诉程序阶段，检察权并非申请者而是

居于裁判者的地位，是超然物外的中立方。 即若此

说成立，也改变不了被告在检察权伦理结构中对立

地位的主体设定，因为地位的认定更适宜以中心环

节和主程序而论。 舍此，则考虑到检察权与被告之

间经审判在裁决的基础上恢复因冲突而造成的利益

失衡，是否应认定两者是利益融合一体的呢？ 这显

然是荒谬的。
第三，检察权之申请依托侦查机关。 申请以利

益纠纷的事实为根据。 查明事实和确定被告是侦查

的目的，是侦查机关的使命。 侦查机关拥有可资发

现真相的强制性手段，它通过收集证据材料，以事实

的揭露使申请言之成理。 因此，侦查权是检察权的

协助者。 侦查权协助检察权，决定了它应以服务于

检察权的行使为目标，以申请所需为依归，为申请经

受审判的检验、得到裁决的认可而充分准备。 作为

审判的准备，侦查权与检察权共担诉讼的风险，它应

以申请在控辩对抗中占理占优为指针，做好齐备材

料、查清事实这一基础性工作，从而切实保障申请的

有效性；它应以申请依据的材料在控辩质证中合法

无瑕为指针，避免因侦查不当和缺漏为被告的抗驳

提供口实，造成申请行权的障碍和拖累。 也就是说，
侦查权必须以申请正确并得到法院采纳支持的标准

自我规范，以检察权应对审判的需求自我约束，是遵

行检察权指令的辅从者。 侦查权在检察权伦理结构

中是居于辅助地位的主体。
总的来说，检察权在诉讼申请的过程中形成了

以审判权为中心、与被告诉权相对立、以侦查权为辅

助的主体间关系结构，这是检察权最基本的伦理结

构样式，也是研究检察权必不可少的伦理框架和

背景。

二、检察权的伦理意义

亚里士多德将“幸福作为最高善”，幸福是“生
活得好或做得好”，“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作目的

的”。幸福从何而来？ 它不能仅作为形而上的理念

飘荡在空中，而要依赖于人的实践行为将蓝图化为

现实的理想国，人类通过行为趋善避恶，不断趋近、
奋力实现幸福的追求。 也正是对于幸福至善的价值

肯定和价值欲求，使得人类的行为具有丰富的道德

意义。 权力的行使是非常重要的人类行为之一，是
以制度方式组织定型的人类行为。 权力是有指向

的，具有利害己他的效用，体现为“影响其他行为者

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权力是有目的的，
是“受意识支配的实际反应活动”，是“有意努力

的产物”；权力是有力量的，对于趋向或离去的目

标有打交道的特定方式，手段方式也会给他方带来

增损利害的现实效果。 因此，权力本身及其行使符

合伦理行为的定义，是一种客观实在的价值存有、道
德现象。

检察权是权力的具体类型之一，当然也是可以

进行伦理审视的价值实存、道德现象。 对检察权的

伦理检视，应当以人的主体需要作为价值判断的依

归，根据趋善避恶的价值取舍原则，从伦理行为的指

向、目标和手段这一基本结构出发，形成有关于此的

认识、知觉、体会、理解、把握，从而发掘检察权既有

的伦理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检视和发掘不能

脱离检察权的诉权本质。
１．主体平等是检察权的伦理基点

对于诉的理解纷繁众多，但除了将诉等同于实

体之债的私法诉权说、强调现代社会组织化背景下

统治者社会职能的诉权否定说外，无论是与实体权

利无关的单纯请求司法保护的抽象权利，还是以实

体权利相结合的保护请求权，又或者“在弄清当事

人主张的是非曲直的基础上，要求法院解决纠纷的

权利”，还有从“请求裁判权发动”扩张而来的要求

司法机关“为适合于实体法和诉讼法之司法行为的

权利”，大都坚持诉是一种请求。对请求赋以权利，
使得诉不再是抽象的可能性，但也非主张得到支持

的胜诉权，而是指称人们实现利益保护的方式选择。
对请求赋以权利，是“在国家垄断了对所有合法强

制力的运用之后”，以国家司法机关承担接受诉求

和予以裁判的义务为逻辑前提，将原初的强制力可

由“个人直接行使”的状态过渡为“对提起诉讼的授

权”，意味着个人由外在客观价值标准钳制下的懵

懂超脱出来并实现了理性的觉醒，深层意义在于为

个人理性赋予主体性。 而个人理性的普遍化，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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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权突破了实在法的角度和程序的简略意义，“诉
权是一种基本人权”，是“人之为人”的应然权利，
是超实体的道德权利，同时更随着法治文明的进一

步发展被不少国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为公民的基本

权利，在整个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借此

保障其他权利具有可预期性，即所谓“有诉才有救

济”“无救济即无权利”。
检察权之诉与诉权是一脉相承的。 它是基于私

诉权自身救济力量之不足而得以产生的，是传统诉

权的强化和充实，是诉权发展的高级形态。尽管检

察权的行使主体由国家职权介入替代了私人，检察

权的裁量处分在统治秩序的目的下受到较严格的限

制而不同于意思自治，但这些都是形式之异，国家职

权的介入并未削弱请求面临的攻防冲突，并未使得

请求变异为命令，借由国家权力所行使的仍是主张

救济的权利，检察权并未脱离诉权本质，不过是基本

权利之一，也因基本权利的普遍性与其他主体行使

的诉权别无二致，更不应有高下之分。 请求建诸检

察权认同其他主体资格的基础上，而非将他者客体

化作为宰制的对象；请求是检察权对其他主体尊重

的体现，因为它给予了他者为利益主张进行博弈的

机会，并不是将单方的利益主张直接宣达、强制推

行。 总之，请求为检察权与其他主体权利之间确立

了主体平等的伦理意蕴，主体平等则提供了检察权

得以必要的逻辑前提和制度基础。
２．救济失衡是检察权的伦理价值

主体平等意味着每个主体都应得到同样的尊

重，“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

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至
于因仅仅当作工具而牺牲掉每个主体的利益则更不

应该，这不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因而破

坏了“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的正义。 也

就是说，主体平等要求“各得其所份、各失其所害”
的利益均衡，保障主体最基本的自治意思内容，为主

体自治提供开放利益的自由选项，从而以“个人利

益的实现”推进“个人需要的产生、满足、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利益均衡是人

的社会化的必然要求，更是维系人类社会合作的必

要条件，唯此才能避免社会这个组织体“陷于各种

利益冲突，导致协作意愿的丧失而失败”。 然而，
社会生活远不是静止的一潭死水，个体差异在不同

环境和时运等因素的加持下吹皱了理想国的层层涟

漪，泛起了不均衡的现实浪涛。 不均衡是社会合作

之失，是主体平等之失，更是道德之恶、伦理之失，可
谓之失衡。 面对失衡之恶，人们曾经以恶制恶，满足

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血腥复仇；面对失衡之

恶，文明教会人们走出复仇的零和困境，以诉的方式

来找补所失而不是一同毁灭。 诉权为人们提供了在

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请求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给予

解决的权利，为纠纷的化解架设了程序化的机制，是
救济失衡的第二性权利。检察权因诉的本质也承

担着救济失衡的道德使命。 作为国家和社会公益的

代表，检察权并非客观中立的第三方，持有利益为

检察权奠定了基本的道德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有
人认为，国家是与国民相关的社会共同体，公益具有

众多国民享受的外部性，国家和社会公益“包含了

公民个人利益包括被追诉人的合法利益”。 这一

认知忽略了个体和集体的主体之别，将原子式的个

人消解于“社会的自我”之中，这种奉国家为道德与

善的实体的观念，在匡正极端个人主义之失的同时，
也因偏重集体性积极自由的倾向为个体地位的缩

限、不同主体间利益的混同打开了方便之门，是值得

反思的。 事实上，正是由于单个个体与集体之间利

益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国家和社会公益面临纠纷

冲突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进而为检察权行使代表

职能提供了动因。 更具体地说，是国家和社会公益

在纠纷冲突中遭到侵害、面临危险，才使得检察权之

诉具有了必要性。 防止利益危险、补救利益侵害是

检察权之诉的主张内容，检察权以诉的文明方式引

导利益不均衡之争获得平衡之济，由此实现了其伦

理价值。
３．理性妥协是检察权的伦理逻辑

诉是文明启迪的产物，在于其以和平方式代替

了暴力。 和平基于对他者的尊重，是对以暴力宰制

他者的道德否定，是与他者共处共存的道德坚持。
诉的和平方式并不回避与他者的纠纷矛盾，而是将

他者视为可以沟通、理解、商谈的对等主体。 这里的

沟通、理解、商谈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依靠理据

的充分阐述，争议双方围绕各自主张进行理由的相

互说服，不会固执于单方立场，而是根据理由的比较

衡量使得各自立场彼此中和融合，最终实现利益在

主体间合情理的取舍分配。 当然，诉曾因强烈的个

人本位局限，使得应有的对等主体关系异化为一定

程度上的单向化主客体关系，也就是说任一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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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存在着因己方利益而固执盲目的情绪冲动，
非理性的情绪使之丧失了对他者的主体尊重和关

怀，在利益冲突的蒙障下将他者排斥为非我的客体

存在。 随着主体间性哲学思潮的现代转向，整个诉

的活动体现出超越于抽象个人本位的主体间性，展
示出强调通过程序化价值标准对个殊化价值加以吸

纳、比较、整合的交往合作精神，是交换互惠的双赢

多赢而非独占排他的零和思维。换言之，诉不再单

是以一己的理由知会他人，让他人接受，教他人服

从，而是彼此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相互之间进行

理由的说服，不再拘囿“无知之幕”之下诸如绝对精

神之类的抽象先验，而是在不脱离具体生活形式这

一背景下作出更好理由基础上的利益妥协。 诉的逻

辑越来越超越主观化和工具化的实践理性，是与理

解有关而非与行为的目的有关，也非以行为的成功

为目标的交往理性。 检察权运行诉的功能必然不能

自外于诉权的逻辑。 一般来说，诉权的行使是无条

件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提起诉讼提出法律主张，
“不要求疏明，不要求宣誓也无需担保”，仅靠“当事

人面临的诉讼费用义务”来“遏制对诉的可能性的

滥用”，以此使得诉权保持必要的理性而免于沦为

情绪化宣泄。 当然这一限制对于检察权而言是不成

立的，所以通常限定检察官只有在有充分怀疑的基

础上才能要求启动审判程序，理性为检察权之诉

设定了自制的启动机制。 诉的目的是为了使法律主

张得到认可，是否认可不是由力量来决定的，而是基

于理据作出的判断，检察权在诉的过程中普遍承担

着举证责任，摆事实、讲道理是检察权的诉请得到支

持的唯一途径，理性为检察权之诉提供了自证的说

服方式。 诉不是单一方的独角戏，缺乏彼此认同无

助于弥补分化和撕裂，而应是多方参与的社会整合

机制，通过商谈以相互理解和尊重来填补分歧的豁

口，消除冲突的爆雷。 这种相互理解和尊重意味着

不能完全排斥他人的利益，以他人的害损实现己方

的利得不过是旧创未愈又添新伤。 因此诉的结果要

达成确定性，必须建立在合理关照他人利益的基础

上，也就是妥协。 以刑事领域为例，检察权之诉有着

谦抑原则的行使要求，它被禁止单纯为了惩罚报复

而苛责，“法理不外乎人情”之类的妥协精神为检察

权之诉完善了自限的执行尺度。 检察权之诉秉持理

性妥协的原则行使，使之远离利维坦似的反道德深

渊，理性妥协不失为检察权得以成为伦理实体的内

核逻辑。

三、检察权的伦理理式

１４６１ 年约翰·赫伯特被冠以英格兰总检察长

的头衔是检察权诞生的标志，此后检察权和检察制

度经历了六百余年的发展演变。 在人文主义的引领

下，人类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是检察权诞生的丰厚

土壤，将人客体化的道德否定决定了控审分离的基

本诉讼原则以及该原则下检察权“控”之宗旨内涵。
人的普遍主体化，意味着每个人都不能仅仅被当作

工具，绝对不能单单靠权力去压服，而只能依靠在平

等交流和理性说服的基础上构建的司法权威来获得

认可。 当国王、皇帝以及共和国先后选择检察权作

为代理人时，这不但是赋予了“控”代理其利益的权

责，更使得作为代理人的检察权得以超越主观色彩

浓厚的主体性而达到更有伦理价值的主体间性，司
法优位推进的伦理进步为检察权注入了实质内容和

生命灵动。 主体间天然有着利益之别，联邦主义尊

重主体间差异及其利益之别，代理让检察权因无可

回避的利益之选而天生具有监督性。 然而当监督被

赋值以法制统一的至高价值，检察权在护法抬升了

其道德序位的同时隐含将其他主体异质化的倾向，
法律监督以其向客体化的伦理回归扩张了检察权的

版图和支配力。
当然，这一演进脉络主要是对检察权的形而上

认知。 作为权力、制度和现实职业，对检察权的认知

不能脱离赖以生存的国体与政体框架，其中权力结

构涉及权力基本构件和不同的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原

则，对检察权的存在地位、职能作用等有着直接的影

响。 权力结构模式产生于各国迥然不同的革命形

势、具体国情、文化传统甚至人口地理方面的差异，
既体现了治国理政的基本精神，也是不同社会历史

条件的产物，是检察权特质的决定因素。 以权力结

构模式为切口，将视角深入权力运行与实现过程，是
对检察权的现实关照。 通过这种途径，检察权不再

是史册上的概念，而是呈现出鲜活可触的具象实在。
总的来看，权力结构模式大致可分成平面化和

层级化两种类型。 所谓平面化源起于氏族部落分权

的制度传统，近代以来洛克、孟德斯鸠的权力制约学

说为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积淀。 它将国家权力划分

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并交由不同的人或不同的

机关掌握，各权力都有其他权力的适当介入且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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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无高下主从之分，在各自领域内具有最终的权

威，处于同一个权力平台上，又或者某一权力在形式

上高于其他权力，但在具体权力运作中彼此之间还

是处于相互制约的同一平面。 层级化则可用酋邦制

度进行溯源阐释，那是通过战争和暴力强化出来的

最高权力者，并由血缘亲族层序转化为政治分层。
在这种模式下，国家权力有着从最高权威到下级权

力的多个分层级平台，最高权力包含了整个政体权

力的全部信息，是不可分的，在此之下设置权能分

立，最高权力不参与第二层级的权力制约，上级权力

对下级权力的制约是单向性和绝对性的。 以权力哲

理而言，这两种权力结构类型亦可称之三权分立和

一元分立。在不同权力结构模式中，检察权具有不

同的权力结构位置，发挥不同的权力结构功能，这使

得检察权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差异性，成为各不相同

的异在分有，然而异在分有之间又彼此相通，不乏整

体性，是一个真正的存在，是理念的可见样式，按照

柏拉图的话来说可称为理式，即是不同于但又含纳

了具体事物摹本的“有”。 在柏拉图看来，只有那作

为宇宙万物本原的理式是真实体而整个有形世界则

是赝品或非真实体，是真实体的影子。不同权力结

构模式下各异的检察权是杂多的个别事物，它因模

仿典范和标准先验而生，作为“分有”统摄于本原绝

对的“一”。 这种统摄是检察权作为“经过反思具有

必然性的、构成社会生活价值合理性之根据的伦理

关系体系”，亦即伦理实体，将相通共有之耦合与

杂多个别的差异相互吸纳，整全同一以不可分割的

整体状态所做的理式呈现，所以检察权的耦合与差

异就是其伦理理式。
１．检察权的伦理耦合就是其职能之合

三权分立也好，一元分立也罢，各项国家权力有

区别、被分立是共同点。 不论权力的结构设置有何

差别，但有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以至检察权的

权力种类、权能内容划分都已经定型化，至少在名词

上都有普世皆然的译通义通之效。 不同权力结构模

式下的检察权之通，主要是具备共通的基本职能。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也无论

是分属于三权分立的结构模式还是一元多立的结构

模式，检察权的运行与推进是通过启动某种诉讼程

序来解决某种实体问题”，启动诉讼程序就是控的

职能，也可以说控是各国检察权的基础性核心职

能。 而“围绕审判和准司法而开展的或者以此为

最终目的而出现的参与、执行、管理、服务、教育和宣

传等‘涉讼’性活动”构成司法的概念外延，启动

诉讼程序就是检察权以控的方式申请司法的介入、
交由司法来裁决，司法是诉讼程序的主导者，其他机

关、组织或者个人的参与行为应当受到审判权的规

制与约束。 司法要通过维护庭审秩序、确立庭审

规则为案件审理提供清晰指导标准的判决原则，也
只有司法才能产生对错臧否、定纷止争的实体裁决

效力，检察权则正如王戬教授所言仅在程序启动与

程序终止两方面具有程序性效力。 因此，司法为控

提供了理性运用的准据，司法为控提供了得以生存

的空间；欠缺了司法，控的基本职能就丧失了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检察权之成立须臾离不开司法，司
法为检察权奠定制度的基石，无司法不检察。

检察权离不开司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要以司

法公正的方式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和保护正当的权

益诉请。 检察权的本质特征是代理，它一开始代表

王室，当共和勃兴、政权易主、人民成为国家主人之

时，它就成为人民的代理人，成为国家利益和公共利

益的“守护者”，具体的代理人称谓各有特色，但代

理作为一种现象确是举世皆然。代理以利益的归

属为主要内容，利益需要被代理，代理的也只有利

益，代理将检察权与利益捆绑在一起，代理更让检察

权必须以利益为放矢之的，为检察权控的职能确立

了最高宗旨。 也就是说，检察权之控发自利益受损

之苦，没有代理的利益，没有利益受损，控不异于无

病呻吟、无事生非；检察权之控为了停止并挽救利益

受损之害，不为代理的利益着想，不维护和争取利益

的实现，控就不过是做表面文章、无关痛痒。 因此检

察权作为所代理利益的最后屏障，必须具有坚定的

立场，骑墙两顾、首鼠两端不合代理的尽责之义，而
应当在利益主张时旗帜鲜明，在利益纠纷中忠实不

渝，以所代理的利益为重，并将其作为自己职能行使

的根本坚持。 检察权之成立也离不开利益的坚持，
利益的坚持即立场为检察权锚定道德的基点，无立

场不检察。
２．检察权的伦理差异就是其模式之异

在控的基本职能共通耦合的同时，检察权在世

界范围内也有极大的差异。 这一差异集中体现为一

些国家的检察权职能向法律监督领域进行了扩张，
这一扩张虽未泯灭控的基本职能，但是法律监督得

以取代控成为检察权的主题，进而形成了检察权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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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而非依附的权力结构定位。 这一差异是由权力结

构模式的类型之别导致的，它并未消解司法和立场

对于检察权的基石和基点意义，但类型之别却赋予

司法和立场非常不同的含义。
首先在司法方面，如王戬教授所指出的，大陆法

系受“依法统治”理念的影响，认为法院和检察院一

样都是牧民治民之国家机关，目的都在于发现真实，
只不过存在前后事务之接力关系；英美法系则服膺

于“法律之上或法之支配”的法治理念，法院是超然

于行政机关及人民的公正“第三人”而非治民的统

治机关，全部统治官僚及人民都应接受法院审判的

支配。说白了，检察权与司法审判之间存在着平等

或优位的构架不同。 构架影响着检察权的强弱，当
检察权与司法审判处于平等地位时，司法审判的主

导性无疑会被削弱，司法审判的等腰三角形构造也

因检察权平等地位抬升而呈现一侧腰线被拉平的结

构变形，结构变形会产生力矩的改变，随着检察权平

等地位的抬升，司法审判对检察权之控的裁决能力

必将被弱化，它很难获得对检察权的掌控力；反之，
检察权有可能将其对前事务的主导顺着前后事务接

力的渠道传导到司法审判之中，检察权之控由此可

以确定追责结果得以实质化，司法审判则虚置为替

检察权之控背书，这无异于控审一体，诉讼他方主体

有沦为客体化的道德风险。
与之相对的是司法优位。 司法优位并不是法官

之治，也不是审判权力之治，司法的本质是权威裁

判，司法优位应当是司法权威的优位。 司法之所

以具有权威，是因为法官作为司法主体具有判断力

的权威，程序作为司法过程具有说服力的权威，判决

作为司法结果具有确定力的权威，司法通过执行力

表现出来的终局性权威。其实，说到底，司法就是

在中立第三方主持下的交涉过程，交涉性是司法的

本质属性。由此而论，司法权威集中体现为交涉程

序蕴含的共同参与权威。 司法不应寄望于拥有超人

学识和智慧、能够做出符合善的判决的标准的赫拉

克勒斯式理想法官———那不过是放权于贤者意志主

宰的人治变种，也不祈望先验性的自然理性命令及

其机械式套用。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担任诉讼主持

的角色，致力于为司法权力运作提供平衡稳定的程

序规制，原告被告两造才是诉讼主体，他们参与过程

并享有程序决定权，其权利要求和事实主张限定了

司法决定权，他们将自己对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含

义的认知和理解通过程序沟通机制相互之间并与法

官的阐明权进行调和，整个司法过程实际上是包括

当事人在内的多元程序主体共同参与形成法律秩序

的过程。因此，就过程的本质属性而言，共与是司

法的权威。 过程共与的权威实质上是由所谓“理性

阐释”这一观念所决定的，这是因为司法决策是需

要进行理由表述的。 具体来说，诉讼当事人以某个

原则或某些原则作为理论依据，提交相关的证据，阐
明事实并进行合理的论辩，之后经由程序沟通机制

调和不同价值观念，整合相关法律规范，为纠纷解决

找寻一个各方心理都能接受、利益均衡兼顾的适当

妥协方案。 这意味着诉讼当事人不冲动、不偏执，他
拥有识别原则、把握关系的能力，能够超出一己之

私，具有考量他人利益、考量现实可行的开放性立

场。 这些特质完全符合博登海默教授对于理性的定

义，即“理性乃是人用智识理解和应对现实的（有
限）能力。 有理性的人能够辨识一般性原则并能够

把握事物内部、人与事物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某

种基本关系。 有理性的人有可能以客观的和超然的

方式看待世界和判断他人。 他对事实、人和事件所

做的评价，并不是基于他本人的那些未经分析的冲

动、前见和成见，而是基于他对所有有助于形成深思

熟虑之判决的证据所做的开放性的和审慎明断的评

断。 他也不会关注因辨识事实真相而会给他个人的

物质利益所造成的后果”。 理性在司法过程中的

实践，体现出与共与相匹配的共识。 因此，就理性的

司法实质而言，共识是司法的权威。 这样一来，司法

优位是过程共与相较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位，
亦是理性共识相较于其他纠纷解决手段的优位，其
中权力的因子是很微弱的。 检察权作为过程参与

者、理性论辩方，自然应以司法为导向，唯此才能实

现参与的平等性，体现出对其他诉讼主体的道德尊

重，更是对于“司法是公民权利的最后防线”及公

民权利的道德尊重。
其次在立场方面，一元多立的权力结构模式实

施的是一种积极的、源自一元权力的、集中的控制机

制。 这种控制机制以排斥分权、强调权力集中为权

力特征，是在权力一元化之下，建立适当的职能分离

和中央控制系统。 中央控制系统就是检察权的法治

化定位，承担着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的职

责使命。检察权的中央控制立场，更由中央事权一

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检察权是属于中央的权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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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去地方化。 然而一元分立要在一元，以大一统为

其本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论

证。 人民在卢梭看来是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的指

称，是全体个人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更是私人人

格中升华出来一个道德的我，这一集体道德人格体

现出来的意志具有绝对性，也是不可分割的。 马克

思超越了抽象的人性论，他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

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财产限制等壁垒一扫而空，以
此实现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化和实质化，这是对

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权的本真回归，“人民”范畴意味

着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价

值。最高价值蕴含着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大多数则

确立了利益以中央为根本遵循，在此结构下地方层

级必然逐渐失语，只能以中央利益为利益。 同时，作
为利益维护和实现的最佳效率方式，行政化是所有

类型权力的运行偏好，权力之间除了维持职责之分

外，权能都朝向自上而下的统一行政管理模式趋同，
表现出“大行政”的传统政治特征。 值得注意的

是，国家权力的利益划一使得检察权的立场特征不

再鲜明，模糊了检察权的道德意义；行政化的趋向和

偏好是造成检察权认知混乱的主要原因，也给检察

权的职能带来了低效、内耗的负面形象，从而冲击了

检察权的必要性。
在三权分立权力结构模式之下，检察权是依附

于行政等一级权力的。 在法国，它是行政代理人，为
控制侦查成果，负有监督裁判的义务使之符合行政

利益；在德国，它虽名曰“法院裁判之协力者”，但首

重侦查主体的角色；在美国，它作为“行政机关（权）
委任之法庭辩护人”，是代表行政机关实现行政权

益之法庭律师。检察权同样大都以中央集权的检

察机构设置为通例。 在法国，司法部部长是检察机

关的真正领导者，检察机关的每个成员都应当接受

其指令，两者之间存在不服从则会受到命令提醒、调
职、降级甚至撤职的纪律制裁的等级性；在英国，
是由总检察长统一领导，下设 ４２ 个地区检察院的检

察机构；在美国，虽然有联邦、州和市这三级二轨的

检察机构，但各检察系统首长都还是拥有对下级人

员的监督、指导权限。 中央集权的检察机构设置

保障了中央政策能够得到统一遵循，检察权无可置

疑代表中央利益，但仅是中央行政的利益。 三权分

立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是“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必
须通过事物的统筹协调，以权力制止权力”，是为实

现“政治自由”，其实“对民主的一切制衡手段当

中，联邦主义曾经是最有效、最天生的”，政治自由

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分权，即在诸如州和联邦

之间有权力划分，甚至超越政府之间在共同体或者

社会中形成无数个中心在行使权力，以此形成网格

状的秩序。三权分立和联邦主义并非是对人民主

权的背弃，毋宁说它是修正后人民主权的现实捍卫。
人民主权由绝对到相对的修正抹掉了笼罩在“人
民”头上神圣到虚幻的耀眼光环，进一步脱离了抽

象的人性论，坚持整体概念最终必须落实到个体头

上才有意义，主张实实在在的“主权”行使者只能是

作为个人的人民，更从“人人都不是天使”的朴素历

史经验出发证成了制约其成为“恶棍”的制度必要

性。更何况，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里人民不能

直接执行自身意志，它需要通过委托和授予代表来

行使主权，这就更不能让行使者获得至高无上的权

力，必须要对权力进行分配，恰是在三权分立和联邦

主义的框架下所做的权力分配才能保证“主权依然

在人民手中”。 三权分立和联邦主义的框架通过

利益区分为主体多元提供了制度基础，给检察权的

利益坚持赋予了特定性，使得围绕利益纠纷形成了

检察权参与的伦理关系。 换言之，特定的利益坚持

是检察权在多元主体利益纠纷的伦理关系中所承担

的道德责任，至于如何超越利益特定的狭隘局限实

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均衡，则更是检察权在参与中所

需认真面对和思索的道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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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陈 　 徽

摘　 要：《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 它既开儒家

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 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

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

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 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

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 而在关于王道理想

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

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关键词：《洪范》；道统；九畴；王道；皇极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０７－１０

　 　 《洪范》是《尚书》最重要的一篇，它既总结了西

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又开启、影响了此后

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 对于儒家来说，《洪范》
的影响尤为深远，如前者的道统意识、天人观念以及

王道理想等无不深烙着后者的思想印痕。 《洪范》
虽曰“九畴”，实则是以王道思想为指归而展开的。
作为全篇文字的纲领，王道思想统贯各畴，亦衔接各

畴，赋予各畴以生命，融汇各畴为整体。 相应地，各
畴亦以其丰富的内涵与密切的关系，支撑、充实了王

道思想之立及其展开。

一、箕子陈道与儒家道统观念

观《洪范》之文，庶几皆为箕子向武王陈道之

说。 唯开篇 ３６ 字简略地点出了此篇产生的时间与

缘由，其曰：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王乃言曰：“呜

呼！ 箕子。 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

彝伦攸叙。”
《史记·周本纪》记云：“武王已克殷，后二年，

问箕子殷所以亡。 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

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皮锡瑞认为：史迁此处乃

是用孔安国古文说，其所谓“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
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观兵为九年，又二年伐纣为

十一年，克殷后二年为十三祀”，与伏生《尚书大传》
所论“无不合”。 二者的不同在于： “史公以为陈

《鸿①范》后乃封朝鲜，与伏生以为封朝鲜来朝乃陈

《鸿范》说异。”②据此，西汉《尚书》学今古文两大宗

皆谓“十有三祀”指周文王受命称王的第十三年，亦
即周武王克殷后的第二年。 其后，刘歆以为文王受

命九年而崩，晚于上说二年，则所谓“十有三祀”便

为武王克殷之当年。 而伪《孔传》因之，遂致孔颖达

有“（箕子）受封乃朝，不得仍在十三祀”③之疑。
其实，武王克商之际，天下尚未安定。 无论是时

势抑或是心境，皆不容其就天下之治从容“访问”箕
子，故刘歆与伪《孔传》之说显非。 待天下大定，兵
戈休止，如何治理天下便成为武王面临的首要问题，
由是有“访问”箕子之为。 据上引《周本纪》，其先，
武王只是欲问箕子“殷所以亡”。 此问不仅似含得

色④，且颇有彰显殷恶之嫌，故箕子为旧君（即纣

王）讳，不忍言。 武王亦因而有惭意⑤， 而改问以天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０６
作者简介：陈徽，男，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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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上举《洪范》所谓“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
不知其彝伦攸叙”，即为武王之问的具体内容。 尽

管关于何谓“阴骘”，先儒有“阴定” （如史迁、王肃、
颜师古等）与“覆生（即曾运乾所谓‘繁殖’）”（如高

诱）等诠解之异，以及对于“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
之释，其间亦有“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 （史迁

说。 此“相”言天之“相”）与“言天覆下民，王者当

助天居”（应劭说。 此“相”言王之“相”）之别，然关

于“彝伦攸叙”，诸家的理解却并无不同，即皆取以

常理（或常道）次序万民之义。⑥这意味着：武王“访
问”箕子所欲明之“天道”，即是如何顺应上天的“好
生之德” 以平治天下之理。 对于武王之问，箕子

答曰：
　 　 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 帝乃震

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 鲧则殛死，禹乃

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洪范”者，大法之谓也，亦即治世的根本法度，

故伏生《大传》云：“《鸿范》可以观度。”⑦这一法度

主要表现为九个方面，是曰“九畴”。 据箕子所言，
“洪范九畴”乃禹受之于天。 此说似显神秘或荒诞，
实则既是昭彰“洪范九畴”为天道的体现，亦是赞美

禹能敬奉天道、顺应事物之性（按：相对于鲧之“汩
陈其五行”），从而取得平治水土的大功德。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云：“箕子者，纣亲戚

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乃被发详狂而为

奴。”司马贞《索隐》曰：“马融、王肃以箕子为纣之诸

父。 服虔、杜预以为纣之庶兄。”⑧则其乃殷之宗室。
箕子为殷末诸贤之一，《汉书·五行志》谓其尝为

“父师”。 颜师古云：“父师，即太师，殷之三公也。
箕子，纣之诸父而为太师，故曰父师。”⑨又，蔡沈曰：
“意《洪范》发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欤？”⑩

蔡氏所谓“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 者，义为今 《尚

书·洪范》篇非禹之所得《洪范》，后者实则仅为前

者中自“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

极”区区 ６５ 字（按：全文详见下引）。 而箕子向武王

所陈者，除了禹之所得《洪范》，亦含有对于其中每

畴的详细疏解，此即为《尚书》之《洪范》篇。 郑玄注

《大传》云：“初禹治水，得神龟负文于洛，于以尽得

天人阴阳之用。” 则以禹之所得《洪范》，本即为

《洛书》。 《汉书·叙传》又云：“《河图》命庖，《洛
书》赐禹。 八卦成列，九畴逌叙。”则谓《洪范》即《洛
书》，而八卦亦即《河图》。 此说非为寡论，乃汉儒之

通见，故皮锡瑞说：“以《洪范》即《洛书》，两汉今古

文说无异（引按：此仅是就《洪范》与《洛书》的关系

而言）。”对于上述诸典籍之间的关系及其传承之

状，《汉书·五行志》曰：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

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

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

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圣人行

其道而宝其真。 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

之。 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

焉……此武王问《洛书》 于箕子，箕子对禹得

《洛书》之意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

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

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

征；次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

字，皆《洛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
事所次者也。 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
卦、九章相为表里。 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
周道敝，孔子述《春秋》。
《河图》 《洛书》之说本上古传闻，以八卦本于

《河图》、《洪范》本于《洛书》，似亦显得附会与荒

诞。 然不仅汉儒皆持此说，后儒大多信之。之所以

如此，乃因为诸儒皆信《易》与《洪范》蕴含、承载了

阴阳变化之机与人事当行之法，是窥察、践履天人之

道不可或缺的凭借，故宝而重之，且推而神之，以接

续《河》《洛》。 故《五行志》又曰：“则《乾》《坤》之阴

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王船山

也指出：
　 　 是故《易》，吉凶悔吝之几也；畴，善恶得失

之为也。 《易》以知天，畴以尽人，而天人之

事备矣。 河出图，洛出书，天垂法以前圣人之

用。 天无殊象，而图、书有异数，则或以纪天道

之固然，或以效人事之当修，或以彰体之可用，
或以示用之合体。 故《易》 与鬼谋，而畴代天

功，圣人之所不能违矣。

然而，箕子本为人臣，其何以能“得”此承载治

世大法的《洪范》？ 而武王尽管翦殷成功，作为天命

所归者，其何以又“未得”此大法，而须“访问”箕子

以求之？ 在二者的“得”与“不得”、“访问”与“陈
道”之间，其中又蕴含着何种深意？ 对此，或许当以

儒家视野里的道统论以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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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道统之说首发于朱子。 在《中庸章句

序》中，朱子详述了自己心目中的儒家道统观：“《中
庸》何为而作也？ 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据朱子所论，道统的产生及其延续至少应具备两个

条件：一曰有道可传。 在朱子，中庸之道可上接于尧

之“允执厥中”之法。 二曰有着明确的传承谱系。
在朱子，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召公等以至孔

子、颜回、曾子、子思和孟子，便构成了先秦儒家道统

的传承谱系。 孟子殁后，儒家道统“遂失其传”。 然

赖《中庸》之书，此统之传又由二程子得以接续。

其实，关于先秦儒家的道统谱系，韩愈已尝论及，只
不过昌黎尚未说出“道统”一词耳。 如其曰：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爱之谓仁；行
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夫己，无

待于外之谓德……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

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
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
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
得其传焉。

又，《汉书·董仲舒传》载董子曰：“道之大原出

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

相受而守一道。”则董子在此亦有言及道统之义。
进而言之，道统意识在孔子那里已有所表现。 《论
语·尧曰》记云：“尧曰：‘咨！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

躬，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

禹。”《论语·子罕》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夫
子所言之“文”，亦含道意。 孟子接夫子之绪，念念

不忘尧舜之道，《孟子·尽心下》曰：“由尧、舜至于

汤，五百有余岁。 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

而知之。 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若伊尹、莱朱

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 由文王至于孔子，
五百有余岁。 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

则闻而知之。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

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然

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则关于儒家道统传承

谱系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已呼之欲出。 上述诸儒论

说儒家道统时虽未言及箕子，然箕子既能以《洪范》
篇陈于武王，且以之上接禹之《洪范》乃至《洛书》，
其自亦为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的重要人物（按：六
经皆由孔子手订，自然反映了儒家的基本观念）。

道统观念体现了儒家在思想文化上自我认同的

自觉性与自信性，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保持其

自身凝聚性与稳定性的精神依据。 不仅如此，王船

山曰：“君天下者，道也，非势也。”人主之所以能

君临天下，享威望之极，究其根本，不是他所处的势

位使然，而是因为持身奉道且行之于天下。 人主唯

有践道而行，助天化育，方得感召天下。 诚如《孟

子·滕文公下》所说：“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

而望之，欲以为君。”否则，若依仗威势肆意妄为，其
不仅会丧失势位，甚而有身死国灭之灾。 相应地，孟
子便认为汤武“革命”非为“臣弑君”，而是“诛一

夫”。 《孟子·梁惠王下》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

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

弑君也。”船山进而对道统与治统之别作了清晰的

界定：“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
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上引诸儒之说以

及武王“访问”、箕子“陈道”之事表明：在传统儒家

的思想视野里，道统与治统并非是本然合一的。 人

主处天子之位（主治统），并非就意味着他在道统的

谱系中当然地享有“一席之地”。 尧舜之所以为尧

舜，乃在于其行契于圣人之教，其治合于圣人之道，
从而王圣为一、君师一体。 相反，桀纣之所以为桀

纣，亦在于其徒处天子之位，其行、其治皆悖于圣人

之教与道，乃至治统断绝。 虽然，道仍不亡，道统犹

续（如殷纣虽灭，而箕子犹可为武王陈《洪范》）。 故

船山又说：“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

为兴替。 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
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

待。 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因此，在儒家看来，
道统高于且当统摄治统。 这一立场显然不同于法家

的治世主张（如《韩非子·五蠹》曰：“明主之国，无
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它
既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又具有抑制专制独裁的重

要意义。 同时，这种对于道统的推崇也高扬了道的

至上性，激励了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

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论语·里仁》曰：“朝闻道，夕
死可矣。”《孟子·尽心上》云：“天下有道，以道殉

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荀子·子道》也强调：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诸儒之所

以能发此言、践此行，可谓由来有自。
由是，武王“访问”箕子之事便颇具深意：就武

王来说，其能接续文王之“命”，勤政爱民，以致天下

归附，终得克殷，定鼎于周。 其于天下初定即“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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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箕子，既昭重贤之意，亦彰敬奉先王之道之心

（此可谓以治统顺应道统）。 对于箕子而言，其作为

故朝之臣而武王来“访”，既表明其贤而能存道，从
而“道不可亡”，亦有尊其身以隆道之义（此可谓以

道统统摄治统）。

二、“九畴”及其关系

作为治世大法，《洪范》何以表现为“九畴”？ 对

此，诸儒仍多结合其与《洛书》的关系进行解释。 如

上引刘歆、班固、蔡沈等皆谓《洛书》本文（即下引 ６５
字）记载了禹得天赐大法，共九章（即《五行志》曰：
“天乃锡禹大法九章。”），故曰“九畴”。 伪《孔传》
则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

至于九。 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

序。”此说似与上说有别：上说曰《洪范》“九畴”乃
天之明授；此说则谓“九畴”实乃禹因龟背所列之

“文” “数（‘至于九’）” “第之”而成，如此，则“神
龟”所负之“文”乃指“花纹”或“斑纹”，且“数”亦谓

“数象”。 否则，“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便成赘

文。 伪《孔传》之所以有此说，是因为世传《洛书》往
往表现为一个数列之“象”。 其图如下：

图 １　 《洛书》图（按：此图的四方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朱子曰：“《洛书》九数而五居中，《洪范》九畴而

皇极居五。” 又，船山云：“九畴之则，《洛书》也。
取象有位，推行有序，成章有合，相得有当……《洛
书》之遗画犹存，《洪范》之明征具在。”“夫中五者居

龟背隆起之位，天之阴骘所以起元后之功用。”则

二说似亦同伪《孔传》。 然而，江永指出：
　 　 《洛书》九数，有一定之方位。 《洪范》五行

居一，皇极居五，似有合矣。 然三八政何以居

东？ 七稽疑何以居西？ 九五福、六极何以居南？
二五事、六三德何以居西南、西北？ 四五纪、八

庶征何以居东南、东北？ 九畴之次第虽可臆推，
《洛书》之方位则难强解。

江说颇辨。 则以“九畴”之数推源于《洛书》，实

为勉强。 近儒唐文治又有“禹之用九”乃“出于理数

之自然”之论，其曰：
　 　 乾元用九，畴元用九。 盖太极元气，函三为

一，参三为九。 以阳兼阴，理数运行乎其中，而

天下大治。 禹之用九也，非必法《易》也，出于

理数之自然也。 其施诸水土者，曰“九州攸同”
也、“九山刊旅” 也、“九川涤源” 也、“九泽既

陂”也（引按：此引《禹贡》文）；其措诸政治者，
曰“九功惟叙”也、“九叙惟歌”也（引按：此引伪

《大禹谟》文）。 而其大要，则在天锡之“九畴”。
畴者，类也。 九畴者，分类之学也。 分类精而措

施当，措施当而天下平矣。

唐氏引伪《大禹谟》诸“九”之说以伸其论，似有

不审。 不过，《尚书》确实喜言“九”之数，如除上引

唐说所举《禹贡》之文外，《尧典》有曰“以亲九族”，
《皋陶谟》 有曰“惇叙九族” “行有九德” “九德咸

事”，而《益稷》曰“予决九川” “箫韶九成”等。 又，
《舜典》言考绩黜陟，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

明，庶绩咸熙。” “三考”者，亦以“九”终。 然唐氏以

为“九畴” 之数 “出于理数之自然也”，其意似亦

未尽。
《易纬·乾凿度》曰：“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

七，七变而为九。 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

二。”“究”有终义，亦有成、极之义。 崔憬云：“《说
文》曰‘阳，九之变也’，故云‘九者，老阳之数’。”

所谓“老”者，与终、成义通。 而细审《尚书》以上诸

篇所言诸“九”之事，似皆含有功成事就或德备之

趣。 故“九”作为数，当有终、成、极等义。 《洪范》
“九畴”之“九”，应该也有此义。 一方面，“九畴”作
为治世大法，乃禹受之于天，是天道的体现，可堪完

备；另一方面，王者欲应天而治，自须效法“九畴”，
如此方能成就天下至治之功。 故 “大法” 之畴以

“九”为数，盖有寓焉。
观《洪范》所论，各畴不仅内涵丰富，关系密切，

互为呼应，且以王道思想统贯其中。 借助“九畴”之
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深刻、体系宏大的政治

哲学体系，也对后世影响深远。 限于篇幅，下文仅就

各畴的主要内容及其关系稍作疏解，以窥其义。
对于“九畴”的内涵，《洪范》先总论之曰（原文

６５ 字）：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 （引 按： 今 文 作

“羞”，进也）用五事，次三曰农（引按：郑玄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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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醲”，厚也；今文家训“农”为“勉”。 二说皆

通）用八政，次四曰协（引按：今文作“旪”，乃

“协”之古文，合也）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
次六曰乂（引按：今文作“艾”，治也）用三德，次
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引

按：读“享”）用五福、威（引按：今文作“畏”，
二字古通用，罚罪也）用六极。
上述“九畴”各彰其事，且主次有别。 其中，第

五畴“建用皇极”是衔接、融汇各畴为一整体、赋予

各畴以生命的核心畴。 唯有“皇极”得以“建用”，其
余八畴的意义方得挺立，而《洪范》的王道思想亦因

是而彰。 鉴于此畴的内涵与地位殊为丰富和重要，
下文将予以专门论述，兹不赘言。

在余下八畴中，若论地位之重要，则以“五行”
为最。 《洪范》将其列为初始畴，自非偶然。 汉人重

天人相与，喜以灾异祯祥推人事，故于“九畴”中尤

重本畴。 而班固修史，其于《汉书》中首创《五行志》
之例，亦可见本畴在汉儒心中的地位。 王船山曰：
“王者所以成庶绩、养兆民曰畴。 是则五行之为范

也，率人以奉天之化，敷天之化，以阴骘下民而协其

君，其用诚洪矣哉！ 所以推为九畴之初一，而务民义

者之必先也。” 其亦可谓善观也。 何谓“五行”？
《洪范》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

稼穑。 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
穑作甘。”水、火、木、金、土五者，乃人伦日用中最平

凡之物，也是人们最常打交道之物。 《洪范》论“五
行”，不仅言其名次与各自性状，且亦言其诸味之

殊。 而无论是其性还是其味，又皆与人们的生存实

践息息相关，实乃须臾不可离也。 孔颖达曰：“此章

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体性，第三

言其气味。 言五者性异而味别，各为人之用。 《书
传》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

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 是为人用。’”因

此，辨察其性，顺应其性以至正确地利用其性，便成

为人们处理自己与“五行”之物（乃至万物）关系的

重要内容。 正如鲧与禹治水，二者之所以一败一成，
皆在于其顺应水性与否：鲧之治水以“陻（即障塞）”
为主，水患未除，致使“天帝”震怒，落得个“殛死”
（按：此即属第九畴“六极”之一）的下场；禹则不然，
其顺水之就下之性而疏导之，历尽艰辛而功成，从
而得赐“洪范九畴”，容受天命，继舜而禅（按：此即

属第九畴“五福”之一）。 而且，鲧“陻”洪水的结果

还“汩陈其五行” （按：“汩”，乱也；“陈”，列也），则
一物失其性亦必殃及他物。 所谓“汩陈其五行”者，
实言万物的存在及其关系皆受到了侵害，宜乎“彝
伦（常理。 按：“彝伦”亦含“人伦”）攸斁（败坏）”。
相对而言，禹之治水而不失其性，则万物之性及其关

系亦必受到尊重与维护，自然是 “彝伦攸叙 （协

顺）”。 所以，人是否能得天授“大法”，非为侥幸，全
赖其所作所为是否顺应了万物之性。 顺应物性，即
是应奉天道。 所谓“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者，乃假托

之言也。 这些治世“大法”实则为人之所自成，是上

古先民生存智慧与历史传统的宝贵结晶。 又，治人

（乃至内治情欲）犹治水，必当因其性而导之。 若背

性任为，则如鲧之“陻”水，定受其咎。 故《洪范》以
鲧、禹治水之一“陻”一“导”、一败一成之例以论“九
畴”之来源，以及所以以“五行”为初始畴，其寓意不

可谓不深也！ 王船山曰：
　 　 圣人之言，言彝伦攸叙也，所谓务民之义

也。 修火政、导水利、育林木、制五金、勤稼穑，
以味养民、以材利民，养道遂、庶事成。 而入以

事父、出以事君、友于兄弟、刑于寡妻、惠于朋友

者，德以正焉。 因天之化，成人之能，皆五行之

用也。 “初一曰五行”，义尽于此矣。 言五行

者，绎其旨、修其事、辨义利、酌质文，为日孜孜

而不足，奚暇及于小慧之纭纭！

对于“五行”畴所蕴之义，船山可谓善观，其说

亦可谓善于发明之。 《洪范》“五行”畴表明：面对纷

繁复杂、变化万千的生存世界，先民已自觉地依据五

种最基本（即与其生存关系最密切）的事物及其性

状来解释天地万物及其变化，为后世以阴阳五行的

理论框架构建宇宙观模式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同

时，“五行”畴也展现了先民试图通过对事物性状的

理解以通达人事的思想努力，天人一体的观念初步

备矣。 然而，本畴何以曰“五行”而非“四行”或“六
行”等？ “五行”观念又是如何产生与演变的？ 其与

殷人的龟卜之法、“尚五”观念以及《左传》所言“五
官说”等究竟是何关系？ 对此，学者已多有探讨，各
有卓见。兹不具论。

第二畴为“敬用五事”。 《洪范》曰：“五事：一曰

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

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引按：今文作‘容’。 下

同）。 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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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亦分三重：首言“五事”之名，涵盖人（主要指人

君）之仪容、言辞、视、听、思虑；次曰“五事”当具何

德（按：所谓“聪”“明”者，非仅从耳目的感官功能上

言，而是与“昏聩不明”相对）；再曰诸德之用。 本畴

之义上承“五行”畴，文简而旨远。 因“五事”若不得

“敬用”，诸德不备，其用不张，则必身行恣肆，有“汩
陈五行”之恶。 故船山云：

　 　 “初一曰五行”，行于人而修五行之教，“次

二曰五事”，人所事而尽五事之才，不才之子汩

五行而行以愆；遂皇不钻木则火不炎上，后稷不

播种则土不稼穑，不肖之子荒五事而事以废；目
不辨善恶谓之瞽，耳不知从违谓之聩矣。

又，本畴与第八畴“念用庶征”也“遥相呼应”，
为天人感应思想埋下了伏笔。 如，相对于本畴所言

“肃”“乂”“哲”“谋”“圣”诸德之用，彼畴曰：“休征

（引按：即善行之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
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不仅如

此，本畴仅言“敬用五事”及其功德，未及“五事”不
得“敬用”的可能后果。 据第八畴，“五事”若不得

“敬用”，则其将分别有“狂（妄也）”“僭（差也）”“豫
（怠也）”“急（迫也）”“蒙（昧也）”之病。 相对于以

上诸德之善应（“休征”），“五事”之病亦会招致诸

种“咎征（即恶行之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其

后，汉人言天人感应，常借本畴发论。
第三畴为“农用八政”。 所谓“八政”，即“一曰

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
七曰宾，八曰师”。 “农”者，厚也，或训勉。 本畴强

调：人君治世，当以谨厚或勤勉之心致力于“八政”。
本畴内容的展开次序井然，各“政”之间的逻辑关系

甚为严密，不容淆乱。 正如蔡沈所言：
　 　 食者，民之所急；货者，民之所资。 故食为

首，而货次之。 食货，所以养生也；祭祀，所以报

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

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奸也；宾者礼诸

侯远人，所以往来交际也；师者，除残禁暴也。
兵非圣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显然，对于诸种政事的认识与处理，先民是有着

丰富的生存体验和坚实的实践基础的。 不过，后儒

也有曲解或非议“八政”者。 如龚自珍尝以公羊“三
世说”匹配“八政”，遂谓：“食货者，据乱而作；祀也，
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

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而章太炎因过信

《周礼》，则曰：“食货《周礼》无专官。 此八目，真所

谓不伦不类者。”

第四畴为“协用五纪”。 “五纪”者，“一曰岁，二
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本畴义甚简

明，即通过探察天象以定历法，基于历法以导人事，
从而使人道合于天道。 因为，各种天象（如日月之

行、星辰之会等）皆是天道的展现。 欲明天道如何，
自然不能不观测天象。 “协用五纪”的观念起源很

早，在《尧典》中已有了清晰的表现。 彼篇记尧命

羲、和二氏分赴东南西北四极之地观象授时之事，叮
嘱他们要“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待得历成，“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

岁”。 从而百官诚治（“允厘百工”），而事功皆兴

（“庶绩咸熙”）。
第六畴为“乂用三德”。 所谓“三德”，即 “正

直”“刚克”及“柔克”。 其中，“正直”乃中正之德，
在“三德”中居于优先地位。 “刚克”与“柔克”不仅

是两种相对应的偏刚与偏柔之德，而且也是对治相

应偏差的两种方法，即“沈潜，刚克；高明，柔克”。
而对治的目的，仍是指向“正直”之德。 “正直”之德

说既上承《皋陶谟》的“九德说”（“宽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
而义”），也开后世儒家中庸思想之先声。 本畴又

曰：“惟辟（引按：君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则似有发扬人主擅权之

义。 其实，所谓“惟辟作威作福”者，一则以人君当

有“正直”之德，二则以其能尽“君极”为前提的（见
下文“建用皇极”畴所论）。

第七畴为“明用稽疑”。 本畴主要论如何稽决

人事之疑以及占、卜之法（按：文不具引）。 据本畴，
“稽疑”以占（筮）、卜（龟）为重，且卜又较筮为重。
本畴所论尤可重视者，乃是其“大同”之说，曰：“汝
（引按：谓人君）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
及庶人，谋及卜筮。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
民从，是之谓大同。 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则天

下大治，是以君、臣、庶民，以及“天意”（卜、筮所示）
的同一性为前提的。 这种对于庶民之意的关注，亦
为后世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八畴为“念用庶征”。 本畴主要论天人相与

之理及其具体表现（按：文不具引），其说虽嫌于荒

诞，然对于敦促人君“敬用五事”、批判君主专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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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本畴所论的诸种天人相感之

事，蔡沈指出：“在天为五行，在人为五事。 五事修，
则休征各以类应之；五事失，则咎征各以类应之。 自

然之理也。 然必曰某事得则某休征应、某事失则某

咎征应，则亦胶固不通，而不足与语造化之妙矣。”

说实有见。
第九畴为“向（‘享’）用五福、威（‘畏’）用六

极”。 “五福”者，“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

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者，“一曰凶短折，二
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本畴乃是

以福、祸结果以结前八畴之说，即“五行”是否得以

顺应、“五事”是否得以“敬用”、“八政”是否得以

“农用”、“五纪”是否得以“协用”、“皇极”是否得以

“建用”等，皆将引致相应的福、祸结果。 其叮咛、戒
惧之意殷殷然。

关于“九畴”之间的关系，上文已有所论及。 学

者在此亦常有阐发，如唐文治曰：“盖‘九畴’以‘五
行’‘八（引按：当作‘五’）事’‘八政’ ‘五纪’为体，
以‘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为用。 而体

之中及（引按：疑作‘又’）以五事为本，用之中又以

三德为本。 王中心无为，以守至正。”其以体用关
系视“九畴”，实为有见。 又，蔡沈曰：

　 　 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 以五事参五行，
天人合矣。 “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 “五

纪”者，天之所以示乎人。 “皇极”者，君之所以

建极也。 “三德”者，治之所以应变也。 “稽疑”
者，以人而听于天也。 “庶征”者，推天而征之

人也。 “福” “极” 者，人感而天应也。 五事曰

敬，所以诚身也。 八政曰农，所以厚生也。 五纪

曰协，所以合天也。 皇极曰建，所以立极也。 三

德曰乂，所以治民也。 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
庶征曰念，所以省验也。 五福曰向，所以劝也。
六极曰威，所以惩也。 五行不言用，无适而非用

也。 皇极不言数，非可以数也。 本之以五行，敬
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协之以五纪，皇极之所

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验之以庶征，
劝惩之以福极，皇极之所以行也。 人君治天下

之法，是孰有加于此哉？

蔡氏之说亦有以体用关系论“九畴”之意，且此

体用又皆归摄于“建用皇极”一畴，颇可参焉。

三、“皇极”之“建”与王道之立

在“九畴”中，第五畴“建用皇极”实为其核心

畴。 之所以曰“核心”，乃在于唯有“皇极” 得以

“建用”，其他诸畴方得贯通、凝聚为一，其意义方得

昭彰，而王道亦因此得立。 从形式上看，“五”处于

从“一”至“九”排位之正中，恰如诸数之中心，故本

畴统摄其余各畴的核心地位亦得凸显。 对于本畴，
《洪范》论曰（按：为便于论证，以下引文中的编号为

笔者所加）：
　 　 （１）皇极：皇建其有极。 敛时五福，用敷锡

厥庶民。 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 （２）
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
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
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则锡之福。 时人斯其惟皇之极。 （３）无虐茕独

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

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

咎。 （４）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

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 无偏无党，王道荡

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５）曰皇极之敷言，是彝

是训，于帝其训。 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

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

下王。
欲明本畴之义，先须明何谓“皇极”。 观汉儒之

训，其间虽有今文与古文的立场之分，然多以“君”
释“皇”、以“中”或“中正”释“极”。 而伏生《大传》
论本畴，其“皇极”皆作“王极”，则“皇”之“君”义益

彰。 其后，《汉书》之《孔光传》《谷永传》载孔光、谷
永解“皇极”曰“大中”，伪《孔传》因之，遂开后世

“皇极”之义之争。 又，关于“极”字，朱子主张释为

“则”或“标准”，则“皇极”之义又添新说。 统而言

之，诸儒关于“皇极”的理解有如下之别：其一，谓
“皇”者“君”义、“极”者“中”义。 汉儒大多持此说，
清儒亦多有从之者（如孙星衍、皮锡瑞、章太炎等）。
其二，谓“皇”者“大”义、“极”者“中”义。 此说虽非

汉代主流，然受伪《孔传》影响，唐宋诸儒多持此说。
其三，谓“皇”者“君”义、“极”者“则”义。 朱子、
蔡沈、吴澄等持此说。 以上三说中，“大中”之说显

非。 因若训“皇”为“大”，则经文有不通处。 诚如朱

子所言：“即如旧说（引按：谓“大中”说），姑亦无问

其它，但以经文而读‘皇’为‘大’、读‘极’为‘中’，
则所谓‘惟大作中’ （引按：经文原作‘惟皇作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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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则受之’（引按：经文原作‘皇则受之’）为何等

语乎？”皮锡瑞亦曰：“盖‘王之不极’ ‘皇之不极’
必当训为‘君’而后可通，若训为‘大之不中’，则不

辞甚矣。”又曰：“‘王极’字三家异文，或作‘皇’，
而其义皆当训为君，盖必训君而‘皇之不极’乃可与

‘貌之不恭’ ‘言之不从’ ‘视之不明’ ‘听之不聪’
‘思心之不容’文义一律也。”说皆是。 在余下二

说中，训“极”为“中”颇与下文以中正论王道的思想

相合，且汉儒多主此说，后世学者遂多从之。 然而，
此未必然也。

“极”本谓房屋的正梁（俗曰大梁），《说文》云

“栋也”。 正梁位于房屋的最高处，其垂直投影也位

于房屋横截面的中心线上，本已含有至高、中心之

义。 相应地，“极”引申有尽头、顶点、君位（如登极

之“极”）、标准、原则等义。 上述诸义中，“至极”
“标准（或原则）”为“极”之常用义，训“极”为“中”
则颇为罕见。 “皇极”之“极”之所以不当训“中”，
原因在于：一方面，观本畴之义，其虽高扬了王道的

中正无偏之旨，此“中正之道”的成就实则又是以上

至天子、下至庶民皆能恪守己“则” （即“极”）为前

提的。 或曰：作为“中道”的表现，王道的确立与展

开是以君臣诸“极”的“建用”为前提的。 正如朱子

《皇极辨》所言：“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而便

训‘极’为‘中’则不可。 若北辰之为天极，极栋之为

屋极，其义皆然。”曾运乾虽亦取“极”之“中”义，
然其解“皇建其有极”时，又曰：“为君者当先以身作

则也。”则其虽从旧说，然终有游离。 此益说明

“极”之训“则”为胜。另一方面，从语义的角度看，
“极”在此若训“中”，则经文“惟时厥庶民于汝极”
“惟皇作极”“时人斯其惟皇之极”等说似有不达，不
若训“则”为顺。

观上引《洪范》论本畴之文，其内容可概之如

下。 第一，如编号（１）以下所示，经文以“皇极”为中

介，总论了人君与“庶民” （按：据下文，此处“庶民”
乃从广义上言，当也涵摄“人”与“正人”）的立身和

相与之道。 即人君治世须立有准则 （“皇建其有

极”），这一准则对于人君、臣下皆有相应的要求，并
以导向伦理政治上的“中道”为鹄的（按：据下文）。
在此，人君不仅应以身作则，亦需以“五福”劝诱庶

民，使其能安于教化，顺从、维护这一准则（“惟时厥

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 第二，如编号（２）以下所

示，经文具体论述了对于庶民的要求（“无有淫朋，

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以及根据其行为偏正与

否和具体表现，人君当采取何种应对之法（即“念
之”或“受之”或“锡之福”）。 其中，即使庶民行为

有差（“不协于极”），却未陷溺于罪（“不罹于咎”），
人君仍当以容受之心（“皇则受之”）待之，展现了宽

厚包容的精神，可谓后世儒家“仁政”思想之先导。
而上述人君的种种努力，实皆敦促庶民将其君所立

之则化为自己的立身规范（“时人斯其惟皇之极”）。
第三，如编号（３）以下所示，经文论述了“人”（按：蔡
沈谓为“有位者”）与“正人（按：章太炎谓为“长
官”）所当行之则，以及人君的治之之法。 告诫人

君对于“正人”要赏罚适当，特别应避免对其滥施恩

惠。 否则，“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然“其作汝

用咎”。 第四，如编号（４）以下所示，经文畅论了王

道的中正无私（“无偏无党” “无反无侧”等）、坦荡

正直（“王道荡荡” “王道正直”等）的本质。 显然，
王道是“中正之道” （中道）在伦理政治上的展现。
王道之所以中正、坦荡，是以臣下皆能谨遵“皇极”
（“尊王之义”“尊王之道”等）为前提的。 故“皇极”
非“中道”，而为“在中之准的” （朱子语）。 然“皇
极”非仅为臣下所当遵守，同样也是人君的立身治

世之则，故经文总结之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前“有极” 者，有 “极” 之臣民也；后 “有极” 者，有
“极”之君也。 又，“归”字意味着：天下之所以“归
往”于王（《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全在于

此王为有“极”之君。 第五，如编号（５）以下所示，经
文强调：作为常理与教诫（“是彝是训”），“皇极”

乃是顺承天意而立（“于帝其训”），故“庶民” （按：
此处“庶民”亦当是从广义上言）遵行此“极”，不仅

是上同天子（“以近天子之光”），更是顺应天意。 同

时，经文以叮咛天子的生养、抚育（按：“父母”之所

喻）万民之责收尾，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

王”，再一次呼应了前文之“归”字。
可见，本畴既高扬了尊君之义［因为唯有“皇

（君）”才有资格“建其有极”］，又有着对于君权的

制约［因为“皇极”不仅包含了“庶民”（亦是从广义

上言。 下同）所当遵循之则］，也包含了人君所应奉

守之法。 而上述所有法则，又皆指向王道即伦理政

治意义上的“中道”境界。 进而言之，人君是否能够

恪守其“极”，又是整个“皇极”得以“建用”、有极

“庶民”能有所归依的根本。 而且，“皇极” 之“建

用”也是人君顺应天道所成，非是其任性自为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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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所以，本畴固然因其高扬尊君以致有神化君权

之嫌，但也因此而凸显了人君的治世之任与道德担

当之责。 此后，儒家自觉地继承了本畴的王与王道

的思想，提出了关于君德的圣、王合一论。 如《荀

子·解蔽》曰：“曷谓至足？ 曰：圣王。 圣也者，尽伦

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

矣。”蔡沈亦云：“皇，君。 建，立也。 极，犹‘北极’之
‘极’，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

者也。 言人君当尽人伦之至。”无论是荀子的“自
足”说，还是蔡氏的“至极”说，皆展现了儒家对于君

德所设的至高标准与苛刻要求，其所蕴含的现实批

判意义自亦不言而喻。 故唯有“有极”之君方能真

正召唤、凝聚“有极”之“民”，而唯有“有极”之“民”
亦才会真正“归往”于“有极”之君。 纣之所以成为

“一夫”，正因其不能立“极”，“民”无所归，从而天

下离散，其亦身死国灭。 文、武之所以能成为王者，
亦在于其能修德勤政，得立其“极”，从而天下来归。
故王所以为王者，在于天下所“归往”也。 而王之所

以能使天下所“归往”者，又在于其能“足以为天下

极矣”。 后来，儒家反复以“归往”训“王”，其寓意

可谓深且明矣。
又，通览《洪范》 “九畴”，本畴与其他诸畴之间

亦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本畴构成了其他诸

畴得以展开的条件或核心。 一方面，唯有“皇极”得
以“建用”，君、臣皆有其“极”，其他诸畴所赖以施行

的主体条件方才具备；另一方面，其他诸畴的存在意

义或最终价值又皆指向本畴的王道理想。 因此，本
畴衔接、融汇着其他诸畴，赋予它们意义，凝聚它们

为一整体，在“九畴”中处于统摄地位。 其次，“皇
极”之“建”亦非人君凭空任意之为，离不开对于其

他诸畴的体认与践行。 具体而言，人君内须修己

（如“敬用五事”），外须洞察、顺应事物之性（如“五
行”畴所喻）、谨勉于政事（如“农用八政” “协用五

纪”），且亦须敬奉天意、倾听民声（如“明用稽疑”
“念用庶征”），以成“正直”之德（如“乂用三德”所

喻）。 在此过程中，自然也要以“五福”“六极”奖惩、
劝勉“庶民”，以“锡汝保极”。

四、结语

至此，《洪范》之义可谓彰矣。 它既开儒家的道

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

以道统来统摄治统。 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

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了后世儒家“弘道” “践
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同时，《洪范》
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

应，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
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以生

生之王道为存在鹄的，亦可见王道的规模之宏与气

象之正。 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

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

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

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注释

①引按：今文《尚书》“洪”作“鸿”。 ②③⑦参见〔清〕皮
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年，第 ２４０、２４０、２３９、２４３、
２４３、２４３、２４４、２６０ 页。 下引《今文尚书考证》仅注页码。 ④当然，武
王之问也可能真的是出于“小邦周”何以能克“大国殷”之惑，且基于

忧患意识以寻求天下长久之道。 正如《尚书·召诰》所云：“皇天上

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 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而
周人探寻、反省的结果，便产生了“以德配命”的思想，故《召诰》又

曰：“肆惟王其疾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诗·大雅·文王》
亦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 宜鉴于

殷，骏命不易！”⑤此“丑”犹《庄子·德充符》“寡人丑乎”之“丑”，义
为“惭也”或“愧也”，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
第 ２０９ 页。 ⑥参见《今文尚书考证》，第 ２４１ 页；〔清〕孙星衍：《尚书

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９２—２９３ 页；曾运乾：《尚书正

读》，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６—１２７ 页。 下引《尚书正读》仅注页

码。 ⑧转引自〔汉〕司马迁：《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
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９４６ 页。 ⑨〔汉〕班固：《汉书》，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８９２—８９３ 页。 ⑩〔宋〕蔡沈注：《书集传》，凤凰出版

集团、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４１、１４２ 页。 下引《书集传》仅注页

码。 对此，孔颖达尝曰：“先达共为此说。 龟负《洛书》，经无其事。
《中候》及诸纬多说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受《图》 《书》之事，皆云龙负

《图》、龟负《书》。 纬候之书，不知谁作。 通人讨核，谓伪起哀、平。
虽复前汉之末，始有此书，以前学者必相传此说。” 〔汉〕孔安国传，
〔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２９９ 页。
按：引文标点有改动。 下引例此，不复言。 下引《尚书正义》仅注页

码。 当然，后世学者也不无持异议者。 如清儒江永曰：“箕子为武王

陈《洪范》 九畴，谓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类尔，未必有取于 《洛

书》……其云天乃赐禹《洪范》九畴者，犹云天启其衷云耳，非真以龟

文为九畴由天赐之也。 明儒王祎已详辩之。” 〔清〕江永：《河洛精

蕴》，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４ 页。 下引《河洛精蕴》仅注页码。 
引按：对于“九畴”之“畴”，诸儒庶几皆解作“类”义，船山则释之以

“事”（或“人事”）。 如其曰：“畴，事也。”“夫畴何为者也？ 天赐禹而

俾叙乎人事者也。”参见〔清〕王夫之：《尚书引义》，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８８、８９ 页。 二说理实通。 下引《尚书引义》仅注页码。 
《尚书引义》，第 ８９、９８ 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

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４、１４—１５ 页。 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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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２１—１２２ 页。 〔清〕王夫之：《读
通鉴论》，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第 ４１２、３５２、４２８ 页。 《尚书正义》，
第 ２９８、３０２ 页。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晦庵先生朱文

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 ２４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３４５３、３４５４、３４５４ 页。 《尚书引义》，第 ９６、１０３
页。 《河洛精蕴》，第 ４ 页。 唐文治：《尚书大义》，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６８、６９ 页。 按：“二”，原作“一”，此据郑玄

《注》改。 参见〔清〕赵在翰辑：《七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４ 页。
转引自〔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年，第 ２８
页。 据皮锡瑞，经文本作“饗（按：通作‘享’）”，今《史记》 《艺文

志》与应劭《注》作“嚮（向）”，“皆浅人妄改之”。 参见《今文尚书考

证》，第 ２４３ 页。 按：《禹贡》言禹治水，每每言“导”字，如“导菏

泽”“沱、潜既道（导）”“导岍及岐” “导弱水” “导黑水” “导河” “导
江”“导淮”“导渭” “导洛”，等等。 《尚书引义》，第 ９９、８９ 页。
参见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４ 年第 ３ 期；胡
化凯：《五行起源新探》，《安徽史学》 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谢松龄：《阴阳

五行与中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丁四新：《再论〈尚书·洪

范〉的政治哲学》，《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书集传》，第 １４３、１４７—１４８ 页。 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４６ 页。 〔清〕章太炎讲，诸祖耿整理：
《太炎先生尚书说》，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７ 页。 下引《太炎先生

尚书说》仅注页码。 按：此畴自此以下之文，曾运乾谓其“语意尊

君卑臣，与三德之说不类，疑本‘皇极敷言’文”，见《尚书正读》，第
１３４ 页。 其说可参。 据经文，“皇极”有二义：一为“皇建其有极”
的省语，一为“皇之极” （“时人斯其惟皇之极”）的省语。 本文多在

其后一义上使用。 关于朱子的“皇极”思想，陈来先生有详解，参
见陈来：《“以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北
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尚书正读》，第

１３０ 页。 丁四新指出：卜辞有“立中”、《盘庚》有“各设中于乃心”
之辞，且谓《酒诰》《吕刑》等皆有“中”的观念，从而认为：“‘极’还是

应当训为‘中’，只不过它潜在地包含着‘至’，进而包含着‘标准’或
‘准则’之义。”参见丁四新：《再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中
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其说似可商。 因为，上
引“立中”“设中”之辞固无可疑，“中”的观念起源固亦甚早，然以彼

证此，谓“皇建其有极”义即君“建”其“中”，则有未安。 《书集

传》，第 １４４、１４３ 页。 章太炎云：“正人，孙渊如以为长官，是。”《太
炎先生尚书说》，第 １０８ 页。 实则孙星衍（字渊如）曰：“正人，在位之

正长。”见《尚书今古文注疏》，第 ３０４ 页。 章说盖取孙说之义。 
按：此处经文“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 凡厥庶民极之

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学者庶几皆以“皇极”连读。 章太

炎读上文作：“曰：皇，极之敷言……凡厥庶民，极之敷言……”认为

“皇字逗。 ‘皇，极之敷言’者，君敷言极也”，“此庶民敷言极也”。
见《太炎先生尚书说》，第 １０８—１０９ 页。 曾运乾则从习读：“曰：皇极

之敷言……凡厥庶民极之敷言……”且曰：“‘庶民极’，与‘皇极’对
文。”见《尚书正读》，第 １３３ 页。 章说是。 故此处应曰“极”，而不当

曰“皇极”。 兹曰“皇极”，乃是因于习说。 至于曾氏以“庶民极”与

“皇极”为对文，非是。 其所谓“庶民极”者，其实已包含于君子所建

之“极”（或曰“皇极”）中。 如《论语·尧曰》曰：“谨权量，审法度，
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

焉。”《孟子·离娄上》以伯夷、太公归往文王之例曰：“二老者，天下

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 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
《荀子·王霸》则直曰：“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董仲舒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亦曰：“王者，往也……四方不能往，则不全

于王。”

责任编辑：涵　 含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ａｏ Ｔ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Ｗａｎｇ Ｄａｏ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Ｆａ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 Ｓｈｕ
Ｃｈｅｎ 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ｏｎｇ Ｆａ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ｗｉｓｄｏ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ｐｅｎｓ ｕｐ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Ｄａｏ Ｔｏｎｇ，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ａｏ Ｔｏ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ｉ Ｔ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Ｚｈｉ Ｔｏｎｇ ｂｙ Ｄａｏ Ｔｏｎｇ． Ｔ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ａｓ
ｅｘａｌ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ｏｆ Ｄａｏ， ｄｉｓｐｅ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Ｊｉｕ Ｃｈｏｕ（Ｎｉｎ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Ｆａｎ ａｒｅ ｒｉｃｈ ｉｎ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ｅｃｈｏ， ａｎｄ ａｌｌ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Ｈｕａｎｇ Ｊｉ
（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ｉｕ Ｃｈｏｕ（Ｎｉｎ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Ｈｏｎｇ Ｆ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ｈ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ｄｅａ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Ｗａｎｇ Ｄａｏ（Ｋｉｎｇｃｒａｆｔ）， Ｈｏｎｇ Ｆａｎ′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ｎｇ Ｄａｏ（Ｋｉｎｇｃｒａｆｔ）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ｖｏｋｉｎｇ：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ｒ ｎｏ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ｃａｎ ＇ｃａｌｌ＇ ｏｒ ｎｏｔ， ｃｏ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Ｗａｎｇ Ｄａｏ 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 ｏｒ ｎｏ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ｏｎｇ Ｆａｎ； Ｄａｏ Ｔｏｎｇ（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ａｏ）； Ｊｉｕ Ｃｈｏｕ（Ｎｉｎ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ａｎｇ Ｄａｏ（Ｋｉｎｇｃｒａｆｔ）； Ｈｕａｎｇ Ｊｉ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６１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中 州 学 刊 Ｊａｎ．，２０２１
第 １ 期（总第 ２８９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

【哲学研究】

关于形式逻辑的几点思考∗

———从新中国成立 ７０ 余年来三次逻辑学大讨论的视角看

杨 红 玉

摘　 要：新中国成立 ７０ 余年来，我国逻辑学界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逻辑学讨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形式逻辑相关。
形式逻辑本是逻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概念，但很多新的逻辑理论为自身存在的正当性所进行的辩护，都采取了

否定或者质疑形式逻辑的策略。 实际上衡量一个新的理论是否创新或发展了逻辑，重要的依据不是它的自我辩护

方式，而是它是否首先遵循了逻辑的内在机制。 逻辑学作为一个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也有其特定的研究方

式，逻辑学就是形式逻辑。
关键词：形式逻辑；辩证法；辩证逻辑；非形式逻辑

中图分类号：Ｂ８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１７－０７

　 　 ２０１７ 年以来，王路教授和邓晓芒教授关于康德

哲学产生了诸多争论①，这些争论既涉及对康德哲

学不同研究方法的坚持，也涉及对康德哲学理论的

不同理解，如是否应该区分“真”与“真理”，以及如

何正确评价康德的逻辑观等。 在这些争论中，有一

个概念被双方不断提及但态度立场反差巨大，这个

概念就是形式逻辑。 王路教授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

建立在尊重和遵循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而邓晓芒

教授则认为先验逻辑建立在对形式逻辑的批判和摒

弃之上。 作为一个学术后进，本文无意在王路教授

或邓晓芒教授的立场之间做出是非判断，而是想表

明两位教授关于形式逻辑的这种争论，在中外哲学

界和逻辑学界都发生过，甚至新中国成立 ７０ 余年来

国内逻辑学界的诸多争论，如逻辑如何现代化、辩证

逻辑的学科定位、普通逻辑的课程性质等，也都直接

或间接与对形式逻辑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有关。 形式

逻辑是逻辑学研究中的一个极其平凡而又普通的概

念，但围绕着它，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多的争端和争

议？ 人们关于形式逻辑的争议，背后争论的问题到

底是什么？ 本文试以新中国成立 ７０ 余年来国内三

次逻辑学大讨论为视角，给予这些问题新的审视，并
由此对形式逻辑本身的学科定位和范围界定予以更

加确切的阐释和诠释。

一、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形式逻辑是我国学术界最早引入的西方概念之

一。 早在 １９１７ 年的《先秦名学史》里，胡适就把西

方的传统逻辑翻译为“法式的逻辑（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这实际指的就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也随即被认为

是逻辑学的代名词，成为我国逻辑学研究中的一个

基础性概念。 但有意思的是，学术界关于形式逻辑

的态度非常奇特：平常的逻辑研究中，人们都认为形

式逻辑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概念；但一旦新的逻辑类

型开始出现，人们关于形式逻辑的立场就会出现动

摇和摇摆。 新中国成立的 ７０ 余年里，随着辩证逻辑

和非形式逻辑等新的逻辑类型相继出现， 人们关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量词与量化理论的哲学面向及其效应研究”（１８ＢＺＸ１３４）。
作者简介：杨红玉，女，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马佩逻辑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博士（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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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逻辑的立场就出现了重大变化，而这样的变化

就体现在三次全国范围内的逻辑学大讨论中。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围绕着形式逻

辑与辩证法的关系，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性

大讨论，而这场讨论的焦点问题就是形式逻辑是不

是辩证法（即哲学）：如果形式逻辑是哲学的话，它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是什

么；如果不是，形式逻辑自身的价值何在？ 在这场讨

论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

认为，形式逻辑不是哲学，更不是形而上学，形式逻

辑与辩证法的关系是具体学科与哲学的关系，持这

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周谷城、王方名等学者；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样，是哲学，但形

式逻辑是一种初等的“静止”的哲学，辩证法是进步

的“运动”的哲学，持这一点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马

特、江天骥和马佩等。 这场大讨论看起来是逻辑与

辩证法之争，但实质却是对形式逻辑的学科性质进

行彻底地思考和反思，因此这场逻辑学大讨论对于

形式逻辑乃至逻辑学在我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抛开这场大讨论背后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政治因

素，只谈学理的话，关于形式逻辑，人们公认的一个

事实是，这个概念首先是康德提出的，以区别于他提

出的“先验逻辑”。 其实，在集中论述其先验逻辑理

论体系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里，与先验逻辑对应

的逻辑，康德更多地称之为“普遍逻辑”或“一般的

逻辑”。 康德认为，普遍的逻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

是纯粹的逻辑，一种是应用的逻辑。 其中，纯粹的逻

辑只管思维的形式，而不管思维的内容，是“我们抽

调了使我们的知性得以实行的一切经验性条件，例
如感官的影响，想象的游戏，记忆的规律，习惯的力

量，爱好等等，因而也抽调了一切成见的来源……普

遍而纯粹的逻辑只与先天原则打交道，它是知性的

法规。 也是理性的法规”②。 与此相对应，如果普遍

的逻辑包含了对主观经验性条件下知性运用规则的

关注，就成了应用的逻辑。 康德认为，纯粹的逻辑与

应用的逻辑的关系，就像纯粹的道德学与德行论一

样，前者只考虑一般必然的道德律，而后者考虑的则

是人们或多或少所屈从的情感、爱好和情欲的阻碍

之下的道德律，也就是要考虑经验性的和心理学的

一些原则。 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先验逻辑这一概

念。 康德认为，无论是纯粹的逻辑还是应用的逻辑，
都抽调了一切知识与客体的关系，只考虑一般的思

维形式。 而思维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人们在纯

粹的思维和经验的思维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先验的

思维，“它使我们认识到某些表象知识先天地被运

用或只是先天地才有可能”③。 先验逻辑也由此应

运而生：“这样一门规定这些知识来源、范围和客观

有效性的科学，我们也许必须称之为先验逻辑，因为

它只与知性和理性的法则打交道，但只是在这些法

则与对象先天地发生关系的范围内，而不是像普通

逻辑那样，无区别地既和经验性的知识、又和纯粹理

性的知识发生关系。”④

通过康德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与“先验

逻辑”对应的概念是“普遍逻辑”，先验逻辑这个概

念也只能通过普遍逻辑才能说得清楚。 康德认为，
先验逻辑研究的是先验的知识，而所谓先验的知识，
就是那些不是来源于经验，而是先天地与经验对象

发生关系的可能性知识，也就是说，先验逻辑不仅研

究思维的形式，也研究思维的内容，知识这些内容不

是来自于经验，而是来自于先验。 先验逻辑由此也

与普遍的纯粹逻辑和普遍的应用逻辑区别开来，因
为普遍的纯粹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而普遍的应

用逻辑则与经验性知识相关。 先验逻辑关注的是思

维的形式和先验的内容，其研究内容正是在与普遍

逻辑的区分中得到说明。
而关于普遍逻辑，康德虽然将其区分为纯粹的

逻辑和应用的逻辑，但康德认为，只有纯粹的逻辑才

是科学，因为逻辑学是一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严

密、确定和明晰的学科。 作为一个逻辑学教授，康德

完全清楚逻辑关注的对象与经验和心理学的知识都

是无关的，因为逻辑学所关注的规律都是必然的和

普遍的，独立于任何经验，也独立于任何思维的体验

和现象，因为这种思维的规律“只与思维的形式有

关，而与思维的质料绝对无关”⑤。 逻辑学也不用知

道思维的实际发生过程，因为逻辑学关注的是知性

在思维中应当如何活动，这一点，就像在其《逻辑学

讲义》里所总结的那样：“逻辑是一门理性的科学；
是一门思维的必然性法则的先天的科学，但不是关

于特殊对象的，而是关于一切一般对象的；逻辑因此

是一般知性和理性的正确使用的科学，但不是主观

地使用，亦即根据知性是如何思维的经验（心理学）
的使用，而是客观的使用，亦即根据知性应当怎样思

维的先天原理来使用。”⑥在此基础上，康德总结出

普遍的纯粹逻辑的两个基本特征⑦，其一是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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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形式，其二是与经验无关。 其实第二个特征，
即与经验性原则和心理学知识无关，是对第一个特

征的进一步说明，也就是纯粹的逻辑只研究思维的

形式，不研究思维的内容，也与任何的经验无关。 所

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接下来的论述中，有的

时候会称这样的逻辑为“纯然形式”⑧的逻辑，康德

由此也成为逻辑史上第一个提出“形式逻辑”这一

概念的逻辑学家⑨。
可以看出，在康德的理论中，形式逻辑这一概念

的内涵是与普遍的纯粹逻辑相当的，用来特指逻辑

研究思维的形式，因而也与任何经验性的原则和心

理学的知识无关。 从中可以看出，在康德看来，形式

逻辑就是普遍而纯粹的逻辑，也就是逻辑之作为科

学的本身。 先验逻辑是对逻辑的认知，既然逻辑学

本身与经验无关，但它最终还是要应用于经验，康德

就预设人具有一种先验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先于

知性和理性，在先验的范围内对逻辑的范畴进行认

知，从而使得逻辑的规则也可适用于经验。 这一点，
正如有学者所言：“康德构建的先验逻辑并不是逻

辑的，而是认知的，他的先验逻辑实际上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人把握逻辑，并应用于经验的认知图景。”⑩

而形式逻辑作为一门专门研究思维形式的学科，它
所关注的是推理的有效性（有效形式），其本身是与

哲学相区别的，更不等同于形而上学，这一点一直是

西方逻辑学界的共识，也是西方逻辑发展的主线。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

证法的大讨论最终使得形式逻辑的学科性质得到了

澄清和辩护，这一点正如毛泽东所言：“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本身就是 ｆｏｒｍａｌ 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

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

要学一点。”正是通过这场大讨论，形式逻辑的学

科性质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形式逻辑

的课程也重返大学的课堂，逻辑学的发展整体呈现

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然，这场逻辑学大讨论

也存在着重大的遗憾，那就是这场辩论所讨论的形

式逻辑概念是一直围绕着传统形式逻辑而进行的，
而其实早在 １９ 世纪末，经过弗雷格和罗素等逻辑学

家的努力，形式逻辑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过程，摆脱

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过于拘泥于自然语言的局限

性，而建立起人工语言，实现对推理的演算，这就是

数理逻辑。 数理逻辑作为形式逻辑的现代发展阶

段，其对语言深层结构的把握和处理，无论是广度和

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形式逻辑。 数理逻辑从

１９ 世纪末开始推动了西方哲学的重心转向逻辑，这
是 ２０ 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趋势。 但囿于时代原因，
这一点并没有被这场逻辑学大讨论所重视。

二、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

如果说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形式逻辑与辩证

法的大讨论澄清了形式逻辑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凸
显了形式逻辑独有的学科态势，那么这场大讨论本

身遗留下的一些问题，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逻辑学

界新的逻辑争论埋下了伏笔。 这场新的逻辑争论以

“形式逻辑的现代化”为契机，其中出现的焦点之一

就是，是否应该以辩证逻辑为统帅来实现逻辑的现

代化目标。 这样一种新的争论背后是辩证逻辑与形

式逻辑的关系问题：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一种什

么样的关系，辩证逻辑是否是形式逻辑的高级发展

阶段？ 可以看出，这场辩论既与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相联系，又体现出相当不同的

特点，那就是这一时期逻辑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人们已经意识到辩证法是哲学而不是逻辑，辩证法

并不是形式逻辑的发展趋向和维度。 但随着辩证逻

辑在中国的兴起和逐步发展，新的问题是：辩证逻辑

是否是形式逻辑的高级发展阶段呢？ 这是逻辑学内

部的一次论争，更是一种逻辑观之争，这场争论从改

革开放初开始出现兴起，并一直延续到 ２１ 世纪初的

第一个十年。
针对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中国逻

辑学界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辩证

逻辑是形式逻辑的高级发展阶段，辩证逻辑与形式

逻辑的关系如同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另一

种观点则认为辩证逻辑根本不是逻辑，辩证逻辑与

形式逻辑的关系更不等同于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
其中，持前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马佩教授认为，辩证

法的确不是形式逻辑的高级发展阶段，但辩证逻辑

以辩证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内容是辩证概

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以及对立统一思维律、质量

互变思维律等，辩证逻辑相对于形式逻辑而言，就是

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但宋文坚教授和诸葛殷同

研究员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辩证逻辑所谓的辩证思

维形式，特别是辩证判断，如 Ｓ 是非 Ｓ、如果 Ｐ 则非

Ｐ，是一种“诡辩术”；王路教授则进一步认为，辩
证逻辑依然是辩证法，而不是逻辑。 纵观国内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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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学界这些围绕着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的争

论，他们其实是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的：首
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黑格尔著作中关于辩证逻

辑的提法和说明，能否为辩证逻辑本身作为逻辑的

存在方式做出有力的辩护；其次，辩证逻辑所研究的

辩证思维形式的性质如何，它们是否是真正的思维

形式。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提及黑格尔，因为黑

格尔被认为是辩证逻辑的创始人，他的《逻辑学》一
书也被认为是创立了辩证逻辑的知识体系。 但有意

思的是，黑格尔本人从来没有用“辩证逻辑”来称谓

自己的逻辑理论。 不满意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

发展模式，黑格尔认为逻辑学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内

容是反映不出时代精神的变迁的：“假如精神的实

质形式已经改变，而仍然想保持旧的教育形式，那总

归是徒劳；这些旧形式是枯萎的树叶，它们将被从根

株发生的新蓓蕾挤掉。”于是，黑格尔从“是”这一

西方语言中最常用的语词出发，引出了“不”和“辩”
两个概念，并由此构造出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

逻辑。 但尽管如此，黑格尔只是把这种新的逻辑称

为“思辨逻辑”，或者干脆称之为逻辑。 而关于“辩
证逻辑”这一概念的提法和出处，我国逻辑学界经

常引用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
在谈及黑格尔的逻辑时，恩格斯说：“辩证逻辑和旧

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像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

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形式列举出

来和毫无联系地排列出来。 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

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相互平列起来，而使

它们相互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支

持辩证逻辑的学者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把黑格尔的逻

辑称之为“辩证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

家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也创立辩证逻辑”。 但也有

学者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翻译和理解的

歧义：在原文中，“辩证的（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ｓｃｈ）”一词是形容

词，“辩证的逻辑”与“旧的逻辑”相比，后者则被恩

格斯形容为“纯粹的”，这说明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

“辩证的逻辑与形式的逻辑不同，形式的逻辑是纯

粹的，辩证的逻辑是不纯粹的，二者是有根本区别

的。 但是这样一来，所谓的‘辩证逻辑’也就没有什

么特殊的意义了”。 由此可见，除去学术之外的因

素来看，恩格斯的这段话并不能为辩证逻辑本身做

出有效的证明或有力的辩护。

这样一来，关于辩证逻辑的论辩焦点集中体现

在第二个问题，即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上：辩证逻辑

是否真的有独属于自己的不同于普通逻辑的研究对

象呢？ 支持辩证逻辑的学者认为，辩证逻辑的研究

对象是与普通的形式逻辑不同的，辩证逻辑研究的

是辩证逻辑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而辩证思维形式主

要包括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和辩证思维的

基本规律等。 其中，关于辩证概念，马佩教授就认

为，辩证概念不同于普通概念，普通概念只是对事物

相对稳定状态下某些规定性的反映，而辩证概念则

是“能够具体反映事物内部矛盾、事物之间矛盾以

及它们的发展、转化的概念”。 辩证命题则是“对
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转化进行具体断定的命

题”。 马佩教授和金顺福教授还各自构造出辩证

逻辑的一整套符号体系。 但关于辩证逻辑的这样的

研究对象，很多学者提出了质疑。 首先，关于“辩证

概念”，宋文坚教授认为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因
为逻辑学作为一门关于推理的学科，研究命题和概

念的目的都是要服务于推理，形式逻辑研究概念，主
要是从概念作为构成命题和推理的“词项（ ｔｅｒｍ）”
着手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从概念的指称和外延方面

来考虑的。而一个概念是否是辩证概念，其本身依

据的标准却是内容上或内涵上是否有辩证性，这与

逻辑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辩证命题”这一

提法，宋文坚教授认为这一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因为

一个命题是辩证命题还是非辩证命题，其本身无法

从命题的形式加以确定，只能是从命题所表达的思

想加以分析，也就是说，“辩证思想的辩证性来自于

思想内容，辩证思想的辩证性不取决于它的形

式”，而思维的形式才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诸葛

殷同研究员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辩证思维形式”提

出质疑，他认为就目前国内辩证逻辑所做的工作来

看，辩证思维形式化的形式建构，都偏离了逻辑学关

于逻辑常项的基本要求，“这些公式不遵守使用常

项和变项的规则，混淆词项和命题的区别、自然语言

和人工语言的区别，缺少量词……”，因此他认为

这些成果都不是逻辑理论。
这场关于辩证逻辑的争论，看似围绕着辩证逻

辑的学科性质展开，其涉及的基本问题还是集中在

对形式逻辑的基本看法上：形式逻辑所开展的只从

形式方面对推理进行的研究路径，是否是一种有局

限性的研究？ 可以说，对形式逻辑能力的质疑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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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辩证逻辑研究的主题。 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逻辑

概念直接来自于对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形式不研究

思维内容的质疑，他认为这样的研究反映不出时代

精神，辩证逻辑本身就是黑格尔创立的既研究思维

内容又研究思维形式的新逻辑典范。 即便是在现代

逻辑的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辩证逻辑的研究还是

基于形式逻辑形式化有局限性的观念之上。 支持辩

证逻辑的学者认为，即便是现代逻辑，也只是普通思

维，无法解决辩证思维的问题，更不要说现代逻辑以

形式化为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狭隘的视角。 而实际

上现代逻辑作为形式逻辑的当代形态，其处理推理

的能力较之于传统逻辑已有了质的飞跃，当代人工

智能的发展也不断受益于现代逻辑的成果，而辩证

逻辑对现代逻辑形式化的质疑，其实还是想突破形

式逻辑的研究范式，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研究逻

辑。 但逻辑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

即有效推理，和特定的研究路径，这就是从形式上研

究推理，只有这样的研究路径，才能实现对推理有效

性的关注。 这一点，正如蒯因所言，任何扩大形式逻

辑乃至逻辑学的行为，都是不自然的。

三、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

非形式逻辑的兴起是近年来逻辑学研究领域的

重要动向，这一动向甚至被称为逻辑学的“实践转

向”。伴随着非形式逻辑引入中国逻辑学界并纵深

发展，关于非形式逻辑就一直争议不断，并引发了近

年来学术界的数次大讨论。 其中，支持非形式逻辑

的学者认为非形式逻辑代表着逻辑学的未来发展方

向，高校逻辑教学的现代化就是应该以非形式逻辑

替代现有的逻辑教学内容；而反对非形式逻辑的学

者则认为，非形式逻辑已经脱离了逻辑学本身的研

究路径，不是逻辑，也不应成为高校逻辑学改革的方

向。 这样一来，围绕着非形式逻辑的争议可以归结

为两个问题，首先是非形式逻辑是不是逻辑，其次是

非形式逻辑是否应该是高校逻辑学改革的方向。 而

后一个问题实际上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逻辑的

教学毕竟还是取决于逻辑的观念。 因此，这两个围

绕着非形式逻辑的问题还是与形式逻辑密切相关：
形式逻辑的形式化是否是一种过了头的苛求，其是

否需要以非形式逻辑的研究作为有效的补充？
其实，最早提出“非形式逻辑”这一概念的是德

国逻辑学家肖尔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回顾整个

逻辑的发展历史时，肖尔兹以现代逻辑作为立足点

和评判标准，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数理逻辑归为

形式逻辑，与此同时，他把康德的先验逻辑等认识论

的内容归为“非形式逻辑”，即“归属于科学论而又

与形式逻辑不同的东西”。 肖尔兹认为，亚里士多

德逻辑和数理逻辑代表着形式逻辑的两个发展阶

段，代表着充分发展的逻辑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
非形式逻辑虽然与形式逻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是“它的下层基础具有形式逻辑的性质”，但
非形式逻辑缺乏形式逻辑的研究机制，只能是“最
广义的获得科学知识的工具的理论”。 肖尔兹甚

至还把穆勒的归纳理论也归入非形式逻辑的范围之

内，但这一看法并没有受到当时逻辑学界的普遍

重视。
而非形式逻辑这一概念的重新流行则与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以来北美逻辑学界所提出的批判性思维

有密切的关系。 那个时候，一些加拿大的逻辑教授

开始关注和研究日常语言中的论证和说理，并以此

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这是一种不同于当时风

头正劲的数理逻辑的做法，他们不追求人工语言和

形式化，而是回归于自然语言，对自然语言中的论证

和辩说进行分析、评估和构建，这种新的思潮和动向

就被称为“非形式逻辑”。 虽然发展至今非形式逻

辑内部也没有就非形式逻辑本身形成统一的清晰明

确的定义，但非形式逻辑的学者们基本趋同于约翰

逊和布雷尔对非形式逻辑的解释，那就是“非形式

逻辑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它的任务是为分析、解
释、评估、批判和构建日常对话中的论辩而发展出非

形式的标准、准则和程序”。 而非形式逻辑之所以

是“非形式的”，在很多专家看来是因为非形式逻辑

“并不依赖于形式演绎逻辑的首要分析工具，即逻

辑形式的观念。 也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主要评估功

能，即有效性”。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非形式逻辑的观念开始传入

中国，中国学术界在论证理论、谬误论等方面也取得

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

维”的课程也在高校的逻辑教学中逐步盛行。 但关

于“非形式逻辑”的学科性质的争论，在国内逻辑学

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支持非形式逻辑的专家，如
吴坚认为，高校的逻辑教育改革应该以非形式逻辑

即批判性思维为方向，因为它们“向原有的逻辑观

念和原则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马佩教授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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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都是以“自然语言论述

的、非形式化的”论证为研究内容，其目的就是克

服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脱离人们思维实际的弊

病，是对“数理逻辑的否定”，也都是对高校普通

逻辑教学体系的回归和发展。 而对非形式逻辑持质

疑态度的学者，如王路教授则认为，非形式逻辑和批

判性思维所谓回归日常生活的推理和论证，其实是

在抗拒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才转而回归传统逻

辑，这样的做法是建立在错误的逻辑观念基础之上

的。 因此，王路教授认为：“‘非形式逻辑’和‘批判

性思维’如今比较时髦，但都是不得要领的东西，最
好不要把它们当作逻辑来教，以它们来谈论逻辑教

学改革更是万万使不得。”

可以看出，围绕着非形式逻辑学科性质的这些

论争，背后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如何看待非形式逻辑

与形式逻辑的关系，以及形式化对于逻辑学的意义

到底是怎样的。 非形式逻辑以“非形式化”为旗帜，
号召人们回归自然语言和关注日常生活的推理，其
本质是对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的质疑、抗拒和

否定。 而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发展

的现代阶段，其以人工语言和逻辑演算为特征，实现

了形式逻辑完全的形式化，并由此实现了莱布尼兹

所提出来的逻辑推理不再“辩一辩”而是“算一算”
的梦想。 而在此之前，在漫长的传统逻辑发展阶段，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虽然代表了传统逻辑的最

高成就，但它主要关注的是“Ｓ 是 Ｐ”这样的自然语

言句型的推理。 而亚里士多德在三段论研究中引入

字母表示主项和谓项，这对于逻辑学的发展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因为字母的使用使得人们以及亚里士

多德本人更好地区别了变项和逻辑常项，并进而更

关注命题的形式和结构，而不是推理的内容和表达，
三段论理论也由此得以建立。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是逻辑史上关于逻辑的最早的观念，也是形式逻辑

由此得名的重要原因和理由。 肖尔兹曾说：“亚里

士多德的逻辑，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亚里士多德奠定

基础的逻辑，就其仅仅涉及形式，或更严格地说，仅
仅涉及完善的形式来说，是一种形式逻辑。”但遗

憾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只是对推理结构

中的主项和谓项进行了形式化的表达，并没有对量

项和联项也进行整体的全部的形式化表达，因此这

样的研究虽然是形式的（ ｆｏｒｍａｌ），但不是形式化的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另外亚里士多德的推理理论局限于自

然语言的结构，这也是导致形式逻辑在亚里士多德

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没有长足发展的重要原

因。 近代以来，弗雷格把数学中的函数概念引入到

对句子深层结构的表达中去，他克服了亚里士多德

以来拘泥于自然语言结构对推理研究造成的束缚，
实现了对推理的完全形式化的研究，并第一次成功

地把推理转化为逻辑演算。 现代逻辑是人类理性的

重要成果，它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逻辑本身，它同时引

发了现代哲学的重心向逻辑的转移和当代哲学的语

言转向。 可以看出，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继承

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作为一门学科的观念，
体现了形式逻辑的当代发展，是当代的形式逻辑。
非形式逻辑对现代逻辑的抗拒，其本身就是对形式

逻辑的抗拒。 实际上，在形式逻辑这一概念中，“形
式”对于“逻辑”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个修饰词，更不

是一个限定词，它与逻辑是同义的，也是研究逻辑的

唯一路径。

四、结语

总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 ７０ 余年来我国三次逻

辑大讨论的回顾和反思，我们会发现，对形式逻辑的

看法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都是因为新的理

论和新的逻辑类型的出现，国内学术界如此，国外学

术界亦是如此。 而形式逻辑这样一个平凡的概念之

所以成为每场争论的焦点，是因为形式逻辑是逻辑

学发展的主线，也代表着人们关于逻辑的最基本观

念。 新的逻辑类型要为自己在逻辑领域争取一席之

地，必须要说明它们与经典的形式逻辑之间的相互

关系。 遗憾的是，很多新的逻辑类型采取的都是否

定形式逻辑的策略：康德为新的先验逻辑辩护，提出

形式逻辑是纯粹的逻辑，但没有考略到逻辑的实际

运用；黑格尔为新的辩证逻辑辩护，他认为形式逻辑

只管形式不算内容，是反映不出时代精神的；而非形

式逻辑的倡导者们也一再强调他们是对现代形式逻

辑脱离日常生活的反叛，等等，不一而足，而形式逻

辑的真实面貌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否定和打击中变

得模糊不清。
而实际上，纵观整个逻辑的发展历程，形式逻辑

一直在发展进步，形式逻辑这个概念本身是经得住

历史的考验的。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奠定了逻辑

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机制，其逻辑思想从古希腊到

中世纪都是人们遵循的原则。 但从近代以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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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高举“归纳”这种新工具开始对亚里士多德的

逻辑进行质疑，很多新的逻辑类型的出现都以这种

反叛或者是质疑的面目出现，包括后来的数理逻辑。
弗雷格在建立人工语言时也说过：“对传统东西的

这种偏离是有理由的，因为迄今为止逻辑总是过分

紧密地同日常语言和语法结合在一起。”但事实证

明，弗雷格所创立的数理逻辑是对形式逻辑的重要

发展，它推动了传统的形式逻辑走向现代，数理逻辑

也被看作是现代形式逻辑的典范。 这也许给我们以

重要启示，那就是判断一个新的理论是不是创新了

逻辑理论，重要的不是它的自我辩护方式，而是它实

际上是否遵循了逻辑的内在机制。 对于逻辑学而

言，其关注的对象一直都是有效推理，而这种关注是

以研究推理的形式来进行，这就是逻辑的内在机制，
也是逻辑学发展的主线，也应该成为新的逻辑的发

展方向和自我辩护的着力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需要承认的是，“形

式逻辑”本身是一个有语病的概念。 很多人没有意

识到对形式的关注是逻辑的内在机制，误把“形式

逻辑”中的“形式”一词看作是紧跟其后的“逻辑”的
修饰词，进而认为在从形式的方面研究逻辑外，逻辑

还有其他的研究路径或可能。 而实际上，形式是研

究逻辑的唯一路径，逻辑就是形式逻辑，任何扩大这

一概念的做法都是不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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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楼西汉简《长沙邸传舍劾文书》解析

李 均 明

摘　 要：走马楼西汉简中有十五支简属于同一册书，是一份关于“传舍”损坏情况的举劾通报，内容完整，涉及对失

职官员的举报与处理，同时反映了当时传舍的建筑规模与常规设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未见于传世古籍，是不

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关键词：西汉简；邸；传舍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２４－０５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有一些与传舍有关的记

载，其中十五支属于同一册书，是一份关于长沙国邸

传舍损坏情况的举劾通报，内容完整，对我们了解郡

国邸及其传舍的设置、建筑设施乃至管理过程都是

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试解析于下。

一、释文排序

册书原由十五支竹简编联而成，其中两支为屋

脊形竹两行，每简书写两行文字，为册书主件；另外

十三支较窄，每简皆书一行文字，是册书的附件。 按

自身文字格式及惯例，附件居前，主件居后。 为便于

阅读，试据内容及数列规律，重新排序如下。
　 　 １．桉：传舍二千石东舍门屋牡瓦廿一枚，后
厕屋牡、牝瓦各十枚，其东内户扇广四尺四寸、
袤七尺，皆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３６

２．案：传舍二千石舍西南乡马庑屋败二所，
并袤丈五尺、广八尺，牡、牝瓦各十九枚，竹马仰

四，井鹿一具，不见。 马磨坏败。 《走马楼西汉

简》１０２１
３．案：传舍承朋舍西乡屋败一所，袤四丈五

尺，广四尺五寸，【牡】 瓦六十三枚、牝瓦卌七

枚，竹皆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２２
４．桉：传舍承朋舍椿垣牡瓦五十枚、牝瓦四

枚，门夬，卧内户扇四，皆不见。 《走马楼西汉

简》１０２０
５．桉：传舍五王第一至第四舍坏败，牡、牝

瓦各七十枚，井坏败。 鹿车一具，袤丈四尺，皆

不见。 马磨坏败。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２６
６．桉：传舍五王西乡烻庑牡瓦七十枚，不

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４５
７．案：邸传舍五王东乡马庑牡、牝瓦各卅

枚，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２５
８．案：邸传舍西第一舍櫄垣败二所，其一所

袤丈六尺∟，一袤三丈五尺五寸，牡瓦卅三枚、
牝瓦廿一枚、竹皆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３０

９．案：邸传舍西第二舍大屋牡瓦十枚、牝瓦

三；櫄垣一败一所，袤四丈四尺，牡瓦十五枚、牝
瓦十枚；竹卧，内户扇一，井鹿车一具，皆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２７

１０．案：邸传舍西第三舍大屋牡瓦六枚、牝

瓦五枚；櫄垣败一所，袤三丈五尺，牡瓦二十五

枚、牝瓦四枚；竹卧内拊、上冠皆不见。 《走马

楼西汉简》１０２９
１１．案：邸传舍西第四舍櫄垣败二所，袤四

丈七尺；牡瓦卌四枚、牝瓦十四枚，门夬，卧内户

扇 ，柎、冠各一，竹皆不见。《走马楼西汉简》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２０
作者简介：李均明，男，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４２１



　 　 １０２３
１２．案：传舍西乡中櫄垣、门败，袤十一丈；

牡、牝瓦各二百一十二枚，皆毁败，竹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２８

１３．案：传舍西北乡庑牡瓦十一，犯仰，井鹿

皆不见。 马磨皆坏败。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１９
１４．牒书：传舍屋、櫄垣坏败，门内户扇、瓦

竹不见者十三牒。 吏主者不智数遁行、稍缮治，
使坏败、物不见，毋辩护，不胜任。

五年七月癸卯朔癸巳，令史援劾，敢言之。
谨案：佐它主。 它，酃佐，前以诏遣故长沙军司

马贳死烝阳。 敬写移，谒移酃，以律令从事，敢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７９
１５．言之。 ／ 令史援

十月癸巳，长沙邸长 移酃。 ／ 令史援 ／ 二
月丙午，长沙邸 敢告酃主，谨写重，敢告主。 ／
令史援·酃第廿九《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１５①

据内容，以上十五简无疑属于同一册书。 例 １４
之 １０７９ 简云“牒书：传舍屋、櫄垣坏败，门内户扇、瓦
竹不见者十三牒”乃指其附件由十三支简构成，恰
好与十三支单行字竹简的数量相合，则表明此册完

整无缺。 今见大部分简号靠得比较近甚至连贯，只
有 １０７９ 及 １０４５ 简被甩出较远，又有与本册内容无

关的少量其他竹简嵌入其中，表明出土前卷册虽然

曾被扰动，但大体仍抱团而未完全散乱。 可是如果

完全按原顺序号码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排列，排序

结果不尽符合数列规律，故重新排序如上。
上述排序，在关注原顺序号的前提下，首先按内

容组合，如把关于“二千石”传舍、“五王”传舍、“邸
传舍”的调查记录分别放在一起。 每一组合内部则

按人们的数列习惯重排，如“邸传舍”组合按从“第
一舍”到“第二舍” “第三舍” “第四舍”的自然数列

排序（例 ５ 之 １０２６ 简文云“传舍第一至第四舍”印

证了这种数列习惯）；“五王”传舍、“承朋”传舍组合

则按建筑的重要程度，即从主建筑至附属建筑排列。
又同为“按”的意思，例 １ 至 ６ 写作“桉”，例 ７ 至 １３
则写作“案”，亦可作为分组的依据。 但大的顺序还

有可能倒过来依“邸传舍” “五王”传舍、“承朋舍”
“二千石”传舍的顺序排列。 此册所有竹简皆见编

痕，当可成卷摆放，就规模而言，卷册从里到外至少

有三层。 考察复原后的位置与原号码顺序之间的关

系，推测卷册中的竹简存在同层易位、嵌入里层及溢

出外层的现象，但错位的距离都不大。 不过此事尚

待发掘报告及揭剥图公布后才能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文书性质与背景分析

文书性质。 此册为一份举劾通报，其中 １０７９、
１０１５ 简是劾文正件，其他十三支简所载为劾状状

辞，作为附件连缀于劾文之前。 举劾人为 “令史

援”。 此掾当为长沙邸令史，所以报告是写给长沙

邸长的，同时谒请长沙邸长转发给酃主。 据 《汉

书·地理志》 “酃”为长沙国属县②，被举劾人是曾

主持长沙邸传舍工作的酃县书佐它。 举劾过程中酃

佐它因“以诏遣故长沙军司马贳死”事不在长沙邸

传舍治所，所以转呈酃县县主协助处理。 “十月癸

巳”“谨写重，敢告主。 ／令史援”是长沙邸长 写给

酃县主的转发文。 “·酃第廿九”是发往酃县的文

件序号。 劾文正件中“传舍屋、櫄垣坏败，门内户

扇、瓦竹不见者十三牒。 吏主者不智数遁行、稍缮

治，使坏败、物不见”是对举劾事实的概括，详目见

附件；而“毋辩护，不胜任”是举劾结论。 毋辩护，指
无正当理由而不作为，亦简称“不办”。 《居延新简》
ＥＰＴ５７·１：“期会，皆坐办其官事不办，论罚金各四

两，直二千五百。”③ 《汉书·食货志》：“明年，天子

始出巡郡国。 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辩，自
杀。”④不胜任， 不称职。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２８５·２４：“常乐不事官职而与卒□，不胜任。”⑤《居
延汉简释文合校》１１０·２９：“软弱不任候望，吏不胜

任。”⑥《汉书·百官表》记载：“孝元永光四年，光禄

大夫琅琊张谭仲叔为京兆尹，四年，不胜任免。”⑦

关于年代。 简文“五年七月癸卯朔癸巳”提供

了明确的年代线索。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屡见“定王

营”的记载。 “定王”乃汉景帝刘启第六子刘发的谥

号，为死后追谥，是后人按其生平事迹给予的评价，
即所谓“平民大虑曰定”，不是在任时的称谓。 据

《汉书·诸侯王表》，长沙定王刘发死于元朔元年

（前 １２８），⑧知这批西汉简的年代上限不早于此。
查《二十史朔闰表》，从此至长沙王国废除前符合

“七月癸卯朔”条件者，唯有汉武帝太始元年及汉宣

帝本始四年。⑨走马楼西汉简纪年不署汉皇帝年号，
而仅用长沙王序年（这种用自己封国的纪年的现

象，是西汉同姓诸侯王权势地位的象征），据 《汉

书·诸侯王表》，汉武帝天汉元年，长沙顷王附朐继

承王位，在位五年后正好是太始元年，那么简文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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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乃指长沙王附朐五年，即汉皇帝太始元年，
时当公元前 ９６ 年。⑩而汉宣帝本始四年与长沙王

“五年”的条件不合，可排除。
又，按六十干支排序，癸卯至癸巳相距五十位，

而每月不超过三十天，知“癸卯朔”之月份不可能有

癸巳日，则简文“癸巳”当为误写。
关于长沙邸。 传世史籍所见郡国邸，大多指各

郡国驻京师的办事处。 《汉书·百官表》大鸿胪“属
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师古注：
“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汉书·哀帝纪》见定陶

王被徵为太子时的答谢，含“臣愿且得留国邸，旦夕

奉问起居”，此为郡国邸之在京师者。 但简文所见

长沙邸并非是长沙国设于京师的办事处，而是设于

本地的接待处，用于接待内外宾客。 《走马楼西汉

简》１１７５：“三月甲申，长沙内史齐客、邸长始守丞谓

临湘、宫司空、食官、寿陵、采铜、烝阳。”此邸长能守

丞事，必然驻于当地而非远在京师者。 又《走马楼

西汉简》１０１７ 见“临湘邸里”，当为长沙邸所在，故以

名里。 其他汉简所见，郡国以下的机构亦设邸，如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２６７·１７：“八月丁丑：鄣卒十

人，其一人守阁，一人守邸。” 《居延汉简释文合

校》１３９·４：“省卒三人：其一人守邸，一人守阁。”

当然候官（相当于县级）邸的规模比较小。
关于邸传舍。 邸是负责接待事务的管理机构，

传舍是具体的招待所。 长沙邸设传舍，犹如悬泉置

有传舍，二者有一定的可比性。 《汉书·郦食其

传》：“沛公至高阳传舍。”师古注：“传舍者，人所止

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传舍接待的

一般是持有公务通行证的人员，简牍所见通行证中

有相关的规定，如：
　 　 神爵四年十一月癸未，丞相史李尊送护神

爵六年戍卒河东、南阳、颍川、上党、东郡、济阴、
魏郡、淮阳国诣敦煌郡、酒泉郡。 因迎罢卒送致

河东、南阳、颍川、东郡、魏郡、淮阳国，并督死卒

传槥。 为驾一封轺传。 御史大夫望之谓高陵，
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敦煌悬泉汉简

释粹》例 ４０

元延二年七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过所

县、道、河津关。 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骑马酒

泉、敦煌、张掖郡中，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 守

令史诩、佐褒。 七月丁亥出。 《居延汉简释文

合校》１７０·３Ａ

居延令印。
七月丁亥出。 《合校》１７０·３Ｂ

御制通行证亦然：
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宪承御史

大夫延下长安，承书以次为驾。
制诏御史曰：敦煌玉门都尉忠之官，为驾一

乘传，从者当舍传舍，如律令。 六月丙戌西。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例 ３３

以上三简出土于不同地区，所见关于舍传舍的

规定相同，即只有通行证中写明“舍传舍”者才能入

住，见“舍传舍”是持公务通行证者才能享受的待

遇。 有此通行证，便可得到食宿待遇，《汉书·翟义

传》：“义行太守事，行县至宛，丞相史在传舍，立持

酒肴，谒丞相史。” 《汉书·灌夫传》：“乃戏缚夫，
置传舍。”传舍提供膳食有具体规定，《秦简·秦

律十八种·仓律》：“公使有传食。”即因公差出行

者可宿于传舍，又享有膳食。 出行者身份不同，待遇

亦有别，《秦简·秦律十八种·传食律》：“御史卒人

使者，食稗米，酱四分升一，菜羹，给之韭葱。 其有爵

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 使者之从者，食粝米

半斗；仆少半斗。” “不更以下到谋人，稗米一斗，酱
半升，菜羹、刍稿各半石。 宦奄如不更。”“上造以下

到官佐、史毋爵者，及卜、史、司御、寺、府、粝米一斗，
有菜羹，盐廿二分升二。”汉代也有类似的规定，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传食律》：“丞相、御史及

诸二千石官使人，若遣吏、新为官及属尉、佐以上徵

若迁徙者，及军吏、县道有尤急言变事，皆得为传食。
车大夫粺米半斗，参食；从者粝米，皆给草具。 车大

夫酱四分升一，盐及从者人各廿二分升一。 食马如

律，禾之比乘传者马。 使者非有事，其县道界中也，
皆毋过再食。 其有事焉，留过十日者，稟米令自炊。
以诏使及乘置传，不用此律。 县各署食尽日，前县以

谁（推）续食。 食从者，二千石毋过十人，千石到六

百石毋过五人，五百石以下到二百石毋过二人，二百

石以下一人。 使非吏，食从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

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以下比二百石；吏皆

以实从者食之。 诸吏乘车以上及宦皇帝者，归休若

罢官而有传者，县舍食人、马如令。”长沙邸传舍亦

当遵守类似的规定。
公务接待分等级的现象在长沙邸传舍之房屋分

区中也有体现，简文所见分四区。 １０３６、１０２１ 简所

见“二千石” 舍，为政府高官住宿区。 １０２６、１０４５、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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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５ 简所见“五王”舍，为诸侯王宿区。 １０２２、１０２０
简所见“承朋”舍，为重要客人住宿区。 １０３０、１０２７、
１０２９、１０２３ 简所见传舍第一至第四舍，为普通客人

的宿区。 １０２８、１０１９ 简所见则属公共区域。
这些屋舍朝向显然不同，如普通客舍皆为西舍，

二千石舍为东舍。 其内部装修及设施也应当有区

别，这批简文虽然没有记载，但悬泉汉简所见则可供

参照。
　 　 ·右使者到县置，共舍第一传，大县异，传

食如式：
龟兹王、王夫人舍次使者传。 堂上置八尺

床一，张皂若青帷可为贵人坐者。
閤内共上四卧，皆张帷床内。 置吏二人道。

《悬泉汉简》【一】Ⅰ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４①：１１２

式，即规范之意，上例所见无疑是接待贵宾的规

定。 长沙邸传舍的接待规格未必与此全同，但差别

对待却是必然的。
据例 １２ 之 １０２８ 简，传舍西围墙仅损坏部分就

达“十一丈”，合今二十四米多，其实际边长当大于

此数，则知传舍的规模相当大。

三、传舍设施考证

简册所反映的传舍重要设施如下：
牡、牝瓦。 长沙历来多雨，覆瓦完整对屋舍的维

护非常重要，所以是检查的重点。 简文所见，瓦分

牡、牝：前者为覆瓦，弓弧朝下，用以排水；后者为仰

瓦，弓弧朝上，接牡瓦流下来的水，也称作 “瓴”。
《说文》“ ，屋牡瓦也”，段玉裁注：“屋瓦下载者曰

牝。 昌邑王传之版瓦也。 上覆者曰牡。”瓦下需要

垫着竹条，以便将瓦码放在屋顶，此即简文所云“瓦
竹”，或省称为“竹”。

櫄垣，櫄木围墙。 《说文》：“杶，木也。”段注：
“杶，本又作櫄。”櫄木为楚地特产，《周礼·考古

记总序》记载：“燕之角，荆之干。”“此材之美者也。”
孙诒让正义引贾疏云：“按《禹贡》，荆州贡櫄干栝柏

及箘楛。”可用于上贡，知其亦为上好木材。 １０２０
简见“櫄垣牡瓦五十枚、牝瓦四枚”，其他简也多见

櫄垣设有牡、牝瓦的记载，知当时的椿木墙上设有瓦

盖，以防日晒雨淋。
户扇，门扇，亦称 “扉”。 《说文》： “扉，门扇

也。”１０２０ 简之“卧内户扇”乃指寝室门扇。 卧此

处指寝室，亦可指床具（见下文）。 《汉书·韩信传》

记载：“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

将易之。”

庑，即廊屋。 《说文》：“庑，堂周屋也。”《后汉

书·顺帝纪》 “茶陵百丈庑灾”，李贤注：“庑，廊屋

也。”１０２８ 简“西北乡庑”当指普通回廊。 １０４５ 简

“西乡烻（延）庑”指延伸出去的廊屋。 除常规廊庑

外，１０２１、１０２５ 简所见“马庑”，当指马棚，形制同庑，
故称。 传舍须常备马匹，但湖南地区不适合养马，大
多需从北方引进。 《张家山汉简·津关令》：“十六：
相国上长沙丞相书言，长沙邸卑湿，不宜马。”传舍

设马庑正体现对马匹的爱护有加。
竹卧内柎、上冠。 １０２９ 简见“竹卧内柎、上冠”，

１０２３ 简仅作“柎、冠”。 竹卧，竹制卧具，犹今床具。
柎，足架。 《说文》：“柎，阑足也，从木，付声。”段玉

裁注：“凡器之足皆曰柎。”冠，卧具的上部构件，
犹今床首。

仰，读“枊”，拴马的桩子，１０２１ 简径称之为“马
仰”，但 １０１９ 简之 “犯仰” 待考。 《说文》：“枊，马
柱。”段注：“谓系马之柱也。” 《三国志》记载：“督
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

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简文见“马仰

四”则该传舍同时可拴系四匹马以上。 敦煌汉简所

见悬泉置设有厩啬夫专门负责马厩的管理，拥有传

马数十匹。
井鹿车，即井辘轳，竖架加转轮式提水工具，见

１０２７ 简。 １０２６ 简见“鹿车一具，袤丈四尺”，１０１９ 简

省称为“井鹿”。 可见此传舍设有较多水井及辘轳。
多方向设井，或与消防也有关。 《仪礼·大射礼》：
“有丰幕。”郑玄注：“丰，以承尊也。 说者以为若井

鹿卢。”贾公彦疏：“鹿卢之形，即葬下棺碑间鹿卢之

辈。 今见井上竖柱，夹之以索，绕而挽之是也。”可

见辘轳的用途较广。 １０２６ 简所见鹿车“袤丈四尺”，
合今三米多，形制较大，或还有其他用途。

马磨，马推石磨。 磨，必备粮食加工工具，北方

称之为“硙”，多见于西北简，如：
　 　 广地南部言永元五年六月官兵釜硙月言

簿。 承五月余官弩二张，箭八十八枚，釜一口，
硙二合。

今余官弩二张，箭八十八枚，釜一口，硙二

合。 赤弩一张，力四石，木关。
陷坚羊头铜鍭箭卅八枚。
故釜一口，鍉有锢口呼长五寸。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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硙一合，上盖缺二所，各大如疏。
·右破胡隧兵物。
·赤弩一张，力四石五，木破，起缴往往绝。
盲矢铜鍭箭五十枚。
硙一合，敝尽不任用。
·右涧上隧兵物。
·凡弩二张，箭八十八枚，釜一口，硙二合。

毋入出。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１２８·１

可见当时每一个基层机构都备有釜、硙之类炊

事及加工器具，传舍亦然，且传舍规模比烽隧大，故
备有多个石磨。 石磨分上下两层磨盘，其间有刻齿，
上盘设孔用以放入谷物等，通过两盘间之旋转摩擦

脱壳或碾碎，下盘有导出槽及出物口，故以“合”为

量词。 《庄子·天下》：“若磨石之隧。”成玄英疏：
“磨，硙也。”《急就篇》：“碓硙扇隤舂簸扬。”师古

注：“碓，所以舂也；硙，所以 也，亦谓之 。 古者雍

父作舂，鲁班作硙。”

厕，厕所。 例 １ 之 １０３６ 简见“后厕”，指设于后

屋之厕所。 《汉书·汲黯传》：“上居厕视之。”如淳

注：“厕，溷也。” 《墨子·备城门》：“五十步一厕，
与民同圂。”诒让案：“上厕为城上之厕，圂则城下不

洁之处，《旗帜篇》所谓民圂也。”

门夬，固门器具。 夬，或读“鐍”。 《庄子·胠

箧》：“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

縢，固扃鐍。”成玄英疏：“扃，关钮也；鐍，锁钥也。”
“缄结绳约，坚固扃鐍，使不慢藏。”

综上，长沙邸传舍位于临湘县，是长沙国专设的

招待所，接待内外宾客。 由长沙邸管理，指派书佐负

责具体事务。 传舍有一定规模，设施较齐全。 以木

构建筑为主，故主体房屋乃至廊庑及围墙皆设瓦盖，
适合南方多雨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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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夷狄不足为君论”：两晋时期“夷夏”
君臣观的政治宣扬及其影响∗

王 东 洋

摘　 要：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夷夏之辨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

君论”应运而生。 该理论宣扬少数民族首领为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夷狄”根本不具备称帝的资格。 “夷狄

不足为君论”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与两晋朝廷进行关系定位，既受到传统夷夏君臣观的影响，又具有魏晋

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的鲜明时代特征，并对两晋政权和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争夺天命及宣示正统产生了深远

影响。
关键词：两晋；夷夏君臣观；“夷狄不足为君”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２９－０７

　 　 魏晋时期，北部边疆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引起汉

人士大夫和有识之士的极大担忧，邓艾、江统、郭钦

等人提出处理民族关系的“徙戎论”。①不过“徙戎

论”终归无法实施，内迁少数民族与汉族进入了艰

难的冲突与漫长的融合阶段。 其间，“夷狄不足为

君论”逐渐盛行。 少数民族首领能否为君，涉及汉

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君臣定位，也关乎汉族政

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问题，意义重

大。 有关十六国政权的正统性问题，学界已经取得

一定成果，②但对“夷狄不足为君论”尚缺乏专题研

究。 有鉴于此，本文拟探讨“夷狄不足为君论”的宣

扬过程、表述形式、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及其影响等，
以期深化对魏晋时期政治史与民族史的认识，不当

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夷狄不足为君论”的宣传过程及表述形式

“夷狄不足为君论”在西晋末年被提出，成为西

晋王朝维持统治的政治宣扬，也是西晋地方长官劝

降少数民族首领的重要思想武器。 西晋末年并州刺

史刘琨遣使石勒，劝其归顺晋室，明确提出“自古以

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的口号。 《晋书》卷一〇四

《石勒载记上》载刘琨遗勒书曰：“存亡决在得主，成
败要在所附；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 “背
（刘）聪则祸除，向主则福至。” “今相授侍中、持节、
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总内外之

任，兼华戎之号。”“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
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③刘琨劝降石勒，以
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刘琨提醒石勒存亡在于“得
主”。 所谓“得主”，就是投靠正统之君，获取正义名

分。 石勒虽四处征战但始终没有根据地，主要原因

是石勒没有正义之师的名分，时聚时散，与盗贼无

异。 其二，刘琨代表西晋朝廷为石勒授官。 这些官

职级别非常高，意在拉拢石勒投靠晋室。 石勒若接

受晋室所授官职和名号， 就意味着自己成为晋朝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３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唐时期官吏考课制度变迁研究”（２０１９ＢＬＳ００６）；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北魏洛阳时代综合研究”（２０１９－ＺＺＪＨ－３５４）。
作者简介：王东洋，男，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９２１



臣。 其三，为消解石勒称帝雄心，刘琨提出“帝王”
与“名臣”这一重要命题，认为少数民族出身的石勒

为晋室臣子则可，但另立国号、改称帝王则自古没有

先例，绝无成功可能。 对于刘琨的劝降和利诱，石勒

断然拒绝。 石勒偏要表明自己的“夷狄”身份，“吾
自夷，难为效”，而不愿意接受晋室所授官职和名

号，并劝刘琨“当逞节本朝”，尽职晋室。④这表明，
羯族出身的石勒此时根本瞧不起晋室所授官职和名

号，根本不理会刘琨所谓“夷狄”可为臣不可为君的

论调。 实际上，石勒就是要称王称帝，不做汉人臣

子。⑤石勒不仅要与汉人名君一决高下，而且要通过

武力来实现称帝目标。
与刘琨为并州刺史大体同时，王浚占据北方重

镇幽州，成为石勒势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石勒有

偷袭王浚之心，吞并幽州之志，为麻痹王浚，获取信

任，石勒遣使诈降，表拥王浚为帝。 《晋书》卷一〇

四《石勒载记上》载石勒遣使王子春奉表，石勒自称

“小胡”，出身“戎裔”，请求王浚“为帝王”、“应天顺

时，践登皇阼”，解救苍生，并表示自己“捐躯命、兴
义兵”。 王浚对此半信半疑，询问使者王子春，王子

春说：“石将军英才俊拔。” “戎夷歌德，岂唯区区小

府而敢不敛衽神阙者乎！”“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

争故也。”“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

则未之有也。 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
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 愿公勿疑。”⑥ 《资治通

鉴》将该事系于晋愍帝建兴元年（３１３）。⑦石勒使者

王子春所言，其意有二：其一， “帝王不可以智力

争”。 石勒虽然占据前赵旧都，割据要地，几成鼎立

之势，但皇帝之位非仅靠智力和武力争夺，还需有

“天命”“历数”和“仁德”。 王浚为名门望族，威名

远播，少数民族歌颂，其称帝是众望所归、天命所向。
其二，“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

有”。 石勒并非不想做帝王，只是自古以来没有少

数民族为帝王之先例，担心称帝不为天下人认可，所
以更愿意称臣于王浚。 王子春之说，系当时普遍流

行的“夷夏”君臣观念，代表了汉人对北方少数民族

首领的看法，且这种看法也被少数民族所接受，极具

诱惑力和麻痹性，因此才博得王浚深信不疑。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刘琨劝降石勒说“自古以

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

矣”，而今石勒之使者王子春诈降王浚云“自古诚胡

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应是石勒对

“夷狄不足为君论”的反利用。 石勒诈降之计获得

成功，其后袭杀王浚占据幽州，势力进一步发展。 当

然，伴随着军事征伐的胜利，石勒更不会受制于汉人

为君、少数民族为臣之论。
经过晋末北境各族“变乱”，少数民族趁机建立

政权，西晋灭亡。⑧司马睿所建东晋，虽偏安一隅，但
仍宣称“晋祚虽衰，天命未改”⑨。 司马睿晋升留居

北方的邵续为右将军、冀州刺史，再进平北将军，授
予讨伐职责，使其成为西晋灭亡后东晋朝廷依托北

方坞壁抵抗的一支重要力量。 晋元帝大兴三年

（３２０），邵续被俘却不愿入仕后赵，遭石勒痛加责

备。 《晋书》卷六三《邵续传》载石季龙遣使送续于

石勒，勒使徐光责备之曰：“国家应符拨乱，八表宅

心，遗晋怖威，远窜扬越。 而续蚁封海阿，跋扈王命，
以夷狄不足为君邪？ 何无上之甚也！ 国有常刑，于
分甘乎？”⑩ 可注意者有二：其一，“夷狄不足为君

邪”，所谓“足”，意为值得，够得上，“夷狄不足为君”
意为夷狄不能为君、夷狄不值得为君、夷狄不具备为

君的资格和条件。 其二，“何无上之甚也”，所谓“无
上”，即无视石勒为君之事实，藐视“夷狄”确立的所

谓君臣秩序，从“邪”和“也”两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

的字，可以看出徐光所言内容，代表石勒本人的意

思，甚至是石勒的原话。 换言之，“夷狄不足为君

邪”和“何无上之甚也”之语，虽由徐光所言，但反映

的是少数民族首领石勒本人的真实想法。 石勒内心

甚是疑惑，后赵政权已经建立，但以邵续为代表的晋

朝臣子，仍不予理睬，不愿入仕，从根本上否认少数

民族首领为君的资格。 石勒遣使徐光，严正责备邵

续，促使其认清天下大势，不要再一味以“夷狄不足

为君论”看待早已内迁并建立政权的边疆少数民

族。 不过石勒遣使所言和内心所想，恰恰反映的是

这样一种现实：“夷狄不足为君”的思想在汉人士大

夫内心根深蒂固，即便少数民族首领已经称帝，但在

汉人心中仍被视为“夷狄”。
“夷狄不足为君”的思想不仅体现在汉人将领

和士大夫规劝中，而且体现在少数民族首领的言行

中，如匈奴人靳准和羌人姚弋仲。 《资治通鉴》卷九

〇《晋纪十二》 “元帝太兴元年（３１８）”条：“准自号

大将军、汉天王，称制，置百官，谓安定胡嵩曰：‘自
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
嵩不敢受，准怒杀之。”靳准控制汉赵政权后自称

“汉天王”，设置百官，却遣使称臣于东晋，并愿意归

０３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还极具正统性的传国玺。 靳准所作所为看似令人费

解，实则源于其出身少数民族的身份。 由靳准自谓

“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可以看出，遣使称臣东晋、
归还传国玺是其政治利益最大化的举动，而对于称

帝号则是充满不自信甚至恐惧的。 《晋书》卷一一

六《姚弋仲载记》载弋仲常戒诸子曰：“吾本以晋室

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 今石氏

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 我

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姚弋

仲告诫诸子，当初趁晋室大乱四处征伐，投靠后赵石

氏，石氏灭亡造成“中原无主”，自己死后，子孙们应

归顺东晋，竭尽“臣节”，而不得为“不义”之事。 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古以来未有“戎狄”称天子之

例。 此后姚弋仲遣使东晋请降，并于永和七年

（３５１）接受东晋所赐官职和名号，从事实和行动上

表明东晋皇帝为君、自己为东晋之臣，遵循传统的夷

夏君臣秩序。 当然，姚弋仲此举有两种考量，一方

面，自己实力有限，归顺东晋，获取正义名号，是其借

力发展的策略；另一方面，或许在姚弋仲内心深处有

深深的自卑感和不自信，确实认为自己出身羌人，根
本不具备称王之资格。 不管怎样，作为羌人首领的

姚弋仲，经常告诫儿孙“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

者”，并希望子孙们也能认同这一君臣关系定位，其
意义非同寻常，它真实反映了传统夷夏君臣观在当

时北方少数民族中的普遍流行和广泛认可。
总之，西晋末年面对内迁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

帝的趋势，“夷狄不足为君论”被提出，东晋初年，东
晋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之时，“夷狄不足为君

论”得以强化。 “夷狄不足为君论”宣扬少数民族为

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这意味着只有华夏族

（汉族）能为君，而少数民族首领根本不具备称帝的

资格。

二、“夷狄不足为君论”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背景

“夷狄不足为君论”在两晋时期被提出并得以

强化，其理论渊源之一是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辨。 西

周建立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华夏世界作

为一个整体直接面对“夷狄”世界的局面，居于中央

的华夏与居于四周的“夷狄”的关系遂成为“天下”
两分的基本人文地理格局。夷夏之辨强调华夏族

和少数民族之不同，华夏族居于中国，具有较高的文

化素养和行礼仪之道，而“四夷”居于周边，文化程

度较低而处于野蛮未开化状态。 区别“诸夏”与“蛮
夷”，除了种族的关系以外，还有地域的关系。《春
秋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

狄。”《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

性也，不可推移。”华夏居于中国，少数民族居于四

边，中国与“戎夷”居住环境不同，生活习俗不同。
《战国策·赵策》：“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
“蛮夷之所义行也。”由居住环境之不同，导致中

国与“蛮夷”聪明程度不同，财富聚集不同，教化程

度不同，仁义礼仪也不同。
关于“夷狄”、华夏与君臣关系的早期论述，以

《论语·八佾》所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最为知名。 有关此句，历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文化

落后国家虽然有个君主，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其
二，少数民族还有贤明之君，不像中原诸国却没

有。元人陈天祥认为：“盖谓夷狄尊奉君命，而有上

下之分，是为有其君矣。 诸夏蔑弃君命，而无上下之

分，是为亡其君矣。 此夫子伤时乱而叹之也。”程

树德先生认为陈天祥之说较为合理。 杨树达先生

认为，所谓“夷狄”有君指楚庄王、吴王阖庐等，而
“楚与吴，皆《春秋》向所目为夷狄者也”。 吴楚等

国长期被诸夏视为蛮荒之地，其首领长期不被诸夏

视为君。 从血统、种族及地理论，吴与楚被视为“夷
狄”，但从尊奉君命、上下之分的行为来看，吴与楚

则可视为诸夏，其首领当然应称君。 可以说，在先秦

时期，“夷狄”事实上早已称霸，早已称王，早已为

君。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及民族融合，
吴与楚早已融入华夏，其首领称王、称君也早已得到

广泛认可。 先秦时期所谓“夷狄”称王的政治实践，
对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政治行为有

何启发，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思想，也是“夷狄不足为君论”的理论基础之一。 天

子只有一个，既然中原华夏为君，则少数民族首领不

能再为君。 《诗经·小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居于中原的华夏为君的

经典阐述，既然华夏为君，居于四边之“夷狄”，自然

属臣。 《礼记·曲礼下》：“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
蛮，虽大曰‘子’。”郑玄注曰：“虽有侯伯之地，本爵

亦无过子。”孔颖达疏曰：“虽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

进，终守子男，以卑远故也。”“子”爵，居于五等爵

制中的第四等。 居于四边的少数民族，即使拥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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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土地，其首领最高位居“子”爵，不得有所超越。
周天子为受命之君，“四夷”首领必须得到周天子的

册封才具备合法的依据。 东汉经学家何休提出著名

的“三世说”：“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

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何休认为，进入“太平

世”的标志是“夷狄”承认周天子为君之地位，接受

周天子所赐的爵位，自己为臣子，天下由此一统。 周

边少数民族由接受华夏文化而进人中原王朝的怀

抱，正是大一统的重要标志。

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辨”和“天无二日，土无二

王”思想塑造了传统夷夏君臣观。 这成为先秦秦汉

时期的主流观念，为华夏和“四夷”所认可。 时至两

晋，夷夏之辨又出现新的表现形态———“夷狄不足

为君论”，其提出绝非偶然，而有着边疆少数民族内

迁的鲜明时代背景：
其一，“徙戎论”无法实施，“夷狄不足为君论”

应运而生。 魏晋时期，面对北边民族内迁浪潮，汉人

有识之士提出“徙戎论”。 徙戎论提出者均认为“夷
狄兽心”，主张将内迁少数民族迁回原地，避免与汉

人杂居。 时至西晋，传统的“夷夏之辨”出现了由文

野分际到种族分辨的转变，“胡种”“戎裔”之类民族

排他语言已屡见不鲜。但徙戎论终归无法实施，其
后少数民族更是大规模内迁，引起朝廷和普通民众

的普遍担忧。
其二，“中国必为胡所破”等谣谶广泛流传，“夷

狄不足为君论”作为应对之策被提出。 在少数民族

大规模内迁之前，早已出现各种戏言或谣言，预示北

方少数民族必将入主中原。 晋武帝时期，已出现

“中国必为胡所破”之谣谶。时至东晋，少数民族

首领在北方早已建国，仍广泛流传由精通天文之士

进行解读的谣谶，如“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 “胡
夷将震动中国”等。这些谣谶的流传，真实反映了

民众对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充斥中原的担忧和无奈，
也反映了汉人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内地的危机

感。针对此类谶言，汉人提出“夷狄不足为君论”
加以应对，目的是宣扬华夏正统，从心理上打击少数

民族首领称帝雄心。
其三，西晋朝廷将“戎蛮猾夏”作为对策试题，

广寻对策。 面对少数民族内迁，西晋朝廷诏举贤良

直言之士，将“戎蛮猾夏”设置为重要命题。 如晋武

帝泰始年间，诏曰：“加自顷戎狄内侵，灾害屡作，边
氓流离，征夫苦役，岂政刑之谬，将有司非其任欤？”

郤诜对曰：“臣闻蛮夷猾夏，则皋陶作士，此欲善其

末，则先其本也。”阮种被举为贤良，朝廷“又问戎

蛮猾夏”，对曰：“戎蛮猾夏，侵败王略，虽古盛世，犹
有此虞。”晋武帝太康年间，华谭被举为秀才，武帝

亲策之曰：“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天下有道，莫斯

之盛。 然北有未羁之虏，西有丑施之氐，故谋夫未得

高枕，边人未获晏然，将何以长弭斯患，混清六

合？”晋武帝时，朝廷对策中多次出现“夷狄内侵”
的论题，要求被举贤良秀才等提出对策，供朝廷参

考，这恰恰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内迁、民族矛盾与冲

突非常尖锐的现实，朝廷急需寻找对策。 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史书，大多强调华夷之辨，“南谓北为索

虏，北谓南为岛夷”，视本民族政权为正统，把其他

民族政权斥为“闰统”“僭伪”等，而到了隋唐时期这

种记载就淡化了。越是民族对立和斗争强烈之时，
越是强调夷夏之辨。 在朝廷寻找有关“戎蛮猾夏”
的对策过程中，启发被举贤良秀才提出新的理论和

口号，以应对少数民族内迁的现实。
总之，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辨”塑造了传统“夷

夏”君臣观，即华夏为君，“四夷”为臣，中原为君，四
边为臣。 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
逐渐走向建国称帝的道路，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

治压力，夷夏之辨观念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君

论”应运而生。

三、“夷狄不足为君论”的政治影响

“夷狄不足为君论”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

源和严峻的现实背景，其本身即为晋室朝廷应对少

数民族内迁造成民族矛盾与冲突的现实难题的对

策，因此，“夷狄不足为君论”对两晋政权的维系和

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的进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面对北边少数民族内迁造成的边疆危机，“徙

戎论”无法有效实施，西晋朝廷面临着重大难题：如
何有效维系传统的夷夏君臣秩序，如何有效应对内

迁少数民族首领的建国称帝诉求？ 在西晋末年提出

并得以强化的“夷狄不足为君论”就成为朝廷君臣

及地方长官必将高举的旗帜和有力武器，从心理上

打击内迁少数民族建国称帝计划，以期暂时维持西

晋政权，延缓西晋灭亡的进程。 在东晋与十六国对

峙初期，也面临着重大难题：如何看待北方的少数民

族政权？ 如何尽快站稳脚跟，与其争夺华夏正统？
“夷狄不足为君论”对于东晋立足江南，与十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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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争夺正统，争夺民心和天命，尤其具有重要的

意义。
“夷狄不足为君论”对于东晋早期的外交政策

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晋对于十六国匈奴族汉、赵政

权和羯族后赵政权的建立者刘渊、刘曜和石勒等，采
取不与通使、拒绝外交往来的政策。 《晋书》卷七

《成帝纪》载咸和八年（３３３）春正月，“石勒遣使致

赂，诏焚之”。 关于东晋“不与刘、石通使”，田余

庆先生认为，如果南北遣使通好，本来就虚弱的东晋

“抗胡”政权就不可能继续团聚南来的士族和流民，
也不足以安慰吴姓士民之心，因而东晋政权本身也

会失去立足之点，失去存在的价值。牟发松先生认

为，东晋不与刘、石通使，原因复杂，“由于南北间民

族矛盾尖锐，视刘、石为夷狄，仍是主要原因之

一”。作为华夏政权的当然继承者，东晋不可能与

刘渊、石勒等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夷狄不足为君论”对于内迁少数民族首领的

建国称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昔日居于边疆的

少数民族，长期被华夏视为“夷狄”，历史上不曾有

在中原建国称帝的先例。 西晋灭亡，东晋偏安江左，
即便“中原无主”，但内迁少数民族首领在建国称帝

的进程中仍受到“夷狄不足为君论”的制约与阻碍，
表现如下。

其一，“夷狄不足为君论”对于少数民族首领称

“皇帝”名号造成了巨大政治与心理压力。 由巴氐

人李雄“不敢称制”和石季龙不敢称“皇帝”名号可

以观之。 《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雄以西山

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欲迎立为君而臣之。 长

生固辞。 雄乃深自挹损，不敢称制。” “诸将固请雄

即尊位，以永兴元年僭称成都王。” “长生劝雄称尊

号，雄于是僭即帝位。”李雄出身巴氐，起事之后竟

然迎立范长生为帝，而自己愿意为臣。 究其原因，约
有二端：一是范长生地位和权威比自己高。 诚如唐

长孺先生所言，范长生所以独受特殊尊重，不仅他有

功于李雄，而且还是天师道宗教领袖，其地位要高于

李雄。二是与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有关。 李雄于

公元 ３０４ 年割据蜀地、建立成汉，属于少数民族建国

称帝的探路人，当时除了匈奴人刘渊所建“汉”政权

外，尚无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况且刘渊还刻意利用汉

人之甥的身份，意在宣示自己并非纯粹的“夷狄”，
而李雄没有这个便利条件。后来前凉张骏遣使劝

李雄去帝号，称臣于东晋，李雄自认为“本无心于帝

王”。李雄从最初不敢称帝，到最后仍表达无心于

帝王，其少数民族身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因此，巴
氐人李雄不敢称帝，很可能受到了“夷狄不足为君

论”的影响。
《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载石季龙下

书曰：“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
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

望。”石季龙掌握后赵政权后，群臣劝称“尊号”，
但其不敢贸然称“皇帝”，而称“天王”。 石季龙对

“天王”与“皇帝”之区别有清醒的认识：“天王”可

以靠武力夺取政权，与一般王侯无异，但“皇帝”必

须“道合乾坤”和“德协人神”，即获取天命和民心。
石季龙深知称“天王”尚需“副天人之望”，而称“皇
帝”更需获取天命。 其少数民族身份，能否配得上

“皇帝”名号？ “夷狄不足为君论”显然对石季龙内

心有影响，使其不敢贸然称帝。
其二，“夷狄不足为君论”对于少数民族政权争

夺天命、宣示正统产生了重要制约与影响。 后赵政

权的创建者石勒，对于其 “胡人” 身份非常忌讳。
“后赵王（石）勒用法甚严，讳胡尤峻。”胡三省注：
“勒本胡人，故以为讳。”所谓“讳胡尤峻”，是对于

“胡人”之身份极为敏感，非常忌讳，甚至不准在国

内提“胡”字。 石勒“讳胡尤峻”，实则是其内心对是

否真正拥有天命表现出不自信。 《晋书》卷一〇五

《石勒载记下》：“（徐）光复承间言于勒曰：‘陛下廓

平八州，帝有海内，而神色不悦者何也？’勒曰：‘吴、
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

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

作为少数民族首领的杰出代表，石勒与匈奴人刘渊

联手攻灭西晋王朝，其后建立后赵政权，但其晚年因

天下尚未统一而担心“不应符箓”，着实让人感到意

外。 先前刘琨所谓“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

者”之语，或许还回响于石勒耳边，这更加深了他对

是否拥有天命的担心和恐惧。
鲜卑慕容廆自认为无法与晋朝争夺正统。 《晋

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载廆谋于众曰：“吾先公

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

乎？ 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当时正是晋武帝太

康年间，慕容廆将晋室与自己视为君臣关系。 “世
奉中国”，即慕容鲜卑以中国为正统，世代接受中原

王朝册封。 “华裔理殊”，即汉人与少数民族在生活

习俗、治国理政的制度上有很大差别。 最后慕容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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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了内心“岂能与晋竞乎”的感慨。 慕容廆认为

根本无法与拥有正统名号的晋朝去竞争，因此承认

中原王朝为正统，接受晋朝册封，认为这才是有利于

本国百姓、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正确做法。 于是慕

容廆遣使来降，晋武帝拜其为鲜卑都督。
鲜卑慕容俊对能否拥有天命深表担忧。 《晋

书》卷一一〇《慕容俊载记》载群臣劝其称尊号，慕
容俊答曰：“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
数之箓宁有分邪！ 卿等苟相褒举，以觊非望，实匪寡

德所宜闻也。”慕容俊灭冉闵后实力大增，群臣劝

进，但慕容俊表白自己出身“夷狄”，对于称帝之“历
数”不敢有非分之想。 所谓“历数”，指天道，也指朝

代更替的次序。所谓“箓”，指古代帝王自称其受

命于天的神秘文书。有关少数民族朝代更替次序，
苻坚在淝水之战后曾怒斥姚苌：“五胡次序，无汝羌

名。”陈勇先生认为，苻坚所谓“五胡次序”并不是

“图谶名”，而是苻坚为此前在各族、各国的不同谶

书中出现的五位少数帝王排定的“次序”，是当时少

数民族所认可的五位少数民族领袖称尊的法统。

“五胡次序”的说法虽晚于慕容俊，但有关天命和正

统的理念应早已对慕容俊产生影响。 从“宁有分

邪”可见慕容俊对是否拥有天命表示担忧和怀疑。
既然没有“历数之箓”，无法获取天命，则不能建号

称帝，这就是“夷狄不足为君论”对慕容俊的深刻影

响。 当然，这也是慕容俊目前状态的推辞，待实力足

够强大后，就与东晋王朝分庭抗礼而自己称帝。
即便到了前秦苻坚当政时期，仍摆脱不了“夷

狄不足为君论”的影响。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

记附苻融》载“坚既有意荆、扬，时慕容垂、姚苌等常

说坚以平吴封禅之事，坚谓江东可平，寝不暇旦”，
融每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穷兵极武，未有不

亡。 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 江东虽不绝如

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昔日被前秦灭国的慕

容垂、姚苌等人极力唆使苻坚南伐东晋，并以一统天

下后行封禅之事相引诱。 苻融为苻坚之弟，经常规

劝苻坚，不要穷兵黩武。 更让苻坚难以容忍的是，苻
融认为苻氏为“戎族”氐人，根本不会得到“正朔”和
天命的眷顾，东晋虽偏安江东，但拥有“正朔”和天

命，终不可灭。 苻融上谏苻坚时，前秦已占据中原，
统一北方，即便如此，苻融仍然认为东晋朝廷为正

统，前秦氐族为“戎族”，少数民族首领不会得到正

朔，而得不到正朔就意味着本政权为僭伪。

总之，“夷狄不足为君论”对于两晋政权与少数

民族首领产生了不同影响。 对于西晋维持现有政

权，暂缓灭亡具有积极影响，对于促进东晋立足江

南，与十六国政权争夺正统，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相

反，“夷狄不足为君论”对于少数民族首领争夺天命

和正统的政治行为、建国称帝的历史进程，则产生了

巨大的制约与阻碍。

四、结语

两晋之际，面对内迁少数民族称帝建国的政治

诉求，为维持传统夷夏君臣秩序，“夷狄不足为君

论”作为应对之策被提出。 “夷狄不足为君论”的提

出及其宣扬，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严峻的现实背

景。 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辨塑造了传统夷夏君臣观。
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逐渐走向

建国称帝的道路，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夷
夏之辨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君论”应运而生。 该

理论宣扬少数民族为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唯
有华夏族能为君，而少数民族首领根本不具备称帝

资格。 “夷狄不足为君论”对两晋政权与少数民族

首领建国称帝进程产生了不同影响，对于两晋继续

维持传统夷夏君臣秩序、获取民心、宣示正统等具有

重要意义，而对于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的政治行

动则产生了巨大制约与阻碍，“夷狄”身份反复拷问

着自身是否拥有天命，从而在初期与两晋正统地位

的争夺中，处于劣势与不自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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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宋代对田宅产权的维护与贱民制度的消亡∗

吴 业 国　 　 　 葛 金 芳

摘　 要：两宋时期，田宅产权交易频繁，官府在保护田宅产权买卖的交易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维护所有

权的法律也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但是因为上位法的存在，徽宗、理宗时期“子民”的田宅产权也时常受到侵夺。 田

宅产权交易立法，尤其是“天圣五年诏书”，从法制的角度维护了佃农在契约租佃领域的地位，赋予了以佃农为主体

的客户的迁移自由，促进了客户的地域流动，从而催生出社会对佃农、人力、女使等贱民阶层权利保护的观念，他们

被纳入编户齐民，成为五等户籍制的有机组成，拥有基本的人身权利，宋代对田宅产权的维护最终带来南宋初年贱

民制度的废止。
关键词：“天圣五年诏书”；田宅产权交易；贱民制度；客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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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时期，在田宅产权制度上，行“田畴邸第，
莫为限量”①的政策。 从产权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宋
代官府对于地权结构的调整能力明显弱化，这是唐

宋变革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特征。 不抑兼并的土

地政策，带来土地被大肆兼并、吞噬的现象，土地私

有权的增大，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带来诸多影响。②面

对民户产权交易频繁的现实，宋代官府逐步从土地

所有制领域抽身出来，将其触角延伸至契约租佃领

域。③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宋代通过约束田主对佃农

的权利，来调整日趋普遍而又更为重要的租佃关系，
达到对佃户田宅产权与人身权利的保护，其结果带

来了生产关系领域客户主体佃户的地位的提升，乃
至贱民制度的消失。 兹撰此文，敬祈教正。

一、民户田宅产权交易的法制化与上位法的苛敛

宋代在防范官府对民户田宅产权④的侵夺上，
进行着维护产权交易法制化的努力。 当时，维护民

户产权的相关法律系统全面，对田宅产权典卖实施

不干预政策，对典卖过程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

１．田宅典卖契书制度

宋代典卖田宅的时候，为了维护私人土地所有

权，实施红契制度，宋太祖时即规定，典卖人典卖田

土时，必须向官府纳税，在契约上加盖红色官印，形
成“红契”；契约一式四份，钱主、田主、商税院、本县

府各持一份，是为“四钞”。 立定合同契约，新旧业

主各执其一。 “此天下所通行，常人所共晓”。⑤并

且在契约当中，“必须号数亩步于契内”⑥，即在典

卖契约内注明立契人的姓名、顷亩、田色、坐落、四
界、原业税钱及交易钱额等，并在三日内经官府勘验

无误、注籍加印后，田产交易才是合法且有效的。 红

契是纳税的标志，又是田土持有的法律凭证。 田土

产生纠纷，一旦经官处置，“唯凭契约”⑦。
为使契约制度规范化，又推行田宅买卖的“标

准契约”和“官版契纸”，具体做法是，让州通判先用

厚纸按照千字文的顺序印造契纸，再按照所属区域

内各县“大小、用钱多寡”，按月给付契纸；然后诸县

在领到契纸之后，要“置柜封记”，在民户进行产权

交易的时候，“人户赴县买契，当官给付”。⑧当然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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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中，还离不开城乡社会中的镇耆庄宅牙人。
他们被官方专籍管理，给予经纪专用的手历。 在城

乡社会中，牙人非常活跃，一旦遇见民户典卖田产，
便“抄上立契月日、钱数”，每月统计典卖田宅交易

数上报到县，并且向县“乞催印契”。⑨宋代官板契

纸的推广，促进了田宅契书的规范化，对减少田宅争

讼有重要意义。
而且，宋代对私有产权的维护在立法上非常全

面深入。 如为了稳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秩序，
官府对私自移动他人财物者，视为盗窃，并对盗耕及

妄认官私田宅者，依其利益侵害的方式定罪，照违法

交易法条，“钱没官、业还主”，相应的契约予以销

毁，主管官吏因而犯赃以“准盗论”，经手的牙保经

纪和其他交易知情者同罪。⑩此外，对孤幼财产专立

检校法，检校法实施的对象是“盖身亡男孤幼，官为

检校财物”，度所需给之，孤幼者托付亲戚抚养至成

年，每岁官府按需拨付经费，等孤幼者成年，检校的

财产“官尽给还”。这一旨在维护孤幼财产权的检

校法，反映了宋代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尤其深入。
２．租税交割与离业制度

在田宅典卖过程中，为防止因“不即过割，致出

产人户虚有抱纳”，造成大量产去税存，因此又制

定了非常严格的过割税赋法。 规定，典卖田宅，原业

税租、色役钱数情况，必须在当日内与税簿内，“对
注开收”完毕，新旧业主租税过割之后，才准给予开

具红契；否则，新业主也无法“投税”。 当然，为了约

束新业主按时投税，规定，凡已印给官契者，必须在

一个季度之内，“赴县自陈推受批簿”，如果期满没

有自陈税簿，则允许原业主论诉，将所买田产“给还

原业人”，并且不必退还之前所收受的田产交易价

钱。 如此一来，凡未过割税赋的契约，如果诉讼到官

府，“富豪得产之家，虽有契书，即不凭据受理”。
由此可见宋代典卖田宅实时交接税法的详备。

离业作为田宅买卖交易的最终环节，官府一再

强调田宅买卖后原业主必须离业。 宋宁宗时，吴革

论奏，“典卖田宅、投印收税”双方，必须立即当官推

割税租。所以，割税、离业是买卖田宅的必经程序。
３．契约完税制度

田宅交易时，按照规定，“人户合纳牙契税钱，
每交易一十贯，纳正税钱一贯”。 此外，还有契纸

本钱、勘合钱、朱墨头子钱、用印钱、得产人钱诸种，
而且“贿赂胥吏之费不与”。 沉重的契税钱和繁

多的附加钱，使得州县人户在典卖田宅时，其文契往

往超出前揭法律规定的三个月有效时限，而“不曾

经官投税”，以逃避各项税钱及其附加，因此，官府

又屡降限期投契纳税之法令，屡申自首及告赏之法。
为了增进印契的法律效力。 宋代规定，“交易

只凭契照”，即经官印押的红契，才是买者取得所

有权的合法凭证。 如果对交易本身有纷争，经官府

相关部门定夺时，“止凭契约”。 可见，经官印押

的红契，才是理断争讼的合法证据。 而民间田宅买

卖“执白契者，毋得行用”，即不经官府印押的白

契，在交易争讼中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不受约束行苛敛之政

的上位法，与保护民户田宅典卖法同时并存。 两宋

之际的徽宗和南宋末年的理宗，严重违背“一君万

民”政治理念，对万民所属产权行苛敛政策，“子民”
的田宅产权时常受到侵夺，具有明显的特征差异，对
民间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在宋代地方州县法外征敛、杂派之下，民户权利

往往无保障。 徽宗在开封赏赐臣僚宅第，造成大片

街区的坊郭户居民被强制拆迁，没有任何补偿措施，
造成“暴露怨嗟”，不能安居乐业，被御史中丞翁彦

国指为“殊非盛世所宜有”。 此外，官府处心积虑

地侵占民田。 如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始作公田于汝

州”，由四大奸臣之一杨戬主持，其方式是辗转检查

田契，若田今属甲，则从甲索乙契，乙契既在，又索丙

契，辗转推求，至无契可证时则该田收归国有，若一

直有田契，则重新丈量土地，苟逾原始田契所载，则
超过部分需加输公田钱；其后，李彦继其事，故意使

人诬告其所看中的民田原为荒地，而荒地的所有权

属于政府，以致现行耕种者纵有田契，亦置之不理而

收归国有，就在这样强取蛮夺下，得到公田 ３４３００ 余

顷。南宋末，理宗用贾似道言，于景定四年（１２６３），
在平江、江阴等六郡，买公田 ３５０ 余万亩，这是采取

限田方式，逾限者须将超过部分卖给官府，但官府所

得价款中，现金甚为有限，以五千亩以上言，银、钱只

占 ５％，另外为纸钞 ２５％，而卖爵的“官告”与出家的

“度牒”则占 ７０％。此二朝侵占民田的极端行为，
分别埋下结束北宋与南宋的祸因，足见对产权的否

定，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不稳定，进
而动摇王朝政治的根本。

除了土地等不动产的所有权不被尊重外，很多

基于土地收益带来的动产所有权更受不到尊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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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等产品所有权的转移遭到严重打击。 这始于唐德

宗的“宫市”，下及宋代的“和买”。 所谓宫市，始于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７９８）。 据《资治通鉴》记载：宫
中原本由官吏主管，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宫外物品，
从德宗以宦官为使以后，出现了强买现象，至有民户

“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所以“宫市”就是豪

夺。成为唐中后期以来的一项弊政。 北宋仁宗于

皇祐中，鉴于唐代宫市之弊，诏“置杂买务，以京朝

官内侍参主之”，时称“和买”。后来，和买制度发

生变 质， 几 与 宫 市 类 似。 譬 如 神 宗 熙 宁 三 年

（１０７０），御史程颢有言，当时王广廉和买绸绢，“并
税绢，匹皆输绢一千五百”，如后来史家马端临所

论：和买的本意，预先给价钱，和岁赋一起输官府；但
是，“价轻而物重，民力浸困”，发展到最后，往往落

入“官不给直，而贼取”。所以，实际上是借“和买”
之名，行强取豪夺之实。

二、以佃农为主体的客户地位的提高

宋代极力加强契约租佃制下田宅产权交易环节

的法制化建设，这推动了生产关系领域以佃农为主

体的客户地位的提升。 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十一月，宋
仁宗诏令江淮、荆湖、闽浙、广南等诸路州军：依旧

条，客户不可以随时起移，只有主人发遣，“给与凭

由，方许别住”，往往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从今而

后，客户起移，“须每年收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

便”，不再要求获得主人给予的凭由，如遇“主人非

理拦占，许经县论详”。这就是著名的“天圣五年

诏书”。 在法律上赋予以佃农为主体的客户的迁移

自由，对其跨地域流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此，
占据民户中下层主体的佃农，获得了凭借自己的意

志、随时“起移”的自由和权利，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是宋朝统治者对民户

田宅产权尊重与维护的必然结果。
天圣五年立法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果，被高

宗沿袭下来，制定了完备的保护产权私有政策，仁宗

立法努力和高宗政策实施的结果，大大地维护并提

升了民户的地位。 如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御史中丞

何铸论牧马地侵夺民户房屋竹木一事，高宗曰：“已
优支地价，或有移屋，又支竹木之费”，可见其恤民

之意。 同时诏令对冒佃湖田、不纳租税的情况，令临

安府索契按验，如果无契，则宽恕其罪，并给予公据，
一旦被官府占用，则“优支所费”。就是要通过补

偿的形式，来保护民户的产权及其收益权。 民户有

恒产，方能安心耕作。
高宗对居民的田宅产权予以尊重与保护，是宋

金战争结束以后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必然要

求。 当然，在古代中国社会里，民户并没有完全意义

上的私有产权。但是，高宗汲取其父亲徽宗的过

失，沿袭北宋仁宗天圣、嘉祐间的做法，制定尊重并

保护民户产权的政策，这对于整个南宋前期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两宋仁宗、高宗等君主的努力，切实维护了

生产关系领域中以佃户为主体的客户的身份权、人
身权、财产权等各项权利。

１．权利地位的确立

今存《唐律疏议·户婚门》中，有关均田制的法

律保障内容，被《宋刑统·户婚门》沿袭下来。 《唐
律疏议》里唐初均田制，规定了佃农无迁徙的自由，
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 直到建中元年（７８０）宰
相杨炎两税法的推行，租佃制最终取代了均田制，大
量部曲也从私家所有的贱民转化为地主土地上的佃

农，并被纳入国家编户齐民之中，获得客户的身份，
也开始逐渐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在五代时期，由
于租佃制普遍施行，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编户齐民被立法所维护。 均田制从两税法以

来渐次被废，租佃制实行了一百九十余年直至宋初，
虽然《宋刑统》中全无租佃制的内容。 然而宋初实

施的前揭“田制不立”的政策与《宋刑统·户婚门》
中均田制不符；在两宋时期，以佃农为主体的客户的

人身权利以皇帝敕令的形式，获得了维护。
２．人身关系的松弛

在天圣五年诏令的推动下，宋代除了夔州路

（治今重庆奉节）庄园农奴制居于主导以外，其他诸

路的佃农均获得法定人身自由。 佃农一旦和所属地

主的债务关系清偿后，那么他们就享有完全的人身

迁徙权；如果所属地主无理阻拦，可以援法予以控

告。从而，佃农就摆脱了对田主的私属关系。 苏轼

一份奏议中描述了一个事实，即田主之家，置庄田，
招揽佃客租种，一旦遇到水旱等天灾，必须要放免积

欠和借贷的种粮，原因在于“诚恐客散而田荒，后日

之失必倍于今”，道出主客之间在新型契约关系

下，田主对主佃之间关系的积极维护。 而且，宋代江

南由于经济发达，佃农在契约存续期间的农闲季节，
常常行商或被他人雇佣。 例如，高宗绍兴间，即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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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新进乡农民陈五，原本为瞿氏家的佃客，但是可以

在闲暇时节，“受他人佣雇，负担远适”；另有孝宗淳

熙年间（１１７４—１１８９），台州仙居县林通判家客户郑

四客，在自己有了一定储蓄之后，“出外贩贸纱帛、
海物”。两条史实，无不反映佃客凭自己的意愿参

与经济活动。
３．田宅产权的获得

由于两宋时期不再限制土地买卖，民户之间可

以随时交易，官府给予官契，“而取其值”，富者有

钱可以置办田产，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民庶地主，其地

产规模也不亚于官僚和形势户，一县之内的田产，
“十五六入于私家”。 如南宋初年，有淮东土豪张

拐腿，“其家岁收谷七十万斛”，七十万斛谷合米

三十五万石，以亩收租米七斗至一石计，至少有田三

十五万至五十万亩。 在田地买卖自由政策下，“富
者数万石之租，小者万石、五千石，大者十万石、二十

万石”。 据此可以看出，土地自由出入商品流通领

域，私人土地所有制得到迅速发展。
基于税源扩展的目的，宋朝本着“主户苟众，而

邦本自固”的原则，大肆招诱客户，将其固着为主

户。 这一政策为佃农获得土地、突破尊卑等级，有可

能通过自身的勤苦劳作，积累财富，买田置地，进而

上升为主户，提供了积极条件。
其一，鼓励开垦无业荒土，以为永业田。 至道元

年（９９５） 太宗有诏，“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

业”。 永佃权初现于中唐，入宋后，其内容不断丰

富，到了南宋高宗初年，则明文规定，耕种满三年，
“与充己业，许行典卖”，赋予佃农以永佃权，进而

获得了永业田的处分权。
其二，可优惠承买官田。 由于豪强地主的非法

占佃、隐匿赋税，加上官府管理，宋代官田的收入不

如私人租种收益大，出于对出卖官田带来承佃人失

业、引发严重社会动荡、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忌惮，
宋朝政府规定承佃人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例如，
高宗绍兴元年规定，温州出卖没官田，优先满足现佃

人承买，并且如果已经承佃三十年以上，“减价钱三

之二”。 基于维护现佃人经营利益的要求，准予购

买，且价格优惠。
４．安居乐业的权利

在两宋商品经济繁盛背景下，通过诏令的形式，
以佃农为主体的客户获得了基本人身权，可以自由

流动， 社 会 流 动 性 增 强。 神 宗 熙 宁 时 （ １０６８—

１０７７），明确规定，异地居住耕作满一年，即获得编

入当地户口的资格。 该政策是继承与发展了唐代宗

宝应二年（７６３）的制敕，是对佃农在契约自由、人身

迁移、安居乐业等核心利益方面的保护。 如果有雇

主对佃农非理阻拦， “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

他”。 佃农可以退佃、他处承佃、流入城镇等等。
此外，两宋营商风气兴盛带来了各地市镇的兴起，为
乡居地主投资商业获取高额利润提供了方便，越来

越多的官僚和地主投资工商业，汇聚财富之后，往往

选择城居。 “民有物力在乡村而居城郭，谓之遥佃

户。”遥佃户这一城居地主的增多，会导致农村实

物地租的扩大，加速契约佃农人身依附关系走向松

弛。客户中佃农群体自由流动权的保障，是两宋社

会结构变迁的真实反映，有助于城乡商品经济的繁

荣发展，更促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流动与开放。

三、“王土”“王民”观念下良贱制度的消亡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对于民户来说，没有完全意

义上的产权。 中国先秦即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 到了宋代朱熹仍有

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之东西，亦皆王民。”

王土、王民的观念，可谓一以贯之。 在不受约束的上

位法面前，民户的各项权利十分脆弱，他们只是皇权

下的“子民”。 当然，鉴于民户的生命与财产的合法

性，最终来源于“皇恩”，这决定了财产在法律上的

不可侵犯性，产权合法性也只是存在于“子民”之

间，而绝不可能存在于帝王与“子民”之间。 先秦

《盗律》禁止和惩罚的，即是“子民”间的财产侵害，
而无法在法理上禁止皇权及其合伙人官府侵夺民户

财产。 前揭徽宗和理宗对民户田宅产权的攫取即为

例证。这是我们理解宋代民户田宅产权关系、赋税

制度等经济制度的基本前提。 虽然上位法对宋代民

户田宅产权关系、赋税制度等经济制度有一定的破

坏作用，但南宋高宗着意恢复生产，对民户产权的尊

重，并将民户固着在土地之上的做法，无疑在当时具

有积极作用。 既带来了生产关系领域契约租佃制的

兴盛与佃户为主体的客户地位的提升，也推动良贱

制度的消亡和籍没制度的废止。
１．良贱制度与籍没制度的废止

对民户田宅产权的尊重和维护，会带来社会的

安定、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天圣五

年诏书的推动之下，先秦以来长期存在于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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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良贱制度在两宋时期最终走向消亡。以奴

婢的生命权为例。 北宋开宝二年（９６９），太祖有诏：
“奴婢非理致死者，实时检视，听其主速自收瘗。”对
于病死的奴婢，则不须检视。太宗、真宗朝则规定，
主人不得私自黥面、擅杀奴婢，进一步保护奴婢的生

命权。 仁宗景祐元年（１０３４），行五等户籍制，佃农、
奴婢、商人等以往的贱民，均为编户齐民，对于奴婢

生命权受到侵害的个案，责令“差人检验”，增设

了检验签署死亡报告的规定，依法约束奴婢的雇主。
北宋官奴婢的数量，较之前代大为减少。 唐令中不

少官奴婢的法令，如，被视作畜产的官奴婢赏赐制

度、官奴婢的劳役与供给制度、捕获逃亡奴婢的酬赏

制度等，到了宋仁宗《天圣令》中已经被废弃。 与

此同时，基于契约雇佣关系形成的主仆间的雇佣奴

婢，构成了北宋奴婢的主体。 但是官奴婢仍然存在，
可以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买卖、转让和质举。 仁宗

以后逐渐减少籍没罪犯为官奴婢的做法。 南宋建炎

三年（１１２８）以后，籍没制度终被废止。

２．奴婢性质的变化与主仆雇佣关系的确立

入宋以后，奴婢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奴婢”一词渐渐淡出文献，表示雇佣的“人力、女
使”等称谓日渐广泛，这源于仁宗嘉祐七年（１０６２）
的“嘉祐敕”。 此外，奴婢的法律地位也有一定的保

障。 如，至和二年（１０５５），宰相陈执中宠妾致死女

使迎儿一案，京城上下“道路喧腾”，陈执中因之最

终被罢相。英宗的时候，官员刘注也因为私自给仆

人刺面，被“追三官，潭州编管”。 表明北宋中期，
高官已无残害奴婢依“特权法”免责的传统，甚而会

断送自己的前程。 到了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１１０１），对前述“嘉祐敕”进行了修订，人力、女使的

法律地位进一步提升。 雇主因殴有过错人力、女使，
过失导致其死亡的，“若遇恩，品官、民庶之家并合

作杂犯”，即杀有罪人力、女使，也为死罪。
与宋代以前主人奴役奴婢的“主仆关系”相比，

宋朝人力、女使与雇主的关系与前朝有着根本区别。
准许雇主按照人力、女使的个体品行优劣，给予区别

对待。 司马光在《涑水家仪》中对雇佣关系下的男

女仆进行了概括：如男仆，忠信者委以重任并厚其

禄，勤朴者委以家事，欺诈徇私偷盗弄权犯上者驱逐

而去；女仆成年后来去自由，勤恳少过者，“资而嫁

之”，两面二舌、谗言离间、盗窃放荡者，“逐之”。

在前述敕令下，民间雇佣关系下的主仆，若雇主品行

不端，人力、女使往往居于劣势；人力、女使在契约届

满后，去留自由，如果离开，则主仆关系也自然消失。

四、结论

综而言之，两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基

层民众之间萌生出强烈的以土地产权为基础的民户

田宅权利保护意识，进而朝廷通过诏敕立法的形式

上升为国家意志。 这一上下互动过程，带来整个社

会结构的重新组合，契约租佃关系成为官民互动的

重点，而不再是秦汉至唐中期对土地占有状况的

争夺。
随着契约租佃制在两宋时期的兴盛，传统封闭

型农业社会里“子民”权利被长期漠视的问题得到

了改善。 在田宅产权领域萌生的契约观念渗透进人

身依附领域，使佃农群体力图摆脱人身依附，为契约

制度下主佃平等关系的确立提供了条件，极大地维

护了佃户的利益，反过来维护着以佃户为主体的客

户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性；而且，以佃户为主体的客

户获得了编户齐民的地位，生产领域的雇佣关系成

为主要社会关系，魏晋以来长期存在的贱民阶层消

亡，宋代客户的各种权利均得到了维护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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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中国传统礼制研究专题】

文化变迁与“鸱鸮”意象的生成及演化∗

———以《鸱鸮》《瞻卬》《墓门》《旄丘》《泮水》为中心

邵 炳 军

摘　 要：西周春秋时期“鸱鸮”意象群生成过程中，创作运思由“内化”向“意化”浅层结构模式的转变，文本叙述由

“言”向“意”表层结构模式的转化，实际上就是这一特定物象及其相关事象不断功能抽象化与象征符号化的演进

历程。 就创作客体而言，主要是社会政治制度演进与政治生态演化，促使深层结构模式中的文化特质、文化模式、
文化风格发生变迁。 就创作主体而论，生发于创作主体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对客观物象或事象的反思性判断，进
而寻找物象或事象与心象之间的共通性，通过移情与涵养的审美心理机制将物象情感化，致使物象或事象超越了

具体时空、暂时经验、个体体验，获得了类属化、本质化、哲理化的新能指，从而具有了公共性和普遍性特质。
关键词：西周春秋；文化变迁；“鸱鸮”意象；演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４２－１０

　 　 “意象” （ ｉｍａｇｅ），是指文学创作主体对创作客

体有所感知，选用其中最能够恰切地表达自己主观

情思的客观物象或客观事象，通过在创作运思层面

由“内化”向“意化”的转变，再通过在文本表述层面

由“言”向“意”的转化，所构成的具有信息记忆、生
成与传递功能的象征性文化符号①。 据笔者初步统

计，仅《诗经》文本中涉及飞禽的作品就有 ７１ 篇，若
加上逸诗 ７ 篇，作品总数有 ７８ 篇之多，涉及的飞禽

类别有 ３３ 种。 关于“鸱鸮”诗歌飞禽意象群的发

生、流变及其文化意蕴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

门话题。 本文拟从文化变迁视域，以《诗经》中的

《旄丘》《墓门》《鸱鸮》 《瞻卬》 《泮水》为中心，来探

讨西周春秋时期文化变迁与“鸱鸮”意象生成及演

化进程，以求教于方家。

一、“言”“意”转化模式：“鸱鸮”
意象文学文本的内部语境

　 　 所谓“言”与“意”的关系，亦即“名”与“实”的

关系，实际上就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②。
前者属于表达面，后者属于内容面。 这种表达面与

内容面之间不仅仅是一对二元对立的矛盾体，也是

一个可以通过创作主体的主观努力实现消解的二元

统一的结合体。 消解二者之间矛盾的基本路径首先

是，在文学文本形成过程中，创作主体选择一个最合

适的语言符号，经历“对象呈示” “心理识记” “心理

直示”“思想复现”和“符号化创造”这一演进过程，
以显性音系结构来象征隐性语义结构，才能由“言”
“意”转化到融合为“象”，并以这个“象”来准确地

表达自己的主观情志，从而实现“立象以尽意”的理

想目标。 由“言” “意”转化到融合为“象”的过程，
首先是客观物象或事象象征化、符号化、表述化的

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内部语境”③以言语关系构成

了审美信息承载的关系场，属于意象生成的表层结

构；创作主体如何在文本中选择最为恰切的言语关

系模式，则是意象生成过程的基础性环节。 就诗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１６ＺＤＡ１７２）。
作者简介：邵炳军，男，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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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的言语关系模式而言，客观物象或事象大

致是以“赋象”“比象”“兴象”三种艺术形式来呈现

的。 所谓“赋象”，即直陈之象，是指诗人以赋体来

描写的客观物象或事象，亦即客观物象的直接语词

化，大都以具象形式在诗中单个呈现，组成诗篇的时

空背景；所谓“比象”，即比喻之象，是指诗人以比体

将客观物象或事象作为比喻之喻体，亦即以客观的

“彼物”与意念中的“此物”的某一相似点作比而表

现的意象；所谓“兴象”，即起兴之象，是指诗人以兴

体将客观物象或事象作为起兴发端之象，亦即其中

“他物”与“所咏之词”是触发式呈现和其所处位置

的发端式呈现，包含生命美学的代表性范畴、超越语

言符号的内视图像、具有生长性的审美对象等多重

内涵④。
西周春秋时期的诗人们，就言语关系模式而言，

分别采用“赋象”“比象”“兴象”这三种语言艺术形

式，将自然属性为益鸟的“鸱鸮”⑤，赋予“恶声”“恶
鸣”“不孝”“不祥”等社会属性，将其塑造成一种典

型的“恶鸟”。 如果从诗歌文本“言” “意”转化模

式，即诗歌文学文本表达形式层面入手，来具体分析

《鸱鸮》《瞻卬》 《墓门》 《旄丘》和《泮水》五首诗中

“鸱鸮”象征生成的内部语境，我们可以看到“鸱鸮”
都不是单独以“兴象”“赋象”“比象”某一种语言艺

术形式来呈现，而是以组合方式来呈现的。 其组合

方式，大致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鸱鸮”以“兴象”“赋象”“比象”三种语言

艺术形式来呈现。 诗人采用“兴体”与“比体”结合

的艺术手法来构成“兴象”，而这些“兴象”又是通过

“赋体”艺术手法来展开的，即运用“赋体”艺术手法

将客观物象描述为一个客观事象，且这一事象既为

“兴象”，又为“比象（喻体）”。 正是由于诗人常常

将“兴体”与“比体”结合使用，故大多数“兴象”又

是“喻体”，其中的“鸱鸮”与“鸮”皆以“兴象”为主，
兼为“赋象”与“比象”。

比如，《鸱鸮》之首章：“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
毁我室。 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起首三句以描写

句式将“鸱鸮”与“我（母鸟）”“子（鬻子，小鸟）”“室
（鸟巢）”四个客观物象构成一组客观事象，在发端

起兴，以恶鸟象征恶人，告诫其“无毁我室”以点明

主旨；结尾两句道出了母鸟既“殷勤于稚子”而更

“爱惜巢室”的恩爱殷勤之心。 由此足见诗中的这

些“兴象”都是通过“赋体”艺术手法来展开的———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从而将“鸱鸮”描
述为客观事象，故“鸱鸮”又为“赋象”———铺陈叙写

其攫食小鸟的恶行，言这“鸱鸮”是一只“既取我子”
又欲“毁我室”的恶鸟，摹写了母鸟受到侵害后对鸱

鸮发出的斥责；而诗人暗讬为母鸟呼鸱鸮而告之，实
则以“鸱鸮”比拟人，自然又为“比象”———以鸟言借

喻人言。
又如，《墓门》之卒章：“墓门有梅，有鸮萃止。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 讯予不顾，颠倒思予。”起首

两句，以鸮栖息于墓道门口的酸梅树上这一客观事

象起兴，言本来穴居之“鸮”却筑巢于“梅”之上，喻
恶声之鸟栖于美善之木；中间两句谓这个人（夫）品
性不善，故我（予）曾作诗以劝谏之；结尾两句，言你

却一直不在乎我的谏言，一旦招致祸乱你自然会想

起我的忠告。 足见诗人将“鸮”“墓门”“梅”这三个

客观物象以描写句式构成了一组客观事象，“鸮”首
先是“兴象”———卒章发端起兴，以恶鸟栖于美木昭

示“夫也不良”导致国家“颠倒”之旨；同时，这个“兴
象”又是以“赋象”来呈现的：鸮栖息于墓道门口的

酸梅树上，其语义关系则又是以“比象”来呈现的：
以恶鸟隐喻恶夫。 于是，诗人自然就赋予恶鸟“鸮”
具有象征恶人的信息传递功能。

再如，《泮水》之卒章：“翩彼飞鸮，集于泮林。
食我桑黮，怀我好音。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 元龟象

齿，大赂南金。”起首四句中“鸮”与“林” “我” “桑
黮”四个客观物象，以描写句式构成了一组客观事

象，并以此客观事象起兴：言“鸮”本恶声之鸟，如今

翩翩飞翔而来，集止于泮水之林，一边啄食桑树上成

熟的果实，一边给人们啼鸣着美妙的声音，以恶声变

美声喻恶人感于恩惠则化于善；卒章四句以赋笔写

所咏之事：那淮夷远道而来大量地进贡他们的珍

宝———大龟、象齿，自君及卿大夫都广泛地馈赠荆扬

之金（铜），谓淮夷臣服于鲁，即《閟宫》所谓“奄有龜

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者。 “鸮”既是

“赋象”———描述恶声之鸟变为美声之鸟，又是“比
象”———以鸟之声音由恶变美借喻人之行为由恶化

善，亦是“兴象”———发端起兴以鸟之声由恶变美引

出人之行“怀我好音”之旨。
二是“鸱鸮”以“比象”与“赋象”两种语言艺术

形式来呈现，即诗中的“枭”“鸱”与“流离”皆以“比
象”为主，兼为“赋象”。

比如，《瞻卬》之三章：“哲夫成城，哲妇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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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厥哲妇，为枭为鸱。 妇有长舌，维厉之阶。 乱匪降

此天，生自妇人。 匪教匪诲，时维妇寺。”首两句对

举而言，前者谓周王承始祖恩德以立国，后者谓后妃

却使皇祖基业倾覆了，亦即宗周覆灭了；中间两句，
“枭” “鸱” 连文为义，均承上文比喻 “哲妇”———
“枭” 之 “不孝”， “鸱” 之 “恶声”， “妇” 之 “倾城

（国）”，正是诗人以隐喻方式寄寓象征意义之处；结
尾六句回答了“哲妇”何以“倾国”与“枭鸱”何以喻

“哲妇”的原因。 诗人以“枭”“鸱”两个客观物象与

“哲妇”以判断句式构成了一组客观事象，构成“赋
象”———直接陈述“倾城”之“哲妇”就是“枭”“鸱”；
又以“比体”构成“比象”———以恶鸟明喻恶妇，“哲
妇”为本体，“枭” “鸱”为喻体，采用比喻方式，以
“枭”“鸱”象征“哲妇”，非常形象地揭示出“哲妇倾

城”之旨。
又如，《旄丘》之卒章：“琐兮尾兮，流离之子。

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起首两句以“少好，长丑，始
而愉乐，终以微弱”之“流离”起兴，喻“流离琐尾，若
此其可怜”的“黎之君臣”⑥；结尾两句谓“卫之诸

臣”在“流离患难之余”，却“褎然如塞耳而无闻”⑦，
刺其虽有盛服盛饰之尊而德服却不相称。 诗人以

“流离”与“子”两个客观物象以陈述句式构成了一

组客观事象，“流离”既是“赋象”———描述“流离之

子”“少好，长丑”的特性，又是“比象”———以鸟之

“始而愉乐，终以微弱”，隐喻人之“流离琐尾，若此

其可怜”，从而引出“叔兮伯兮，褎如充耳”之旨。
由此可见，就“鸱鸮”之“形”而言，呈现出多层

次的物质化形态结构，首先是外在形态结构的“物
象”与“事象”，其次是内在形态结构的“兴象” “比
象”与“赋象”，这些“象”所显示的大都是其自然特

性。 就其“义”而论，与“形”的自然特性具有内在相

似性特质，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构成一种自然联

系的根基，呈现出多元性的义理化语义结构，而不是

完全任意的、空洞的。 所以，“形”是“义”的表达形

式，是“义”的能指，为“义”服务；“义”是“形”的表

述内容，是“形”的所指，为“形”之归宿。 人们感觉

上的“形”所具有的一种类似于“义”的图像性特征，
实际上就是构成象征“形”与“义”所具有密切内在

关联的相似性特质。 当然，我们在强调象征的“形”
与“义”之间的关联性特质时，依然应该说明的是，
尽管“形”是“义”的表达面，“义”是“形”的内容面，
但“形”并不仅仅是“义”的代言人，两者都是意义完

整、边界清晰、形态独立的文学文本。 这就使得表达

文本与内容文本之间的关联具有不确定性：表达文

本属于相对固定的表述空间，表达面自然显得更表

浅、开放和直观；内容文本却是属于更加多维的意义

空间，内容面自然显得更超验、隐秘和晦涩。 这是因

为任何一种“形”与“义”表述层面的结合都是松散

和临时的，而不是固定和永恒的。 因而，“形”的能

指属性是单一的，“义”的所指属性则是多元的。 尽

管象征符号对内部语境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很大的

依附性，但这种表达文本与内容文本之间关联的不

确定性特质，自然会使同一个象征符号能够轻易地

脱离原来的内部语境，而进入到新的内部语境中去。
也就是说，象征的“形”与“义”之间可以是部分协调

的，如“鸱鸮”象征“恶”；也可以是部分不协调的，如
“鸱鸮”象征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恶”。 正是由于

无论是简单象征符号，还是复杂象征符号，其表达方

式与内部语境之间的搭配能力都具有不可穷尽性，
自然形成了象征意义生发潜能的多元化与多样性。
这就是“鸱鸮”作为同一个物象或事象，却在不同文

学文本中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奥秘所在。
要之，正是由于“鸱鸮”意象在不同的内部语境

生成空间中，实现了文本表述层面由“言”向“意”的
不同转化，形成不同的表层结构，才构成了“象”同

而“意”异的多种象征性符号，具有不同的信息存储

与传递功能。 于是，这个外显型物态化的象征性符

号，不仅成为创作主体能够表情达意的文学文本，也
成为创作受体能够提取信息的文学文本。 这就是象

征义的外在生成机制，属于文学意象生成过程中的

表层结构。

二、“内化”“意化”转变过程：“鸱鸮”
意象文化文本的外部语境

　 　 实际上，创作主体由“言”向“意”不同模式的

转化，只是在“外化”过程中完成由主观思维感情意

脉生成的“意态文”，向以自然语言表述模式来承载

信息的“物态文”的转化。 也就是说，这种转化仅仅

是在文学文本形成过程中通过“行文”来“表意”而
实现了象征性符号的物态化，使文学意象具有了信

息存储与传递功能。 用于经营文学意象的“赋象”
“比象”“兴象”等信息，之所以能够存储于文学文本

中，则是创作主体通过实现由“内化”向“意化”的转

变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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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内化”，是指客体主体化过程，就是创作

主体把身外之物转化储存于大脑中的感知之物的过

程。 所谓“意化”，指主体客体化过程，就是在创作

主体心理操作下将内化的感知之物化为意象之物，
并在意识系统中孕育形象、立意塑体、勾画轮廓的过

程。 正是创作主体实现了由“内化”向“意化”的转

变，实现了由文学文本向文化文本的升华，于是，
“意象”就“意化”为一个文化符号，从而使诗歌文本

的表达形式层面与思想内容层面完美融合而生成为

一个文化文本，而不仅仅是一个通过言语表达所形

成的文学文本。 可见，由“内化”到“意化”的过程，
就是创作主体依据自己的情感图式（志）对创作客

体进行反思性判断和审美化观照的过程，是创作主

体依据共通性原则来搭建物象与心象的桥梁以实现

物性与心性和谐统一的过程，是创作主体将自己所

预设的情志义理（意）与所选择的物象事象（言）相
统一的符号象征化（象）过程，是一个新能指超越旧

能指的过程，是新能指产生类属化与本质化特性而

归于具有永恒象征意义的过程。 于是，在物象与情

感同步符号化的过程中，物象进一步成为创作主体

理想及其文化指向的代表，逐渐演变成为中国文化

的象征。
当然，作为文化文本首先所承载并传递的自然

是当时的社会文化信息，而外部语言环境自然成为

促成“意象”内化为文化符号的基本元素。 这是因

为，意象的功能是进入一个具体的诗歌语境之中，即
诗人在语言表达上进入陈述状态才得以实现的；而
这个从感知到陈述的过程，都一直处于创作主体的

主观观照之中。 所以，在意象的“生成空间”中，起
主导作用的是创作主体之“意”，而非创作客体之

“象”。 正因为如此，若干个不同的“象”可以表达同

一个“意”，同一个“象”却可以表达不同的“意”。
当然，导致创作主体“意”发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但外部语言环境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甚至

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故下面按照上述五首诗歌的创

作年代为序，来分析它们的外部语言环境。
周武王六年（约前 １０６４），武王发崩，成王诵年

幼，王室太宰周公旦（武王同母二弟）摄政称王，管
叔鲜（武王同母大弟）与蔡叔度（武王同母三弟）伙
同武庚禄父（纣王之子）因殷商遗民率淮夷等氏族

部落发动叛乱，周公乃奉成王之命平定叛乱。 此后，
周公作《鸱鸮》贻成王，以解诛“三监”之故。 在周公

旦所作《鸱鸮》中，“鸱鸮”象征异族邪恶势力代表武

庚禄父。 全诗通过“小鸟”的哀诉，精微细致地摹写

了“鸱鸮”的叛乱残暴行径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

害，饱含深情地寄托了对“鸱鸮”在“既取我子”后同

室操戈、兄弟相争的慨叹，贴切而自然地描写了“小
鸟”“我室”“室家”“予室”所处的艰危社会环境，从
而真实、形象地再现了成王初立之际“三监之乱”这
一重大历史事件。 此诗中的“鸱鸮”，已成为一种隐

性象征子商族群遗民王室成员中“邪恶”者的文化

意象。
周幽王三年（前 ７７８），幽王宫湦宠幸王妃褒姒，

而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八年（前 ７７４），幽王封褒姒所

生庶长子伯服（一作“伯盘”）为“丰王”，宜臼出奔

母舅之国西申，被西申侯、鲁孝侯（公）、许文公（男）
等拥立为“天王”；十一年（前 ７７１），幽王被西申联

军所弑，宗周覆亡。 在王室卿士凡伯所作《瞻卬》
中，“枭”“鸱”象征周王室干政女宠褒姒，而所谓“妇
有长舌”而“维厉之阶”者，正指褒姒谮申后而幽王

废太子之事；所谓“时维妇寺”之“妇”与“寺”连用，
则“寺”当指王室近侍之臣虢石父之流。 正是女宠

与内朝在幽王的支持、纵容下，结党营私，相倚为奸，
终至西周覆灭。 此诗中的“枭”“鸱”，已发展成为一

种显性象征姬周族群王室成员中“邪恶”者的文化

意象。 因此，宋代朱熹指出，“（妇、寺）常相倚而为

奸……有国家者可不诫哉”⑧！
陈桓公三十八年（前 ７０７）正月，桓公鲍卒，其弟

公子佗弑桓公太子免而自立；次年八月，蔡人杀陈公

子佗。 在陈大夫所作《墓门》中，诗人以恶鸟“鸮”象
征陈公室杀嫡篡国之公子佗（夫），而所謂“夫也不

良”，自为刺公子佗“不良”———积恶不悛之言；所谓

“歌以讯之”“讯予不顾”，刺桓公拒谏之不智———追

咎其始；所谓“颠倒思予”，刺桓公拒谏终于导致公

子佗弑太子免以自立悲剧的发生。 故清代魏源在

《诗古微·诗序集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桓公庶

子佗，每微行淫佚，国人皆知其无行，而桓公不早为

之所。 其后佗竟杀嫡篡国，而佗亦以外淫被杀于蔡。
诗人早见其微，故刺之。”⑨

周惠王十六年（前 ６６１）前，狄人迫逐黎侯而寓

于卫，后为赤狄潞氏所灭；直至定王十三年 （前

５９４），晋灭赤狄潞氏，略狄土而立黎侯，又复其国。
在黎大夫所作《旄丘》中，诗人以“流离之子”象征受

狄人所迫而“寓于卫”的黎侯。 故清代陈启源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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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时狄虽去，而国已破，且日惧狄之再至也。 必

得贤方伯资以车甲，送之返国，为之戍守，如齐桓之

于邢、卫，方可转危为安，此《旄邱》之诗所以望卫之

深而责之至也。”⑩

周惠王十八年（前 ６５９）鲁僖公申即位后，国力

逐渐强盛，征服淮夷，乃“既作泮宫，淮夷攸服” “既
克淮夷，孔淑不逆。 式固尔犹，淮夷卒获”，公子鱼

遂作《泮水》以“颂僖公能修泮宫也”。 诗人以“鸮”
象征被鲁僖公所征服的异族之国“淮夷”。 所谓“翩
彼飞鸮，集于泮林。 食我桑黮，怀我好音”者，颂美

“淮夷”被僖公征服后感于恩惠则化于善；所谓“憬
彼淮夷，来献其琛。 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者，颂美

鲁国受到“淮夷”朝聘之礼仪。 故《泮水》孔《疏》
曰：“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从化。”

可见，上述五首诗中“鸱鸮”的所指，是一种典

型的“名”同而“实”异、“形”同而“意”异的文学现

象；而人们将自然属性为“益” 的“鸱鸮”，赋予了

“恶”的社会属性，主要原因是语言外部环境使然。
从发生学视角观察，《诗经》中的“意象”大多是由作

者通过“兴象”来进行艺术经营的，而作者往往是选

取某种“物象”或“事象”来作为“兴象”的。 这些所

谓“兴象”，在文学文本中最初仅仅是用言语来表达

的一种“形”，亦即内部语言环境中的所谓“功能符

号”。 但当它经过以创作主体审美心理为中介的转

换，就变成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意”，亦即外部语

言环境中的“情感符号”。 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也就

是在创作主体美感产生和体验中的知、情、意的活动

过程中，促使创作主体个体的审美情趣与创作客体

的美感信息实现“物我同一”完美境界的动因，正是

外部语言环境。 正是由于诗人使用语言的外在环境

不同，自然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文本。 于是，“鸱

鸮”作为客观物象或客观事象，自然被赋予多种新

能指特性，具有多种新所指功能，不仅由“善”转化

为“恶”，而且派生出不同的象征意蕴，从而经营出

蕴含并显示出丰富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文化价值

的诗歌意象体系。 同时，正由于“鸱鸮”常常预示着

不祥之兆，逐渐被人们在心理上与言行上视作一种

迷信禁忌。
要之，作为复杂象征的“鸱鸮”，形成于有文献

记载的西周春秋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它们都与特

定外在语境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有着更为

密切的关联。 尽管 “鸱鸮” 意象的基本象征义是

“恶”，但象征哪一种类型的“恶”，象征什么程度的

“恶”，外部语境是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 当然，由
于复杂象征与外在语境的联系更加紧密，语义场比

简单象征要小得多，其象征义通常相对确定，相对单

一。 因此，尽管创作主体都在努力突破使用象征元

素的原有的所谓“标准”外部语境，竭力让意象进入

到更多出人意料的新的外部语境中，使得象征义选

项愈来愈多，使创作受体感到更加复杂和神秘，但在

一种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不可能是无限的，否则

象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这就是复杂象征意义生

成的基本特点。 也正是因为如此，“鸱鸮”意象在不

同的外部语境生成空间之中，在创作运思层面实现

了由“内化”向“意化”的不同转变，构成“象”同而

“意”异的多种象征性文化符号，才具有不同的信息

生成与存储功能。 这就是象征义的内在生成机制，
属于文化意象生成过程中的浅层结构。

三、族群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鸱鸮”
意象生成的文化基因

　 　 那么，周公旦所创作的《鸱鸮》在由“内化”向

“意化”转变的过程中，在选择象征商纣王之子武庚

禄父的客观物象时，为什么只选择“鸱鸮”，而不选

择其他同样可以象征“恶”的“鸠（斑鸠）” “鹙（秃
鹙）”“鸢（鹞鹰）”“桃虫（鹪鹩）”等鸟类呢？ 这是

因为，在象征符号的“形”与“义”之间，亦即“能指”
与“所指”之间，必须具有义理上的内在相似性与感

觉上的外在图像性特质。 当然，这种特质不是基于

概念上的等价与外形上的逼真，而是一种以历史文

化因子为根基的关联。 因此，这种关联自然不能是

人为的、空洞的，而应是约定俗成的。 这就使得在任

何一个复杂象征身上，总会留有过去外在语境中所

产生意义的历史文化痕迹。 这种历史文化作为一种

被时间沉淀、被人为赋予认知的“后事实”，不仅使

某种复杂象征符号具有将无形的材料变成文化文本

的能力，即将象征符号空间中的意义碎片赋予完整

的文化意义；而且使这一文化文本具有历史文化信

息存储功能，成为文化世界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在创作运思阶段由“内化”向“意化”转变的过

程，不仅仅是客观世界文本化的过程，更是创作主体

文化记忆形成的过程。 也就是说，创作主体在复杂

象征符号意态化的过程中，对任何一个意态化复杂

象征符号的选择，都必然是受历史文化记忆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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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由此足见影响创作主体认知心理的内因，就
是外在语境中的历史文化沉淀。

１．“鸱鸮”图腾崇拜的形成———华夏族群多元异

质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中国文学飞禽意象的原型是鸟图腾崇拜，这实

际上是远古先民对自然神崇拜的一种表现形态，也
是原始宗教形式或宗教信仰意识之一。 最早的鸟图

腾崇拜部族，则是“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的黄帝

轩辕氏支裔少昊（皞）金天氏部族（己姓之祖）。 其

飞禽图腾多达 １５ 种，是一个典型的多图腾崇拜部

族。 其中，转化为西周春秋时期诗歌飞禽比象、兴
象或意象者，有凤鸟、玄鸟、丹鸟、祝鸠、鴡鸠、鳲鸠、
鹘鸠、翚雉等 ８ 种。 古史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时代，
正好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时代，属于考古学

年代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由此可见，少昊氏与子商

氏都属于鸟图腾崇拜文化族群。
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

马家窑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考古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鸮、石鸮、玉鸮、青铜鸮等鸱

鸮形系列文物，以及鸮面图符岩画等。 这些鸮形

器出土的区域范围，西至黄河中上游的陕甘青，东到

黄河下游的豫鲁苏，北临辽河流域冀蒙辽，南及江汉

淮流域的鄂皖浙沪；时间一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

续到夏朝中后期上下三千五百年（约前 ５０００—前

１５００），相当于一直从古史传说的神农氏、黄帝、帝
尧、帝舜时代，延续到夏王朝。 这表明“鸱鸮”是华

夏族群先民普遍崇拜的重要图腾之一，自然是姬周

族群“鸱鸮”文化意象的早期渊源。
２．“鸱鸮”图腾崇拜的嬗变———商周族群二元异

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在晚商时代考古遗址发现的鸮形礼器主要有：
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二郎坡村出土的青铜鸮卣；湖
北省孝感市应城市群力村出土的青铜鸮卣；河南省

安阳市小屯村东北地殷墟妇好 Ｍ５ 墓出土的玉鸮、
鸮形玉梳、鸮形玉调色盘、青铜鸮尊，小屯南地 Ｍ５３９
墓出土的鸮卣，武官村西北冈 Ｍ１００１ 大墓出土的大

理石枭形立雕，信阳市罗山县后村出土的铜鸮卣；陈
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Ａ６６７
－Ａ６７０）著录的传世“鸮尊”五件，等等。 这些晚商时

代流行于黄河、淮河、汉水、长江流域的鸮形铜器，与
新石器时代的动物形陶器，体现出一脉相承的悠久

传统。 这表明子商族群继承了华夏民族早期先民的

“鸱鸮”图腾崇拜传统，自然应该是姬周族群“鸱鸮”
文化意象的直接来源。 那么，子商族群为什么要大

量使用鸮类题材制作各种礼器呢？
就其族源而言，始祖契之母简狄，为帝喾（帝

俊）高辛氏次妃；而帝喾后来“化为峻鸟，其状如鸱，
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 这位帝喾

化为“峻（夋）鸟”者，正是甲骨卜辞中的“高祖夔”，
“夔”字作“ ”或“ ”，象“鹰瞵鸮视”之形；而甲骨文

的“商”字作“ ”，象“鸱鸮锐目”之形。 这不仅说明

子商族群以鸱鸮为崇拜图腾，而且以其为族名。
可见，“鸱鸮”作为一个象征符号，不仅仅是一

个内容丰富的文学文本，指向意义领域；更是一个承

载人类共同记忆的文化文本，指向文化传统。 而

“鸱鸮”作为殷商族群所崇拜的图腾，是殷商文化这

一古老文本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就使得“鸱
鸮”意象不仅仅与殷商文化记忆密切相关，而且具

有古老性与凝聚性特质，即“鸱鸮”以最简便、最高

效的压缩方式存储了殷商部族最初的民族共同记忆

与大量的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化信息，并蕴含非常丰

富的文化意义。 正是由于“鸱鸮”是对殷商族群起

主导作用的象征符号之一，也自然成为殷商族群文

化空间中最具稳定性、代表性、持续性特质的文化因

素，成为该族群文化记忆存在的基础，从而形成该族

群稳固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产生深度的集体文

化认同，进而保证了该族群文化的稳定性和整体性。
正因为“鸱鸮”为子商族群的崇拜图腾与族名，

故西周初年周公旦就自然选择“鸱鸮”作为兴象，来
象征武庚禄父。 由此可见，周人“鸱鸮”意象群原型

生成过程中，最原始的文化基因自然是先民的“鸱
鸮”图腾崇拜文化，最直接的文化基因则是商人以

“鸱鸮”为祖先神化身的图腾崇拜文化，也就是这两

种图腾崇拜文化沉淀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从这个视

角看，“鸱鸮”象征在周代当下语境中的意义实现，
和商代历史语境中的民族记忆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要之，自远古时代“鸱鸮”成为华夏族群先民普

遍崇拜的重要图腾之一，到子商部族将“鸱鸮”图腾

作为象征其族名的神鸟，再到姬周部族以“鸱鸮”这
一指代族名的神鸟来象征子商部族王室后裔，实际

上是部族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必然结果。 所以，周公

旦唯独选择“鸱鸮”之“象”，而不选择“斑鸠” “秃
鹙”“鹞鹰”“鹪鹩”之“象”来象征禄父。 “鸱鸮”的
象征义原本是“善”而演化为“恶”，但“凤凰”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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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义原本也是“善”而演化为“仁义”，这些都是由

于“鸱鸮”与“凤凰”的原始象征义不同使然：“鸱
鸮”是被周人推翻的子商族群图腾崇拜的神鸟，“凤
凰”则为少皞（昊）金天氏部族的图腾崇拜的神鸟。
也就是说，正是“鸱鸮”之“象”，与“斑鸠” “秃鹙”
“鹞鹰”“鹪鹩”等之“象”，具有不同的深层结构，故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生成空间之中，构成了“象”同而

“意”异的多种象征性文化符号，才具有不同的信息

记忆功能。 “鸱鸮”意象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自然具

有古老性与凝聚性特质。 复杂象征符号中文化基因

的演变，正是象征义生成与演化的内在动因。

四、社会政治环境的演进与“鸱鸮”
意象群象征义的转化

　 　 我们知道，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和结构在量

上的缓慢变化过程。 这一过程，可分为自发变迁与

自为变迁两种类型，促使变迁的动因有内在因素与

外在因素两个方面。 就自为变迁过程中的外在因素

而言，以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社会生活诸现象为核

心要素的社会环境演变，必将引起以文化特质、文化

模式、文化风格诸现象为核心要素的文化环境演变。
其中，社会政治环境的演进，是文化环境变迁的关键

因素。 这是因为，在客观物象符号化过程中，也就是

在创作主体“内化”与“意化”过程中，社会政治环境

必然促使创作主体对客观物象的认知心理发生变

化。 一方面，在内化———客体主体化过程，即创作主

体将身外之物转化为感知之物时，其心理准备和一

定的主观倾向性，影响着对外物的接纳和内化的过

程；另一方面，在意化———主体客体化过程，即创作

主体将感知之物转化为意象之物时，其寓物于情理

的过程，就是积极的思维，是能动的“内视”和心理

构筑的过程。 也就是说，创作主体在复杂象征符号

意态化的过程中，对任何一个意态化复杂象征符号

的选择，尽管都必然是受历史文化记忆激发的结果，
但只有现实生活中的联想才能触发历史文化记忆。
由此可见，影响创作主体认知心理的外因，就是外在

语境中社会政治环境的演进。
１．商周之际政治制度变革是促使“鸱鸮”由神鸟

变成恶鸟的外在动因

纵观人类历史，当一个民族战胜另外一个民族

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强调和张扬本民族的文化

习俗，从而成为主流文化、正统文化，成为维护统治

的文化基础；同时，也会不自觉地压制失败民族的文

化，迫使它们消亡、变形或者融合于主流文化之中。
周人战胜商人之后，也自是如此。 一方面商人遗民

中的不同族群被迁移到周人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之

内，同时周天子分封大量诸侯国来监控商人余部。
周人和商人之间的文化，也会发生碰撞和冲突。 对

于刚刚失去国家统治权的商人来说，尤其是在周公

东征胜利之后，他们只有忍耐、妥协，并迎合周人文

化潮流，从而保证本民族的存在与发展。
就商周之际政治制度变革过程中的“鸱鸮”图

腾而言，这种由社会政治环境变革所引发的文化变

迁自然是一个渐变过程。 一方面，就神话传说中的

谱系而论，周人始祖弃之母姜嫄为帝喾高辛氏元妃，
商人始祖契之母简狄为其次妃。 子商族群与姬周族

群皆尊帝喾高辛氏为祖先，其文化传承具有某种同

源同质性特征。 既然如此，子商族群视“鸱鸮”为祖

先之化身，姬周族群未必就视“鸱鸮”为仇雠了。 另

一方面，自武王灭商至周公东征胜利，其间只有短短

几年时间，商文化的影响力依然还十分强大。 所以，
尽管周公旦在《鸱鸮》中，用商人所崇拜的“鸱鸮”这
一神鸟来象征叛乱反复而妄想窃取周室的武庚禄

父，以表达自己对“三监”之乱的怨刺之情，其象征

意义虽然由威猛、雄健、勇武，转变成为嗜杀、凶恶、
丑陋，但毕竟还没有完全成为“恶”的代名词，并没

有像后世诗作一样具有十分明显的贬义。 西周初期

传世文献中“鸱鸮”的文化意象，由“善”向“恶”演

变的轨迹，也可以从出土材料中找到佐证。 像山东

省聊城市阳谷县寿张镇梁山出土的鸮卣（又名“太
保卣”）、秦人墓葬中出土的鸱枭形金箔饰片之类题

材的艺术品，数量仍然很多，其制作风格也大致承

袭商代晚期。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商周之际政治制度的巨大

变革，促使子商族群心目的神鸟“鸱鸮”已经走下了

神坛，并逐渐在周人眼中沦落成为一种恶鸟。 就诗

歌创作而论，这主要是在客观物象符号化过程中，客
观物象的基本特性及其创作主体对客观物象的选择

心理过程密切相关。 就符号化过程中“言”与“意”
或“形”与“义”之间的表层结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

的关联性特征是创作主体选择客观物象的基本前

提，也就是说“鸱鸮”与“武庚禄父”之间必然具有一

种关联性特质———邪恶。 所以，创作主体会将自然

属性为“益（善）”的“鸱鸮”，赋予“恶”的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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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西周立国初期象征意义的变化，不仅仅表现在

周公旦《鸱鸮》一诗的创作中，而且发生在现实社会

生活中。 比如，周人立国之后，在“卿士寮”官署主

管王室司法的官员司寇属下，专门设立了硩蔟氏负

责驱赶“夭鸟”，即鸮、鵩之类的夜鸣恶声之鸟。 周

人正是将“鸱鸮”这一鸟所具有的“恶声”自然属性，
巧妙地转化为具有“恶人”的社会属性，从而来象征

子商族群中妄图颠覆周王室以恢复殷商政治制度的

遗民。 由此可见，《鸱鸮》中的“鸱鸮”意象是商周之

际政治制度变革直接引发的两种异质文化碰撞与交

融而创作的艺术成果。
但从西周中期以后，“鸱鸮”形象开始发生重大

变化。 比如，周穆王时期（约前 ９７６—前 ９２２）命吕

侯所作训夏赎刑时，“鸱鸮”形象不仅用来指代东夷

蚩尤氏族部落之民，而且被附着上了“寇贼”（劫杀）
与“奸宄”（外奸内宄）含义，“鸱枭之义”成了“恶”
的象征。 在考古发掘中，这一时期鸮类题材的艺术

品数量急剧减少，特别是青铜器中的鸮形器与鸮纹

基本绝迹。 可见，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

迁，周人的文化认同观念自然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鸱鸮”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不复具有原先那种神

圣地位了，这无疑会引发人们关于“鸱鸮”文化意象

观念及其文化意蕴象征义的嬗变。 这正是商、周两

种政治制度文明冲突过程中，强势的周文化战胜商

文化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以周王室太宰周公旦《鸱鸮》为代表

的“鸱鸮”文化意象由“善”向“恶”演变，是商周鼎

革之际以姬周族群取代子商族群的重大政治制度变

革为背景，是发生在不同族群之间的异质文化意象

观念的嬗变，也是一个由量到质的渐变过程，故其艺

术表现形式是隐性的———以子商族群图腾崇拜的神

鸟“鸱鸮”来象征子商族群后裔武庚禄父，以揭露其

叛周行为；但此诗中“鸱鸮”的嗜杀、凶恶、丑陋形

象，奠定了后世人们对鸱鸮认识和理解的思维轨迹，
人们对鸱鸮的评价与厌恶感情自然也与其所暗示的

几种恶德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是由于商周之际的政

治制度变革，加速了子商部族与姬周部族两种异质

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导致“鸱鸮”文化意象由

“善”向“恶”发生演变。
２．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是促使“鸱鸮”象征多

元化的外在动因

春秋时期（前 ７７０—前 ４５３），“鸱鸮”意象的象

征义中“恶”的所指范围逐渐扩大，象征对象由周王

室成员拓展到同姓诸侯国君、异姓诸侯庶子及异族

氏族部落，呈现出所指语义多元化的特点。 这种文

化意象象征义的拓展，与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转化

与政治生态变迁密切相关。 春秋时期，政治格局由

“天子守在四夷”渐次向“诸侯守在四邻” “守在四

竟”转化，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渐次向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变
迁，亦即由以 “王权” 为中心依次向以 “霸权 （君

权）”“族权”“庶人”为中心变革，这些成为促使“鸱
鸮”象征多元化的外在动因。 当然，在春秋时期的

不同历史阶段，“鸱鸮”文化意象由“善”向“恶”演
变，更多的则是以姬周族群内部发生的政治生态环

境重大变革为背景，是发生在同一族群之间的异质

文化意象观念的嬗变，自然是一个由量到质的突变

过程。
春秋前期，尽管平王东迁洛邑，王室渐次式微，

但依然是以“王权”为中心，故诗人的关注点更多的

是王室兴亡。 因此，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
周王室卿士凡伯创作的《瞻卬》一诗，以“枭” “鸱”
象征王室成员———导致西周覆亡的幽王宠妃褒姒，
寄托了其关心王室兴衰的政治情怀，其艺术表现形

式自然是显性的———以子商族群图腾崇拜的神鸟

“鸱鸮”来象征周幽王宠妃褒姒，以揭露其覆周之罪

恶，故其“鸱鸮”象征义就具有明显的贬义。 由此可

见，《瞻卬》中的“鸱鸮”意象不仅是周人在异质文化

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所创作的艺术成果，而且是政治

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必然结果。
同时，这一历史阶段，在诸侯公室内部“贱妨

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之类

的“六逆”事件时常发生，故陈大夫在《墓门》中以

“鸮”象征陈国（妫姓）公室成员———弑桓公鲍太子

免自立为君之公子佗。 此公子佗为文公圉庶子，蔡
女所出，桓公鲍异母弟，太子免叔父，其自立为君正

属“贱妨贵”，即破坏了公室君位嫡子承袭制度，严
重违反“位有贵贱”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开公室嫡

庶之间“贱妨贵”风气之先者，正是周王室。 因此，
如果说《瞻卬》所寄托的是王室卿士关心王室兴衰

的政治情怀的话，那么，《墓门》所寄托的则是公室

大夫关心公室兴衰的政治情怀。 尽管这两种政治情

怀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归宿都是冀望以王

权为中心的社会能够保持和谐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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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期（前 ６８１—前 ５４７），政治生态是以霸

权为中心，诗人关注点更多的是公室兴衰。 故黎大

夫在《旄丘》中以“流离”象征寓居卫国之黎侯，鲁大

夫公子鱼在《泮水》中以“鸮”象征被鲁僖公所征服

之淮夷。 不仅诗人笔下如此，文士笔下亦然：春秋中

期，齐卿士管夷吾子以“凤皇鸾鸟不降，而鹰隼鸱枭

丰”“凤凰麒麟不来” “鸱枭数至”为“凶恶”之

兆，故谏桓公葵丘之会时礼待天子之使而勿封禅，桓
公从之。

春秋后期（前 ５４６—前 ５０６），政治生态环境是

以族权为中心，“鸱鸮”则成为严重威胁“君权”存在

的“族权”的象征。 像齐景公因“有鸮昔者鸣，声无

不为也”，故筑好高台后却不去登临，自然是怕触

霉头，大夫柏常骞遂采用禳祭方式杀之。 这一方面

说明，连姜齐这样的王室异姓之族，也出现了鸱鸮禁

忌文化观念；另一方面，则暗含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

形成鸱鸮禁忌的，正是以崔杼、陈无宇、陈须无之类

为代表的卿大夫之族。 当然，由于卿大夫族权尾大

难掉，公室君权已经没有能力像柏常骞一样用“禳
祭方式”将其除掉了。

可见，《瞻卬》《墓门》 《旄丘》 《泮水》与《鸱鸮》
的象征手法有相似之处，无疑是商人鸱鸮图腾文化

的延续与反映，但鸱鸮已成为令人厌见的恶禽，其形

象已跌至低谷。 这是因为，春秋时期王室卿士、诸侯

国君、诸侯卿大夫，尽管其所处社会地位不同，所处

年代不同，象征所指拓展了，但在“鸱鸮”意象的文

化认同观念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 也正是在周人的

不断丑化与打压下，鸱鸮形象成为“邪恶”的象征，
已基本被定型为不祥征兆的代名词，子商族群的鸱

鸮崇拜文化自然被遮盖在周人心目中的 “四灵”
（麟、凤、龟、龙）之一———象征“仁义”的灵瑞神鸟凤

凰的光环之中了，从而催生出中国文学中“鸱鸮”与
“凤凰”这样一组对立的文化意象。 于是，人们逐渐

开始以“鸱鸮”象征人性的卑俗与丑恶，将其视为灾

殃预兆；以“凤凰”象征人性高洁与美善，将其视为

祥瑞符应。
由此可见，“鸱鸮”意象作为一个象征符号，不

仅仅具有古老性与凝聚性特质，而且具有穿越性特

质，即它从来不属于殷商文化的时间横截面，而是属

于一个立体的时间维度。 换言之，它可以进入多种

文化样式与时代语境中，自然不会只属于殷商文化

时代，而是属于商周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且

延续于当下，只不过是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都在

“鸱鸮”这一象征符号上打上了自己的历史烙印而

已。 当然，一方面，“鸱鸮”象征符号的这种多变与

现代的穿越性特质，自然是以不变与古代的凝聚性

特质为基础与前提的；另一方面，“鸱鸮”象征符号

与新语境之间相互积极作用而发生变化，使其不变

的原始特质在渐变中得以实现，从而实现了文化共

时性与历时性的交融，完成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体记

忆。 也正因为如此，在新语境背景下的历史记忆色

彩才显得格外醒目，同时，新语境又在不断地改变着

人们以往的文化记忆，从而使“鸱鸮”这一古老的原

始意象不断派生出许多富于创新性的不同类型的文

化意象。
总之，在西周春秋时期“鸱鸮”意象群生成过程

中，创作运思由“内化”向“意化”浅层结构模式的转

变，文本叙述由“言”向“意”表层结构模式的转化，
实际上就是这一特定物象及其相关事象不断功能抽

象化与象征符号化的演进历程。 就创作客体而言，
促使这一演变发生的内在动因，主要是社会政治环

境的演进促使深层结构模式中的文化特质、文化模

式、文化风格发生变迁：西周初期异质文化的碰撞与

融合，使得子商族群的图腾“鸱鸮”，由本来象征“美
善”之神鸟，被姬周族群改造成为象征“邪恶”之鸟；
春秋时期同质文化的异化与嬗变，使得被姬周族群

改造过的“鸱鸮”之鸟，由象征子商王族遗民中的

“邪恶”之人，逐渐拓展到可以象征姬周王室、诸侯

公室、卿大夫家族与异族氏族部落中不同类型的

“邪恶”之人，像《鸱鸮》象征异族邪恶势力代表武庚

禄父，《瞻卬》象征周王室干政女宠褒姒，《墓门》象
征陈公室杀嫡篡国之公子佗，《旄丘》象征受狄人所

迫而寓于卫之黎侯，《泮水》象征被鲁僖公所征服的

异族淮夷。 这些文化变迁又是由社会变迁所引发

的，像西周初期主要是由政治制度改变所引起的，春
秋时期则主要是由政治生态演化所引起的。 就创作

主体而论，“鸱鸮”意象象征意义由“善”向“恶”及

不同类型之“恶”演变的内在机制是：首先生发于创

作主体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对客观物象或事象的反

思性判断，继而以此为根据寻找物象或事象与心象

之间的共通性，通过移情与涵养的审美心理机制将

物象情感化，使物象或事象超越了具体时空、暂时经

验、个体体验，获得了类属化、本质化、哲理化的新能

指———“邪恶”，从而具有了公共性和普遍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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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通过象征主义艺术手法创造出一种美学化的生

命哲学和理想主义的精神空间。

注释

①西方理论术语中的“ ｉｍａｇｅ”，大多译作“意象”，也有译作“形象”
“印象”“语象”者。 笔者所谓“物象”，是指创作主体所描写的与人

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客观物体形象；所谓“事象”，是指创作主体

所描写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由若干个客观物象（视觉表象）组
合所构成的有形象画面、可观察感知的客观事情与现象；所谓“象
征”，是指用具体事物来表现某种特殊意义的特性。 上述概念，朱自

清、陈晓明、朱光潜、宗白华、赵毅衡、敏泽、袁行霈、朱琦、蒋寅、殷学

明等先生的相关论著多有阐释，不具引。 ②笔者所谓“能指”，是指

语言文字的声音与形象；所谓“所指”，是指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
③笔者所谓“语境”，是指文学语境，即文学创作主体借助文学经验、
文学传统、文学知识和文学批评理论来使用语言的环境。 它涵盖两

个层面：一是内部语境与外部语境，二是创作语境与接受语境。 ④所

谓“赋体”，即以“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表现手法形成的

诗歌艺术类别；“比体”，即以“比”———“以彼物比此物”的表现手法

形成的诗歌艺术类别；“兴体”，即以“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

之辞”的表现手法形成的诗歌艺术类别。 上述概念，据笔者所见，自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期间，万光治、郑志强、王秀臣、卢帅帅、王明辉等

先生多有阐释，笔者论著亦有所涉及，皆不具引。 ⑤《鸱鸮》之“鸱
鸮”，《瞻卬》之“枭” “鸱”，《墓门》 《泮水》之“鸮”，《旄丘》之“流

离”，皆属生物分类学上的鸟纲鸮形目中的鸱鸮科雕鸮属与鸺鹠属，
即今之猫头鹰，是一种典型的益鸟。 ⑥⑦⑧〔宋〕朱熹撰，夏祖尧点

校：《诗集传》，岳麓书社 １９８９ 年点校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日本东京岩

崎氏静嘉文库藏宋本，第 ２７、２７、２５３—２５４ 页。 ⑨〔清〕魏源撰，何慎

怡等点校：《诗古微》，岳麓书社，１９８９ 年点校清道光间修吉堂刻二十

卷本，第 ７８５—７８６ 页。 ⑩〔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阮元编刻：
《清经解》第 １ 册，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６２９ 页。 据笔者初步统

计，创作于西周春秋时期涉及飞禽的诗作共 ７８ 篇，出现了 ３３ 种鸟

类。 除“鸱鸮”之外，其他可以象征“恶”的鸟类，依次见《诗经》中的

《小宛》《白华》《旱麓》《小毖》。 其飞禽图腾包括凤鸟（凤凰）、玄
鸟（燕子）、伯赵（伯劳）、青鸟（鶬鴳）、丹鸟（锦鸡）、祝鸠（鸽子）、鴡
鸠（鱼鹰）、鸤鸠（布谷鸟）、爽鸠（鹰类）、鹘鸠（斑鸠）、五雉（即西方

之“鷷雉”、东方之“鶅雉”、南方之“翟雉”、北方之“鵗雉”、伊洛南之

“翚雉”，皆长尾锦鸡名）等。 此类考古发现非常丰富，有陕西省西

安市灞桥区半坡、渭南市华州区柳子镇、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邓家

湾、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等遗

址，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郑州市商城、辽
宁省阜新市胡头沟等墓葬，江苏省连云港市锦屏山将军崖、内蒙古赤

峰市巴林右旗白庙子山岩画等。 袁珂：《山海经校注》 （增订本），
巴蜀书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５０ 页。 在西周春秋时期诗人心目中，凤鸟

象征“仁义”，属“四灵”（麟、凤、龟、龙）之“象”。 代表性诗作主要有

《诗·大雅·卷阿》及逸诗陈懿氏妻《凤皇歌》、鲁孔丘《凤鸟歌》、楚
狂接舆《凤兮歌》等。 参见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

片》，《文物》１９９５ 年第 ６ 期。 笔者在《春秋文学系年辑证》一书的

“绪论”中将春秋时期分为前期（前 ７７０—前 ６８２）、中期（前 ６８１—前

５４７）、后期（前 ５４６—前 ５０６）、晚期（前 ５０５ 年—前 ４５３）四个历史阶

段。 〔汉〕刘向校，黎翔凤校注，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新编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４２６、９５３ 页。 旧题〔周〕晏婴撰，
吴则虞集释：《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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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中国传统礼制研究专题】

《诗经》与大封礼的生成、发展与演变∗

刘 加 锋

摘　 要：《长发》《玄鸟》《皇矣》《江汉》《崧高》《黍苗》《閟宫》《十亩之间》这八首诗为《诗经》大封礼类诗歌的代表，
透露了大封礼演化的基本态势：商周时期，《诗经》涉及“正封疆”叙事时特别强调“帝（天）命”“王命”，体现了神权

和王权在大封礼生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春秋时期，《诗经》大封礼类诗歌很少歌颂“帝（天）命” “王
命”，即便是《閟宫》言及“天锡”，亦不过是“祝颂之辞”，甚至是违礼僭越行为，于是大封礼名不副实而演变，以至于

许多诸侯国并不能实行，此礼遂逐渐崩坏，《十亩之间》透露了此种信息。
关键词：《诗经》；大封礼；生成；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５２－０７

　 　 大封礼是军礼的一种，是指与“正封疆”①相关

的活动，这种活动被诗人以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来。
本文即以《诗经》中的《长发》《玄鸟》《皇矣》《江汉》
《崧高》《黍苗》《閟宫》《十亩之间》这八篇涉及大封

礼的诗歌②为研究对象，在考证《诗》与礼之间关联

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大封礼生成、发展及演变的

基本态势，以求教于方家。

一、《长发》《玄鸟》《皇矣》与大封礼的生成

１．《长发》与禹正封疆

《长发》为祭祀并歌颂祖先契、商汤与伊尹之

诗。 其诗凡七章，前两章叙大禹敷土正定九州疆界，
契得封于商而以礼治之，及至契孙相土之时四海之

外疆域整齐有序；三至六章写商汤受命治理九州，九
州得以截然有序；卒章颂扬伊尹辅助商汤之功。

值得注意的是，此诗透露了大封礼生成时的信

息。 首章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外大国是

疆，幅陨既长。”郑《笺》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

夏，广大其竟界。”孔《疏》云：“往者唐尧之末，有大

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广下土，以正四方，京师之外，

大国于是画其疆境，令使中国广大均平。”宋代苏辙

《诗集传》卷二十云：“唐虞之际禹疏积水以疆理诸

夏之国。”③范处义《诗补传》卷二十八云：“方洪水

之未平也，芒芒然无有疆域。 禹敷治下土而四方之

外诸大国始有疆域。 由京师言之，故以四方为外也。
幅，边也，犹布帛之有幅也。 陨，周也，谓诸大国周于

天下，各有边幅，亦既长远矣。”④明代季本《诗说解

颐》卷三十云：“幅陨，谓四边之周围也。 盖分布九

州，以正四方。 自京师以外，尽诸夏之大国为疆而幅

陨既长，则天下皆在疆理之中而致治矣。”⑤ 何楷

《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当洚水淹地，芒芒之时，下
圭之方几莫得而辨。 禹治水之后，乃始分别土地，定
其方域。 自京师之外，凡可以建为大国者，则从而区

画其疆界，以待新封之用。 此大禹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之事，言此所以为封契发端也。”⑥ 清代庄有可

《毛诗说》卷六云：“方，正也。 禹治洪水既平，遂敷

土以分九州而成五服也。 外大国，侯服之诸侯也。
疆，正其封以捍外而蕃内也。”⑦此章反映了夏禹敷

土治水，划分九州，正定四方疆界之事，当为大封礼

发生时的初始形态。 因为在大禹治水前， 天下茫茫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１６ＺＤＡ１７２）。
作者简介：刘加锋，男，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博士生（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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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未有疆域，“正封疆”更无从谈起。 此后，九州疆

界始定，并有五服制度，故大封礼当在此之后产生。
禹正九州之封疆在史书中亦有记载。 《书·虞

书·舜典》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孔
《传》云：“肇，始也。 禹治水之后……始置十二州。”
然而，此“肇”与下文“封”对举，其义应相通。 且同

《商颂·玄鸟》“肇域彼四海”之“肇”，通“兆”，意为

划分区域。 《益稷篇》曰：“予决九州距四海，濬畎浍

距川”“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州十有

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 《夏书·禹贡》曰：“禹
敷土，随山刊木……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九州刊

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锡

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五

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

里荒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敎讫于

四海。”此外，《左传·襄公四年》亦谓：“芒芒禹迹，
画为九州。 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孔《疏》云：“画地

分之以为界也。”可见，禹敷土治水之后，天下道路

川泽才得以疏通，而后制定五服制度，通过“锡土、
姓”的方式任用贤德之人管理土地，天下疆域才逐

渐整齐有序。 这样经过法定化的程序认定后，才有

所谓的“正封疆”之大封礼的合法实行。
２．《玄鸟》与商汤、武丁正封疆

《玄鸟》为祭祀并歌颂商人祖先契、汤以及殷高

宗武丁之作。 其诗可分为三章，首章追叙商代始祖

契之降生至武汤受命而有九州的故事；次章叙述殷

高宗武丁受命而有大国诸侯助祭之事；卒章追叙武

丁正邦畿四海之疆域，使得四海诸侯都来朝觐。 总

体来看，全诗由“宅殷土芒芒”至“奄有九有”，再至

“肇域彼四海”“景员维河”，反映了商土逐渐扩大稳

固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离不开商王武汤与武丁

“正域” “肇域”———“正封疆”的作用，故此诗透露

出商代大封礼的信息。
首章曰：“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毛《传》：

“正，长。 域，有也。”郑《笺》云：“长有邦域。”马瑞

辰《毛诗传笺通释》认为郑《笺》失之：“《广雅·释

诂》‘ ，方也，方正也。’ 与域通，正、域二字平列，
皆正其封疆之谓” “所谓正域也，正域与兆域义相

近，《传》训域为有者，域与有一声之转。 有之言囿，
亦分别区域之义。 常道将引《洛书》曰：‘人皇始出，
分理九州为九囿’，段玉裁曰：‘九囿，即毛《诗》之九

有，韩《诗》之九域也。’域本或之异体，或训有，故域

亦训有。 《史记·礼书》‘人域是域，士君子也’，《荀
子》域作有，是域通有之证。”⑧故，“域” “有”相通，
后文“九有”即“九域”，亦即“九州”。 何楷《诗经世

本古义》云：“正，犹定也。 域，《说文》云‘邦也’。
陆燧云‘正域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

据而纷扰也。’黄光升云‘维时夏桀昏虐，诸侯不服，
相为侵乱，汤始正之，此商之王恭所繇始也。’”⑨可

见，“正域”当为定邦国疆界、分别区域之义。
此外，宋代范处义《诗补传》云：“自契至于汤，

八迁始居亳，是未居亳之前芒芒无定也。 古，犹昔

也。 帝，上帝也。 自昔上帝命有武徳之成汤，正治其

封域于四方之诸侯，随其方而命之，君覆有九州而为

之王也。”⑩此将“正域”释为“正治其封域”。 李樗、
黄櫄《毛诗集解》亦谓：“言古者上帝命我成汤，正其

四方之疆域，故得当天之命，出其命令于诸侯。 惟其

如此，故奄有天下而统一之。”此亦将“正域”释为

“正其四方之疆域”。 故，“正域”与“正封疆”义同，
即正定四方疆界之义。

卒章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毛《传》云：“畿，疆也。”郑《笺》云：“肇，当作‘兆’。
王畿千里之内，其民居安，乃后兆域正天下之经

界。”孔《疏》云：“谓正天下之经界，为营兆境域，以
至于彼四海也。”又《国语·齐语》 “竱本肇末”，韦
《注》云：“肇，正也。”《毛诗集解》卷四十二亦谓：
“王畿千里，乃斯民之所止也。 先正王畿然后正四

海。 王畿者，四海之本也。 王畿不正，其如四海何？
惟其王畿先正，然后能正四海之疆域。 四海之疆域

既正矣，莫不来至于京师。 其来至也，则祁祁然而众

多。”明代姚舜牧《诗经疑问》卷十二曰：“‘肇域彼

四海’，与汤‘正域彼四方’先后其重光也。”可见，
“肇域”“正域”与“正封疆”同义。

需要说明的是，次章“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传写讹误，应当作“受命不

殆，在武王孙子。 武王孙子，武丁靡不胜”。 清代王

引之《经义述闻》辩之颇详：“若以为高宗之孙子，则
此诗本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孙子乎？
且武王乃殷人称汤之词。 《长发》篇：‘武王载旆’，
《传》曰：‘武王汤也。’不得又以为武丁及其孙子之

称也。 窃疑经文两言‘武丁’皆‘武王’之伪，而‘武
王靡不胜’则‘武丁’之伪。 盖商之先君受命不怠

者，在汤之孙子，故曰：‘在武王孙子’。 ‘武王孙

子’，犹《那》与《烈祖》之言‘汤孙’也，汤之孙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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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丁者，绳其祖武，无所不胜任，故曰‘武王孙子，武
丁靡不胜’。 传写者上下互伪耳。 毛《传》‘武丁，高
宗也’属于‘在武丁孙子’之下，则所据已是误本，武
丁孙子不可与汤同号‘武王’，于是郑训为‘武功王

德’以牵就之，武之与王意义不伦，岂得并举而称之

乎？”此外，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三十二补充

曰：“《大戴·用兵》篇引诗校‘德不塞嗣，武于孙子’
与此诗形声相近，‘于’即‘王’字脱下一画耳。 ‘在
武王孙子’下即接言‘武王孙子，武丁靡不胜’与《文
王》篇‘侯文王孙子’下即接言‘文王孙子，本支百

世’文法正相似。”王、马二人之辩可从。
可见，《玄鸟》虽是祭祀并歌颂祖先的诗，实际

上记载的却主要是武汤“正域”九州和武丁“肇域”
四海之事。 二人承受天命，行使“正封疆”之大封

礼，使得商朝土地日益扩大，最终九州四海来朝，纷
纷称赞商王受命得其宜，理应享有天赐福禄。

３．《皇矣》与太伯、王季和文王正封疆

《皇矣》为祭祀并歌颂周王祖先功德之作。 其

诗共八章，前四章歌颂太王、太伯和王季之功德，后
四章颂扬文王之武功。 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

拔，松柏斯兑。 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毛《传》
云：“对，配也。”郑《笺》云：“作配，谓生明君也。”可
见，毛、郑二人均将“对”释为“配”。 然而，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述林》载其友人陈公培之语“《诗·大

雅·皇矣篇》云：‘帝作邦作对’，以‘对’与‘邦’并

言，‘对’ 义当与 ‘邦’ 近。 许君训应无方， 殆非

是”，并认为陈氏之说甚确。 高亨《周代〈大武〉乐
的考释》亦谓：“‘对’与‘封’同义，国土的疆界叫做

‘封’，也叫做‘对’。 古人于疆界之上常栽种树，作
为标志……‘对’字、‘封’字都象手拿树木栽种于土

上。 （对字或省土字）这是‘对’‘封’两字的最初意

思。 《皇矣》：‘帝作邦作对’，‘作邦’即‘作对’。 这

句是说上帝给下国划分疆界。 可见封与对都是疆界

的名称。 两国都在疆界上栽种树木，彼此相对。”

可见，“作邦作对”乃是划分疆界之义，与“正封疆”
之大封礼相关联，故此章反映的是太伯、王季受

“帝”命行使大封礼之事。
第六章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我高冈，

无矢我陵，我陵我阿。 无饮我泉，我泉我池。 度其鲜

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 万邦之方，下民之王。”郑
《笺》云：“但发其依居京地之众，以往侵阮国之疆。”
宋代程颐《伊川经说》卷三亦谓：“侵广土疆自阮而

始，谓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归复也。 开地益广，至
于岐陇高山皆有之。 陟我，犹云广我疆宇至登高冈

也。 矢，陈也，谓垦辟，言人无耕辟我陵阜乎！ 陵阜

皆我之阿也。 无饮我水泉乎！ 水泉皆我之池也。 言

皆属其有也。”然而，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辨之曰：“戴震《毛郑诗考正》曰：疑‘侵’当作‘寑
兵’之‘寑’，息兵也。 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

致伪。 今按：戴氏疑‘侵’当为‘寑’是也，古文多省

借‘寑’，即可假借作‘侵’，不必其为伪字耳。 ‘依其

在京’，是已还兵于周京。 则‘侵自阮疆’，是追述其

息兵于阮疆之始。” 马氏之说允当， “侵” 当通

“寝”，意为“息兵”。 当然，程氏后半部分之语亦颇

为有理，体现了大封礼“正封疆”之后，疆界稳固，高
冈、陵阜、泉池皆为周所有而无有侵犯者。

从以上三首诗可以看出，在大封礼生成时期，这
一礼制的实行需要“帝”的授权。 《长发》曰：“禹敷

下土方。 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这里虽没有交待

授权主体，但根据传世文献记载，授权主体则不言而

喻。 《书·周书·吕刑》记载：“皇帝清问下民鳏寡

有辞于苗……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乃命禹卒布

土，以定九州”。 显然，《长发》所谓“禹敷下土方”
乃是“帝”或“皇帝”授权禹实行大封礼。 又如，《玄
鸟》曰：“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这里明言“古
帝”授命商汤行大封礼。 《皇矣》曰：“帝作邦作对，
自大伯王季”“帝谓文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此乃“帝”命太伯、王季以及文王行大封之礼。 以上

大封礼的授权主体或为“帝”，或为“古帝”，其含义

类似，均体现了古人的天命信仰，体现了古人对天帝

神权的崇拜和依赖。

二、《江汉》《崧高》《黍苗》与大封礼的发展

１．《江汉》与召伯正南国疆界

《江汉》为颂扬召公受宣王之命平定淮夷叛乱

之作。 其诗凡六章，前三章写召公平定叛乱过程；后
三章写宣王册命召公之事。

此诗三章曰“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
彻我疆土。 匪疚匪棘，王国来极。 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透露出了周代大封礼的信息。 郑《笺》云：“王
于江、汉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开辟四方，治
我疆界于天下。” “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

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于南海。”孔《疏》亦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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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当治我疆界之土，令之修理土田，使遍达四境。”
“已定淮夷，复平叛戾之国，往正其疆界，往修其分

理。”宋代苏辙《诗集传》云：“王命召公，辟四方之侵

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来于王国

取中焉耳。 召公于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可

见，“彻我疆土”“于疆于理”均与“正封疆”义同，故
此诗透露出周代大封礼的信息。

２．《崧高》与召伯往正申伯疆界

《崧高》是尹吉甫为申伯（周宣王母舅）送行而

写的诗，描写了宣王对他的优待，赞颂了申伯镇守南

土的功劳。 其诗凡八章，其中第二至六章主要写召

伯为申伯营谢之事，即“定申伯之宅”“彻申伯土田”
“彻申伯土疆”，透露出周代大封礼的信息。

特别是第六章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直
接与“正封疆”之大封礼相关联。 毛《传》云：“彻，治
也。”郑《笺》云：“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孔
《疏》云：“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国土界所至之疆

境。”清代惠士奇《礼说》云：“《诗》曰：‘王命召伯彻

申伯土疆’，正其界也。” 严虞惇《读诗质疑》云：
“三章曰‘彻申伯土田’是治其田亩之赋税也，此曰

‘彻申伯土疆’ 是正其封国之疆界也。” 可见，
“彻……土疆”与“正封疆”义同，均指治理疆界之

义，与大封礼直接关联。
３．《黍苗》与召伯正申伯封疆之后

《黍苗》为召伯所率之众营谢归途所作之歌。
其诗凡五章，前三章写众人归途之场景，后两章颂扬

召伯营谢之功，其诗曰：“肃肃谢功，召伯营之。 烈

烈征师，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召伯有

成，王心则宁。”苏辙《诗集传》卷十四云：“土治曰

平，水治曰清。”谢枋得《诗传注疏》亦谓：“疆其土

田事毕，则原隰平矣。 治其沟洫事毕，则泉流清

矣。”郑注《周礼·春官·大宗伯》之“大封礼”谓：
“正封疆、沟涂之固，所以合聚其民。”此诗之“原隰”
“泉流”正喻指“封疆”“沟涂”，故与大封礼相关联。

《皇矣》末章云“陟我高冈，无矢我陵。 我陵我

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与此诗第五章之“原隰既

平，泉流既清”可谓异曲同工，均是大封礼之后疆界

稳固的表征。 元代刘瑾《诗传通释》卷十五曰：“此
宣王时诗，与《崧高》相表里”；清代胡承珙《毛诗

后笺》卷二十五亦曰：“《黍苗》言召伯营谢，固与《嵩
高》相表里”。 以上《黍苗》《皇矣》《崧高》可相互

印证，均为涉及大封礼的诗歌。

《江汉》《崧高》《黍苗》均为大封礼类诗歌的代

表性诗篇，其所涉及的虽然是西周晚期大封礼的实

施情况，但宣王为中兴之主，而“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诸诗所涉大封礼均是在王命授权下实行；且
《江汉》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崧

高》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黍苗》曰“召伯有

成，王心则宁”，体现了对王权的颂扬，则其所歌自

然是大封礼的正常礼制。

三、《閟宫》《十亩之间》与大封礼的演变

１．《閟宫》与大封礼授权主体的转变

《閟宫》为颂扬鲁僖公能复兴祖业之作。 这是

《诗经》中最长的一首诗，共八章。 前三章写周之祖

先姜嫄、后稷、太王、文王、武王、成王及伯禽之事迹，
第四章至第八章则主要写僖公祭祀之盛、功绩之大。

第四章曰：“保彼东方，鲁邦是尝。 不亏不崩，
不震不腾。 三寿作朋，如冈如陵” “烝徒增增，戎狄

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郑《笺》云：“保，安。
尝，守也。 亏、崩，皆谓毁坏也。 震、腾，皆谓僭踰相

侵犯也。”第五章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 奄有龟

蒙，遂荒大东。 至于海邦，淮夷来同。 莫不率从，鲁
侯之功。”郑《笺》云：“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

狄，南艾荆及群舒，天下无敢御也。”第六章曰：“保
有凫绎，遂荒徐宅。 至于海邦，淮夷蛮貊。 及彼南

夷，莫不率从。 莫敢不诺，鲁侯是若。”孔《疏》云：
“美僖公境界广远，威德所及。 言安有凫山、绎山，
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国，莫不相率而从于中

国。 若王伯有命，则莫敢不应诺顺从。”第七章曰：
“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 鲁侯燕喜，令妻寿母。 宜

大夫庶士，邦国是有。”清代郝懿行《诗问》卷七云：
“（僖公）内修祭祀，外佐齐桓伐楚平淮徐，复境土而

修封疆。”以上内容均与僖公正封疆有关联，僖公

时收复周公旧土，疆界无有毁坏，四方来同。 鲁僖公

在位之世（前 ６５９ ―前 ６２７ 年）属于春秋中期，故此

诗可谓春秋中期大封礼类诗歌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本诗虽然涉及“正封疆”之大封

礼，但只是臣下的称颂之辞，有僭夸之嫌，并不能视

为正礼。 王安石《诗义钩沉》卷二十云：“《周颂》之
辞约，约所以为严，所美盛德故也。 《鲁颂》之辞侈，
侈所以为夸，德不足故也。”苏辙《诗集传》卷二十

云：“此诗所谓‘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者，人之所

以愿之，而实则未能也。”李樗、黄櫄《毛诗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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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一载李氏语：“至于《閟宫》之诗，则所褒者非

可褒之事也。 毁誉失真，莫此为甚。”魏源《诗古

微·诗序集义》云：“侈从齐伐楚之功，以为己绩。
夫子录其诗，罪之也。”陈子展《诗经直解》云：“一
般谐臣媚子无耻奴才夸媚之辞，歌功颂德，令人肉

麻、齿冷。”程俊英《诗经注析》曾引王安石语，并
批评此诗曰：“王氏指出此诗的缺点在于浮夸。 僖

公虽尝从齐桓有伐楚之功，而诗夸大其词，名不副

实。 由于浮夸，则流为铺张炫耀。”

综合来看，此诗至少有两方面的缺点：其一，就
其文本形式而言，该诗共九章，一百二十句，四百九

十一字，为《诗经》中最长的一首诗，故其“辞侈”而
“为夸”；其二，就其歌咏内容而言，有些夸大其词，
僖公之功绩并非如此显赫。 收复常邑之事主要见于

《管子·小匡篇》载管仲献桓公南伐之计：“以鲁为

主，反其侵地常、潜。”常邑曾被齐国侵占，返还亦

是齐国外交政策使然，而非鲁国功绩。 清代陈启源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四以为《管子》所载为“桓公始

图霸时事”，而“僖公即位在桓公二十七年，齐久已

称霸矣，常地之归当在庄公时，不在僖公时，不应举

以颂僖”，故收复常邑非僖公之功绩。 至于许田，
桓公元年《春秋》谓：“郑伯以壁假许田。”孔《疏》
云：“天子赐鲁以许田，义当传之后世，不宜易取祊

田。”虽然此处史书以“假”而未用“易”记载，隐讳以

示尊敬，但《公羊传》云“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

也”，《谷梁传》亦谓“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

也”，则郑、鲁两国背礼而交换天子所赐土地已是不

争的事实。 由此可见，《閟宫》第七章虽然歌颂“天
锡公纯嘏，眉寿保鲁。 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虽
然涉及到“天”字，但这些诗句纯属“祝颂之辞”，
甚至是违礼僭越行为，与西周之前的“天命”“帝命”
已大不相同，其所反映的大封礼已经名不副实了。

２．《十亩之间》与大封礼的崩坏

关于《十亩之间》的诗旨，前哲时贤主要有“刺
时”说、“归隐”说、“采桑”说和“情歌”说四种观点，
其中前两说在古代较为流行，现代部分学者考证亦

多从其说。 笔者以为宜将二说合而观之，即朱熹

《诗集传》所谓“政乱国微，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

与其友归于农圃”较符合诗旨。 毛《序》谓此诗：
“刺时也，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郑玄《诗谱·
魏谱》云：“（魏）与秦、晋邻国，日见侵削。 国人忧

之，当周平、桓之世，魏之变风始作。 至春秋鲁闵公

元年，晋献公竟灭之，以其地赐大夫毕万，自尔而后，
晋有魏氏。”又，宋代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十

引王氏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小事大，大比

小。 有相侵者，方伯连帅治而正之。 是以诸侯不失

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产。 周道衰，强陵弱，众蹙寡，
天子方伯连率无以制之，有国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

封疆。 此诗所为作也。”由此可见，春秋时期魏国

确实曾遭受秦、晋等诸侯国侵削，而魏君并不能实行

大封之礼以正其封疆。 故诗人有隐退之心，而不停

咏叹“与子还兮”“与子逝兮”，仿佛陶潜之《归去来

兮》，表达了时人对当时礼制崩坏的不满之情以及

对桑田之乐的无限憧憬。
“正封疆”之大封礼生成制定时的本意应当是

通过礼制方式与合法手段，使封疆有定分。 《左

传·昭公元年》载晋国卿大夫赵孟语云：“王伯之令

也，引其封疆，而树之官。 举之表旗，而著之制令，过
则有刑，犹不可壹。 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
有姺、邳，周有徐、奄。 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

盟，其又可一乎？ 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
封疆之削，何国蔑有？”这则材料比较重要，提供了

大封礼生成时的最初线索：大封礼于三王五伯盛德

之时当已存在，其时设有专门的守国之官。 具体仪

节有：王伯下令，正其封疆，立旌旗作为标识，且颁布

相关制度法令，禁止诸侯越境侵犯。 若有侵犯，则加

之刑罚。 此外，《左传·昭公七年》载楚国芋尹无宇

语云：“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对于“正
封”一词，杜《注》：“封疆有定分。”孔《疏》云：“谓不

侵人、不与人，正之使有定分。”故三王五伯之时，封
疆均由周天子一人经略，诸侯只能受封于天子而获

得土地、人民，不得擅自更改封疆。 若有侵犯，则可

以行使大封之礼正其封疆。 如《左传·桓公十七

年》载鲁桓公言———“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

不虞，姑尽所备焉。 事至而战”，又如昭二十三年

《左传》 载楚国贵族沈尹戌告诫楚国令尹囊瓦

语———“正其疆场……完其守备，以待不虞”。 二人

均强调了“慎守” “正封”之职事。 当然，法律、礼制

能否充分发挥效力，不仅依赖于君王的德行，更依赖

于其实力。 即便是在盛德之虞夏商周时代，疆域亦

不可避免遭受侵犯。 自从没有美善的君王之后，诸
侯更加肆无忌惮，没有一个国家的封地不遭受侵削，
大封礼实行起来也就更加困难，自然会发生变化。

“正封疆”事件在出土文献中主要出现两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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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恭王时期《五祀卫鼎》上的铭文：
　 　 卫以邦君厉告于井伯、伯邑父、定伯、 伯、
伯俗父曰：余执 （恭）王恤工，于邵大室东逆

（朔）， （营）二川，曰：余舍（拾）女（汝）田五

田，正廼讯……井伯、伯邑父、定伯、 伯、伯俗

父廼顜，事（使）厉誓，廼令参有司，司土（徒）邑

人 、司马 人邦、司工陶矩，内史友寺刍，帅履

裘卫厉田四田，乃舍寓（宇）于厥邑，厥逆（朔）
疆众眔厉田，厥东疆眔散田，厥南疆眔散田，眔

政父田，厥西疆众眔田，邦君厉眔付裘卫田，厉

叔子夙、厉有司……卫小子逆其乡 （飨）、
（賸），卫用乍（作）朕文考宝鼎，卫其万年永宝

用，唯王五祀。

这里主要记述邦君厉为了“（营）二川”，自愿用

“田五田”与裘卫交换，并向执政大臣井伯、伯邑父

等报告，在征得其同意后，于是让邦君厉立誓，并命

三有司和内史友寺刍勘定双方“田四田”的疆界。
此次“正封疆”显然存在着交换土地之事，然因为向

执政大臣申请报备，可知周王室允许此类事件发生。
二为厉王时期《散氏盤》上的铭文：
　 　 用夨 （扑）散邑，廼即散用田，眉（堳）自

瀗以南，至于大沽（湖），一奉（封）。 以陟，二奉

（封） ……夨人有司眉 （堳） 田鲜、且、微、武

父……凡十又五夫。 正眉（堳）夨舍（捨）散田：
司土（徒）屰臿、司马兽……凡散有司十夫。

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夨卑（俾）鲜、且、 旅

誓曰：我兓（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

心贼，则 （隐）千罚千，传弃之，鲜、且、 则誓，
廼卑（俾）西宫 、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 田、
（畛）田，余有爽 （变）， （隐）千罚千，西宫

、武父则誓。 厥受（授）图，夨王于豆新宫东

廷。 厥左执缕史正仲农。

此器记载了夨、散二国“正眉（堳）”封疆之事。
郭沫若以为，“ ”应释为“ ”，且不能训为“伐”，应
训为“营业”之“业”，因为“字右旁从‘ ’，分明‘業’
字”。 此外，“旅”当指《鬲攸从鼎》之“虢旅”，而“虢
旅乃当时王臣中之司讯讼者”，王曾命令攸卫牧诣

旅立誓，故“此铭之立誓当亦同有王臣以为质”。
其说可从。 若作“伐”解，则夨因伐散邑便用田交

换，其原因不够明朗。 当理解为夨因“营业”于散邑

故用田交换，这与《五祀卫鼎》所载邦君厉因“营二

川”而与裘卫交换土地相类。 除了“旅”为王臣外，

铭文末尾“史正仲农”与《五祀卫鼎》之“内史”亦同

属王臣，故此次换地仍在王室允许范围。
以上二器所记“正封疆”事件均涉及土地交换，

与“诸侯正封” “田里不粥”的礼制存在一定程度的

背离，但均是在王室允许下进行的，与《鲁颂·閟

宫》所牵涉的许田与祊田的私自交换有所不同，且
与下文所论侵地而正其封疆亦不同，故此可视为大

封礼的发展。
先秦传世文献所载“正封疆”事件，主要有六

次：一是《国语·齐语》：“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
其封疆，无受其资……则四邻之国亲我矣。”二是

《左传·文公元年》：“秋，晋侯疆戚田，故公孙敖会

之。”三是《左传·成公四年》：“冬十一月，郑公孙申

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四是《左传·襄公八

年》：“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鄫田。”五是《左传·襄公

十九年》：“诸侯还自沂上，盟于督扬曰：‘大勿侵

小’，执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
六是《春秋·昭公元年》：“三月，取郓……秋……叔

弓帅师疆郓田。”
谨按：材料 １，为管仲献齐桓公称霸之计，为主

动返还侵地，和平解决边境争端。 材料 ２，文公元年

晋侯疆戚田时，鲁国大夫公孙敖与之会盟。 杜

《注》：“礼，卿不会公侯。”可见，这已属于违礼行为。
材料 ３，杜《注》云：“前年郑伐许，侵其田，今正其

界。”可见，许田为郑国侵略所得，其“疆许田”属于

违礼行为。 材料 ４，杜《注》云：“莒既灭鄫，鲁侵其西

界，故伐鲁东鄙，以正其封疆。”此处鄫田乃莒国侵

略所得，则其“疆鄫田”亦属违礼行为。 材料 ５，疆鲁

田，是鲁国通过盟会方式向诸侯伸张正义，但诸侯私

自盟会亦不合礼制。 材料 ６，唐代陆淳《春秋啖赵集

传纂例》卷五载赵匡语：“凡力得之曰取，不当取也。
不是其专夺，虽复取本邑亦无异辞”，并认为“取者，
收夺之名，何关难易？ 假令取之难而得之欲如何书

之乎”？ “今谓凡系属外而我克有之，不论难易，一
切称‘取’。”宋代胡安国《春秋胡氏传》亦申之曰：
“取者，收夺之名。 或曰：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
传之先祖，所以守宗庙之典籍也。 圣王不作，诸侯放

恣，强者多兼，数圻弱者，日以侵削。 当是时有取其

故地者，夫岂不可然？ 僖公尝取济西田矣，成公尝取

汶阳田矣，亦书曰‘取’，何也？ 苟不请于天王以正

疆理，而擅兵争夺，虽取本邑与夺人之有者无以异。
春秋之义，不以乱易乱，故亦书曰‘取’，正其本之意

７５１

《诗经》与大封礼的生成、发展与演变



也。”可见，郓田为鲁国非法收夺，故“疆郓田”亦

属违礼行为。 由以上分析可知，《国语·齐语》所载

为齐桓公称霸前发生之事，其做法还算符合礼制；其
余所载诸事均未见天子参与，且均有不合礼制之处，
与大封礼的本意相差甚远。 可谓虽有其事，而无其

礼可言矣。 从被侵略国角度看，其不能行使大封礼

以“正其封疆”“合聚其民”已成为常态，足见大封礼

之崩坏。 这与《十亩之间》所反映的魏国国君“不知

所以守其封疆”“民无所居”的社会现实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诗经》中共有《长发》 《玄鸟》 《皇

矣》《江汉》《崧高》《黍苗》《閟宫》《十亩之间》八首

诗涉及“正封疆”之事，与大封礼有一定关联。 诸诗

反映了大封礼演变的基本态势：商周时期，《诗经》
涉及“正封疆” 叙事时特别强调“帝（天） 命” “王

命”，体现了神权和王权在大封礼生成与发展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春秋时期，《诗经》大封礼类诗

歌很少歌颂“帝（天）命” “王命”，即便是《閟宫》言
及“天锡”，亦不过是“祝颂之辞”，甚至是违礼僭越

行为，大封礼已名不副实，许多诸侯国并不能实行，
此礼遂逐渐崩坏，《十亩之间》透露了此种信息。

注释

①《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大封之礼，合众也。”郑《注》：“正
封疆、沟涂之固。”贾《疏》：“知‘大封’为‘正封疆’”。 本文所引《毛
诗正义》《周礼注疏》 《尚书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

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文，皆据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影印清嘉庆二十至

二十一年（１８１５—１８１６）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阮校十三经注疏本，不再

逐一标注。 ②因涉及“正封疆”之事，故涉及大封礼，并可视为大封

礼类诗歌。 ③〔宋〕苏辙：《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９５、１６９、９９、１９０ 页。 ④⑩〔宋〕范处义：《逸斋诗补传》，广陵

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４０ 页。 ⑤〔明〕季本：《诗说解颐》，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 ２０１２ 年影印明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

胡宗宪刻本。 ⑥⑨〔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国家图书馆藏清嘉

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溪邑谢氏文林堂刊本。 ⑦〔清〕庄有可：《毛诗

说》，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１９３４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⑧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年，第 １１６６、１１６８、
８５０ 页。 〔宋〕李樗、黄櫄：《毛诗集解》，广陵古籍刻印社，
１９９６ 年，第 ５２０、５１４、５１４、５１４ 页。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第 ２２３—２２５、２３９ 页。 〔明〕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南
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六经堂刻五经疑问本。 〔清〕
王引之：《经义述闻》，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９ 页。 杨树达：《积
微居小学述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８６ 页。 高亨：
《周代〈大武〉乐的考释》，《山东大学学报》１９５５ 年第 ２ 期。 〔宋〕
程颐：《伊川经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６ 年，第 ４５２ 页。 袁

珂：《山海经校注》（增订本），巴蜀书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５３６ 页。 〔清〕
惠士奇：《礼说》，上海书店，１９８８ 年，第 ９３ 页。 〔清〕严虞惇：《读
诗质疑》，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间严有禧刻本。 〔宋〕谢枋得：《诗
传注疏》卷中，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１０７ 页。 〔元〕刘瑾：
《诗传通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５６６ 页。 〔清〕胡承

珙：《毛诗后笺》，黄山书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４３９ 页。 〔清〕郝懿行：
《诗问》，首都图书馆藏《郝氏遗书》，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东路厅署刻

本，第 ４３８ 页。 〔宋〕王安石：《诗义钩沉》，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００ 页。 〔清〕魏源：《诗古微》，岳麓书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８１６ 页。 
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１８２ 页。 程俊

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１０—１０１１ 页。 
〔汉〕刘向校，黎翔凤校注：《管子校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４２４
页。 〔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上海书店，１９８８ 年，第 ４４７ 页。
参见张启成：《〈芣苢〉 〈十亩之间〉为歌咏劳动之作说质疑》，《贵
州社会科学》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李白：《〈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主旨

辨析》，《学术论坛》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 〔宋〕朱熹注：《诗集传》，中华

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 ８４ 页。 〔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上海

书店，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８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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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中国传统礼制研究专题】

家族宗子：诗礼传家的责任主体∗

———以春秋时期叔孙豹为中心

罗　 姝

摘　 要：叔孙豹在鲁国理政期间，政治生态由以霸权为中心转变为以族权为中心。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叔孙豹通

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对诗礼文化进行多方面的理论阐释，与此同时，他率先垂范，以守“礼”、引《诗》以说“礼”、赋
《诗》以明“礼”等方面的行为实践，对“诗礼文化”的传承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出身于世

族尤其是作为家族宗子的卿大夫作家群体继承西周的“诗礼文化”传统，以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为活动场域，以自

身的行为实践，尤其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要载体，在家族乃至整个社会传承与重建“诗礼文化”，成为诗礼传家的责任

主体。 特别是自春秋后期族权渐次取代了君权之后，这种主体角色所发挥的功能越来越重要。
关键词：春秋时期；叔孙豹；诗礼传家；“诗礼文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５９－０６

　 　 春秋时期鲁国叔孙氏为季历之孙、文王昌庶子

周公旦后裔，姬姓，出于惠公弗湟之孙、桓公允第三

子公子牙①。 自公子牙以降的七世八位宗子，皆以

司马之职为亚卿，都是鲁国政治生活中的风云人物。
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叔孙侨如、叔孙豹、叔孙

婼、叔孙不敢、叔孙州仇、叔孙舒六人，他们都对“诗
礼文化”②的传承与重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其中，尤其以叔孙豹的贡献最为突出，其思想反映了

当时的时代精神，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叔孙

豹在公室理政期间，正是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

诸侯出”转变为“自大夫出”的时代。 就鲁国而言，
正是“三桓”之族共专鲁政而内部矛盾日趋激化的

时期。 在如此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叔孙豹通过自己

的理论阐释和行为实践，对“诗礼文化”的传承与重

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拟通过叔孙豹的文学创作

活动，分析其对“诗礼文化”的理论阐释与行为实践

的具体表现，揭示其在“诗礼文化”传承与重建过程

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说明当时的家族宗子依然是诗

礼传家③的责任主体，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诗礼传家

的内在机制。

一、叔孙豹文学创作活动述论

叔孙豹（前？ —前 ５３８），姓姬，氏叔孙，名豹，谥
穆，尊称子，公孙兹之孙，得臣季子，侨如、虺之弟，
牛、丙、壬、婼之父，简王十一年（前 ５７５）继其兄侨如

司马之职为亚卿，历仕成、襄、昭三君凡三十八年

（前 ５７５—前 ５３８）。 据《左传》 《国语》等书记载，叔
孙豹传世之作有近二十篇。 其中，《别飨礼以重六

德论》为灵王三年（前 ５６９）聘于晋时对晋行人问飨

礼仪节之作；《臣不臣为亡之本论》为灵王六年（前
５６６）刺卫执政卿孙林父聘鲁时不知君臣礼仪之作；
《天子、元侯、诸侯之军制论》为灵王十年（前 ５６２）
诫鲁执政卿司徒季孙宿为三军之作；《死而不朽论》
为灵王二十三年（前 ５４９）如晋时对晋卿士范宣子问

“死而不朽”含义之作；《车服之制论》为灵王二十六

年（前 ５４６）刺齐卿士庆封（庆季、 子家）聘鲁时车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０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１６ＺＤＡ１７２）。
作者简介：罗姝，女，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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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富论》为灵王二十七年（前 ５４５）以齐庆封奔

吴后富于其旧事诫鲁大夫子服椒之作；《敬为民之

主论》为同年讽刺郑卿士良霄劳鲁襄公时不敬之

作；《祓殡之礼论》为景王元年（前 ５４４）告鲁襄公丧

葬礼仪之作；《楚国之政论》为景王二年（前 ５４３）告
鲁大夫楚政之作；《树善论》为景王三年（前 ５４２）澶
渊（本卫地，时已为晋所取，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西

北）之会时语鲁季卿司寇仲孙羯之作；《天从民欲

论》为同年刺鲁襄公作楚宫之作；《庶子嗣立之道

论》为同年谏季孙宿欲立公子裯为君之作；《服卫之

制论》为景王四年（前 ５４１）虢（郑邑，在今荥阳市东

北广武镇南城村附近）之盟时刺楚令尹公子围之

作；《作而不衷论》为同年虢之盟时诫其家臣梁其胫

之作；《美恶一心论》为同年虢之盟时对晋执政卿赵

武问之作；《为国养栋论》为同年虢之盟自郑归鲁后

自儆之作；《敬逆群好论》为景王六年（前 ５３９）谏鲁

季孙宿欲卑小邾穆公之作。
要之，叔孙豹在位期间，倡导“立德”“立功”“立

言”为“三不朽” 思想，提出 “怀” “诹” “谋” “度”
“询”“周”等为“六德”之说，重民轻君，恪守礼仪，
为人好善，质直好义，素有令名，博闻强识，精通音

律，熟知典籍，尤谙《诗》《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
为春秋中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与贵族文士，对“诗
礼文化”的传承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叔孙豹对“诗礼文化”的理论阐释

叔孙豹在传世的代表性作品中，对“诗礼文化”
进行了充分的理论阐释。 “诗礼文化”成为其最重

要的论旨之一，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１．“礼”以载“德”
《别飨礼以重六德论》见《国语·鲁语下》，为周

灵王三年（前 ５６９）叔孙豹聘于晋时对其行人问飨礼

仪节之作④，他指出：“臣闻之曰：‘怀和为每怀，咨
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

周。’君贶使臣以大礼，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⑤

他认为别飨礼之关键是，必须重视先哲所倡导的

“怀”“诹” “谋” “度” “询” “周”等“六德”。 这对于

先哲“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
咨亲为询，忠信为周”的“六德”说，“知、仁、圣、义、
忠、和”为“教万民”的“六德”说，以及“宽而栗，柔
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

塞，彊而义”的天子“九德”说而言，无疑是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一种新阐释。 当然，其侧重点在于强调

诸侯之“邦（家）”必须要具备“六德”。 故明代湛若

水《春秋正传》卷二十五论之曰：“愚谓观此，可谓得

礼也已！”⑥

“死而不朽”是春秋中期开始卿大夫非常关注

的一个命题，叔孙豹的《死而不朽论》从解释“不朽”
与“世禄”之别入题，将古语中的“立德”“立功”“立
言”结合，完整地表述了使生命不朽的三种有效途

径。 其中指出：“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若夫保

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 禄之大者，
不可谓不朽。”这里以“立德”为“大上”说，与以“六
德”为根基说同调。 在叔孙豹之前，秦大夫百里视、
晋卿士知罃等人，仅仅表达出一种身死留名的强烈

愿望，而没有提出实现这一愿望的有效途径。 叔孙

豹创造性地继承了前贤“礼” “乐” “德”关系学说，
创新性地提出了这种以“立德”为“大上”的“三不

朽”学说，以此作为人们“死而不朽”的有效途径。
经过叔孙豹的理论阐释与大力倡导，这种“三不朽”
之论在后世逐渐内化成为华夏民族经久不衰的文化

精神和艺术精神。
由于“教六诗”必须要“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

为之音”，故诗教、礼教、乐教的基本归宿，自然为万

民“六德”之教；而教万民有“德”，使人心向“善”，
正是“诗礼文化”的精神内核。 叔孙豹这种“德”为
礼仪制度的根基与“礼”为道德规范的载体的思想

观念，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周初期周公旦

“德政”“德治”“德行”“德性”学说的创造性继承与

创新性发展。 其“德”“礼”并重的思想观念，对叔孙

氏后世宗子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其

子婼《无礼必亡论》 认为惟 “有礼” 者可以 “贵其

身”，且可“尚礼”以存身，而“无礼”者自会“贱身”
以亡身；《不怀语、宣光、知德、受福必亡论》则从立

命安身高度来论述明礼的基本途径为学《诗》，这种

观点为后世孔子告诫其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
“不学礼，无以立”之滥觞。

２．“赏善”以“利国”
叔孙豹认为“赏善”是实施礼制的基本前提，

“利国”是恪守礼制的根本归宿，主张“赏善”以“利
国”。 春秋时期，君“赏”而臣“富”是一种礼仪制度。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齐大夫晏婴曰：“夫
富，如布帛之有幅焉。 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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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襄公十一年》记载，晋悼公曰：“夫赏，国之典

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当然，这一礼仪制度实施

的前提是：君所“赏”之臣，必须为“善人”而非“淫
人”。 这是因为“善人”会“富而好礼”，“淫人”则

“无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因此为君者必须

要赏“善”而罚“恶”，才可谓之“赏德”“赏贤”，才堪

称恪守礼制以 “赏善而刑淫” “赏庆刑威” 之 “良

君”。 因此，叔孙豹《富论》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

富谓之殃。 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
叔孙豹认为，臣受命于君，应当以社稷为重。 其

《美恶一心论》曰：“豹也受命于君，以从诸侯之盟，
为社稷也。”他认为“臣美生恶死”的基本前提是：
“苟可以安君利国，美恶一心也”。 叔孙豹之言，正
是以“礼”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基
本社会功能为理论前提，这与先哲时贤楚大夫荣黄

（荣季）的“死而利国”说、齐大夫晏婴的“社稷是

主”“社稷是养”说，都是一脉相承的。
叔孙豹这种“赏善”以“利国”的思想观念，也为

后世宗子所恪守。 如其曾孙州仇《事君以封疆社稷

是为论》主张“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
３．“君臣”以“恭敬”
叔孙豹非常重视“君臣”人伦，主张以恭敬作为

处理君臣关系的行为准则。 其《臣不臣为亡之本

论》讽刺卫执政卿孙林父不知君臣礼仪时指出：“为
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他何以如此强调“君
臣”人伦关系呢？ 这是因为在“父子有亲，君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人伦关

系及其道德行为准则方面，“内则父子，外则君臣，
人之大伦也”，故“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

相正，国之肥也”。
叔孙豹针对周灵王二十七年（前 ５４５）郑卿士良

霄劳鲁襄公时的不敬之举，作《敬为民之主论》，提
出：“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这里所谓的

“敬”，正是“九德”之一“乱而敬”，即“有治而能谨

敬”。 故《诗·周颂·臣工》谓“嗟嗟臣工，敬尔在

公”，《礼记·曲礼上》言“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

礼”，《乐记》言“庄敬恭顺，礼之制也”。 由此可见，
“敬”不仅是“德”与“礼”的外在表现形态，而且是

臣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 因此，他提出“能敬无

灾”“敬逆来者，天所福也”，不仅强调“敬”为处理本

国“君臣”间伦理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且也主张以

“敬”来处理两国“君臣”间伦理关系的行为准则。

叔孙豹强调臣“承君命”应“作而不衷”，而不应

“成私欲”以废公义。 《作而不衷论》为景王四年（前
５４１）虢之盟时诫其家臣梁其胫之作，他认为：“承君

命以会大事，而国有罪，我以货私免，是我会吾私也。
苟如是，则又可以出货而成私欲乎？ 虽可以免，吾其

若诸侯之事何？ 夫必将或循之，曰：‘诸侯之卿有然

者故也。’则我求安身而为诸侯法矣。 君子是以患

作。 作而不衷，将或道之，是昭其不衷也。 余非爱

货，恶不衷也。 且罪非我之由，为戮何害？”
可见，叔孙豹认为“君臣”为“五伦”的核心元

素，“恭敬”是处理“君臣”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这

种学说，与先哲晋司空士蔿提出的“失忠与敬，何以

事君”说，司空胥臣提出的“敬，德之聚也。 能敬必

有德”说，力士鉏麑提出的“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说，鲁季卿仲孙蔑提出的

“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说，辞异而意同。
这种重视“君臣”人伦及其行为准则的主张，对

叔孙氏后世宗子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比如，其子婼《忠为令德论》以齐高彊出奔鲁而引

发，来讨论“君臣”与“父子”人伦道德规范及其行为

准则。 此实为后世孔子所提倡的为政治国以“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伦道德行为规范为基础，来
建构家国一体人伦观念之先声。

４．“民欲”为“天命”
叔孙豹时常申述西周以来形成的传统礼制，但

他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创新性地去阐释

和继承。 比如，他在《天子、元侯、诸侯之军制论》
中，从申述“军礼”中的天子六军、元侯（大国）三军、
诸侯（次国）二军、小侯（小国）一军之兵制入手，来
劝诫季孙宿鲁为小侯不宜作中军以成三军，而违背

“军礼”之军制。 在《服卫之制论》，他从“军礼”中

服卫之制入题，认为“服”为“心”的外在表现，进而

指出楚令尹公子围作为“大夫而设诸侯之服”，必然

有“为君”的野心。 可见，他正是通过申述西周以来

形成的传统礼制，来强调和维护传统礼制的社会价

值与重要意义，为重建当代礼制奠定根基。 就叔孙

豹对于“诗礼文化”理论的整体建构而言，对传统礼

制的创新性继承是基础，创新性发展才是归宿。 他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其轻神、轻君而重民思想

观念密切相关。
叔孙豹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提出“民欲”为

“天命”。 其《天从民欲论》为周景王三年（前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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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鲁襄公作楚宫之作。 他指出：“《大誓》云：‘民之

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 若不复

适楚，必死是宫也。”此谓天除恶树善与民同，则“民
欲”即“天命”；而襄公作楚宫乃违背“民欲”，自然不

合“天命”，故“必死是宫也”。 足见此名之曰“尊天

命”，实则为轻神、轻君而“重民欲”。 这尽管是用一

种人心向背的天命论来对付完全迷信的天命论，但
在当时是一种比较进步的观点。

尽管叔孙豹的这种民本思想观念，在其传世作

品中并不多见，但对后世叔孙氏诸位宗子产生了巨

大影响。 叔孙豹之子叔孙婼所作《劳民则无民论》
《无礼致乱论》等文，不仅继承了其轻君重民的思想

观念，而且出现了轻神———“鬼道”而重民———“人
道”思想观念，主张以阴阳五行观取代神学宗教观。

可见，叔孙豹父子的轻神、轻君而重民思想观

念，与先哲时贤宋卿士乐喜的“天生五材，民并用

之”说、郑大夫裨谌的“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
克有之，天之道也”、郑卿士公孙侨的“天道远，人道

迩”等说法，都是息息相通的。 其立论前提都具有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要素，思想方法都具有朴素唯物

辩证法元素。
正是由于他们如此轻君、轻神而重民，重自然观

而轻神学观，其关注点自然会从重“天道”转向重

“人道”。 于是，“诗礼文化”传承与重建的重心自然

转移到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注重协调

天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提出的民本位与阴阳五行

观念，为当时及后世“诗礼文化”传承与重建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依据。

三、叔孙豹传承与重建“诗礼文化”的社会实践

叔孙豹于周简王十一年（前 ５７５）继其兄叔孙侨

如司马之职为亚卿，历仕成、襄、昭三君凡三十八年

（前 ５７５—前 ５３８）。 其在位期间，不仅积极建构“诗
礼文化”理论体系，更注重将其“诗礼文化”理论付

诸于社会实践。 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１．率先垂范以守“礼”
在叔孙豹以司马之职为亚卿的三十八年，“凶

礼”中丧礼类的祓殡礼、襚礼、布币（帛）礼，“宾礼”
中的大夫为食礼、卿士聘问诸侯以通嗣君礼、诸侯会

同礼、卿士报聘诸侯礼、卿士朝觐天子礼、天子锡命

诸侯卿士礼，“军礼”中的大夫逆师礼、卿士会同诸

侯礼、卿士会同大夫礼、卿士大役礼、卿士帅师救盟

主礼，“嘉礼”中的诸侯飨燕他国卿大夫礼、卿士飨

燕他国卿士礼、飨燕祭食礼、兄弟馈饷礼、妇人献雉

礼，在鲁国依然存在，叔孙豹皆参与其中。
《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周简王十一年（前

５７５），晋厉公会周卿士尹武公、鲁成公、齐卿士国

佐、邾人伐郑前夕，鲁大夫公孙婴齐使叔孙豹“请逆

于晋师，为食于郑郊。 师逆以至。 声伯四日不食以

待之，食使者而后食”。 此即“宾礼”中的诸侯师役

大会同礼与“军礼”中的大夫逆师礼。 当然，此已非

《小雅·车攻》“驾彼四牡，四牡奕奕。 赤芾金舄，会
同有绎”所写诸侯朝觐天子而天子大会同诸侯礼，
且齐与会者为卿士而非其国君。 但这正好反映出当

时王权式微后，“征伐”由以霸权为中心向以族权为

中心转变的社会现实状况。
周灵王三年（前 ５６９），叔孙豹到晋国报聘期间，

悼公为其行飨礼以乐纳宾时，先让乐师演奏天子飨

元侯（牧伯）之《肆夏》 《樊遏》 《渠》三曲，再让乐人

歌唱两君相见之乐《文王》 《大明》 《绵》三曲，这些

音乐皆超规格而僭越礼制，故豹皆不拜谢；待乐人歌

唱到君贶（赐）使臣之乐《鹿鸣》《四牡》《皇皇者华》
三曲时，豹才每曲一拜谢。 此即“嘉礼”中的诸侯飨

燕聘宾（他国卿士）礼。 当然，此已非《小雅·彤弓》
“钟鼓既设，一朝飨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钟鼓

既设，一朝酬之”所写天子飨燕诸侯礼。 但这正好

反映出当时王权式微后，“礼乐”由以霸权为中心向

以族权为中心转变的社会现实状况。
《春秋·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周灵王二十三年

（前 ５４９），齐人城郏（周邑，即今河南省洛阳市），叔
孙豹如京师聘周，且贺城；“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

路”。 此即“宾礼”中的诸侯卿士朝觐天子礼与天子

锡命诸侯卿士礼。 此乃周定王七年（前 ６００）鲁季卿

司寇仲孙蔑如京师聘周五十一年后，鲁卿士首次聘

周。 当然，尽管此虽非诸侯朝觐天子而为其卿士，亦
非天子锡命诸侯而为其卿士，且将赐同姓诸侯之车

“大路（金路）”赐予其卿士，但在王权式微的情况下

诸侯卿士能够聘周以朝觐天子，表明当时天子为天

下诸侯“共主”的名号依然存在。
叔孙豹这种自觉践行礼制的行为，基本上在后

世宗子中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 像婼、不敢、州仇、
舒四位宗子在位期间，尽管鲁国的族权渐次衰微，但
就当时的礼仪状态而言，“吉礼”“凶礼”“宾礼”“军
礼”“嘉礼”中的主要仪节，在鲁国依然存在，这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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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皆参与其中。 尤其是周敬王三年（前 ５１７），叔孙

婼由于耻于季孙意如欺骗自己出昭公于齐而欲不复

纳，遂斋戒于其寝，使祝宗祈死七日而卒，足见其恪

守“君臣”之伦，忠于公室。 故后来齐景公嬖大夫梁

丘据谓其“求内其君，无病而死”。
２．借《诗》以说“礼”
在实践中，公孙豹往往采用引《诗》、诵《诗》、化

用《诗》 等多种方式来说 “礼”。 周灵王六年 （前

５６６），卫卿士孙林父聘鲁寻盟时有违聘问登阶之

礼，叔孙豹遂引《召南·羔羊》首章“退食自公，委蛇

委蛇”两句以讥刺。 此诗本为召南大夫之妻赞美其

夫退朝回家燕食时的从容款曲风度之作，涉及“嘉
礼”中的饮食礼与服制等，亦涉及“五伦”中的“君
臣”“夫妇”人伦关系及其道德行为规范。 《召南·
羔羊》中这两句本写其夫自公门退朝入私门燕食时

走路从容自得之貌；叔孙豹在此引用取意在下文

“谓从者也”，即唯有顺从于君者可以达到从容自得

的境界，以刺孙林父聘鲁时违背聘礼中的主宾登阶

之礼。 故他由此进一步推断“衡而委蛇，必折”，意
即文子在卫专权而不臣于鲁，有违“君臣”道德伦理

规范，必然会自取败亡。
周灵王二十七年（前 ５４５），齐卿士庆封出奔鲁，

叔孙豹为其设便宴招待，庆封有违祭食礼，叔孙豹遂

使乐工不赋而诵逸诗《茅鸱》，以刺其违礼而不敬。
此乃卿大夫飨食礼之诵诗。

周灵王二十七年（前 ５４５），郑卿士伯有往劳鲁

襄公于黄崖而不敬，叔孙豹刺之。 其所谓“济泽之

阿，行潦之蘋、藻，寘诸宗室，季兰尸之”，与《召南·
采蘋》义同。 此诗本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

采集浮萍、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之祭仪式之作，涉及

“吉礼”中的享人鬼礼与“嘉礼”中的飨燕礼、乡饮酒

礼。 其首章曰：“于以采蘋？ 南涧之滨。 于以采藻？
于彼行潦。”言采白蘋与聚藻等祭品之处所。 卒章

曰：“于以奠之？ 宗室牖下。 谁其尸之？ 有齐季

女。”言少女在宗庙主祭之场景。 叔孙豹化用《诗》
意为文，取意在下文“敬也。 敬可弃乎”，强调“五
伦”中的“君臣”人伦关系及其人伦道德行为规范。

叔孙豹借《诗》说礼的做法，在叔孙氏后世宗子

中得以延续。 如其子婼多次引《诗》以说礼：周景王

十二年（前 ５３３），遂引《灵台》次章“经始勿亟，庶民

子来”两句，以谏季孙意如筑郎囿欲其速成；周景王

十九年（前 ５２６），引《雨无正》次章“宗周既灭，靡所

止戾。 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四句，以刺齐景公伐

徐；周景王二十四年（前 ５２１），引《假乐》卒章“不解

于位，民之攸墍”两句，论葬蔡平公时太子朱失位⑦。
３．赋《诗》言志以明“礼”
叔孙豹经常赋《诗》言志，表达自己恪守礼制。

周灵王十三年（前 ５５９），晋执政卿荀偃会诸侯之师

伐秦之役，叔孙豹为晋大夫羊舌肸赋《匏有苦叶》。
此诗本为卫人借怀念友人而讽刺卫宣公助周伐郑之

作，涉及“嘉礼”中的婚冠礼。 其首章曰：“匏有苦

叶，济有深涉。 深则厉，浅则揭。”叔孙豹赋此诗，是
为了表达鲁国无论如何克服困难亦将率先渡过泾

河，以明济泾伐秦之志，言其必然会恪守“军礼”中

的诸侯征战礼。
周灵王十五年（前 ５５７），叔孙豹聘晋见荀偃时，

为其赋《小雅·圻父》（今作《祈父》）；见士匄时，为
其赋《鸿雁》之卒章。 《祈父》本为宣王时期王都卫

士斥责司马之作，涉及“军礼”中的征战礼与“嘉礼”
中的养老礼。 其首章曰：“祈父，予王之爪牙。 胡转

予于恤，靡所止居？”叔孙豹赋此诗，是为了说明，晋
为盟主，王之方伯，理应恤鲁伐齐。 《鸿雁》本为美

宣王能安置流民之作，涉及“凶礼”中的荒礼。 其卒

章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 维此哲人，谓我劬劳。
维彼愚人，谓我宣骄。”叔孙豹赋此诗，是为了说明，
晋为霸主，鲁为晋之盟国，今齐将伐鲁，晋自然需援

救鲁。 在这两个地方，叔孙豹皆通过赋《诗》明“军
礼”中的征战礼以表达求援之志。

周灵王二十六年（前 ５４６），齐庆封聘鲁期间，与
之食而不敬，叔孙豹为之赋《鄘风·相鼠》。 此诗本

为卫大夫刺宣公、惠公、懿公诸君“无礼”之作，涉及

“嘉礼”中的婚冠礼。 其首章曰：“相鼠有皮，人而无

仪。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诗人以相鼠有皮起兴，
言人不可以无威仪；叔孙豹赋此诗意谓齐庆丰车服

之美与便宴不敬乃不知礼仪之举，警告其违背礼仪

终将致祸身死。 叔孙豹通过赋《诗》明“嘉礼”中飨

燕礼而刺其“无礼”，以明箴规之意。
叔孙豹赋《诗》言志以明礼的做法，在叔孙氏后

世宗子中得以延续。 据《左传》记载，其子婼即多次

赋《诗》明礼：景王十五年（前 ５３０），宋卿士华定聘

鲁以通嗣君，享之，为之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
婼遂刺其不知礼而必亡；敬王三年（前 ５１７），婼聘于

宋，宋元公享之，元公赋《斯干》，婼答赋《车辖》⑧。
要之，叔孙豹为政期间，正是政治生态由“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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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伐自诸侯出”转变为“自大夫出”的时代，即由以

霸权为中心转变为以族权为中心。 就鲁国而言，周
灵王十年（前 ５６２），鲁执政卿季孙宿作三军，季孙

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同时，季孙

氏采用征收实物租的办法，以扩大依附人口，增强家

族实力。 当时，季孙氏宗子季孙行父以司徒为执政

卿，叔孙氏宗子叔孙豹以司马为亚卿，仲孙氏宗子仲

孙蔑以司寇为季卿。 “三桓”之族虽共专鲁政，但其

内部矛盾早已日趋激化。 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生态环

境中，叔孙豹不论是“礼”以载“德”、“赏善”以“利
国”、“君臣”以“恭敬”、“民欲”为“天命”等方面的

理论阐释，还是率先垂范以守“礼”、引《诗》 以说

“礼”、赋《诗》以明“礼”等方面的行为实践，都对

“诗礼文化”的传承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执政卿赵武对其由衷地

赞道：“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

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出身于世族尤其是作为家

族宗子的卿大夫作家群体继承西周的“诗礼文化”
传统，以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为活动场域，以自身的

行为实践，尤其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要载体，在家族乃

至整个社会传承与重建“诗礼文化”，是“诗礼传家”
的责任主体。 特别是自春秋后期族权渐次取代了君

权之后，这种主体角色所发挥的功能越来越重要。

注释

①据《左传·隐公八年》及孔《疏》，“赐姓”“胙土” “命氏”为周天子

分封诸侯制度的三要素。 所谓“姓”乃其族属，以别祖宗之亲；“氏”
乃其族系，以别宗族之亲。 故诸侯庶子自高祖以下五世则别族为

“氏”，其在“公室（国）”为“小宗”，在“族（家）”则为“大宗”。 又，
“仲孙氏（孟孙氏、孟氏）”出于桓公允次子公子庆父，“叔孙氏（叔
氏）”出于桓公允第三子公子牙，“季孙氏（季氏）”出于桓公允季子

公子友，皆为桓公允庶子以仲、叔、季行次别族为氏者，属鲁公族之

“桓族”，故称之为“三桓”。 ②笔者所谓“诗礼文化”，是通过诗教、
礼教、乐教体系所建构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明形态，是华夏礼

乐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基础。 ③西周春秋时期所谓“诗礼传家”之

“家”，狭义指大夫之“家”———以大夫为宗子的氏族；广义包括公室

之“家”———以国君为宗子的公族与王室之“家”———以天子为宗子

的王族。 这些王族、公族、氏族之“家”，世代繁衍生息，皆可统称为

“世族”。 ④本文所涉作品创作年代、历史背景、主旨等，俱参考邵炳

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不再逐一标注。
⑤本文所引《尚书注疏》 《周礼注疏》 《礼记注疏》 《春秋左传正义》
《论语注疏》《孟子注疏》文，俱见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影印清嘉庆二十

至二十一年（ １８１５—１８１６）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阮校十三经注疏本；
〔三国·吴〕韦昭注《国语》文，俱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校点清

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黄丕烈刻士礼居仿宋刻明道本；〔汉〕司马迁

撰、〔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郭逸等点校

《史记》文，俱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点校宋黄善夫刊刻三家注

本。 文中不再逐一标注。 ⑥〔明〕湛若水：《春秋正传》，“西樵历史文

化文献丛书”第 ３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９６ 页。 ⑦
《雨无正》为今《诗·小雅》篇名，《灵台》《假乐》为今《诗·大雅》篇
名，此三诗涉及“吉礼”中的享人鬼礼、“凶礼”中的荒礼、“军礼”中

的大役礼与“嘉礼”中的朝觐礼、贺庆礼、饮食礼、婚冠礼，亦涉及“五
伦”中的“君臣”与“朋友”两种人伦关系及其道德行为规范。 ⑧《蓼
萧》《车辖》（《车舝》）皆为今《诗·小雅》篇名，二说涉及“军礼”中

的马政礼与“嘉礼”中的婚冠礼、飨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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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媒 体 传 播 力 概 念 辨 析∗

余 　 红　 　 　 余 梦 珑

摘　 要：对“媒体传播力”概念中的“媒体”“传播”“力”三个子概念进行理论溯源发现，“媒体”有物质技术、组织中

介、泛媒介化三种研究取向，“传播”有传递观与仪式观两种视域，“力”有能力、效力、权力、动力、作用力五种模式。
三个子概念在不同偏向下形成了特定的关系组合，产生了不同意义的概念取向。 由此形成的“媒体传播力”概念理

论模型，可以厘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探究不同情境下媒体传播力的意涵。
关键词：媒体；传播力；概念辨析；概念模型；媒介进化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６９－０８

　 　 何为“媒体传播力”？ 近年来，学界与业界对传

播力的研究如火如荼，但对关键概念的界定却相对

模糊。 不少学者在界定该概念时，将落脚点置于某

种单一力，如传播能力是传播力①、传播效果是传播

力②、传播权力是传播力③等。 这样的概念界定有

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代表的仅仅是媒体传播力研究

的一个点，而非全貌。 若将其直接等同于“媒体传

播力”，难免以偏概全。 概念的模糊、多义和混用，
会造成研究边界的不清晰、研究视角的分化与理论

分析的浮浅化。 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清晰的概念

界定十分重要。 本文在媒介进化理论（Ｍｅｄｉａ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的视野下对“媒体”“传播”“力”的不同研究取

向进行溯源与概述，辨析不同偏向中的传播力内涵，
提出媒体传播力概念的理论模型。

一、“媒体”研究的三种取向

在进行概念辨析时，厘清其理论传统与研究脉

络颇为重要。 “媒体”研究的落脚点，是将媒体作为

传播的技术工具，还是将媒体视为传播的主体，抑或

是将媒体置于传播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应的将是迥

然相异的媒体传播力研究。
１．媒介物质性与传播力

媒介物质性是实现传播力的基础。 当其作为基

础的技术形式时，是指一种“从人类起源（灵长类动

物的工具使用与发明）时期就构成人类历史的技术

人类学的普遍工具”，反映的是物质和技术条件以

及经验、代理与互动的结构④。 媒体丰富性理论

（Ｍｅｄｉａ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关键众人理论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社会存在理论（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
ｒｙ）、符号互动主义（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ｍ）、双能力

模型理论（Ｄｕ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社会影响理论（Ｓｏ⁃
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等传播理论都隐含着这样一种

观点，即传播媒介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其传

播信息的能力以及在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促进信息

交换的能力相关⑤。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媒介

的影响都来自一个简单的技术事实，即每一种现代

媒介都提高了控制空间的能力⑥。 正如 “媒介凝

视”要求我们关注传播发生的条件，在最广泛的意

义上涉及媒介的物质性，包括它们的技术性、话语网

络、文化技术和知识的形成⑦。 Ｔｈｒｉｆｔ 将这些媒介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０２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作者简介：余红，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余梦珑，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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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性”理解为保证相关性、保证偶遇性以及未经

考虑的预期基础⑧。 在媒体传播力中，这些基础赋

予感官知觉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即什么是可见的、可
说的和可代表的。 Ｄｅｎｎｉｓ 等人认为媒介的物质技术

决定了媒体的五种基本能力，即传输速度（信息可

到达接收者的速度）、并行性（可同时发生的传输次

数）、符号集（信息可被编码的方式）、可排练性（在
发送信息之前编辑信息的能力）和可再处理性（在
发送信息之后再次检索、编辑信息的能力）⑨。

媒介物质性决定传播力秩序。 媒介物质性对传

播的影响并不停留于提供传播条件层面，还决定了

传播的发生方式和运行秩序。 ＭｃＬｕｈａｎ 在《理解媒

介》一书中指出，技术的影响不仅是在观点或概念

层面上发生的，还改变了感知比例或感知模式⑩。
Ｋｉｔｔｌｅｒ 进一步提出，“每一项媒介的内容，都是一项

新媒介，原有媒介形式将成为新媒介的内容”，提出

了“信息物质主义”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信息

系统与传播系统相融，信息被转变为物质，物质被转

变为信息，即物质技术促成了“一种全新的事物秩

序”，媒介工具参与到人们思考的过程中，决定了传

播的方式与轨迹。
２．组织系统性与传播力

对媒体传播力中的“媒体”的理解，既可以是作

为物质性的技术媒介，也可以作为系统性的组织媒

体。 Ｐｅｔｅｒｓ 认为，对媒体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物

质和技术层面，还落在组织问题上，至少是指在中

心、枢纽、话语网络、集合或集群创建意义上的组织。
媒体概念的扩展意义，是将媒体理解为“船只、容器

和环境”，承载着锚定我们存在并使我们正在做的

事情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这使得他们将媒体视为

“文明订购设备” （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或

“管理时间、空间和权力的伴侣（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媒体

作为组织的中介传播能力影响着实际的传播行

为，要全面解释媒体传播力，必须在媒体系统的背

景下分析媒体使用的属性。 作为信息系统的媒体系

统是现代社会发展、维护和变革所必需的。 媒体系

统具有组织能力，它们通过调节组织结构关系和内

部运作来实现配置和塑造关系。 媒体系统依赖理论

（Ｍｅｄ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解释了为什么媒体传

播力的实现依赖于媒体系统，认为媒体系统控制信

息资源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形成了对传播媒体

信息的依赖。 媒体传播力的程度取决于媒体系统的

各种结构性因素组合。 因此，要充分理解传播力，必
须理解媒体系统在社会中的作用，将媒体系统的功

能和可能影响媒体系统功能运行的结构条件（由其

他社会系统形成）具体化。
作为组织中介的媒体系统通常具有不同的媒体

属性与定位，根据传播目标与媒体使用动机的不同，
会决定其传播对象及其传播方式。 大众媒体、主流

媒体强调信息传播的广度，并在内容上赋意以此实

现对舆论的引导和控制。 在大众传播的取向中，更
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并从群体

一致性的角度来看待传播对象。 其传播对象是大众

化的，传播力的诉求倾向于一致性，传播力的构建逻

辑是“集体到个体”的实现程度。 而互联网新媒体

的传播力研究，则将传播对象聚焦于差异化的“个
体”上，强调关注传播对象的特征、组织和职业文

化、技术接受程度和个人偏好，在内容生产与传播逻

辑上更强调个体对信息的“使用与满足”，通过将更

为多元和个性的内容使用智能算法分发等方式，实
现用户流量的获取。 其传播力的诉求是分众化的，
传播力的构建逻辑是“个体到集体”的累加程度。
简言之，大众媒体的传播力研究偏向于将个体归属

于群体中，关注宏观的传播力；而新媒体的传播力研

究则偏向于将传播对象视为独立个体，聚焦于具体

的传播行为与传播效果。
３．媒介化与传播力

因媒介运行而带来的社会与文化生活转变，并
以媒介再现的方式进行呈现的过程被称为“媒介

化”。 这一概念强调了媒介介入社会进程，并在社

会场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实践。 媒介化的运行过程

包含了“形塑”与“再现”两个特征，其行动场域容纳

了行动主体、技术以及资本与权力等要素，体现为媒

介与环境之间复杂的互构关系。 媒介环境学派的主

要观点是“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 相较于经验

学派对于传播直接效果的关注，媒介环境学派以

“人、技术、文化三者间的关系”为研究重点，更为关

注技术与媒介对社会的长效影响，强调媒介、传播

与文化三者间的互动共生关系。 传播语境与文化差

异是影响传播力的重要力量。 在辨析与考量媒体传

播力时，文化环境的关键性主要表现在释义与影响

两个层面。 文化理论认为，传播的有效性在一定程

度上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它对传播的影响可能涉

及一系列过程（如曝光、注意力、暗示、框架），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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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刺激可能促进信息接收者对媒体内容的反思、表
达想法的构成或理解。 Ｓｔｅｉｎｆｉｅｌｄ 认为，传播的质

量和有效性是由接收者而非发送者来衡量的，这就

要求接收者需要熟悉语境（或文化）才能理解消息

的符号内容，不仅仅是理解数据或信息内容。 这

也是为什么传播客观数据或信息的内容通常比传递

主观信息或知识的内容（如关于价值观、规范和独

特性的信息）所需的解释更少，因为主观的信息往

往需要更多的文化解释。 而解释的对象是信息接收

者而非信息传播者，传播释义的不确定性增加，传播

力的可控性降低。 同时，文化还影响着传播力程度。
Ｍｉｌｌｅｒ 就曾指出，文化对关于社会、人、行为、关系以

及类似的象征性主题的传播影响力要远大于对文化

无关的信息如纯数据信息的影响力。 媒介环境学

中的情境适应性暗含了传播本身的不确定性，在媒

介化的过程中，文化环境、传播者、传播对象之间是

一种“合作”关系，合作和互动的程度会决定媒体传

播力的实现情况。 因此，从这一视角出发，媒体传播

力实际表现为媒介化进程中信息传播场域与文化环

境场域的合力。

二、“传播”研究的两大视域

从 １９ 世纪“传播”一词进入公共话语时起，对
传播的研究就存在着两种不同视域，詹姆斯·凯瑞

将其分为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 以何种取

向看待“传播”，决定了如何定义与评估“传播力”。
１．传播的传递观

“传递”源于地理和运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两方面的隐

喻，其中心思想是为了实现控制的目的，把信息从一

端传递到另一端，强调空间和距离上的位移。 Ｐａｒｋｓ
认为，尽管不同学者对传播的界定各有不同，但都或

隐或现地包含了“控制”的观点，其基本功能是对身

体、信息与社会环境的控制，有能力的传播主体会

以合适和合作的方式对传播过程与行为进行控制和

把握。 根据传递的功能与目的，媒体丰富性理论认

为，传递的传播过程中通常采取确定性的控制取向，
通过丰富的媒介手段和清晰的内容减少不确定性，
以提升传递信息的有效性。 因此，传播的传递观往

往更重视高语境（ｈｉｇｈ ｃｏｎｔｅｘｔ）传播，即直接赋予

内容以意义属性，接受定向（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而非关注

传播过程中的新意义生成，尤其是为了协调活动或

实现决策。

２．传播的仪式观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

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构建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
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仪式”并非是信息

的空间扩散，而是社会上的维系和建立共享信仰的

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涂尔干指出，社会秩序的运

行充满了冲突与不确定性，他受人类学的启发，提出

了“集体表征”与“集体意识”概念，用以解释如何

在冲突与紧张中保持社会的完整性。 而传播仪式正

是实现集体表征与意识建构、保持社会完整性的重

要途径。 Ｒｉｃｅ 指出媒体传播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在
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了强大而有

凝聚力的群体，并在群体中找到归属感和存在感。
区别于传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传播（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与
共享（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共性（ ｃｏｍｍｏｎｎｅｓｓ）、共有（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ｏｎ）有相同的词源，从仪式的角度而言，传播更

强调集体间的分享、参与、联合与共同创造。 就传播

功能而言，相较于传递观中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强调，
传播的仪式观更偏向于信息的呈现（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与
介入（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在建构意义空间和文化世界中扮

演的角色。 就传播过程而言，如果传递观的目标是

继续以单向的方式提供信息，主要是为了保持源的

权威性，而不是寻求参与反馈循环；反之仪式观则是

寻求动态中的双向互动过程，传播的不确定性增加。
就传播内容意义而言，不同于传递观中对内容的直

接赋意，在仪式观中，传播被看作是人们共享文化的

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创造（ ｃｒｅａｔｅｄ）、修改（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转变（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等要素，强调互动和共享意

义的生成。
３．传递观与仪式观的互构

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作为不同的研究视域，
尽管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但在其实际传播情境中又

紧密结合、不可分割。
从传播特征来看，Ｈａｒｇｉｅ 将传播定义为“一组目

标导向的、相互关联的、情景适宜的社会行为，并且

这些行为是可学习和可发展的”。 这个定义强调

了构成传播的六个主要特征，即目标导向性、相互关

联性、情境适应性、可识别性、可学习性和控制能力。
而这六个特征并不是单一的传递取向或仪式取向就

能概括的，而体现为两者的互构。 传播的基本目的

有两个，即内容传递和建立社会关系。 传递观偏向

于前者，仪式观更偏向于后者。 俄罗斯的传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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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类似的观点，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ｓｉｙａ 指的是信息内容，
ｏｂｓｃｈｅｎｉｅ 指的是共享的、社交的方面， ｏｂｓｃｈｅｎｉｅ
中包含了“传播”的多个含义，如“关系” “个体间的

互动”“汇聚”以及精神层面的“分享”等。 从这个角

度来看，传播不仅被视为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

式，亦是一种社会互动、知晓情境特征的手段。 从传

播的过程来看，Ｌａｍ 将传播分为两个过程：一是传递

过程，即传递信息，实现信息的传输与到达；二是融

合过程，即就信息的含义达成一致（或不一致）的过

程。 传递观更偏向于传递过程，仪式观更偏向于

融合过程，传递信息是实现信息含义达成一致的基

础。 从传播模式来看，通常传播模式具有双重性，一
方面是“……的模式”告诉我们传播过程是什么，另
一方面是“为……提供模式”，即模式产生了其所描

述的行为。 例如，在传递模式下，内容似乎比关系更

重要；在仪式模式下则不然，信息内容通常伴随着社

会关系，这也是社交媒体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

为相较于传统的符号通信技术，数字媒体技术更善

于提供 ｏｂｓｃｈｅｎｉｅ，因为它们具有快速的响应时间与

反馈性，更利于关系的连接与互动。
传播的传递与仪式常常同时存在，社会有机论

者将传递与传播的关系比喻为社会动脉与社会神经

之间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完整的传播系统。 我

们在界定与研究传播力时，是侧重考量信息传递

“位移”层面的“传播”力，是侧重信息分享的文化仪

式影响“传播”力，还是二者皆有的合力，都需要做

出区分和说明。

三、“力”研究的五种模式

当“力”与媒体传播相结合，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传播能力、传播效力、传播权力、传播动力、传播作

用力这五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文研究中，这由

完全不同的单词所构成，对应着相对清晰的研究分

支。 但在中文释义里，大部分研究并没有对“媒体

传播力”的具体指向进行区分，概而言之的结果就

是造成这一概念词组的多义性，进而产生研究歧义。
１．传播能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目前学界对媒体传播能力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

定，大致有以下三种取向：一是目标取向。 传播理论

的基础是传播是有目的的，有发送者、接收者、要传

达的内容、传递信息的媒介以及社会和文化背景。
媒体丰富性理论认为，每一种媒介都具有特定的特

征，影响着其承载的信息量或知识量。 根据这一理

论，传播目的、信息或知识的种类和数量、接受者的

特征都是影响媒体传播能力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

取向中，传播能力被定义为传播主体在传播活动时

的有效性和恰当性，它与实现传播目标的需要有关，
即传播能力是指传播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

目标。 二是功能取向。 根据媒体在传播活动中对

“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与控制功能、文化传承功

能、娱乐功能”等大众传播功能的实现程度来评估

其传播能力。 这一取向更强调媒体完成某一特定传

播活动需要具备的主观能力（条件），侧重于对传播

主体的素质考量。 三是具体能力取向。 传播能力是

由传播主体所具有的技术能力、叙事能力、专业能

力、媒介选择能力和情境适应能力等构成的。 以专

业能力为例，在媒体的传播能力中，除了技术能力，
还需发展数字专业主义能力。 如在微博平台上进行

健康卫生传播时，传播者不仅要熟悉专业信息和政

策方针，还要注意对包括图像在内的患者信息等进

行保护，要具有处理有争议问题的能力。 这种能力

在进行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等涉及特定专业领域时

尤为重要。
２．传播效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传播效力亦称传播效果。 有学者指出传播力的

本质是传播效果，传播效果是一切传播行为运行

的结果，在现实考察的过程中可以把传播力等同于

传播效果。 而传播的效果是根据传播事件在多大程

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目标来衡量的。 传播的目标不

仅包括信息的传递，还包括改变接受者的态度，让接

受者采取特定的行动。 根据目标和取向的不同，学
者们对传播效果的定义各有侧重。 Ｌｅｏｎａｒｄ 等人从

信息传播的角度将传播效果定义为“发送方的消息

是否被接收方正确接收”。 Ｄａｆｔ 和 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 则从

传播对接收者产生的实际影响力出发，认为传播效

果是“信息改变接收者理解水平的能力”。 由于

“效果”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释意的概念，定义的不

同实际上是对传播效果评估的取向不同。 因此，有
学者指出媒体传播效果的界定有三步：第一步，媒体

报道直接对用户产生的传播效果；第二步，用户受媒

体影响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这也应被视

为媒体报道的效果；第三步，其他人的行为可能再次

反过来影响用户的行为（反馈）。 这三步对应了

不同层次的传播效果，传播实践中甚至可能引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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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反应，与最初媒体的“既定目标效果”相去甚远。
这也提醒我们在界定概念时必须处理好三种类型的

媒体效果，它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加强，亦能相互

削弱。
学界关于传播效力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面

向：一是对社会效果产生的宏观过程的分析，如“议
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涵化”“知识鸿沟”等，这些

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媒体传播的宏观的、长期的、综合

的社会效果。 二是对具体效果产生的微观过程的分

析，关注分层、多级和条件传播，从“同一”效果研究

走向“差异”效果研究。
３．传播权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传播权力是传播力研究的重要分支。 马克斯·

韦伯对权力（ｐｏｗｅｒ）的定义是让他人根据自己的意

愿行动的能力，体现为控制力；类似的观点是将权

力定义为感知力（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它是控制或影响他人

的潜力，通常是通过控制资源来实现的。 传播权力

存在于动态的反应系统中，在传播活动中是反复出

现的，由它对他人行为的控制能力构成。 关于传

播权力的存在形态，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传

播权力的“间接”存在形态。 根据韦伯的合法性理

论，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控制

和管理的目的，往往会赋予权力以正统性，大众传媒

正是实现这种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随着信息技术革

命的推进，大众传媒逐渐成为政治经济争夺的力量，
权力掌握在那些理解并能控制传播的人手中。 其重

点之一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即传媒通过对传播内

容、语言和过程的操纵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使其自愿接受控制，从而达到意识形态一致化和思

想规范化的目的。 换言之，媒体的传播权力，是通过

议程设置权、话语权、审判权、信息掌握与传播权、政
治形象塑造权等对社会进行控制。二是传播权力

的“直接”存在形态。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在权力的传播

理论（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中提出，“在网

络社会中，权力即传播权力”，话语在网络社会中由

社会行动者生产、传播、争夺、内化并最终体现在人

类行动中。 网络社会中的权力与传播事实上构成了

一种“同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传播的自由度与权力的实现。 传播间的动态构

成了作为社会和文化控制机制的系统间对话。 传播

中的对话不仅促进同质性与意见的汇合，同时也会

促进新的、异质性与分歧性意见的产生。 传播对象

在参与过程中，产生权力话语（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实
现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对话控制（ｄｉａ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
ｔｒｏｌ）与传播权力。

４．传播动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当前国内对“传播力”的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

于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层面，但传播力的内核并不

仅仅停留于这两个层面。 不少学者指出，在考察传

播力时，不要陷入技术决定论框架，而应探究特定媒

介是如何在现有社会结构和制度形式下运行的。
对传播动力的释意有两个维度：一是基于传播者目

标与使用动机的动力。 有研究发现，媒体传播动力

与行动主义（ａｃｔｉｖｉｓｍ）呈正相关，目标会作为动力

刺激和指导传播行为，而传播动力又会促进传播目

标的实现，是开展传播实践的基础。 与目标相关联

的概念是媒体的使用动机，ＬａＲｏｓｅ 等人认为“媒体

使用动机”是基于他们认为一旦做出某种特定的行

为，将会经历某种预期的结果，换言之，预期的结果

起着激励作用。 二是媒介系统运行过程中，传播

者与接收者共同产生的动力。 传播的动力既产生于

传播者基于媒体使用动机的目标需求，也产生于传

播过程中传播者与接收者间的互动对话。 在数字媒

体背景下，传播实践正在发生深刻改变。 Ｉｂｒｕｓ 认

为，在对话关系的网格中，无数参与者之间的对话控

制过程，共同构成了移动网络及其媒体形式的传播

动力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以新闻生产为

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接受者成为一个个

独立的“节点”主体，他们在传播过程中具有对信息

内容进行“赋意”的能力，形成多主体多中心的“动
态传播实践”。 Ｂｒｕｎｓ 将这一过程定义为“协作式新

闻布展”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ｎｅｗｓ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这意味着

传播实践不再拘泥于传统媒体的“把关”和“控制”
取向，而是在多主体的“协作”与“对话”中促成信息

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开源”，催生新的传播动力。
５．传播作用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ｗｅｒ）
“力”作为物理学概念而言，是指物质之间相互

作用的结果。 “力”有三个基本要素———大小、方向

和作用点，其基本内核是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Ｌａｎｇ 等人把媒体对报道对象的直接影响和报道对

象对媒体的影响称为“相互作用”；他们同时指出，
当人们观察媒体报道的相互作用时，研究对象“并
不是在瀑布的末端，而是在瀑布的开始”。也就是

说，传播作用力的产生始于传播实践之初，对媒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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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力的研究也从线性模型转变为反馈模型，即媒体

报道对象的个性或行为刺激和改变着媒体报道，传
播作用力会对传播关系产生重构。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认为，权力的运行过程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行使权力，实现控制和支配的目的；二是

反抗权力，即抵制这种控制和支配。 两者的互动构

成完整的权力，这种社会行动者参与、挑战并最终改

变已有社会中权力关系的过程，被他称为“反权力”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ｗｅｒ）。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传播权力是

媒体和机构为实现特定的传播目的而采取的控制行

为。 但权力的直接运用往往带来权力的不对称性，
当这种不对称性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破坏传播

生态的平衡。 在传统媒体环境中，传播权力呈现出

垄断和集中性，此时信息接受者可产生的对话空间

和作用力很小。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有了多种新的

传播模式，多对多的大众对话模式具有“交互性”和
“参与生产性”，权力结构逐步发生改变。 其一是赋

权。 技术发展正在把知识、权力和决策能力从媒体

专业人员转移到普通公众身上，普通公众拥有发

声渠道和话语权，传播权力开始转移，这正是构成

“作用与反作用”权力关系实现的赋权过程。 其二

是分权。 数字网络社交媒体威胁着当前制度实践的

权威、控制和权力关系。 随着传播控制权再次分散，
决定内容、时间和空间分布的权力亦更加分散。 拥

有权力的信息接受者对传播者的作用力更加明显，
促成新的权力关系的实现。 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公众

享有知晓权、媒介接近权，同时互联网技术又赋予其

渠道以传播权，当传播实践中这些“权利”（ｒｉｇｈｔ）集
合形成“权力”（ｐｏｗｅｒ）时，便会产生对传播者的“作
用力”（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ｗｅｒ），对传播实践产生影响。

６．五种传播力的关系

图 １　 五种传播力关系示意图

如图 １ 所示，在传播力研究中，从“力”的角度

出发，媒体传播力大致可分为传播能力、传播效力、
传播权力、传播动力、传播作用力，将任何一种力直

接定义为传播力都难免以偏概全。 五种传播力之间

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每一种“力”的功能发挥与作

用都离不开其他“力”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但在实

际研究中，往往是针对某一种力的“单一力”研究，
或是针对某几种力的“复合力”研究。 在空间的呈

现上，五种传播力的聚焦点是有所偏向的，应将其做

出区分，而非笼统地称其为“传播力”研究。

四、媒体传播力概念理论模型

媒介进化论认为，媒介系统中的各种媒介在其

孕育、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历史的延

展性与继承性。 从大众传播时代到现在的互联网

媒体时代，技术更迭不断带来新的媒介形态，不同媒

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媒体系统内的自调节与自组

织，媒介与媒介进化之间是互动与共生的关联结构。
这种动态发展的媒介整体观为我们厘清“媒体传播

力”中媒体与媒体、传播与传播、力与力之间的竞

争、互动、共生关系提供了理论思路。

图 ２　 媒体传播力组合模型图

“媒体传播力”一词是由“媒体”“传播”“力”共
同构成的复合名词。 “媒体”有物质技术、组织中

介、泛媒介化三种研究取向，“传播”有传递观与仪

式观两大视域，而“力”有能力、效力、权力、动力、作
用力五种模式。 它们共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媒体生

态系统中，但在不同的偏向下，存在多种组合方式。
如图 ２ 所示，“媒体传播力”是个立体多维的概

念：每个面的要素点之间彼此交叉，却又有明确的界

限；面与面之间的要素相互独立，却又彼此勾连；面
与点之间有多种连接的可能。 在具体的研究目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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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情境下，三个面、十个点之间的特定组合方式会

形成不同的媒体传播力概念研究框架。

图 ３　 媒体传播力概念三维立体图

图 ４　 媒体传播力概念示例图

如图 ３ 所示，ｘ 轴是“媒体”的技术、组织与媒介

化取向；ｙ 轴是“力”的权力、能力、效力、动力、作用

力模式；ｚ 轴是“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三个组合

面共同构成 ３×５×２ 的“媒体传播力”立体模型。 每

个元素小格的延伸线在三维空间中形成交汇点。 以

图 ４ 为例，Ｃ ＝ ｘ１＋ｙ２＋ｚ１，Ｃ 点的媒体传播力，是指媒

介技术所具备的实现信息传递、到达与位移的传播

能力。 但在动态的媒介整体发展进程中，媒体的技

术、组织与环境不可分割，传递与仪式相互作用，
“五力”之间彼此渗透，每个三维面内的各要素间是

竞争、互动与共生的状态。 因此，在具体实践与理论

研究中，媒体传播力的交汇点存在以下多种情况：
单点对单点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ｙ１＋ｚ１
单点对多点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ｙ（２＋４） ＋ｚ（１＋２）
多点对多点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２） ＋ｙ（２＋４） ＋ｚ（１＋２）
多点对多面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２＋３） ＋ｙ（２＋３） ＋ｚ（１＋２）
多面对单点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２＋３） ＋ｙ（１＋２＋３＋４＋５） ＋ｚ２
多面对多面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２＋３） ＋ｙ（１＋２＋３＋４＋５） ＋ｚ（１＋２）

这些点与点、点与面的连接所形成的关系交织，
实际上构成了媒体传播的参与场域。 布迪厄将场域

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形构，作为关系的

媒体、传播与力在动态的媒介场域内进行活动，实际

上形成信息场、技术场与文化场的合力，并在不同的

情境偏向下连接为特定的关系组合。
从大众传播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物质

性）的进化，实际上在形塑着不同的媒介文化场域。
媒介技术的迭代补偿，实际上带动着“传播”与“五
力”进化。 就“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时代更强调信息

传递功能的实现，而互联网时代则更强调过程的互

动、关系的连接、共识的达成。 就“五力”而言，大众传

播时代更多强调的是媒体单向的传播力，受众缺席于

传播能力、传播权力，只能作为被动的传播效力研究

对象；而互联网时代，传受界限开始模糊，受众的传播

能力、传播权力得以实现，并在传播动力与传播作用

力中对专业媒体产生影响。 因此，在进行媒体传播力

研究时，如何在动态整体的媒介场域中把握“媒体”
“传播”“力”之间的关系组合，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詹姆斯·凯瑞所言：“在学术研究上往往起

点决定终点。”对媒体传播力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 对媒体传播

力的概念界定，应从特定的研究场域出发，在立体多

维的概念模型中，把握各要素间的关系与组合方式，
在多义性概念中明晰研究重点，规范学术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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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ｏｕｄ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
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２６．Ｅｍｉｌ Ｂａｋｋｅ． Ａ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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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３， ｐｐ．３４８－３７１．Ｓ． Ｊ． Ｂａｌｌ－Ｒｏｋ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ｅｄｉａ
－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５，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４， ｐｐ．４８５－５１０．Ｎｉｃｋ Ｃｏｕｌｄｒ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８， Ｖｏｌ．１０， Ｎｏ． ３， ｐｐ．３７３－３９１．
何道宽：《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Ｊ． Ｐｉｎｇｒｅｅ． Ｈｏｗ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ｎｄｅｒｓ： Ａ Ｍｏ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０７，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４， ｐｐ．４３９－４６１．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ｅ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２， Ｖｏｌ． ５， Ｎｏ． ３， ｐｐ． ３４８ － ３６５．  Ｊｏａｎ
Ｇ． Ｍｉｌｌｅｒ．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Ｂａｓ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Ｏｙｓ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２， Ｖｏｌ． １２８， Ｎｏ． １， ｐｐ． ８９ － ９６．Ｍａｒｋ Ｌ． Ｋｎａｐｐ， Ｇｅｒａｌｄ
Ｒ．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４， ｐ．５９２．Ｐ． Ｃ． Ｅａｒｌｅｙ， Ｅ． Ｍｏｓａｋｏｗｓｋｉ．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Ｆ． Ｊ． Ｙａｍｍａｒｉｎｏ， Ｆ． Ｄａｎｓｅｒｅａｕ（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Ｍｕｌｔｉ－ Ｌｅｖｅ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Ｖｏｌ． １．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ＡＩ． ２００２， ｐｐ．２９７－３１９．［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

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６２ 页。 Ｒｏｎａｌｄ
Ｅ． Ｒｉｃｅ， Ｊｏｈｎ ＤＡｍｂｒａ，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Ｍｏｒｅ．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 Ｖｏｌ． ４８， Ｉｓｓ． ３， ｐｐ． ３ － ２６．Ｏｗｅｎ Ｈａｒｇｉｅ． 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２３．Ｖａｌｅｒｙ Ｎ．
Ｎｏｓｕｌｅｎｋｏ， Ｅｌｅｎａ Ｓ． Ｓａｍｏｙｌｅｎｋｏ． Ａｐｐｒｏｃｈｅ ｓｙｓｔéｍ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ｓ
ｖｅｒ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ｄａｎｓ ｌｅ ｃａｄｒｅ ｄｅ ｌéｔｕｄｅ ｄ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ｆｓ ｅ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ｆ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７，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２， ｐｐ． ２２３ － ２６１．Ｃｈｒｉｓ
Ｌａｍ．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１， ｐｐ．８５－１１２．Ｓａａｄｉ Ｌａｈｌｏｕ．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３， ｐｐ．２９１－３２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 Ｄａｆｔ，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Ｌｅｎｇｅ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Ｍｅｄｉａ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８６，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５， ｐｐ．５５４－５７１．Ｂｒｉａｎ Ｈ． Ｓｐｉｔｚｂｅｒ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Ｃｕｐａｃｈ． Ｉｎ⁃

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４， ｐｐ．１２４－

１３１．Ｄｈａｖａｎ Ｖ． Ｓｈａｈ．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２０１６， Ｖｏｌ． １ Ｎｏ． １， ｐｐ． １２－ １８．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 Ｄａｆｔ， Ｎｏｒｍａｎ
Ｂ． 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ｖｏ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Ｕｎｉｔ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８１，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２ ， ｐｐ．２０７－２２４．Ｈａｎｓ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Ｋｅｐｐｌｉｎｇｅｒ．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ｓ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０７，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２，
ｐｐ．３－２３．［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刘作宾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４２ 页。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Ｒ． Ｇａｌｌｏｗａｙ．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Ｈｏ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７７．
［美］Ｊ·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

中的作用》，黄煜、裘志康译，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４９ 页。 Ｍａｎ⁃
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２６３，
ｐ．３８．Ｓａｌ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 Ｄｉａｎｎｅ Ｒｏｄｇｅｒ，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 Ｆｌａｂｏｕｒ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ｅｄｉａ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２， ｐｐ．
２９１－３０７．Ｄｈａｖａｎ Ｖ． Ｓｈａｈ， Ｊａｃｋ Ｍ． ＭｃＬｅｏｄ， Ｎａｍ－ｊｉｎ Ｌ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ｓ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１，
ｐｐ．１０２－１１７．Ｒｏｂｅｒｔ ＬａＲｏｓｅ， Ｄａｎａ Ｍａｓｔｒｏ，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 Ｅａｓｔ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ａｇｅ：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１，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４ ， ｐｐ．３９５－

４１３．Ｉｎｄｒｅｋ Ｉｂｒｕｓ． Ｄｉａ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Ｍｅｄｉ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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